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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三十四次会议

８月２７日至２８日，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三十四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倪建胜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任常言龙、徐伟红、冯中元、汪若怀出席；市委常委、市纪委

书记、市监委主任符连峰，副市长熊言松、金胜庆，市政府秘书长刘宗文，市中院院长高仁

宝、市检察院检察长张瑞华，市人大常委会各工作机构、办事机构，各县区人大常委会、市

相关部门负责人和部分市人大代表等列席会议。

会议审议了《蚌埠市促进传感产业发展条例（草案）》，审议通过了《蚌埠市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辞职办法（修订草案）》。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蚌埠市２０２５年上半年计

划、预算执行、２０２４年决算及审计、住宅物业管理提升等工作情况报告，市监委关于整治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情况报告，以及市“两院”关于执行工作、聚焦执法办

案加强法律监督工作情况报告，并进行满意度测评。

倪建胜指出，促进传感产业发展条例是我市产业发展方面制定的第一部地方性法

规，是市人大常委会用立法保障和促进产业发展的一次积极实践。法工委要广泛征求、

认真整理吸纳各方面意见建议，进一步修改完善条例草案，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助力

我市智能传感产业发展壮大。

倪建胜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按照市委部署要求，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

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盯紧抓实“招商引资、对上争取、助力本地企业做大做强”三大

主渠道，狠抓“优质项目＋实物工作量”，聚焦产业特别是工业、制造业用力突破。全市各

级监察机关要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精准监督、靶向施治、常态长效，通过查办

案件推动系统治理，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市法院要以机制创新破解执行工作中源头性、

综合性和全局性的问题，市检察院要进一步提升法律监督质效，不断增强监督的精准性、

针对性、有效性，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倪建胜要求，全市各级人大要始终聚焦全市中心大局，立足人大职责定位，充分发挥

自身优势和职能作用，高度关注全市工业、制造业发展，加大招引力度，全力推动工业强

市战略实施。会议还审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以及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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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
议　　程

一、审议《蚌埠市促进传感产业发展条例（草案）》（一审）；

二、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蚌埠市２０２５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

况的报告；

三、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蚌埠市２０２４年决算（草案）和２０２５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

况的报告，审议《蚌埠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蚌埠市 ２０２４年市本级决算的决议（草

案）》；

四、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２０２５年市本级预算第一次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审议

《蚌埠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２０２５年市本级预算第一次调整方案的决议（草案）》；

五、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２０２４审计年度审计工作情况的报告；

六、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我市住宅物业管理提升情况的报告；

七、听取和审议市监察委员会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情况的报

告；

八、听取和审议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案件执行工作情况的报告，并进行满意度测评；

九、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检察院关于聚焦执法办案、加强法律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并

进行满意度测评。

十、审议《蚌埠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辞职办法（修订草案）》；

十一、审议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

十二、审议关于市人大常委会部分审议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并进行满意度测评；

十三、审议人事任免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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蚌埠市人民政府
关于提请审议《蚌埠市促进传感产业发展条例

（草案）》的议案
蚌政秘〔２０２５〕６１号

市人大常委会：

《蚌埠市促进传感产业发展条例（草案）》已经市十七届人民政府第 ６０次常务会议

讨论并原则通过，现提请审议。

２０２５年８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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蚌埠市促进传感产业发展条例（草案）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目的和依据】为进一步优化传感产业生态，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升传

感技术及产品国际竞争力，建设国内外有重要影响力的产业集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科学技术进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安徽省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

集聚发展条例》等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适用范围】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传感产

业体系建设、创新发展、推广应用、服务保障等产业促进活动。本条例所称传感产

业，是指传感器的研发制造，以及与传感

器制造相关的核心材料装备、与应用相关的模组终端制造和系统集成等产业。

传感产业范围可由市人民政府根据产业发展情况动态调整。

第三条　【发展原则】传感产业发展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创新驱动、应用牵引、

产业协同、集聚发展的原则。

第四条　【政府职责】市人民政府将传感产业作为优先发展的重点产业，加强对传感

产业发展工作的组织领导，建立健全统筹推进工作机制，将传感产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规划，优化产业布局，统筹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实现全链条一体化推进；每年发布

产业发展报告；每年向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传感产业发展情况。

县（区）人民政府和蚌埠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蚌埠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县（区）〕按照全市传感产业发展总体要求和部署，根据辖区内产业基础，明

确产业发展重点方向，协同推进产业发展。

充分发挥中国传感谷产业集聚区和未来产业先导区的作用，探索开展体制机制创

新，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平台，不断完善产业生态，打造产业创新发展核心引擎。

第五条　【部门职责】市科技部门负责传感产业发展的统筹、协调、推进等工作。

市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自然资源和规划、生态环

境、市场监管、数据资源、营商环境、招商和对外合作等部门、机构按照全市传感产业发展

总体要求和部署，履行各自职责，做好传感产业发展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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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产业体系建设

第六条　【产业规划】市科技部门会同市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等部门组织编制传

感产业发展规划。传感产业发展规划应与国土空间等规划相衔接。规划实施情况定期

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及时调整。

第七条　【延链补链】市、县（区）围绕产业链上下游，发挥晶圆制造带动作用，实施

精准招商，促进延链、补链、强链，打造材料装备、研发设计、晶圆制造、封装测试、器件模

组、终端应用、系统集成等全产业链体系。

第八条　【产业集群】市、县（区）发挥龙头企业引领作用，支持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

同发展，推进传感产业向消费电子、汽车电子、医疗健康、工业制造、空天信息、具身智能

等领域延伸。

第三章　创新发展

第九条　【平台建设】市、县（区）及其有关部门建设或者支持企业、高等院校、科研

机构等（以下简称各类创新主体）建设传感领域研发中心、创新中心等研发平台，概念验

证、小试中试、孵化载体等成果转化平台，封装测试、检验检测等公共服务平台，探索建设

基于电子设计自动化技术的智能化软件共享设计平台。

第十条　【科研攻关】市、县（区）及其有关部门鼓励各类创新主体围绕多模态感知、

异构集成等前沿技术和国产化替代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承担和参与国家、省、市重大

科技项目，突破芯片、器件、模组等技术瓶颈，提高产业链整体协同发展和抗风险能力。

第十一条　【成果转化】市、县（区）建立符合传感产业发展规律的科技成果转化激

励机制，推进科技成果赋权改革，支持各类创新主体科研成果转移转化。

第十二条　【标准制定】市市场监管、工业和信息化部门支持传感产业企业依法主导

或参与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企业标准的制定和修订。推

动地方标准向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转化。

第十三条　【知识产权】市、县（区）市场监管部门加强传感产业各类创新主体发明

专利、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等知识产权培育和保护，促进知识产权成果转化运用。

第十四条　【人才引育】市人才工作部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建立和完善传

感产业引才、育才、留才、用才等保障制度。鼓励引进传感产业高层次人才，健全应用型

人才培养体系，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传感产业科技人才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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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推广应用

第十五条　【场景开放】市、县（区）及其有关部门促进应用场景培育、发现、实施和

示范性场景推广，在工业、农业、教育、生态环境、城市建设管理、智慧交通、水利、医疗等

领域发布场景机会清单。

第十六条【示范应用】市、县（区）建立传感产业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和首台套重

大技术装备、首批次新材料、首版次软件等优质产品示范应用推广机制，推行政府首购首

用，引导各行各业采购使用。

第十七条　【供需对接】市、县（区）及其有关部门建立完善相关激励机制，征集和发

布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场景需求和示范解决方案清单、搭建产业链信息共享平台，畅通企

业间沟通交流渠道，实现上下游就近配套。

第五章　服务保障

第十八条　【战略咨询】市人民政府设立传感产业战略咨询专家委员会，为传感产业

发展规划编制、政策措施制定、关键技术攻关、重大项目推进、国内外产业资源对接等重

大战略、重大决策提供专业支持。

第十九条　【财政投入】市、县（区）建立健全传感产业支持机制，统筹安排资金支持

传感产业发展。市人民政府聚焦产业链关键环节和短板研究制定传感产业发展扶持政

策。

第二十条【金融支持】用好产业投资母基金，支持县（区）及龙头企业组建智能传感

子基金，引导各类基金和社会资本组建设立种子、天使、产业、并购等基金。市、县（区）建

立符合产业投资规律的评价机制，引导基金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鼓励、引导银行、

担保、保险等金融机构根据传感产业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提供相应产品，合理降低传感

产业企业融资成本；支持符合条件的传感产业企业上市融资和开展国内外并购。

第二十一条　【营商环境】市、县（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加强

传感产业发展要素保障，在项目审批备案、土地供应、环境影响评价、基础设施建设等方

面依法保 障传感产业发展。

有关部门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优化监管方式，提升执法 效能，减少对企业正常

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

市、县（区）及其有关部门建立畅通有效的政企沟通机制，帮助企业依法解决在生产

经营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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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加大宣传】市人民政府定期举办传感产业大会，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

的产业发展大会品牌。通过各类宣传媒 介，提升中国传感谷的知名度、影响力。

县（区）加强传感产业的推广和宣传，鼓励传感产业企业加 强品牌建设，积极参与国

内外展览、展会等活动，推动广泛合作 与交流。

第二十三条　【容错机制】市、县（区）及其有关部门按照鼓励创新的原则，建立健全

传感产业创新创业容错机制，依法实 行包容审慎监管。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施行时间】本条例自２０２５年 月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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蚌埠市人民政府关于《蚌埠市促进
传感产业发展条例（草案）》的说明

———２０２５年８月２７日在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上

市政府副市长　金胜庆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我代表市人民政府，就《蚌埠市促进传感产业发展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

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立法必要性

一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必然要求。习近平

总书记始终将人工智能置于国家战略高度，要求“积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

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壮大智能产业，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

能”。党中央将人工智能列为国际科技竞争的关键领域，出台《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

划》等政策强化顶层设计，强调要通过技术自立自强抢占全球创新制高点。传感器作为

人工智能的“感官”与数据源头，是人工智能产业的硬件基础。制定本条例正是将习近平

总书记“推动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等战略思想转化为地方实践的

法治载体。

二是凝聚全市共识、把发展传感产业蓝图绘到底的重要举措。蚌埠作为中国三大传

感器研发制造基地之一，经过多年发展，已形成“设计 －制造 －封装 －测试 －应用”全产

业链体系，经济规模近百亿元。省委、省政府将中国传感谷与合肥“中国声谷”、芜湖“中

国视谷”并列为安徽省人工智能产业“三谷”，为破解资源分散、协同不足的瓶颈制约，蚌

埠亟须通过地方立法强化顶层设计和制度保障，保持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战略定力，一以

贯之推进传感产业发展。

三是整合全市资源、推动传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传感产业作为战略性新

兴产业的核心领域，其发展态势优劣，取决于政策、资本、技术、人才、场景等多元要素的

协同配置与高效联动。《条例》的制定将明确政府及各部门的法定职责与协作机制，推动

产业规划布局统一化、要素供给配置精准化、创新链条衔接高效化，进而形成资源集聚效

应。通过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制度支撑体系，有效引导财政投入、金融资本、平台建

设、场景开放、人才引育等关键资源向产业链关键环节倾斜，打通制约产业升级的堵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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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为加速形成创新活跃、链条完整、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传感产业集群提供坚实法治基

础。

二、立法过程

为优化传感产业生态，推动传感产业高质量发展，市委依法治市委员会同意制定《蚌

埠市促进传感产业发展条例》，并纳入２０２５年立法计划。市人大常委会和市政府成立立

法工作领导组，并于４月２７日召开立法工作领导组第一次会议，全面启动立法工作。

一是深入开展调研。５月上旬，市人大财经工委、法工委会同起草小组，深入相关传

感企业调研，与企业家面对面交流，了解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面临的困难以及对我市

传感产业发展的相关意见建议。

二是广泛征集意见。市人大常委会相关负责同志组织召开多轮座谈会，分别与相关

重点企业、高校院所、市直部门及县区开展座谈交流，广泛听取意见建议。结合前期调研

和意见征集情况，借鉴学习省内外相关地市条例制定经验，起草小组起草《条例》初稿。

此后，市科技局、市司法局面向公众开展两轮公开征求意见，同时书面征求各县、区政府

（管委会）及有关部门意见。

三是充分组织论证。为提升《条例》的针对性、可行性及科学性，起草小组多次召开

座谈会，邀请重点企业、高校院所围绕《条例》内容开展研讨。７月８日，市政府召开专题

会组织各相关部门讨论《条例》内容。７月１７日，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主持召开《条例》

征求意见政党协商座谈会，听取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业联合会、市党外知识分子联

谊会的意见。７月２３日，市政府分管负责同志专程前往微电子院座谈交流，进一步听取

相关意见建议。

８月５日，《条例》立法工作领导组召开第二次会议。８月６日，市司法局组织业务骨

干和市政府法律顾问从专业角度对《条例》提出修改意见。８月１９日，《条例》通过市政

府常务会议审议。

三、主要内容

《条例》包括总则、产业体系建设、创新发展、推广应用、服务保障、附则六个部分，共

２４条，具体内容如下：

一是总则。明确立法目的，确定《条例》适用范围、动态调整机制以及发展原则。明

确政府职责，建立健全统筹推进工作机制。县（区）政府及管委会根据辖区内产业基础，

明确发展方向。充分发挥中国传感谷产业集聚区和未来产业先导区作用，加快建设公共

服务平台，不断完善产业生态，打造核心引擎。科技部门牵头统筹、协调，发改、工信、财

政等相关部门按照传感产业发展总体要求和部署，履行各自职责，推进传感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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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产业体系建设。组织编制传感产业发展规划，定期评估调整。发挥晶圆制造带

动作用，实施精准招商，促进延链、补链、强链，打造全产业链体系。发挥龙头企业引领作

用，推动传感产业向消费电子、汽车电子、医疗健康、工业制造、空天信息、具身智能等领

域延伸。

三是创新发展。建设研发平台、成果转化平台及公共服务平台，探索电子设计自动

化共享设计平台。鼓励开展多模态感知、异构集成等前沿技术和国产替代等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承担国家、省、市重大科技项目，突破技术瓶颈。建立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机制，支

持成果转移转化。推动企业主导或参与各类标准制定与升级。加强知识产权培育保护

及转化运用。鼓励引进传感产业高层次人才，健全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建立以创新能

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

四是推广应用。促进应用场景培育、发现、实施和示范推广，在工业、农业、教育、生

态环境等领域发布场景机会清单。建立“三新”“三首”示范应用机制，推行政府首购首

用，引导社会采购。通过建立完善激励机制、发布需求清单、搭建信息平台等方式畅通企

业间沟通交流渠道，实现上下游就近配套。

五是服务保障。设立战略咨询专家委员会提供专业支持。统筹财政资金支持产业

发展，聚焦关键环节和短板制定扶持政策。用好产业投资母基金并支持县（区）及龙头企

业设立子基金，引导社会资本构建“种子、天使、产业、并购”基金丛林，鼓励投早投小投长

期投硬科技。引导金融机构提供适配产品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支持企业上市、国内外并

购。优化营商环境，依法保障传感产业发展。举办产业大会，加强品牌建设，鼓励企业参

展交流。建立健全创新创业容错机制，依法实行包容审慎监管。

六是附则。明确了条例施行时间。

以上是《条例（草案）》的有关情况汇报，请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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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蚌埠市促进传感产业发展条例（草案）》
审查意见的报告

———２０２５年８月２７日在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上

市人大常委会财经工委主任　刘东劲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蚌埠市促进传感产业发展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草案）》）已经２０２５年８

月１９日市人民政府第６０次常务会议通过，提请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

议。

为做好《条例（草案）》起草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和市政府成立了立法工作领导组，由

人大常委会和政府分管领导担任“双组长”，协调解决立法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和重要事

项，推动立法工作顺利进行。按照立法程序和“四位一体”立法工作模式的要求，市人大

常委会财经工委、法工委提前参与《条例（草案）》的调研、起草、讨论工作，认真学习和研

究相关法律法规，多次召开推进会指导督促有关部门加快起草工作，加强与市政府及相

关部门沟通协调，听取相关部门和单位的意见建议。现将审查意见报告如下：

一、制定《条例》的必要性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随着５Ｇ、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前沿技术

的迅猛发展，传感器作为万物互联的关键基石，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市场需求持续增长，

传感产业发展前景广阔并且具有战略性、先导性、跨界融合性等特点，正成为全球加速布

局的未来产业。我国高度重视包括传感产业在内的未来产业发展，中央作出了“因地制

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

代化产业体系”的决策部署。我省也按省委“健全适应未来产业发展体制机制”的要求，

出台了地方性法规《关于加快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决定》，省政府对我市提出了要把握潜

力巨大、前景广阔的智能传感产业，瞄准行业领先，坚持前瞻布局，保持战略定力，力争把

优势发挥到极致的目标任务，并且出台《支持中国传感谷发展若干政策》，支持我市传感

产业发展。

近年来，我市传感产业加快发展，取得了积极成效，形成了产业发展核心优势和高度

共识，但在产业规模、产业链、公共技术服务、关键技术支撑、成果转化、市场牵引、资金及

人才保障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根据我市实际，制定一部促进型《条例》，在产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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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创新发展、场景拓展、服务保障等方面做出规定，对我市现有经验做法和产业定位

予以法治固化，同时通过地方立法，解决传感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赋能我市传感产业高

质量发展，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十分有益且意义重大。《条例》的制定，既是对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的贯彻落实，又为我市经济注入强劲增长动力；

既符合国家自主可控核心技术，减少对国外技术的依赖，增强产业链的安全性和韧性的

战略需求，又对我市产业优势的进一步发挥和产业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具有重要的战

略意义和现实必要性。

二、对《条例（草案）》的总体评价

本《条例》是全国首部促进传感产业发展的条例，也是我市产业发展方面第一部地方

法规，在参与起草、审查的过程中，我们坚持“针对问题立法、立法解决问题”的理念，把握

好促进型立法的特点及其与行政政策的区别，借鉴了外地其他产业的一些好做法，充分

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市人大常委会在审议智能传感产业发展情况报告和专题询

问时提出的意见建议。财经工委对《条例（草案）》审查后认为，《条例（草案）》立足本市

实际，立法目的清晰，起草程序规范，问题导向明显，结构合理，内容全面。与国家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及地方性法规不相抵触，总体可行。

三、对《条例（草案）》的具体修改建议

（一）关于体例结构。鉴于地方立法“小快灵”要求，建议不设“章”，条文按照逻辑顺

序排列。

（二）关于政府职责。为增强推进工作机制运转的有序有效，建议在第四条中对“成

立工作专班，赋权工作专班重大项目招引、资源要素匹配等事项主导权”作出规定。

（三）关于部门职责。根据我市现有做法，建议在第五条中将“科技部门承担专班日

常工作”予以明确，并将科技部门科技方面工作的职责加上。

（四）关于平台建设。建议第九条将我市发展所急需的两个具体平台“感知融合技

术研究平台和感知能力测试中心”，在应当建设或支持的各类平台中予以明确列举。

（五）关于科研攻关。协同创新是协同发展的路径和要求，为实现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协同发展，建议在第十条中将“支持大型企业与产业链上下游中小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

开展产业共性技术研发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构建协同创新、资源共享、融合发展的产业

生态”作出规定。

（六）关于资金保障。建议对第十九条、第二十条进行梳理整合，按照：“构建多元化

资金支持体系———财政投入———国有资本投入———主题母基金———县（区）子基金（专

项基金）———引导社会资本投入———银行、担保、保险———企业上市与并购”的顺序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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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条款更加清晰。同时在本条中将“以产业链、创新链的重大需求和关键环节为导向”这

一符合中央要求的支持原则方向再作强调，将“设立传感产业主题母基金等”“财政投入

持续增长机制”“国资监管及基金评价机制”等方面作出规定。

（七）关于加大宣传。在第二十一条中，建议将“搭建运营线上合作交流平台、创建

《中国传感谷》期刊和线上中国传感谷之窗宣传门户”等事项予以明确。

（八）关于包容审慎。鉴于传感产业技术密集、资金密集、成长周期长、风险性高，建

议第二十二条参照省《关于加快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决定》中的有关描述进一步细化。

（九）关于人大监督。用立法与监督方式促进传感产业高质量发展，是人大职责所

在，建议增加第二十三条，并按《监督法》中有关表述方式进行表述。

（十）关于具体文字修改和顺序调整，详见附件，不再一一报告。

以上内容，请予审议。

附件：《蚌埠市促进传感产业发展条例（草案建议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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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蚌埠市促进传感产业发展条例
（草案建议修改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目的和依据】为了进一步优化传感产业生态，推促进传感产业高质量发

展，提升传感技术及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产品国际竞争力产化替代，建设国内外有

重要影响力的产业聚集群地，发展壮大新质生产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安徽省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条

例》等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适用范围】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传感产业体系建设、创新发展、

推广应用场景拓展、服务保障等产业促进活动。

本条例所称传感产业，是指传感器的研发制造，以及与传感器制造相关的核心材料

装备、与应用相关的模组终端制造和系统集成等产业。

传感产业和企业的具体范围可由市人民政府根据产业发展情况实际进行动态认定

和调整。

第三条　【发展原则】市人民政府应当将传感产业发展作为优先发展的重点产业，坚

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创新驱动、应用牵引、产业协同、集聚发展的原则，利用国内国际

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全链条全域一体化推进。

第四条　【政府职责】市人民政府将传感产业作为优先发展的重点产业，应当加强对

传感产业发展工作的组织领导，建立健全统筹推进工作机制，将传感产业纳入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规划，制定促进传感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并组织实施，建立健全统筹推进工

作机制，成立工作专班，赋权工作专班重大项目招引、资源要素匹配等事项主导权，协调

解决产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提升政务服务能力和水平，营造产业发展的良好生态。优

化产业布局，统筹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实现全链条一体化推进；每年发布产业发展报告；

每年向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传感产业发展情况。

县（区）人民政府和蚌埠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蚌埠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统称县（区）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全市传感产业发展总体要求和部署，根据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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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产业基础，明确产业发展重点方向，协同推进产业发展。

充分发挥中国传感谷产业集聚区和未来产业先导区的作用，探索开展体制机制创

新，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平台，不断完善产业生态，打造产业创新发展核心引擎。

第五条　【部门职责】市科技部门承担工作专班日常工作，负责传感产业发展的统

筹、协调、推进和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等工作。

市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自然资源和规划、生态环

境、市场监管、数据资源、营商环境、招商和对外合作等部门、机构按照全市传感产业发展

总体要求和部署，履行各自职责，做好传感产业发展相关工作。

第二章　产业体系建设

第六条　【产业规划】市科技部门会同市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等部门组织编制传

感产业发展规划。传感产业发展规划应与国土空间等规划相衔接。规划实施情况定期

评估建立规划实施评估和动态调整机制，并根据评估结果及时调整。

第七条　【延链补链】市、县（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围绕产业链上下游，发

挥晶圆制造带动作用，实施精准招商，促进延链、补链、强链，打造材料装备、研发设计、晶

圆制造、封装测试、器件模组、终端应用、系统集成等全产业链体系。

第八条　【产业集群】市、县（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发挥龙头企业引领作

用，支持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和产业融合发展，推进传感产业向在消费电子、汽车

电子、医疗健康、工业制造、空天信息、具身智能等领域延伸的集成应用。

第三章　创新发展

第九条　【平台建设】市、县（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建设或者支持企业、高

等院校、科研机构等（以下简称各类创新主体）建设传感领域研发中心、创新中心等研发

平台，概念验证、小试中试、孵化载体等成果转化平台，封装测试、检验检测等公共服务平

台，探索建设基于电子设计自动化技术的智能化软件共享设计平台、感知融合技术研究

平台和感知能力测试中心等，开展研发服务和生产性服务。

第十条　【科研攻关】市、县（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鼓励各类创新主体围

绕多模态感知、异构集成等前沿技术和国产化替代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承担和参与

国家、省、市重大科技项目，突破芯片、器件、模组等技术瓶颈，提高产业链整体协同发展

和抗风险能力。

支持大型企业与产业链上下游中小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开展产业共性技术研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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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构建协同创新、资源共享、融合发展的产业生态。

第十一条　【成果转化】市、县（区）科技部门应当建立符合传感产业发展规律的科

技成果转化激励机制，推进科技成果赋权改革，支持各类创新主体科研成果在本市转移

转化。

第十二条　【标准制定】市市场监管、市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应当支持传感产业企业和

其他各类创新主体，依法主导或参与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

准、企业标准的制定和修订。推动地方标准向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转化。

第十三条　【知识产权】市、县（区）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加强传感产业各类创新主体

发明专利、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等知识产权培育和保护，促进知识产权成果转化运

用。

第十四条　【人才引育】市人才工作部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应当建立和完

善传感产业引才、育才、留才、用才等保障和激励制度。鼓励引进传感产业高层次人才，

健全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传感产业科技人

才评价体系。

第四章　推广应用

第十五条　【场景开放】市、县（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促进应用场景培育、

发现、实施和示范性场景推广，在工业、农业、教育、生态环境、城市建设管理、智慧交通、

水利、医疗等领域定期集中发布场景机会清单。

第十六条　【示范应用】市、县（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建立传感产业新技

术、新产品、新模式和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首批次新材料、首版次软件等优质产品示范

应用推广机制，推行政府首购首用，引导各行各业采购使用。

第十七条　【供需对接】市、县（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完善相关激励

机制，定期征集和发布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场景需求和示范解决方案清单、搭建产业链信

息共享平台，畅通企业间沟通交流渠道，实现上下游就近配套。

第五章　服务保障

第十八条　【战略咨询】市人民政府设立传感产业战略咨询专家委员会，为传感产业

发展规划编制、政策措施制定、关键技术攻关、重大项目推进、国内外产业资源对接等重

大战略、重大决策提供专业支持。

第十九条　【财政投入资金保障】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传感产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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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构建多元化资金支持体系，以产业链、创新链的重大需求和关键环节为导向，统筹安

排使用各类资金支持传感产业发展。市人民政府聚焦产业链关键环节和短板研究制定

传感产业发展扶持政策。

市、县（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建立传感产业财政投入持续增长机制，加大

国有资本投入，建立健全适应传感产业发展的国资评价考核监管制度。市人民政府应当

设立传感产业主题母基金并每年定额扩大规模，鼓励县（区）设立子基金和专项基金。

第二十条　【金融支持】市、县（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用好产业投资母基

金，支持县（区）及龙头企业组建智能传感子基金，引导各类基金和社会资本支持传感产

业发展，组建或参与设立种子、天使、产业、并购等基金。，完善产业发展所需的基金支撑

体系，市、县（区）建立符合产业投资规律的评价机制，引导基金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

技；。鼓励、和引导银行、担保、保险等金融机构根据传感产业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提供

相应产品，合理降低传感产业企业融资成本；。支持符合条件的传感产业企业上市融资

和开展国内外并购。

第二十一条　【营商环境】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

营商环境，加强传感产业发展要素保障，在项目审批备案、土地供应、环境影响评价、基础

设施建设等方面依法保障传感产业发展。

有关部门应当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优化监管方式，提升执法效能，减少对企业正

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

市、县（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建立畅通有效的政企沟通机制，帮助企业依

法解决在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第二十二一条　【加大宣传】市人民政府应当定期举办传感产业大会，发布产业发展

报告，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产业发展大会品牌。搭建和运营线上合作交流平台，推动

《中国传感器》期刊和线上中国传感谷之窗宣传门户创建，加强传感领域人才、技术、项目

等交流。通过各类宣传媒介，提升中国传感谷的知名度、影响力。

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传感产业的推广和宣传，鼓励传感产业企业加强品牌建

设，积极参与国内外展览、展会等活动，推动广泛合作与交流，支持企业开拓海外市场。

第二十三二条　【容错机制包容审慎】市、县（区）及其有关部门按照鼓励创新的原

则，建立健全传感产业创新创业容错机制，依法实行包容审慎监管。市、县（区）人民政府

及其有关部门，有关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使用财政资金支持的传感

产业发展有关项目的实施主体，在培育发展传感产业过程中，未取得预期成果或者效益，

符合以下条件的，免于追究或者减轻相关单位和个人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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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决策和实施程序符合规定；

（二）个人和单位没有谋取私利；

（三）未与其他个人和单位恶意串通，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三条　【人大监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对促进传感产业发展情

况进行监督。市人民政府应当每年向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促进传感产业发

展相关情况。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施行时间】本条例自２０２年月日起施行。

８１



关于蚌埠市２０２５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５年８月２７日在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上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韩　见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受市政府委托，现将２０２５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上半年执行情况报告如下，请

予审议。

一、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今年以来，在市委的坚强领导和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支持下，市政府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

聚焦“三地一区”两中心战略定位，狠抓“优质项目＋实物工作量”，以“人一之我十之、人

十之我百之”的拼劲全力往前赶，推动全市经济稳中有进、进中提质，高质量发展扎实推

进，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现代化幸福蚌埠建设迈出新步伐。

上半年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主要指标完成情况

指标名称 单位 年度目标
上半年完成情况

绝对值 增速（％）

全省平均

增速

增速全省

排名

一、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６％ １２３４．２ ５．６ ５．６ ８

第一产业 亿元 － １０７．３ ３．４ ３．１ ８

第二产业 亿元 － ４２１．３ ６．８ ６．４ ３

第三产业 亿元 － ７０５．７ ５．１ ５．３ １４

二、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亿元 ７．５％ — ８．９ ８．４ ５

三、固定资产投资 亿元 ５％ — １．３ －２．８ ５

四、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６％ ７４９．９ ６．２ ５．５ ２

五、进出口总额 亿元 高于全省平均 ７９．６ ７．６ １５．２ ７

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亿元 ２．５％ １０３．６ ３．５ ２．８ ６

七、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元 与经济增长同步 ２３４５２ ４．６ ４．６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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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名称 单位 年度目标
上半年完成情况

绝对值 增速（％）

全省平均

增速

增速全省

排名

八、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元 与经济增长同步 １３６７９ ５．９ ５．９ １０

九、新增城镇就业 万人 ３．４ １．８５ — — —

十、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单

位生产总值能耗下降
—
控制在省下达目

标以内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下

降０．１％、单位生产总
值能耗下降８．８％，在
省控目标以内

— —

具体工作报告如下：

（一）坚决扛牢稳增长政治责任，推动经济运行持续向优向好

经济大盘持续向上。加强经济运行趋势性研判和精准化调度，优化季度工作会议、

经济运行八次调度、县区部门调研帮扶等工作机制，成立市政府重点工作指挥部和经济

运行工作专班，强化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项目服务保障，奋力推动经济实

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半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１２３４．２亿元、全省第９，增

长５．６％、全省第８，增速与全省持平、皖北第１，打破连续２５个季度增速低于全省的被动

局面。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８．９％、全省第５，较去年同期提升３．９个百分点，前移８个

位次。固定资产投资增长１．３％、高于全省平均４．１个百分点，全省第５，较去年同期前

移１０个位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６．２％、全省第２，较去年同期前移３个位次。

在地建筑业产值增速全省第８。地区生产总值、规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均为２０１９年以来全省最好位次。

政策效益持续释放。落实省委、省政府稳经济“３０”条、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等政策举

措，上半年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费１４．２亿元，“免申即享”“即申即享”惠企资金２亿

元。抢抓党中央、国务院扩大内需政策机遇，实施项目谋划储备集中攻坚行动，截至目前

已争取中央预算内、“两重”“两新”资金４９．３亿元，较去年全年增长５９．４％。其中，中央

预算内资金１９．３亿元，较去年全年增长４０．９％；“两重”资金１５．４６亿元，较去年全年增

长６０．８％；“两新”资金１４．５４亿元，较去年全年增长９９．２％。新增债券７３．７亿元、全省

第６，隐债置换债券６７．２亿元、全省第８。建立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机制，形成政策

合力。

金融服务持续提质。加快发展科技、绿色、普惠、养老、数字“五大金融”，持续完善融

资对接服务机制，强化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６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４２４４．８亿元，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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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３３０．８亿元、全省第４，增长９．８％。余额存贷比１０６．７％、全省第１，增量存贷比

１００．３％、全省第４。制造业贷款、小微企业贷款、科技贷款分别增长１７．５％、１６．３％、３３．

７％，高于各项贷款增速７．７个、６．５个、２３．９个百分点。发挥小微企业融资协调机制作

用，累计向小微企业提供无还本续贷７１亿元、信用贷款１８０．９亿元。希磁科技正式启动

赴港上市，丰原生物上市加快推进，全市现有上市企业１０家，全省第５。

（二）坚持“制造强市、产业立市”第一战略，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

重点产业加快发展。建立完善重点产业集群调度机制，每个产业集群明确１名牵头

市领导每月研判推进，市长办公会每两个月集中调度。上半年，新能源、新型显示、智能

传感、生物化工、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新招引亿元以上项目１２０个、新开工项目６４个、竣

工项目３６个、培育规上企业４５户，分别实现产值６５．５亿元、７１．６亿元、３１．１亿元、２０１．５

亿元、１３５．３亿元，增长３．８％、２１．３％、３６．５％、１２．２％、１６．７％。成功举办第七届智能传

感器产业发展大会、首届商业航天产业发展大会，现场签约项目２３个、总投资６３．８亿

元，已开工５个。中国传感谷新落地项目２３个、总投资５０．１亿元，再获全国十大高质量

传感器园区，８英寸晶圆线项目开始生产，我市成为全省唯一、全国少数同时具备集成电

路与ＭＥＭＳ晶圆生产能力的城市。商业航天产业园新落地项目４个、总投资２２．９亿元，

重点在谈项目６个、总投资１１．６亿元。蚌医大健康产业园建立工作专班，新入驻企业６

家。皖北零碳新材料产业园获批１５５亩建设用地。新兴产业招商引资落地监测工作全

省第１。

传统产业加速转型。实施亿元以上重点技改项目８４个，技改投资增长５％，高于全

省１２．２个百分点。深入推进实数融合，加快布局新型基础设施，新建５Ｇ基站９９３个，中

粮生物、瀚林银座入选工信部“万兆光网”试点。怀远经开区、五河经开区成功创建省级

数字化转型示范园区，依爱消防入选省重点行业型工业互联网平台。完成新增规上工业

企业数字化改造全覆盖，凌坤智能获评国家实数融合典型案例，１１个项目入选省级中小

企业数字化转型典型示范，全省第４。新培育省级“三首”产品１１个。

实体经济培育壮大。全市现有市场主体４３．４万户，增长５．７％。上半年新增“四上

企业”２８４户，在库３０５４户、全省第８。净增规上工业企业４０户、全省第６，项目入规１５

户。规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速高于全省１０．３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增长５．２％，百元营

收成本８１元、低于全省６．７元。新增规上服务业企业５０家，全市现有３６３家，全省第４、

皖北第１。新增限上批零住餐企业１２１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市营商环境局获批国家

级营商环境监测站。召开亲清有约·民营企业家恳谈会，扎实开展“改进作风、访企入

村”“助企成长”专项行动，走访企业１２８３次、解决问题２８４８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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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创活力进一步释放。贯彻落实省委科技创新“４７问”，坚持“一个科研院所带动一

个产业发展、一个高校共建一个产业园区、每个企业拥有一个核心技术支撑”。驻蚌高校

在蚌建立产业园区３个，新入驻企业１２家。上半年，新申报高新技术企业１５４家、科技

领军（培育）企业４家，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５０４家。先进玻璃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完成

重组。２１４所创建全国重点实验室通过现场答辩、专家论证。新申报省级企业研发中心

和技术中心２５家。新登记科技成果１６２项。全市技术交易额突破４８亿元，增长１３２％。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１９．８％。大力实施“淮畔明珠”人才计划，深入开展“雁归珠

城”“招才引智高校行”等活动，新引育省级以上领军人才１８名、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团

队１５支，新增技能人才１．４５万人。

（三）着力引项目扩投资促消费，高效内需体系加快构建

招商引资精准发力。完善市领导牵头联系、季度调研、招商引资项目跟踪研判等工

作机制，今年以来，市领导带队外出招商９１次，季度调研项目６６个、已入库５０个，投资

完成率３７．８％。累计召开指挥部会议４５场，研判项目１２５个、通过１０４个。创新建立招

商引资项目分级预审研判机制，主动核减一批“以小报大、以旧报新”项目，提升招引质

量。制定科技招商、展会招商、智能传感产业招商方案，组建市场化招商公司，推动以商

招商、市场化招商。上半年，全市新签约亿元以上项目３０２个，协议总投资７４６．３亿元，

１０亿元以上项目２１个。龙马集团汽车零部件铸造、中粮丙交酯、新洋丰农业科技、九州

云箭二期、橙海母婴园区等一批重大项目签约落地。

项目建设扎实推进。发挥“有效投资＋实物工作量”对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坚

持“六未”项目调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双周调度、要素会商等机制。上半年新入库项目

３６３个、较去年同期多３８个。椭圆时空智能卫星工厂、江丰同芯陶瓷基板等８５个亿元以

上制造业项目开工建设，环宇集装箱及节能柜生产、国钛纳米二氧化钛生产等９８个亿元

以上制造业项目建成投产。制造业投资增长８．３％，高于全省１３．５个百分点，全省第４。

参加全省前两批集中开工动员项目９５个，截至６月底，开工率１００％，全省第１，纳统率

９８．９％、全省第３，投资完成率４５．１％、全省第２。纳入２０２５年第一批省重点项目１３７

个、全省第４，年度计划投资３０９．８亿元、全省第８。按月调度推进“六未”项目，共推动

２３２个“六未”项目对账销号，招商引资项目签约到开工、开工到投产平均用时分别较全

省快５３．９天、８６．６天。

消费活力持续释放。统筹发放消费券和以旧换新补贴２．９６亿元，带动消费２７．１亿

元。锚定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等重点领域，举办家电数码消费节、蚌埠（皖北）春季汽车

展等大型促消活动超２０场。全市商协会、重点商贸企业举办各类促消活动２２３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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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２６４２家次，实现销售额２０．２亿元。限额以上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增

长４４．７％，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３２％、较去年底提升５个百分点。积极培育直播带

货、即时零售等新业态，实现网上零售额７２．４亿元、全省第８，限上互联网零售企业销售

额同比增长１８％。发挥首店效应，新引进法念面包、橘朵等安徽首店和蚌埠首店４９家。

零售业增长８．１％、住宿业增长８．６％，均位于全省第４。成功举办全国田径大奖赛（蚌埠

站）、中国田径协会１０公里精英赛等体育赛事，打造“跟着赛事来旅游”新热点。举办大

禹文化节、文化旅游美食季、第三届龙虾啤酒嗨玩节等活动，上半年旅游３０２０万人次、旅

游花费２２４亿元。

（四）统筹城市功能品质提升和乡村全面振兴，城乡建设展现新貌

城市功能品质持续提升。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推动城市建设由

“增量扩张”到“存量提质”转变。持续推进淮河路、火车站等１６个城市片区更新，系统

谋划城市更新领域项目１２７个、已开工９５个，完成投资４１．５亿元。新改建城市道路１５．

５公里，中山街北段、花园路下穿等６条断头路成功打通。建成吴小街二号等７个排水管

网提升改造工程，新改造各类管网３８．５公里。新开工老旧小区改造项目３６个、涉及群

众９７４３户，新开工安置房１２０３６套，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１９９０套，更新改造住宅老旧电

梯４６３部。老水蚌线废弃空间改造提升、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加快推进。出台《蚌埠市

停车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新建公共停车位１７４９个。制定《蚌埠市行政执法进小区工作

流程》，整改物业乱象７０５２个。推动宏业屠宰厂易地搬迁，加强光彩大市场、大学城夜市

环境治理，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实施“拆墙透绿”２８处，新建口袋公园２５处，新建、

改造绿地面积５６．８万平方米，新建绿道１２．２公里。上半年完成市政基础设施投资３３．９

亿元。

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加快实施。蚌埠滕湖机场具备校飞条件，９月进行校飞。淮宿蚌

城际铁路全线铺轨，合新高铁、五蒙高速、固宿高速加快推进。新建高速出入口２处。全

面启动蚌埠港总体规划修订工作，国电三期码头、龙亢码头正式开工，五河城南综合码头

竣工验收，长淮卫综合码头项目主体完工。延安路大桥、司马庄路大桥、滨河南路加快建

设，投资完成率分别为５２％、２６％、８４％。虎山油库搬迁及铁路专用线项目正式获军方同

意，项目可研报送上海铁路局。Ｇ３４５黄疃窑淮河大桥初步设计获省批复。怀凤高速前

期工作加快推进。上半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长１７．１％，全省第６。

乡村振兴全面推进。夏粮面积３８６．９万亩、产量１５８．３万吨，增幅分居全省第１和

第２。一产增加值增长３．４％，全省第８。争取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３４．２万亩，全省第２，

其中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７．８亿元，全省第１。持续推进绿色食品产业集群建设，新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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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开工、投产绿色食品产业项目２５个、３０个、３０个。新增规上农产品加工企业２０家，

产值增长５．２％，全省第５。新认证绿色食品１８个，“三品一标”总数达２３６个。深入实

施“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获批省级中心村９７个、１．４６亿元，全省第２，省级精品示

范村１４个、１．４亿元，皖北第１。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改厕１万户，清理无功能建筑

７．４万平方米，完成农村黑臭水体治理３７条。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９９．５％。

国家级肉牛产业集群、渔业绿色循环发展试点等项目获批实施，共争取涉农项目５８个、

上级资金２５．８亿元，同比增长２９．５％。稳妥有序推进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２０２４年

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获“优秀”等次。

（五）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充分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落实国家和省区域重大战略有力有效。组织最高规格党政代表团赴沪苏浙考察学

习，在宁波召开结对合作帮扶工作座谈会，甬蚌合作迈入新篇章。前湾—高新合作产业

园加快建设，计划１１月竣工验收。鄞州区与蚌山区签订合作协议，共建蚌鄞合作示范园

区。召开甬蚌产业园工作推进会，全市甬蚌共建合作园区落户亿元以上项目３２个，总投

资６２亿元。市一院与上海十院新一轮合作全面深化。五河—泗洪毗邻区新型功能区启

动总体规划编制工作。新招引沪苏浙地区亿元以上项目８６个，总投资１２０亿元。新申

报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示范基地６个，面向沪苏浙销售农产品３０８．６亿元、

增长１２％。

对外开放持续扩大。综保区即将验收，已建成标准化厂房１１万平方米、保税仓库４

万平方米。实行“管理局＋公司”模式加强运营，成立综保区运营公司，首批骨干人员已

到位。努力克服贸易战、关税战影响，深入实施外贸扩增量稳存量提质量攻坚行动，新增

外贸实绩企业４８家，进出口额超千万美元企业１９家。实现进出口总额７９．６亿元，增长

７．６％、全省第７。完成跨境电商交易额２．１６亿元，增长２７．９％。利用外商直接投资９３３

万美元。蚌埠（皖北）保税物流中心进出口总额２．０２亿美元，增长２０％。推进外贸集装

箱“陆改水”，蚌埠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２２９３标箱，增长５６．６％。自贸区蚌埠片区新引

进亿元以上项目５７个。“创新‘一箱制’‘一单制’物流降本提质增效运输模式”入选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２０２５年度最佳实践案例。“坚持创新引领打造新材料产业高地”获国家

采用，国家级制度创新成果实现零的突破。

重点领域改革进一步深化。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开展不习惯过紧日子自查自纠，

２０２５年市本级一般性支出预算压减５．６％。开展基金运营效益评价，新设立新微智能传

感基金、汉兴曦禾股权投资基金，现有市级基金２８支，总规模３８４．４亿元。大力推进国

有企业市场化转型，组建新城产投、交控产投。蚌投集团信用评级提升至ＡＡ＋。创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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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工贸分离改革，全年可新增限上批发业企业３３户，上半年批发业销售额增长７．５％，较

去年同期增长５．２个百分点。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新上线林地一体化改革、就

医费用报销等１７个改革事项。圆满完成土地二轮延包试点任务。持续提升集约节约用

地水平，新供应各类土地８３６５．５亩，成交价款同比增长６７．２％；盘活闲置土地２４宗、

２４９３亩。全市省级以上开发区完成营收１５６０亿元、税收７１亿元，超序时进度。蚌山经

开区管委会、平台公司正式组建，已招引制造业项目１６个。

（六）系统推进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修复，加快打造生态文明建设蚌埠样板

环境质量总体稳定。中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扎实推进，已整改完

成销号问题１４４个。ＰＭ２．５平均浓度４４．２微克每立方米，下降３．５％。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比例７０．２％，提高２．１个百分点。１２个国控断面水质优良率７５％，提高８．３个百分

点，无劣Ⅴ类断面。县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８３．３％。完成入河排污口整治

７１２个，整治率９２．１％。下大力气解决餐饮油烟、噪声污染、恶臭异味、道路扬尘等老百

姓“家门口”突出环境问题７５７件。制定出台《蚌埠市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条例》，

已建立回收点１５００个，回收率８５．５％。

生态修复成效明显。加强大洪山、涂山等山体保护利用。完成矿山修复１１个、６２．６

公顷。推进怀远县、固镇县２个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淮干峡涡段行洪区调整和建设工

程可研通过国家发改委专家评审。龙子湖西南、东南片区水生态综合治理首期工程开工

建设。积极争取浍河为第四批全国美丽河湖优秀案例。推动造林绿化“上山下乡”，完成

人工造林、森林抚育５．６万亩，森林覆盖率达２１．３５％。

低碳发展扎实推进。做好“两高”项目动态管理。为星河秸秆、启辰玻璃等５个项目

争取能耗指标２３．５万吨标煤。国电投怀远风电项目实现并网发电，远景五河风电项目

开工建设。上半年全市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７４．９万千瓦，可再生能源发电量２６．６

亿千瓦时，增长３９．９％。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提升至１６．３％。积极推广光伏建筑一体

化，新增建筑光伏一体化装机容量２０３．１万千瓦、建筑面积２３４万平方米。我市全省首

个“光伏建筑监测智慧平台”入选２０２４年国家第四批智能光伏试点示范项目。成功发行

四方湖自然保护区、龙子湖风景名胜区全省首批湿地碳票，获银行授信２５００万元。

（七）统筹更高水平民生和安全，社会福祉不断增进

民生保障持续加强。上半年，全市民生支出１７２．４亿元，增长６．３％，占一般公共支

出８６．８％。３０项民生实事稳步推进，总体完成率６９％。新增城镇就业１．８５万人。社会

参保人数持续扩大，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稳步增长。新增幼儿托

位１７７３个。出台培育银发产业发展银发经济行动方案。完善社会救助保障和养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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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新开工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８家，已建成投用４家。送戏进万村工作演出

１５９５场，覆盖全市９０７个行政村。持续推进殡葬领域腐败乱象专项整治行动。“惠民菜

篮子”量足价稳。

教育事业稳步推进。教育支出稳步增长。三中新校区、五河一中新校区竣工验收，

一中新校区加快建设。新改扩建公办幼儿园７所、中小学２所。召开全市基础教育扩优

提质会暨集团化办学推进会，全面评估集团化办学成果。７个县（区）通过国家学前教育

优质普惠和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认定前置性审核。新增普通高中学位２７３４个，高考

本科达线率提升２．７５个百分点。加快整合职业教育资源，产教融合更加紧密。

医疗卫生体系不断健全。全面落实城乡居民医保省级统筹政策。持续深化医疗服

务价格改革、医保结算模式改革，已开通９１家即时结算定点医疗机构，拨付医保基金１．

１２亿元。两个国家级区域医疗中心新获批上级资金４亿元，有力支持项目建设，其中浙

大二院安徽医院开始室内装修，预计年底具备验收条件；上海一院蚌埠医院新增名医工

作室２个，牵头组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专科联盟。市二院挂牌成立北京安贞医院安徽医

院蚌埠诊疗中心。市三院与上海市皮肤病医院合作并挂牌蚌埠市皮肤病医院。市中医

医院省级中医医疗中心基本建成，准备验收。新增省级临床重点专科２个。

安全发展根基不断筑牢。落实一揽子化债方案，稳妥有序化解存量隐性债务，上半

年累计化债进度８２．９％，市本级债务等级“脱红”成果持续巩固。跟踪“保民生”项目支

出进度，兜稳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保交房交付１１０１３套，提前完成全年任务。市应急

指挥中心投入使用。积极应对６月强降雨天气，及时总结经验、加强城市防涝。云轨处

置方案业经省政府同意上报国家发改委。快速处理淮上区“无水种稻”舆情。信访总量、

初次信访量分别下降５．２％、１５．２％。持续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推动重大事

故隐患“动态清零”，安全生产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分别下降２０％、１７．６％。

此外，科学编制“十五五”规划，已完成“十五五”规划基本思路，持续谋划“十五五”

重大工程项目、重大改革举措、重大战略任务，争取纳入国家、省级规划。深入推进军民

融合发展，实现全国双拥模范城“八连冠”。全市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主动接受人大法律监

督，承办市人大代表议案建议３１４件，虚心听取意见建议，用心用情办理议案建议，全力

服务人大代表依法履职。

在取得以上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当前我市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基础还不够稳固。

一是主要指标增速未达预期。上半年，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进出口总额增速尽

管全省靠前，但仍低于年度目标０．４个、３．７个、７．６个百分点。二是投资增长后劲不足。

与全国、全省一致，全市房地产市场恢复不及预期，上半年房地产投资下降３５．７％，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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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内难以转正。基础设施投资在连续７个季度增速全省靠前的前提下，随着铁路、机

场等大项目投资逐渐见底，缺乏新增长点。新入库项目（不含房地产）平均投资仅１．１７

亿元，较去年同期减少０．２９亿元，拉动不足。三是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较多。部分行业受

市场下行、需求减弱等影响面临下行压力，光伏和新能源、建筑材料等行业供需矛盾仍较

突出，产品价格持续低迷，企业利润下滑、预期不振。四是财政收支平衡压力较大。上半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１０３．６亿元、增长３．５％，其中税收收入６３．１亿元、仅增长０．

３％；支出１９８．６亿元、增长５．７％。税收收入低速增长，债务还本付息、民生保障等刚性

支出不断增加，部分县区“三保”保障压力较大。五是社会保障有短板。教育、医疗等民

生保障还需进一步提升，生态环境问题整改还需持续推进，重点领域风险隐患仍然存在，

居民就业增收不稳定，城市品质和公共服务与群众期盼还有差距。对于以上问题，我们

将直面矛盾、正视困难，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

二、下半年工作意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７月３０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

神，不断巩固增强经济向优向好势头，决战三季度、冲刺下半年，奋力实现全年经济发展

主要目标任务。

（一）落实经济运行各项工作机制，巩固向优向好势头

强化经济运行分析研判。创新经济运行的手法、步法、打法，坚持“提前研判、结果复

盘”闭环工作方法，进一步完善经济运行八次调度、“六未”项目调度、招商引资预审联

审、季度调研等工作制度，持续优化调度方式，一切唯实、拎包就走、直奔问题、压茬推进，

确保工作实效。严格执行季度工作会议、调研帮扶机制，位次靠后的县区、部门上台表态

发言，拿出整改举措，再由市领导牵头帮扶，切实做到“干好干差、干多干少”不一样。

全力释放消费活力。抢抓中秋、国庆、“双１１”等重要节点，统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

金和省市促消费资金，指导县区开展商文旅融合促消费活动５０场以上。加快特色商业

街区建设，推动阿财老铺、万达金街等街区创建省级商文旅融合集聚区和省级特色商业

街区。持续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发挥首店效应，全年引进省、市首店不少于７０

家，推动蚌山万达盒马鲜生开业。积极开展第四代 ＋高品质住宅建设，出台地下车位销

售及不动产登记、商品房现房销售试点等政策，落实好住房贷款、税收等一揽子支持购房

优惠补贴，稳定房地产市场。

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加快“无证明城市”建设工作，推动不动产交易等１９个市级自

建系统与安徽政务服务网全面对接，破除跨平台数据壁垒，构建全市“一网通办”大平台。

再推出一批“高效办成一件事”应用场景。常态化举办民营企业家恳谈会，完善企业“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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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服务员”制度，“一企一员”服务帮办，企业诉求“全口收办、一办到底”。全面深化“双

随机、一公开”监管。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大力推广远程监管、移动监管等非现场检

查，加强涉企行政检查频次管控，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干扰。

（二）聚焦制造强市、产业立市，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落实重点产业集群调度机制，不断提升重点产业集群占全市工

业营收比重，充分发挥产业集群带动力。新能源产业加快光伏建筑一体化、风光储充换

一体化、动力电池基地等示范应用，加快博旺工贸年产１０万吨再生铝、中车怀远储能

ＰＡＣＫ生产线等项目建设，全年产值突破１５０亿元。新型显示产业依托车载显示、ＵＴＧ

玻璃等优势产品，加快景烁智能电子薄膜等项目建设，办好第五届国际新材料产业大会，

全年产值突破１５０亿元。生物化工产业充分发挥我市作为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的

优势，积极对接巴斯夫、雅培等跨国化工企业，加快中粮丙交酯等项目建设，全年产值突

破４４０亿元。汽车零部件产业以融入长三角“４小时配套圈”为重点，积极嵌入全省新能

源汽车产业链，持续深耕特色优势赛道，加快布局车载显示、汽车玻璃等领域，加快建设

昊方铝铸件、明豪汽车零部件等项目，全年产值突破２３０亿元。

布局建设未来产业。瞄准全球科技和产业前沿动态，紧跟国家、长三角和全省未来

产业布局方向，发挥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传感、空天信息等产业领域的基础优势，培

育未来产业新增长点。智能传感产业做好智能传感器产业发展大会“后半篇文章”，确保

明年大会前新签约落地项目４５个以上，加快出台《蚌埠市促进传感产业发展条例》，加快

建设科友半导体、云塔电子等项目，全年产值超８０亿元。商业航天产业抢抓省委、省政

府大力支持的机遇，全力争取商业航天产业园纳入省未来产业先导区，招引一批火箭、卫

星零部件制造及上下游配套企业，建成投产凌空天行二期、星河动力等项目。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贯彻落实重点产业提质升级工作，引导传统产业压减存量、优

化增量，对光伏、高端香料、硅基生物基新材料等产业优化布局。支持固镇、淮上化工园

区依法依规扩区、调区，合理保障化工项目用地需求，着力化解光伏、化工等重点领域结

构性矛盾。加快新洋丰年产１００万吨新型专用肥、大成食品三期等项目前期工作，开工

建设国雁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圣通科技ＰＣＢ板研发生产制造等项目，实施亿元以上技改

项目不少于１００个，确保工业投资、技改投资增速不低于全省平均。推进制造业数字化

转型，全年新建５Ｇ基站不少于１５００个，适度超前布局６Ｇ高速光网等设施。加快建设蚌

埠移动云数据中心，试运行工业大脑（一期）。

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提质。推进“一枢纽一基地”建设，加快皖北邮件处理中心、五河

县综合物流园、龙子湖现代智慧物流园三期等项目建设。全力争创省级以上示范物流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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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冷链物流基地、五星级冷链物流企业，物流业增加值增长６％以上。培育壮大工业设

计、检验检测、中介代理等新业态，推进重点产业集群与生产性服务业“一群一策”融合发

展，培育“两业融合”试点示范企业。加快布局服务业集聚创新区。推动金融与实体经济

融合发展，直接融资不低于１６０亿元，新增贷款力争５００亿元以上。

推进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聚焦国家所需、蚌埠所能、群众所盼，答好省委科技创新

“４７问”。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新增高新技术企业１００家，全社会研发投入增长

６％以上，全年培育“三首”产品１５个以上、重点实验室等省级以上研发平台８家以上。

加快推进与安徽大学、中科院宁波材料所、科大硅谷等大院大所战略合作。强化与驻蚌

高校院所人才共同引育、区域协同创新、成果就地转化等体制机制，提升蚌医大健康产业

园、蚌埠学院科技创新产业园、安财数字经济产业园运营质效，全年新入驻企业不少于４０

家。加大人才政策支持力度，全年引育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团队３０支、省级以上领军人

才３５名。

（三）聚焦“招商引资、向上争取、企业培育”三大主渠道，持续扩大有效投资

提升招商引资质效。围绕智能传感、商业航天、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大会以及世界制

造业大会、科交会等展会参展企业，深入开展“敲门行动”。聚焦六大新兴主导产业和六

大产业集群，持续完善招商资源图谱、产业链图谱。运用场景招商、基金招商、乡情招商、

科技招商等新模式，挖掘我市比较优势，高效对接目标企业。全年新签约亿元以上项目

不少于６００个，制造业项目不少于４２０个。加强招商引资制造业项目全过程服务管理，

全力提升在手项目开工率、入库率、投产率、入规率。确保天仪研究院遥感卫星研发制

造、九州通永业医疗器械等今年以来新签约项目开工建设。

全力以赴向上争取。深入开展“重大项目前期攻坚年”行动，谋划储备第四批集中开

工、２０２６年及“十五五”期间计划实施的重大项目，力争更多项目纳入上级“盘子”，确保

争取２０２６年提前批资金不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推深做实２３２个已谋划重点项目前期工

作、提升项目成熟度，加快实施怀凤高速、京台高速秦集出入口、大成三期等项目。抢抓

三季度项目建设黄金期，确保９月底前第三批省集中开工项目、今年以来上级资金支持

项目全部开工，形成“谋划一批、储备一批、开工一批、建设一批”的项目梯次推进格局。

对已下达的资金，建立“一项目一方案”，确保支付进度全省靠前，形成有效投资落实机

制。

做大做强本地企业。坚持问题导向，推深做实改进作风、访企入村专题行动，结合巡

视巡察、审计、１２３４５热线等，找真问题、真找问题，清单化管理、闭环式推进化解企业诉

求。举办产业链上下游对接、金融对接、人才对接、数字化转型、智能制造、产学研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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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诊断服务、工业消费品展销等助企活动不少于４０场。加大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力度，

进度前置、能快则快。强化包容审慎监管，落实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重点

关注本地企业外地开票问题，提升税收服务与管理效能，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

全年新增规上工业企业１６０家，新培育专精特新企业１００家。加快希磁科技、丰原生物

上市进度。

（四）聚焦城市功能品质和乡村振兴，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全面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坚持“投资于人”，系统谋划城市功能品质提升项

目。加快城市更新，实现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市区全覆盖并向三县延伸。全年完成老旧

小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共４７个，改造各类管网５０公里，新增安置房１２０３６套、保障性租

赁住房２６９３套。下半年新改建城市道路１５公里，贯通兴中路、姜顾路等７条断头路。

加快延安路淮河大桥、司马庄路淮河大桥等跨河通道建设，推进解放二路、双墩路、兰陵

路等下穿工程，全线贯通滨河南路，推进Ｇ３４５黄疃窑淮河大桥等项目前期工作。加快传

统市场改造提升、环境治理、布局优化，扎实开展消防安全隐患、私搭乱建、无序停车等问

题整治，提升城市管理水平。新增、改造绿化面积３０万平方米。完善城市智慧大脑平台

功能，推出更多应用模型、应用场景。

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滕湖机场完成校飞，年底正式通航，实现蚌埠“民航梦”。

加快五河、固镇通用机场前期工作。开通合新高铁，全线贯通淮宿蚌城际铁路，积极对接

上海铁路局、有关军方单位，争取虎山油库资产处置方案达成框架协议。建成通车五蒙

高速、固宿高速，新增６个高速出入口，加快泗蚌高速、京台高速蚌埠段改扩建、Ｓ３１３蚌埠

至五河段改扩建、Ｓ２１６怀洪新河特大桥及接线工程等项目建设，竣工 Ｇ３２９蚌五一级公

路改建工程主体，全年完成交通基础设施投资８６．５亿元。加快蚌埠港总体规划修订，开

港运营五河城南码头一期、黄疃窑综合码头、临港产业园配套码头，推进长淮卫综合码

头、浍河航道整治蚌埠段、国能码头三期、龙亢码头建设，指导现有码头改造提升，打造布

局合理、协调联动的沿淮港口群。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新开工建设高标准农田３４．２万亩。

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粮食总产稳定在５７亿斤以上。坚持用工业化理念发展农业，绿

色食品五大集群全产业链产值突破５５０亿元。大力推进农业品牌化，新培育全国“名特

优新”农产品１个，争创“皖美农品”８个。全面提升县域经济能级，支持县域特色产业集

群发展，三县地区生产总值增速超全市１个百分点以上，县域经济占全市比重提升０．５

个百分点。加快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稳步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改厕１．７万户，消除农村黑臭水体７６条，改造提质农村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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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８３条、危房３０８户，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超９９％。完成创建１４个省级和美乡村精品示

范村、９７个省级中心村任务。加强防止返贫监测帮扶，长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五）聚焦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增强发展活力动力

深度融入区域一体化发展。完善甬蚌“一区两翼多支点”合作园区新格局，落户亿元

以上项目６０个，加快蚌鄞合作示范园区建设，经开区微电子产业园落地项目不少于１５

个。借力甬蚌产业合作园区招商网络和甬蚌互派挂职干部资源开展招商引资，全年引进

沪苏浙地区亿元以上项目不少于１６０个。常态化对标学习沪苏浙改革创新政策举措，推

动产业、科教、医疗、文旅等互通共享。深化市属医院与长三角地区知名医疗机构合作，

共建医疗联合体、专科联盟，引进沪苏浙优质医疗资源。开展基础教育联合共建、高等教

育协同创新、职业教育协作发展，推动５所以上学校开展结对共建。协同推进生态环境

共保联治。坚持以皖北重点产业集群建设为抓手，推动省属国企更多投向皖北、蚌埠，深

度融入皖北全面振兴大局。

培育壮大外贸新动能。完成综保区挂牌验收、封关运行，落地项目１０个。贯彻落实

省级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实施方案，全年新增５项省级制度创新成果，实际使用外资、进

出口总额增速高于全市平均，新招引一批外资企业。实施外贸主体培育工程，全年新增

进出口超千万美元企业３５家、跨境电商交易企业１０家，跨境电商交易额增长１０％。扩

容提质保税物流中心、跨境电商产业园运营质效。引导时代物联、华非农业等１３家外贸

企业通过境外参展、保税物流等方式实现贸易本地化。深化国际物流网络建设，持续推

广铁海联运、“陆改水”业务，组织蚌埠港集装箱业务常态化推介，铁海联运发货量增长

１０％。

加快推出首创性、差异化改革。开展财政科学管理试点，深化零基预算改革，更有效

地集中财力办大事。持续清理整合低效闲置基金，“基金丛林”总规模４２０亿元以上。加

快国有企业转型、瘦身、赋能、规范，争创ＡＡＡ级国有企业。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

扩围增效，促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再新增一批改革应用场景。完善亩均

效益导向差别化应用，完成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综合改革试点任务。完善招投标市场运行

机制，推进“人工智能＋公共资源交易”。召开全市园区建设工作推进会，“一区一策”推

动省级以上开发区基础设施提标、主导产业提质、资源利用提效，全年营收突破３０００亿

元、税收超１２０亿元。加快实施经开区小米智慧化管理系统改造、龙子湖东岸工业集中

供热、龙子湖区工业污水处理厂等项目，积极引入餐饮公司团餐配送等模式，着力解决集

中供热、污水处理、员工吃住不便等短板。

（六）聚焦低碳发展和污染防治，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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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加快皖北零碳新材料产业园建设。支持怀远县围绕壹石通等

项目打造零碳产业园，争创省未来产业先导区。完善能耗“双控制度”，严格实施煤炭消

费减量替代，深入开展重点企业“一企一策”节能降碳升级改造。强化重点用能单位化石

能源消费预算管理，支持企业参与绿电和绿证交易，完成能耗强度降低目标。持续推进

排污权交易改革，探索发行一批林业、湿地碳票。积极推进公共机构零碳管理，扩大合同

能源管理应用。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建成投用国电投怀远风电、中广核固镇风电等

项目，新增可再生能源总发电装机６０万千瓦。

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扎实推进中央、省生态环保督察交办问题整改。持续整治建筑

扬尘、餐饮油烟、汽车尾气等“家门口”环境问题。强化土壤污染源头管控，做好废弃危险

化学品、重金属、尾矿库等管理，加快建设“无废城市”。ＰＭ２．５平均浓度控制在３７微克

每立方米，空气优良天数比例达到８０％以上。国控、省控断面水质优良率分别不低于

７５％、８５．７％。消除农村黑臭水体７６条。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１００％。基本

完成淮河干流及重要支流入河排污口整治。深化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和跨界水体共保联

治，加强生态保护红线无缝衔接。

加大生态环境修复力度。深化河（湖）长制、林长制改革，推进淮河生态廊道建设。

开工“引天济龙”工程，建成龙子湖西南、东南片区水生态综合治理首期工程，加强天河

湖、沱湖环境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争创全国美丽河湖建设试点城市。加强大洪山、涂山

等山体保护利用，完成矿山生态修复２０个。完善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ＥＯＤ）、园区环保

“体检＋管家”等模式，推进“智慧环保”平台建设，筑牢生态环境安全屏障。

（七）聚焦民生福祉和社会稳定，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财政民生支出占比不低于８０％，完成放心家政、城乡养老

服务体系建设、安心托幼、老有所学、便民停车、惠民菜篮子等３０项民生实事任务。坚持

就业优先政策，新增城镇就业３．４万人以上，高标准建成市、县（区）就业创业赋能中心，

持续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做好养老金调整工作，平稳有序推进延迟退休改革及新就业

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高质量建设运营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加快推进管理、技术、品

牌、人才、标准等平移。深化与长三角知名医疗机构合作，共建医疗联合体、专科联盟。

市中医医院争创省级中医医疗中心。完善社会救助保障和养老服务体系。持续深化殡

葬领域改革，加强公益性公墓供给。

建设人民满意的教育强市。三中新校区、五河一中新校区９月正式招生，加快建设

一中新校区，全年竣工改扩建公办幼儿园７所、中小学校９所。深化集团化办学改革，覆

盖率超８０％。创建国家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２个、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１个。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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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中特色差异化发展，建设一批学术型、综合型、艺术型、体育型特色高中。整合职

业教育资源，筹建市属高职院校。支持驻蚌高校博士点、硕士点申报和安徽科技学院更

名大学。

大力发展全域旅游。加强文化旅游与科技、农业、商贸、会展、体育、康养等融合发

展，建设一批高品质旅游度假区和休闲街区，打造一批精品旅游乡村和民宿。加大文旅

资源整合开发，积极盘活古民居博览园、花鼓灯嘉年华、大明文化产业园等，力争双墩国

家考古遗址公园通过国家评定、垓下遗址获国家遗址公园立项，涂山景区积极创建４Ａ级

旅游景区。继续举办龙湖音乐节、蚌埠马拉松等活动，积极承办田径、足球等体育赛事。

加强“５Ｇ＋智慧旅游”协同创新发展，培育智慧旅游应用场景和标杆，拓展数字化、沉浸

式体验等新场景。全年旅游人数６０００万人次以上，旅游花费４５０亿元以上。

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持续强化重点行业领

域安全隐患排查和专项治理，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底线，确保安全生产事故起数

和死亡数“双下降”。完善食品药品安全责任体系，持续整治重大风险和群众反映强烈的

突出问题。坚持过“紧日子”，兜牢兜实基层“三保”底线。加强政府债务管理，妥善化解

存量债务，严禁新增隐性债务。建立完善工程建设领域招投标、政府购买服务绩效评估

等机制，确保问题不贰过。扎实做好保交房工作。法治化、市场化化解历史遗留问题。

同时，做好“十四五”规划总结评估，推动“十四五”圆满收官。精心编制“十五五”规

划纲要，科学谋划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指标以及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改革举措、重大

工程项目，为蚌埠未来５年发展谋篇布局。

总之，做好下半年工作意义重大，我们将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市人大及其常委会

的监督指导下，巩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奋力完成全年经济发展主要目标任务，以“铁锤

砸铁钉”的严实作风加快建设“三地一区”两中心、现代化幸福蚌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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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蚌埠市２０２５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调研报告
———２０２５年８月２７日在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上

市人大常委会财经工委主任　刘东劲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为做好市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２０２５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执行情况报告的准备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冯中元带领财经工委对我市２０２５年

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开展了深入调研，召开了由市政府有关部门参

加的经济形势分析会，走访了县区、相关部门和企业，听取和交流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

况、存在的问题及建议、下半年工作安排等。现将调研情况汇报如下：

一、上半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情况

今年以来，全市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

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委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

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突出做好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工作，

我市经济运行持续回升向好，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特点是：

（一）经济运行稳中向好。全市完成地区生产总值１２３４．２亿元、增长５．６％，与全省

持平，居全省第８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１．３％，高于全省４．１个百分点、居全省第５位；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６．２％、居全省第２位，较去年同期前移３个位次；进出口总额

增长６．４％、居全省第７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３．５％、居全省第６位。

（二）工业强市取得新成效。强化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重点围绕六大新兴主导产业

和六大产业集群，大力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上半年，规上工业增加

值增长８．９％、居全省第５位，较去年同期提高３．９个百分点，前移８个位次；工业投资增

长９．５％、居全省第６位；制造业投资增长８．３％、居全省第４位；技改投资增长５％、居全

省第７位；全市３５个工业大类行业中，２５个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其中２２个行业增速高

于全省平均。净增规上工业企业４０户、全省第６，规上工业企业总数达１１４６户。培育数

字化转型平台，企业智改数转加快推进，８３户新增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数字化改造全覆

４３



盖。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新培育省级“三首”产品１１个，新认定省

级先进智能工厂４个，数量居全省第３位。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全省的比重为４．１％、居

全省第５位，同比增长１９．８％，高于规上工业增加值１０．９个百分点。

（三）对上争取成果显著。抢抓机遇，加强项目谋划、储备和申报，积极对上争取，截

止目前已争取中央预算内、“两重”“两新”资金４９．３亿元，较去年全年增长５９．４％。其

中，中央预算内资金１９．３亿元，较去年全年增长４０．９％；“两重”资金１５．４６亿元，较去年

全年增长６０．８％；“两新”资金１４．５４亿元，较去年增长９９．２％。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

金２９．２亿元、较去年全年增长７４．４％；争取大规模设备更新资金１０．５２亿元，全省第３，

较去年增长１６０．８％。上半年新增债券７３．７亿元、居全省第６位；隐债置换债券６７．２亿

元、居全省第８位。

（四）内生动能不断增强。一是项目建设扎实推进。参加全省前两批集中开工动员

项目９５个，截止６月底，开工率１００％、居全省第１位，纳统率９８．９％、居全省第２位，投

资完成率４５．１％、居全省第２位。纳入今年全省第一批省重点项目１３７个、居全省第４

位。发挥“有效投资＋实物工作量”作用，上半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长１７．１％、全省第６。

制造业投资增长８．３％、高于全省１３．５个百分点，全省第４。二是消费需求持续释放。

举办各类促消费活动，实现销售额２０．２亿元。推动商业中心品牌提升，创建省级特色街

区，加快首店经济发展，新引进安徽首店４家、蚌埠首店４５家。积极培育直播带货、即时

零售等新业态，实现网上零售额７２．４亿元、居全省第８位。加大政策扶持，累计发放各

类消费
!

２４３０万元，核销金额２０００余万元，直接带动消费６．５亿元；落实消费品以旧换

新政策，拨付资金８．９亿元，支持汽车、家电等消费品以旧换新，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

同比增长９．４％、居全省第３位。

（五）民生保障和安全底线进一步兜牢。上半年，全市民生支出１７２．４亿元，增长６．

３％，占一般公共支出８６．８％。新增城镇就业１．８５万人，完成年度目标５６．３％；城乡居

民收入稳步增长，物价水平保持总体稳定；３０项民生实事稳步推进，总体完成率６９％。

城市更新、乡村振兴、生态文明建设积极推进，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供给不断优

化。持续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二、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问题

尽管上半年我市多项经济指标增幅较大、在省内位次靠前，但部分指标与年初计划

相比仍有差距，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仍不稳固，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需要

引起高度关注。

（一）部分指标增速低于预期，结构性问题依然存在。上半年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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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投资增速分别低于年度目标０．４个、３．７个百分点，进出口总额未达“高于全省平均水

平”的目标。技改投资、制造业投资等指标均不及年度目标。三次产业结构为８．７：３４．

１：５７．２，对ＧＤＰ增长的贡献率分别是６．３％、４４．９％和４８．８％，二产比重和三产的贡献率

还有待提高。

（二）投资增长持续下行，消费回升面临制约。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较一季度回落

３．５个百分点；技术改造投资较一季度回落０．７个百分点；房地产投资同比下降３５．７％，

降幅较一季度扩大６．６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同比下降４．６％，较一季度回落８．６个百分

点。目前受部分以旧换新补贴措施暂停等影响，下半年国家和省级层面消费品以旧换新

可用资金有所降低；截止６月底，全市住户存款２８０９．７亿元，同比增长３２７．４６亿元，反

映居民消费预期不足；新型消费业态培育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消费持续扩大的基础依

然不牢。

（三）项目招引质效仍需提升，国有资本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上半年全市新签约亿

元以上项目２８０个，任务完成率４６．７％，仅４个县（区）超５０％。纳入市营商环境局重点

调度的固定资产投资３０００万元以上的制造业项目新开工８５个，较去年同期减少３５个，

且新开工大项目少，协议总投资５亿元以上的仅１０个。上半年新入库项目平均投资同

比下降２０％，新入库工业项目大多为３０００万元以下项目且平均投资额和当年完成投资

额均下降。上半年新增规上工业企业８３户，其中项目入规１５户，仅占１８％，项目整体质

量与支撑作用有待进一步提升。国有资本、国有平台公司对产业导入的引领作用仍然不

足，政府投资基金对项目招引、企业培育等方面投入较少，资本投入、人才支撑、考核评

价、激励保障等一揽子政策需加快完善。

（四）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实体经济困难依然较多。光伏、新能源等行业市场持续低

迷，上半年新能源产业集群规上工业产值仍为负增长；专用设备制造业、纺织服装与服饰

业、食品制造业等行业也都有所下降。受市场需求减弱、竞争激烈等因素影响，部分企业

产品价格偏低、利润下滑，甚至亏损严重导致停产等。

三、意见和建议

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市委工作要求，坚定信

心、攻坚克难，持续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的态势，奋战三季度、决战下半年，确保完成

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一）优化产业结构，着力发展新兴主导产业。一产要突出抓好粮食丰产丰收、高标

准农田建设和农产品加工业；二产要突出抓好制造业提质增效和新兴产业发展；三产要

突出抓好商贸流通和服务业提档升级。当前要更加聚焦工业、聚焦制造业，推动科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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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大力发展新兴产业、谋划布局未来产业，加

快构建我市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壮大新质生产力。要充分发挥国有资本作用，持续推

动六大新兴主导产业和六大产业集群发展，做好产业延链、补链、强链工作，推动产业链、

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有机融合，聚链成群、集群成势，力争智能传感、商业航天等产业

尽快取得新突破、实现新发展。同时，要高度重视因地制宜推动产业发展，避免同质化竞

争，服务业基础好优势多的地区可以将主要精力放在进一步加快服务业发展上。

（二）聚力招商引资，加大有效投资。根据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及规范招商引资行为

等政策要求，加快研究新思路、制定新举措，创新招商引资方式和路径。依托智能传感、

商业航天、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大会，做好大会后半篇文章，精准对接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持续开展产业链招商，引进一批企业和项目；发挥科创基金作用，广泛对接科技招商项

目，推进科技招商；持续开展基金招商路演，提高项目落地实效；积极探索场景招商，吸引

产业项目合作；开展公司化招商试点，打造市场化招商综合运营平台。持续坚持招商引

资重大项目推进指挥部机制，对重大项目统筹研判，确保项目客观真实。完善项目推进

机制，严格落实“六未”项目调度方案，加强新签约制造业项目全过程服务管理，持续跟进

项目进展，紧盯带动性强的重点项目，强化项目服务，推进项目诉求解决，推动项目尽快

开工入库投产达效。要抢抓三季度项目建设黄金期，统筹资源配置，推进项目建设进度。

要把握政策导向，科学谋划项目，争取资金支持，加强重点领域投资，推进城市基础设施

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加大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资，保持制造业投资快速增长势头，

进一步激活民间投资，更大力度促进房地产止跌回稳，确保固定资产投资平稳增长。

（三）挖掘市场潜力，持续扩大消费。继续落实好国家以旧换新政策和省促消费政

策，完善政策落实机制，简化审批流程，缩短资金发放周期。深入开展各类促消费活动，

巩固和提升传统消费增长，鼓励发展消费市场新趋势、新业态、新模式，推动招引潮牌等

时尚经济，开拓“潮品”增量市场，推进首店经济发展，丰富居民消费选择；支持“电商 ＋

产业”发展，实现直播与产业链融合；创新和丰富消费场景，推动消费场景的跨界融合，加

快推动数字、绿色、智能等新型消费发展。组织企业参加国内外各类展销活动，扩大本地

工业产品和特色农产品等销售；精准对接各类消费群体的需求，积极推进文旅、健康、养

老等消费。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改善居民消费预期，提升居民消费能力。

（四）强化服务保障，助企发展壮大。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改善产业发展生态，落实服

务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长效机制和助企成长服务行动。推动各类园区建设，加快园区基础

设施建设，提高园区服务保障能力。根据经济运行情况，有针对性地走访困难企业，帮助

分析行业状况及市场情况，组织企业开展上下游对接、产品配套、市场销售等活动，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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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企业企稳回升、渡过难关。同时根据中小企业发展需求，主动开展金融服务、技术服

务、人才服务、法律咨询等助企活动。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加快落实企业已获批的项目资

金和政府补助资金，推进做好企业账款清欠工作。推深做实访企入村专题行动，通过访

企入村、现场核查、“全职服务员”反馈、“营商环境体验员”收集等方式，清单化管理、闭

环式推进问题解决。培育壮大企业规模，动态更新入规企业培育库，开展一对一精准服

务，加快推进企业小升规和项目入规。同时，根据国际市场新形势，加强外贸、外资企业

的走访摸排，掌握企业诉求，帮助企业解决困难，及时推送助企惠企政策，发挥自贸区、综

保区等各类平台作用，促进外向型经济发展。

同时，在全面评估和总结“十四五”规划实施情况基础上，进一步加强调研论证，广泛

凝聚共识，汇聚民智民力，强化与国家、省规划衔接，科学确定“十五五”发展目标，谋深谋

实重大项目、重大举措、重大政策，编制好“十五五”规划纲要。

８３



蚌埠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
蚌埠市２０２４年市本级决算的决议
（２０２５年８月２８日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蚌埠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听取了市财政局局长林国立受市政府委

托所作的《关于蚌埠市２０２４年决算（草案）的报告》。会议结合审议审计工作报告，对蚌

埠市２０２４年市本级决算（草案）进行了审查。会议同意市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

提出的关于蚌埠市２０２４年决算（草案）的审查结果的报告，决定批准蚌埠市２０２４年市本

级决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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蚌埠市人民政府
关于蚌埠市２０２４年决算（草案）和２０２５年

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５年８月２７日在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上

市财政局局长　林国立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受市人民政府委托，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蚌埠市２０２４年决算和２０２５年上半年预算

执行情况，请予审议。

２０２４年决算情况

２０２４年，全市各级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

要讲话精神，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认真落实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决议和审查意见，攻

坚克难，扎实工作，全市经济持续回升向好，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在此基础上，全市财

政改革发展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财政运行总体平稳。根据预算法有关规定，重点报告

以下情况：

一、２０２４年决算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１８５．１亿元，增长３％，增幅分别高于全国、全省１．７、０．４个

百分点；为预算的９７．５％，主要是受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等因素

影响，契税、企业所得税等收入同比下降，个别县区收入负增长；税收占比６３．５％、较上年

提升０．８个百分点。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３９７．１亿元，增长７．６％，为调整预算的９６．

４％，主要是中央和省年底下达的部分转移支付资金按规定结转下年使用。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４７．３亿元，增长５％，为预算的１００．６％。加上级补助收

入、债务转贷收入、调入资金、上年结转资金等９３．６亿元，收入总计１４０．９亿元。市本级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１２２．８亿元，为调整预算的９４．６％，增长２１．９％，主要是怀洪新河灌

区、沿淮行蓄洪区洼地治理等增发国债项目增加支出。加上解上级支出、补助下级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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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还本支出等１１．１亿元，支出总计１３３．９亿元。收支相抵，结转下年支出７亿元。

高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１２亿元，增长０．３％；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１３．４亿元，增长

４．４％。经开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９．６亿元，增长４．６％；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１０．９亿元，

下降３５．８％，主要是上年度调入资金安排一次性支出抬高基数。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５４．４亿元，下降１８．２％，其中土地出让金收入５０．７亿

元，下降１８．４％。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１０８．３亿元，增长１８．４％，其中土地出让

金支出５９．４亿元，下降１０．２％。支出大于收入，主要是新增专项债券、超长期特别国债

等资金按规定列入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１．５亿元，主要是市属国有企业上缴利润收入，加上

年结转０．６亿元，收入总计２．１亿元。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０．９亿元。按规定

调入一般公共预算１．２亿元。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１４３．３亿元，其中：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４９．２亿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３０．１亿元。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１６３．７亿元，其中：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８１．６亿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

金支出２９．３亿元。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１．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情况。省对我市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２３１．３亿元，其中：税

收返还１８．７亿元、一般性转移支付１７１．５亿元、专项转移支付４１．１亿元。市对县区税

收返还和转移支付１４１．７亿元，其中：税收返还１０．９亿元、一般性转移支付８７．６亿元、

专项转移支付４３．２亿元。

２．政府债务规模结构情况。２０２４年，省转贷我市地方政府债券２３８．７亿元，其中：

新增债券７４．５亿元、置换债券９９．６亿元、再融资债券６４．６亿元。全市政府债务还本付

息１６６．９亿元，其中：债务还本１４１．７亿元、债务付息２５．２亿元。截至２０２４年底，全市政

府债务余额９０３．４亿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１８３．７亿元、专项债务余额７１９．７亿元。全

市政府债务余额控制在省核定的９１６．３亿元债务限额以内。

２０２４年，省转贷市本级地方政府债券７７．６亿元，其中：新增债券１４．５亿元、置换债

券４３．１亿元、再融资债券２０亿元。市本级政府债务还本付息６２．２亿元，其中：债务还

本５２亿元、债务付息１０．２亿元。截至２０２４年底，市本级政府债务余额３５７．５亿元，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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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般债务余额１０１．８亿元、专项债务余额２５５．７亿元。市本级政府债务余额控制在

省核定的３６４．７亿元债务限额以内。

３．预备费使用情况。市本级预备费预算１．２亿元，依法依规动支６３９万元，主要用

于道路应急抢修、防灾减灾等，剩余资金按规定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二、落实人大审查决议情况

（一）积极财政政策有效落实。全市争取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２３１．３亿元，增长１７．

１％，高于全省平均水平５．７个百分点，其中：增发国债３７．１亿元，支持怀洪新河灌区等

３２个项目建设；超长期特别国债１６．４亿元，支持合新铁路蚌埠段等３４个项目建设；中央

预算内投资１３．７亿元，支持老旧小区、高标准农田等３１个项目建设。全市争取政府债

券资金２３８．７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支持滕湖机场航站楼、Ｇ２０６荆涂大桥至蚌宿交界

段一级公路改造等９０个项目建设。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２５．２亿元，落实先进制造业增

值税加计抵减、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等国家结构性减税政策。

（二）财政重点支出保障有力。制定出台产业扶持政策清单，坚持力度不减、突出重

点、压减一般，原则上不要求县区配套，兑现市级资金４亿元。统筹资金２７．８亿元，支持

中国传感谷、商业航天产业园等园区建设和六大主导产业发展。拨付科技专项资金２．５

亿元，支持中粮生物等企业技术研发和产业化，推进科技型企业培育和重点实验室建设。

统筹人才资金３．８亿元，支持实施“淮畔明珠”人才计划，促进高层次人才引育和创新创

业。拨付资金１５．１亿元，支持延安路淮河大桥、司马庄路淮河大桥、解放路南延等项目

建设。全市财政民生支出３４２．６亿元，增长８．１％，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为８６．３％。

（三）财政重点改革不断深化。推深做实零基预算改革，编制８２项、２３．３亿元市级

重点保障事项清单，推进跨部门政策资金整合，邀请人大、审计和第三方机构专家开展

“事前绩效评估＋预算评审”，核减支出预算４１６８万元。实施成本预算绩效管理试点，开

展污水处理服务费等项目成本绩效评价。加强预算执行动态监控，重点监督项目从１９

项拓展至１３５项。预算管理一体化建设考核全省第２。

（四）国资国企改革扎实推进。实施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市城投公司整合城投置

业、城投充电桩等３２家公司经营性股权和资产组建新城产投；蚌投集团加大武耀玻璃、

国钛纳米等产业投资布局力度，完成配天集团破产重整；市国控集团整合高速公路、港口

岸线等资源组建交控产投。新增ＡＡ＋企业３户、ＡＡ企业４户，实现市级主要国有企业

ＡＡ＋、县区主要国有企业 ＡＡ全覆盖。制定出台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及配

置、使用、处置实施细则。

（五）金融服务效能持续提升。修订印发政府性资金存放商业银行考核激励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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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人民币贷款余额３９１４亿元，较年初增加４２８．８亿元，增长１２．３％，增量、增速均居全

省第３。全市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３．６％，下降５０ｂｐ。新增政银担业务４７亿

元，增长１４．１％、全省第３。中草香料北交所首发上市，全市上市公司数量增至１０家，全

省第６、皖北第１。新增直接融资１７６．７亿元，全省第６。社会融资规模考核全省第４。

（六）重点领域风险有序化解。２０２４年市本级债务率在上年下降５１个百分点的基

础上，进一步下降２４个百分点，债务率“脱红”成果持续巩固。组建平台公司债务风险化

解工作专班，推进平台公司经营性债务置换１８２．６亿元，平均利率下降１８１ｂｐ，平均期限

延长４．８年，年节约利息支出３．３亿元。市产业引导基金公司等２１家国有企业隐性债

务清零，退出融资平台名单。开展打击非法集资专项行动，化解非法集资陈案７起，龙子

湖区、淮上区、高新区、固镇县、五河县实现陈案清零。怀远农商行监管指标达到高风险

机构出列标准。

（七）人大监督要求严格落实。全面贯彻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决议和审查意见，依

法报告财政预决算、预算调整、政府债务管理、金融监管、国资管理等情况，不断提高预决

算草案编制质量。认真落实市人大常委会监督意见书要求，开展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

专项整治，推进市属企业外部董事选聘和履职工作，积极稳妥化解市工商改革办历史遗

留问题。做好人大代表服务工作，充分保障人大代表对财政预算工作知情权、参与权和

监督权，高质量办理人大代表议案建议１４件、协办２０件，办结率和满意率均为１００％。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当前财政运行还面临不少困难，审计也发

现了一些问题，如：少数单位预算编制不科学、执行率较低；部分专项债、中央预算内投资

项目推进缓慢、资金沉淀；一些预算单位政府采购管理不规范；部分预算单位资产闲置，

使用绩效有待提高等。针对上述问题，我们高度重视，积极采取措施，认真加以解决。

２０２５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

今年以来，全市财政部门全面落实市委、市政府各项决策部署，严格执行市十七届人

大第四次会议审查批准的预算，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努力增收节支，保重点压一

般，加强财政资源统筹，更好发挥财政政策效应，财政运行基本平稳。

一、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１０３．６亿元，增长３．５％，总量、增幅均居全省第６。全市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１９８．６亿元，增长５．７％，居全省第３。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２８．３亿元，增长０．５％。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５１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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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下降０．６％，主要是上年同期怀洪新河灌区、沿淮行蓄洪区洼地治理增发国债项目等

一次性因素影响。

高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７．７亿元，增长９％；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１１．３亿元，增长

４８．２％，主要是增加安排化债支出。经开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６．４亿元，增长１．５％；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７亿元，增长５．９％。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３１．２亿元，增长１３９．２％，其中：土地出让金收入２９．６

亿元，增长１６４．１％，主要是增加安置房建设用地出让。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５３．

２亿元，增长５１．１％，其中：土地出让金支出３６．１亿元，增长１２８．１％。支出大于收入，主

要是新增专项债券、超长期特别国债等资金按规定列入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７８７２万元，主要是市属企业利润收入和股权转让收

入。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２０３７万元，主要是支持蚌投集团出资组建蚌埠科促

创业投资基金。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８１．９亿元，其中：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２４．７亿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２５亿元。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８４

亿元，其中：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４２亿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１５亿元。

（五）政府债务情况

截至６月底，全市政府债务余额９７６．５亿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１８２．４亿元，专项

债务余额７９４．１亿元。全市政府债务余额控制在省核定的１０５７．２亿元债务限额以内。

截至６月底，市本级政府债务余额３８１．３亿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１００．７亿元，专

项债务余额２８０．６亿元。市本级政府债务余额控制在省核定的４１８．４亿元债务限额以

内。

二、上半年财政主要工作

（一）多措并举筹集资金。一是积极争取上级资金。全市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中央

预算内投资等财政转移支付资金１９２．８亿元，按可比口径增长１２．９％。争取政府债券资

金１８１亿元，其中：新增债券７３．７亿元、置换债券６７．２亿元、再融资债券４０．１亿元。争

取淮河中游—江淮分水岭中央财政国土绿化示范项目资金１．９亿元。二是依法组织财

政收入。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３．５％，分别高于全国、全省增幅３．８、０．７个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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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点，其中税收收入６３．１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为６０．９％，总量、占比均居全省

第６。县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４．７％，税收占比６２．９％，分别高于全市平均水平１．

２、２个百分点。三是持续增加金融供给。全市人民币贷款余额４２４４．８亿元，较年初增加

３３０．８亿元、全省第４。余额存贷比１０６．７％、全省第１，增量存贷比１００．３％、全省第４。

新增直接融资１１２．５亿元、全省第５。新增新型政银担业务２５．３亿元。四是加快建设基

金丛林。市级基金存续２８支，总规模３８４．４亿元，到位资金２８０．７亿元。新组建规模

５０００万元的蚌埠科促创业投资基金，支持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支持蚌投集团

与省国金公司合作设立规模３．３亿元的新微智能传感基金，市国控集团与固镇县合作设

立规模２亿元的汉兴曦禾股权投资基金。皖北首支ＱＦＬＰ（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股权投

资基金落户自贸区，规模３亿元。支持椭圆时空、瑞熙智能、多感科技等２２个招商引资

项目建设。

（二）支持经济回升向好。一是支持制造强市产业立市。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１４．２

亿元。统筹安排资金１８．８亿元，持续支持中国传感谷、商业航天产业园等园区建设，华

东光电集成器件研究所ＭＥＭＳ芯片制造中试平台、凯盛工程疫苗用中性硼硅玻璃等技术

研发，武耀玻璃、昊方机电等工业重点领域设备更新改造，中建材先进玻璃材料全国重点

实验室完成重组。统筹安排资金３．９亿元，支持实施“淮畔明珠”人才计划，落实智能传

感产业人才发展政策，深化与中科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西安交通大学、安徽大

学等高校院所产学研合作。兑现市级产业扶持政策资金２亿元，惠及企业５７４户次。支

持举办第七届智能传感器产业发展大会、首届中国·蚌埠商业航天产业发展大会。二是

支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发放消费券和以旧换新补贴３亿元，推动汽车、家电及数码产

品等消费品以旧换新和居家适老化改造产品“焕新”。发行土地储备专项债１４．６亿元，

兑现市级购房补贴资金２６８７万元，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拨付资金２．４亿元，支持

蚌埠综合保税区、自贸区蚌埠片区等开放平台建设，促进跨境电商等外向型经济发展。

支持举办大禹文化节、龙虾啤酒嗨玩节等活动。三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统筹拨付涉农

资金９．２亿元，支持沿淮糯稻等农业产业化项目建设，新建、改造高标准农田２３．７万亩。

发放耕地地力保护、稻谷和农机购置等涉农补贴资金６．７亿元。拨付政策性农业保险补

助资金１．６亿元，为２２．９万户次农户提供７５．８亿元风险保障。拨付财政衔接推进乡村

振兴补助资金４．５亿元，支持发展设施农业、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等。统筹安排资金３．４

亿元，支持建设９７个省级中心村和１４个精品示范村。

（三）持续保障改善民生。一是提升城市功能品质。统筹拨付资金８．６亿元，支持滕

湖机场、淮宿蚌铁路蚌埠段、Ｇ３２９大新至沫河口段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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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路下穿蚌埠站立交工程、长征南路等市区道路建设。统筹拨付资金１８．６亿元，推动城

区地下管网、排水防涝等项目实施，支持棚户区、老旧小区改造和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

二是推动教育卫生事业发展。统筹拨付资金６．２亿元，加快一中新校区、三中淮上校区

等项目建设，支持设立安徽高等研究院蚌埠分院，落实“两免一补”、高中和中职国家助学

金提标政策，推进职业教育资源整合。拨付资金４．８亿元，推进浙大二院安徽医院、上海

一院蚌埠医院、市中医医院改扩建等国家和省区域医疗中心项目建设。拨付资金１６．６

亿元，提高城乡居民医保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三是支持就业和

社会保障。拨付就业补助资金１．４亿元，新增发放创业担保贷款４亿元，落实降低失业

保险费率和援企稳岗政策，促进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拨付基本养老

保险财政补助资金１１．５亿元，落实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提标政

策，确保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拨付资金４．８亿元，落实好城乡低保、残疾人

补贴、特困人群救助供养等政策。四是加强生态环境建设。统筹安排资金５．７亿元，支

持秸秆禁烧综合利用及产业化、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城区污水管网雨污分流改造、沱湖和

北淝河水环境治理等项目建设，开展国四以下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落实龙子湖排水

口生态补偿机制，推动龙子湖水环境质量改善。

（四）提升金融服务水平。一是引导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加大对先进制造、普惠小微

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金融支持，全市科技、制造业、小微企业贷款分别增长３３．７％、１７．

５％、１６．３％，高于全市贷款平均增速２３．９、７．６和６．５个百分点；小微企业贷款户数１１．５

万户，较年初增加７８１３户。推进“农业保险＋”改革，加强农业保险与信贷、担保、期货、

基金等金融工具联动，农业经营主体通过保单增信获银行授信３．９亿元。二是推进企业

上市和直接融资。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带队拜访北交所、港交所。邀请沪深北交易所专

家开展境外资本市场融资、“助力皖北振兴·赋能企业上市”、科创板改革政策解读等专

题培训，实地调研指导丰原生物、希磁科技、银锐智能等重点企业上市工作。汇能动力进

层新三板创新层，希磁科技启动港交所上市工作，丰原生物加快上市进程。支持国有企

业通过发行中期票据、私募债等方式直接融资，其中市城投公司２０亿元、蚌投集团２１亿

元、市国控集团１２亿元、高投集团２４．５亿元。三是常态化开展政银企对接。市委、市政

府主要负责同志先后与国开行、农发行、工商银行、徽商银行等１０家省级金融机构主要

负责人举行工作会谈。成功举办省国金公司“基金地市行”蚌埠专场活动。举办全省万

企融资蚌埠专场、重大开工项目暨“两重”“两新”项目融资等政银企对接活动３６场，签

约金额１０５．４亿元。编制《蚌埠市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综合服务手册》，涉及金融产品１６７

个。四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市政府健全地方金融工作协调机制，及时研判、处置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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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风险隐患，深入推进打击非法集资专项行动，成功化解陈案３起。开展地方金融组

织规范整治行动，清退“空壳”“失联”地方金融企业１１户。

（五）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一是加快推进平台转型。蚌投集团、市交投集团等２１户

企业退出融资平台名录。市城投公司加快建设循环经济产业园、飞灰资源化利用项目，

蚌投集团投资九州云箭、云塔科技项目，市国控集团实施龙子湖东南片区青春市集等项

目建设。全市国有企业资产总额６２１０．６亿元、全省第２。二是健全瘦身健体机制。制定

国有企业压缩管理层级专项行动方案，全面清理整合四级及以下子企业，市国控集团所

属的华瑞粮油公司等１０户企业正在履行清理注销程序、黄山悦泉酒店管理公司等７户

企业正在进行股权整合，蚌投集团所属的佳先国际贸易公司等１３户企业提级至三级企

业管理。三是提升赋能发展能力。推动市属国有企业聚焦全市重大项目和重点产业开

展投资布局，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６１．５亿元。市城投公司加快建设延安路淮河大桥，建成

全省首个“光储充换放”智慧综合停车场；蚌投集团推进中央创新区、西部退市进园土地

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市国控集团建设司马庄路淮河大桥、怀远龙亢码头；市机场公司积极

推进滕湖机场年底正式通航，谋划建设智慧空港产业园；市文旅投集团加快盘活大明文

化产业园等资产。四是规范国企经营管理。出台《蚌埠市国有企业融资管理暂行办法》，

建立健全“７＋１”监管体系，严控新增非标融资，规范国有企业融资行为。推进经营性债

务“两变一转”，全市国有企业平均融资成本降至４．２９％，年节约利息支出４．２亿元。支

持高新区发行ＰＰＮ（定向融资工具）１４．５亿元，置换中资美元债２亿美元，为全省首单，３

年可节约利息２．１亿元。

（六）提升财政管理效能。一是加强财政预算管理。深化零基预算改革，按照“破基

数、保重点、强统筹、提绩效”原则，优先足额编制“三保”支出，２０２５年市本级一般性支出

预算压减５．６％，“三公”经费预算只减不增。加强预算执行管理，严控预算追加行为，新

增支出原则上通过盘活存量、部门预算调剂解决。贯彻落实《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

费条例》，修订完善党政机关会议定点、公务接待、公务用车等公务支出管理制度。二是

加强政府债务管理。把握专项债券“自审自发”试点机遇，专班推进项目谋划，健全第三

方预审机制，全市纳入省支持项目清单１０３个，债券需求１１８．１亿元、全省第５。加快专

项债券拨付使用，坚持“日监测、周调度、月通报”，推动项目尽早形成“实物工作量 ＋有

效投资”，截至６月底支出进度９２．４％、全省第１。加强债券资金监管，严格实行专户管

理、专款专用、封闭运行。落实一揽子化债方案，全市隐债化解进度超序时１７．９个百分

点。三是加强预算绩效管理。所有项目支出都要设定绩效目标，与预算编制同步申报、

同步审核、同步批复下达。加强绩效运行过程管控，对项目执行进度慢、偏离绩效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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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纠偏。深入实施成本预算绩效管理，开展市政保洁领域成本绩效评价。拓展绩效评

价范围，市级选取社保基金、产业投资基金等项目开展财政重点绩效评价，涉及资金９６．４

亿元。四是加大财会监督力度。出台市级部门预算和转移支付执行监管办法，动态完善

预警规则，推进预算执行监督常态化。实施政府采购领域“四类”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

和招标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整治，开展地方政府债务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乡村振兴

资金使用等重点问题监督检查。

三、主要困难和问题

（一）财政收支矛盾突出。受减税降费、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等因素影响，全市一般

公共预算税收收入基本零增长，土地出让收入可统筹资金少。“三保”支出占全市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的９２．４％，部分县区“三保”支出压力较大，教育、科技、农林水等支出刚性增

长，在建续建项目、市政运营维护等资金存在缺口，财政收支平衡困难。

（二）风险防范任务艰巨。政府债务规模逐年增加，综合财力增长缓慢，市本级债务

率“脱红”基础仍不稳固。部分国有企业经营性债务还本付息负担重。一些县区非标融

资规模较大、成本较高。个别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尚未完全出清。

（三）国资改革有待加快。部分国有企业市场化业务收入少，经营性资产占比低，转

型发展任重道远。一些国有企业对外投资不规范，对外借款、融资担保存在风险隐患。

部分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制度执行和责任落实不到位。

（四）资金绩效仍需提升。部分项目前期谋划不充分，争取的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

期特别国债等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支出进度慢，存在“资金等项目”现象。有些单位预算绩

效管理主体责任不到位，绩效评价质量和结果应用需要进一步加强。

四、下一步重点工作安排

我们将坚决贯彻市委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决议要求，实施好更加

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政策协同，提升财政运行质效，支持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重

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提高财政资源统筹能力。积极向上争取，用足用好国家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

加强政策研究和项目谋划，加大跑省跑部力度，确保争取上级资金份额不低于全省平均、

不低于上年水平、不低于全省前八。推进财源税源建设，完善财税联动机制，依法组织收

入，盘活国有资产资源，促进财政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加强财政资金统

筹，将依托行政权力、政府信用、国有资源资产获取的收入全部纳入政府预算管理，加大

部门财政拨款和非财政拨款资金统筹使用力度。建立基础设施政府投资项目研判、排序

机制，区分轻重缓急，加强财政可承受能力评估，坚决防止低效无效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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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突出重点强化支出保障。加强财政金融政策协同，综合运用财政奖补、贷款贴

息、产业基金等政策工具，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作用，坚定不移支持“制造强市、

产业立市”第一战略和“双招双引、项目建设”第一战术实施。在保“三保”的基础上，集

中更多财力支持产业发展。落实市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支持设立智能传感产业引导基

金。完善政府投资项目筹资方式，原则上按照转移支付资金、专项债券、银行贷款等市场

化融资、自筹资金、地方财政资金的顺序筹集资金。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落实市级

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三）扎实推进财政科学管理。全面开展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围绕完善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制度、加大财会监督力度等１１项试点任务，主动先试先行，坚持推陈出新，推动全市

财政管理水平迈上新台阶。全面推进零基预算２．０版，推动改革横向向民生保障等领域

拓展，纵向向县区延伸。推广市政府办绿化购买服务改革做法，科学、精细编制２０２６年

预算。加强预算绩效管理，提升绩效评价质效，将评价结果作为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

密切关注国家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跟进研究部分品目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下划地方

政策，积极争取并最大限度维护我市改革利益。

（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水平。扎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落实落细一揽子增量

金融政策，引导金融机构积极向上争取信贷政策资源，扩大信贷规模，优化信贷结构，提

高科技贷款、制造业贷款比重，力争全年新增贷款５００亿元以上。建立健全“一企一策”

帮扶机制，持续加强调度推进，加快希磁科技、丰原生物等企业上市进程。支持具备条件

的企业发行科创债、绿色债券、乡村振兴债券和上市再融资，确保全年直接融资规模不低

于１６０亿元。提升政府性融资担保能力，扩大新型政银担业务规模。全面推进“农业保

险＋”改革，引导更多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源投入“三农”领域。

（五）持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按照“高变低、短变长、非转标”要求，拓宽银行贷款、

债券等标准化融资渠道，压降非标融资规模，坚决打好化解劣质债务攻坚战。支持国有

企业拓展市场化业务，盘活经营性资产，压缩管理层级，实现提质增效。加大化债、利润、

支持产业发展等指标考核力度，引导国有企业加快重点产业投资布局，提升服务发展能

力。完善政府投资基金“募投管退”机制，搭建全市产业基金管理平台，加快基金整合重

组，强化基金运营监管，确保市级基金规模超４２０亿元，年度跟投项目２０个以上。加强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推动闲置、低效资产盘活利用。

（六）坚决守住安全发展底线。严格落实县区主体责任和各级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

志第一责任人责任，健全“三保”支出预算审核、动态监测、应急处置等工作机制，兜牢兜

实“三保”底线。持续巩固市本级债务率“脱红”成果，开展全口径地方债务监测，严格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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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违规举债终身问责制，坚决遏制化债不实和新增隐性债务。加快融资平台退出进度，

２０２５年市本级（含高新区、经开区）和各县区分别至多各保留１户，２０２６年全部出清。积

极稳妥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化解处置工作，加快非法集资陈案化解进度，全面出

清“失联”“空壳”及严重违规地方金融组织，确保不发生区域金融风险。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财政形势依然严峻，财政工作仍面临较大压力。我们将在市

委的坚强领导下，自觉主动接受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认真落实本次会议审议意见，坚

定信心、干字当头、奋勇争先，以“铁锤砸铁钉”的严实作风扎实做好财政、金融、国资各项

工作，为加快打造“三地一区”两中心、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幸福蚌埠做出新的更大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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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１

蚌埠市２０２４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情况表
单位：万元

地区 决算数
比预算 比上年

预算数 完成％ 上年决算数 增长％

一、全市合计 １，８５１，４１１ １，８９９，２５４ ９７．５ １，７９７，４９０ ３．０

二、市级小计 １，１９６，６５６ １，２４０，３５７ ９６．５ １，１７１，０４４ ２．２

１．市本级 ４７２，８７０ ４７０，０００ １００．６ ４５０，２８７ ５．０

２．区级小计 ７２３，７８６ ７７０，３５７ ９４．０ ７２０，７５７ ０．４

龙子湖区 １３０，４５５ １４３，１００ ９１．２ １２９，８０２ ０．５

蚌山区 １０５，２８７ １１２，８８０ ９３．３ １０５，０５６ ０．２

禹会区 １４８，８５３ １５５，６５２ ９５．６ １４４，３７７ ３．１

淮上区 １２３，４５６ １３８，０００ ８９．５ １３０，４２７ －５．３

高新区 １２０，０１５ １２５，７００ ９５．５ １１９，６１６ ０．３

经开区 ９５，７２０ ９５，０２５ １００．７ ９１，４７９ ４．６

三、县级小计 ６５４，７５５ ６５８，８９７ ９９．４ ６２６，４４６ ４．５

怀远县 ２９０，５８６ ２９５，３０８ ９８．４ ２８１，１９０ ３．３

固镇县 １８３，７１６ １７８，０００ １０３．２ １７０，１７２ ８．０

五河县 １８０，４５３ １８５，５８９ ９７．２ １７５，０８４ ３．１

１５



附表２

蚌埠市２０２４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情况表

单位：万元

地区 决算数
比调整预算 比上年

调整预算数 完成％ 上年决算数 增长％

一、全市合计 ３，９７１，００８ ４，１１７，７４８ ９６．４ ３，６９２，０７４ ７．６

二、市级小计 ２，１３９，５５８ ２，２４２，９３８ ９５．４ １，９８７，９２４ ７．６

１．市本级 １，２２７，９９８ １，２９８，２２０ ９４．６ １，００７，０１２ ２１．９

２．区级小计 ９１１，５６０ ９４４，７１８ ９６．５ ９８０，９１２ －７．１

龙子湖区 １３３，３５９ １３６，４７２ ９７．７ １４８，７８８ －１０．４

蚌山区 １４６，６２０ １４７，０３２ ９９．７ １４８，４５１ －１．２

禹会区 １８２，９９５ １９４，９０９ ９３．９ １７９，２７７ ２．１

淮上区 ２０５，９１３ ２１８，６３７ ９４．２ ２０６，６２０ －０．３

高新区 １３３，９６５ １３６，９７２ ９７．８ １２８，３４４ ４．４

经开区 １０８，７０８ １１０，６９６ ９８．２ １６９，４３２ －３５．８

三、县级小计 １，８３１，４５０ １，８７４，８１０ ９７．７ １，７０４，１５０ ７．５

怀远县 ７９３，９４０ ８２８，７２２ ９５．８ ７６８，７３４ ３．３

固镇县 ５４１，４１０ ５４５，７６９ ９９．２ ４５８，４９３ １８．１

五河县 ４９６，１００ ５００，３１９ ９９．２ ４７６，９２３ ４．０

　注：决算数、调整预算数包括上级转移支付、转贷地方一般债券等安排的支出。

２５



附表３

市本级２０２４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 决算数
比预算 比上年

预算数 完成％ 上年决算数 增长％

合　计 ４７２，８７０ ４７０，０００ １００．６ ４５０，２８７ ５．０

一、税收收入 ２８６，１２２ ２９３，９３８ ９７．３ ２８４，９１０ ０．４

增值税 １２３，４２４ １２５，５００ ９８．３ １２２，２５８ １．０

企业所得税 ８，００１ ５，０００ １６０．０ ４，７２４ ６９．４

个人所得税 １，７４０ １，６３０ １０６．７ １，５１８ １４．６

城市维护建设税 ８３，５７３ ８３，５００ １００．１ ８１，４１７ ２．６

房产税 ４，００２ ３，８００ １０５．３ ３，６１７ １０．６

印花税 １，３２８ １，３００ １０２．２ １，２３０ ８．０

城镇土地使用税 １，００５ ９００ １１１．７ ８７２ １５．３

土地增值税 ２２

车船税 ２７３

契税 ６２，３８２ ７２，０００ ８６．６ ６８，９６９ －９．６

环境保护税 ３７２ ３０８ １２０．８ ３０５ ２２．０

二、非税收入 １８６，７４８ １７６，０６２ １０６．１ １６５，３７７ １２．９

专项收入 ７０，７０２ ７３，０００ ９６．９ ６９，１８５ ２．２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３２，４４３ ３５，０００ ９２．７ ３２，５６９ －０．４

其他非税收入 ８３，６０３ ６８，０６２ １２２．８ ６３，６２３ ３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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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４

市本级２０２４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 决算数
比调整预算 比上年

调整预算数 完成％ 上年决算数 增长％

合　计 １，２２７，９９８ １，２９８，２２０ ９４．６ １，００７，０１２ ２１．９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７３，２２３ ７９，５５８ ９２．０ ７３，１２０ ０．１

二、公共安全支出 １１３，５７７ １１８，８６７ ９５．５ ９６，２５３ １８．０

三、教育支出 ７０，７５４ ７２，２４６ ９７．９ ７０，１３９ ０．９

四、科学技术支出 ３９，１７９ ４０，９０３ ９５．８ ３７，４８２ ４．５

五、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

支出
２０，１３７ ２０，４０７ ９８．７ １４，８５６ ３５．５

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２１９，５５４ ２２３，４７７ ９８．２ １８８，１５４ １６．７

七、卫生健康支出 ２２６，９５９ ２４０，０６９ ９４．５ ２３８，０７１ －４．７

八、节能环保支出 ８，６３８ １１，９７１ ７２．２ ８，４４９ ２．２

九、城乡社区支出 ３４，３９４ ３５，８６６ ９５．９ ７９，４０８ －５６．７

十、农林水支出 ３０４，０６０ ３１１，６９２ ９７．６ ５２，４２７ ４８０．０

十一、交通运输支出 ２６，２１６ ３７，９１４ ６９．１ ５９，７７０ －５６．１

十二、住房保障支出 ３３，６６６ ３３，６６６ １００．０ ３４，１００ －１．３

十三、其他支出 ５７，６４１ ７１，５８４ ８０．５ ５４，７８３ ５．２

　注：１．农林水支出增长４８０％，主要是怀洪新河灌区、沿淮行蓄洪区洼地治理等增发国债项目增加支
出。

２．卫生健康支出下降４．７％，主要是上年省下达疫情防控财力补助资金支出，２０２４年净减少；城
乡社区支出下降５６．７％，主要是２０２３年安排淮宿蚌铁路蚌埠北站接轨工程、城市生命线等一次性项
目支出；交通运输支出下降５６．１％，主要是蚌埠滕湖机场项目２０２４年转列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３．其他支出包括国防支出６８６万元、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８８６万元、商业服务业等支出５，

１６２万元、金融支出１，８０３万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６，３２４万元、粮油物资储备支出１，１６８万
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６，５００万元、债务付息和发行费用支出３５，１１２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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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５

市本级２０２４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决算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 决算数
比预算 比上年

预算数 完成％ 上年决算数 增长％

合　计 ５４３，９６６ ８４６，６８５ ６４．２ ６６４，７６９ －１８．２

一、土地出让金收入 ５０７，４０２ ８００，０００ ６３．４ ６２２，１３６ －１８．４

二、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收入
１２，９８８ １７，６１６ ７３．７ １６，８２０ －２２．８

三、污水处理费收入 １１，４８８ １４，３９７ ７９．８ １２，２３５ －６．１

四、车辆通行费收入 １２，０３９ １４，６００ ８２．５ １３，５４１ －１１．１

五、彩票发行机构和彩票

销售机构的业务费用
４９ ７２ ６８．１ ３７ ３２．４

　注：１．国有土地出让金收入下降，主要是土地市场持续低迷，市区土地出让金收入不及预期。
２．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减少，主要是２０２４年市经开区传感谷工业项目缓缴５，２４６万元。
３．污水处理费收入减少，主要是根据《关于缓缴涉及企业、个体工商户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公

告》（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告２０２２年第２９号），从２０２２年１０月至２０２２年１２月用水所产生的污
水处理费１１２５．６万元，自应缴之日起缓缴一个季度，在２０２３年入库，相应提高了基数。
４．车辆通行费收入减少，主要是Ｇ１０４因明光段道路维修和 Ｇ３４４开通，部分车辆绕行；蚌固一级

公路（Ｓ１０１）因Ｇ２０６怀远段和大庆路蚌明入口开通，分流部分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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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６

市本级２０２４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决算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 决算数
比调整预算 比上年

调整预算数 完成％ 上年决算数 增长％

合　计 １，０８２，５１３ １，２４５，６６６ ８６．９ ９１４，１２６ １８．４

一、土地出让金收入安排

的支出
５９３，６３１ ７３０，４４３ ８１．３ ６６１，０６４ －１０．２

二、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安排的支出
１３，８７３ １５，３９１ ９０．１ １４，３４９ －３．３

三、污水处理费安排的支

出
１１，６８２ １２，８２１ ９１．１ １１，６１７ ０．６

四、车辆通行费安排的支

出
１１，７９０ １４，７０６ ８０．２ １３，２６６ －１１．１

五、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

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

出

２０９，０００ ２０９，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４５，８００ ４３．３

六、其他政府性基金预算

支出
２４２，５３７ ２６３，３０５ ９２．１ ６８，０３０ ２５６．５

　注：１．决算数、调整预算数含上级追加转移支付、转贷地方专项债券等安排的支出。
２．２０２４年市本级其他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２４２，５３７万元，包括：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收入安排

的支出９０，０００万元，债务付息和债务发行费支出６７，３４１万元，民航发展基金支出７，０００万元，彩票发
行销售机构业务费安排的支出７１５万元，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３，４５２万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安排的
支出合计７４，０２９万元。
３．国有土地出让金安排的支出５９．４亿元，下降１０．２％，主要是土地出让收入减少，相应减少支

出。

４．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车辆通行费安排支出下降，主要是收入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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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７

市本级２０２４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情况表

单位：万元

收入项目 收入数 支出项目 支出数

一、利润收入 １４，６２８ 一、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５，４００

二、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 ３，４００

三、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

出
３５７

四、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２１３

本年收入合计 １４，６２８ 本年支出合计 ９，３７０

加：上级补助收入 ３３０ 加：调出资金 １１，６１６

上年结余收入 ６，５１６ 结转下年 ４８８

收入总计 ２１，４７４ 支出总计 ２１，４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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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８

市本级２０２４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表

单位：万元

收入项目 收入数 支出项目 支出数

一、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４９２，１７８ 一、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８１５，６４４

其中：保费收入 ４６７，４２６

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５１，３３２ 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２５，８９９

三、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收入
２７９，７９８

三、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支出
２７９，２６２

四、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

险）基金收入
２７２，６４９

四、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

险）基金支出
１８４，５３８

五、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３００，５４１ 五、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２９２，８１９

六、失业保险基金收入 ２２，０８９ 六、失业保险基金支出 ２６，８０２

七、工伤保险基金收入 １４，２５９ 七、工伤保险基金支出 １２，０７１

收入合计 １，４３２，８４６ 支出合计 １，６３７，０３５

　注：１．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为全国统筹，工伤保险、失业保险为省级统筹，基金收入上解至省级，
基金支出由省级拨付我市列支，上解至省级的资金与省级拨付我市资金的收支差额由省级承担。

２．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均为市级统筹，市本
级收支统计口径为全市数据。

３．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为县级统筹，市本级收支统计口径包括市辖区数据，不含三县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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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９

蚌埠市２０２４年政府债务情况表

单位：万元

地区
政府债务限额 政府债务余额

小计 一般债务 专项债务 小计 一般债务 专项债务

一、全市合计 ９，１６２，６９０ １，８６４，７６４ ７，２９７，９２６ ９，０３３，８３２ １，８３７，１５１ ７，１９６，６８１

二、市级小计 ５，８７５，１５５ １，１７８，８６８ ４，６９６，２８７ ５，７７２，８８１ １，１６２，１８６ ４，６１０，６９５

１．市本级 ３，６４７，２６４ １，０２７，６７７ ２，６１９，５８７ ３，５７５，１４９ １，０１７，８４６ ２，５５７，３０３

２．区级小计 ２，２２７，８９１ １５１，１９１ ２，０７６，７００ ２，１９７，７３２ １４４，３４０ ２，０５３，３９２

龙子湖区 ２６７，２１５ ３００ ２６６，９１５ ２５９，６７３ １５８ ２５９，５１５

蚌山区 １８２，１３６ １７，７６３ １６４，３７３ １８１，７３７ １７，４２８ １６４，３０９

禹会区 ５１７，１２３ ４３，００９ ４７４，１１４ ５０９，３９１ ４２，３４３ ４６７，０４８

淮上区 ４２８，１９４ ６５，７６７ ３６２，４２７ ４１７，９４１ ６１，７１４ ３５６，２２７

高新区 ２５８，５８７ ２４，３５２ ２３４，２３５ ２５６，９３２ ２２，６９７ ２３４，２３５

经开区 ５７４，６３６ ５７４，６３６ ５７２，０５８ ５７２，０５８

三、县级小计 ３，２８７，５３５ ６８５，８９６ ２，６０１，６３９ ３，２６０，９５１ ６７４，９６５ ２，５８５，９８６

怀远县 １，２４８，８６０ ３３０，６０２ ９１８，２５８ １，２４０，１０３ ３２６，１０１ ９１４，００２

固镇县 １，０５６，６３３ １６２，９７４ ８９３，６５９ １，０４４，６０１ １６０，８９８ ８８３，７０３

五河县 ９８２，０４２ １９２，３２０ ７８９，７２２ ９７６，２４７ １８７，９６６ ７８８，２８１

９５



附表１０

蚌埠市２０２５年上半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表

单位：万元

地区 收入数
比上年同期

上年同期数 增加数 增长％

一、全市合计 １，０３５，６３９ １，０００，５９２ ３５，０４７ ３．５

二、市级小计 ６８８，８６４ ６６２，９０２ ２５，９６２ ３．９

．市本级 ２８３，１５０ ２８１，８０６ １，３４４ ０．５

２．区级小计 ４０５，７１４ ３８１，０９６ ２４，６１８ ６．５

龙子湖区 ６３，９９１ ５８，６３７ ５，３５４ ９．１

蚌山区 ５４，２７８ ５６，２５２ －１，９７４ －３．５

禹会区 ８５，５７４ ８３，２８７ ２，２８７ ２．７

淮上区 ６０，５５１ ４８，８８５ １１，６６６ ２３．９

高新区 ７７，１７７ ７０，８２７ ６，３５０ ９．０

经开区 ６４，１４３ ６３，２０８ ９３５ １．５

三、县级小计 ３４６，７７５ ３３７，６９０ ９，０８５ ２．７

怀远县 １５５，５９５ １５０，１５０ ５，４４５ ３．６

固镇县 １００，１１７ ９９，６２５ ４９２ ０．５

五河县 ９１，０６３ ８７，９１５ ３，１４８ ３．６

０６



附表１１

蚌埠市２０２５年上半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表

单位：万元

地区 支出数
比上年同期

上年同期数 增加数 增长％

一、全市合计 １，９８６，４３２ １，８８０，１５８ １０６，２７４ ５．７

二、市级小计 １，０９２，６１２ ９９０，８６６ １０１，７４６ １０．３

１．市本级 ５０９，６５２ ５１２，５３１ －２，８７９ －０．６

２．区级小计 ５８２，９６０ ４７８，３３５ １０４，６２５ ２１．９

龙子湖区 ９３，００５ ６３，８２８ ２９，１７７ ４５．７

蚌山区 ７２，８８３ ７３，９２７ －１，０４４ －１．４

禹会区 １２１，７８６ １０１，１１６ ２０，６７０ ２０．４

淮上区 １１２，９６３ ９７，７０６ １５，２５７ １５．６

高新区 １１２，８２１ ７６，１０６ ３６，７１５ ４８．２

经开区 ６９，５０２ ６５，６５２ ３，８５０ ５．９

三、县级小计 ８９３，８２０ ８８９，２９２ ４，５２８ ０．５

怀远县 ４０７，４３４ ３９３，３８２ １４，０５２ ３．６

固镇县 ２３９，８１６ ２４５，４９７ －５，６８１ －２．３

五河县 ２４６，５７０ ２５０，４１３ －３，８４３ －１．５

１６



附表１２

市本级２０２５年上半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表

单位：万元

地区 收入数
比上年同期

上年同期数 增加数 增长％

合　计 ２８３，１５０ ２８１，８０６ １，３４４ ０．５

一、税收收入 １５７，７３６ １６３，３１９ －５，５８３ －３．４

增值税 ７７，１００ ６９，０１１ ８，０８９ １１．７

企业所得税 １，９７３ ４，８８９ －２，９１６ －５９．６

个人所得税 ９５０ ８５２ ９８ １１．５

资源税 ２５６ ２５６

城市维护建设税 ５１，００９ ４７，９２３ ３，０８６ ６．４

房产税 １，９５７ １，８９７ ６０ ３．２

印花税 ７４２ ６９４ ４８ ６．９

城镇土地使用税 ５１３ ４９４ １９ ３．８

土地增值税 ４０４ ２２ ３８２ １７３６．４

车船税 １３３ ３７ ９６ ２５９．５

契税 ２１，７２３ ３７，３３５ －１５，６１２ －４１．８

环境保护税 ９７６ １６５ ８１１ ４９１．５

二、非税收入 １２５，４１４ １１８，４８７ ６，９２７ ５．８

专项收入 ４２，９３０ ４０，７４６ ２，１８４ ５．４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

入
２３，６０８ ２２，８６６ ７４２ ３．２

其他非税收入 ５８，８７６ ５４，８７５ ４，００１ ７．３

２６



附表１３

市本级２０２５年上半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表

单位：万元

地区 支出数
比上年同期

上年同期数 增加数 增长％

合　计 ５０９，６５２ ５１２，５３１ －２，８７９ －０．６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３６，９１０ ３１，２７９ ５，６３１ １８．０

二、公共安全支出 ６０，４５１ ５０，１５７ １０，２９４ ２０．５

三、教育支出 ３７，４６４ ３３，５９９ ３，８６５ １１．５

四、科学技术支出 １，４９８ ８８３ ６１５ ６９．６

五、文化旅游体育与传

媒支出
５，７２８ ４，６８０ １，０４８ ２２．４

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

出
１０９，９１１ １０１，５５３ ８，３５８ ８．２

七、卫生健康支出 １５７，１３５ １７２，０９０ －１４，９５５ －８．７

八、节能环保支出 ７，５８２ ２，３３１ ５，２５１ ２２５．３

九、城乡社区支出 ６，６７４ ７，１１７ －４４３ －６．２

十、农林水支出 １７，６４４ ４３，４４９ －２５，８０５ －５９．４

十一、交通运输支出 ２１，３１５ １９，３８８ １，９２７ ９．９

十二、住房保障支出 １８，２７８ ２０，２４２ －１，９６４ －９．７

十三、其他支出 ２９，０６２ ２５，７６３ ３，２９９ １２．８

　注：１．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增长１８％，主要是上半年发放考核绩效一次性因素影响；教育支出增长
１１．５％，主要是争取蚌埠一中新校区建设项目中央预算内投资增加支出；节能环保支出增长２２５．３％，
主要是淮河主城区段水生态保护修复一期工程项目增加支出。

２．卫生健康支出下降８．７％，主要是财政对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补助支出今年由省级统
一拨付专户，支出较上年同期减少１．２亿元；农林水支出下降５９．４％，主要是上年同期怀洪新河灌区
等增发国债项目支出３．２亿元，为一次性支出；住房保障支出下降９．７％，主要是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
安居工程补助资金较上年同期减少０．２亿元。
３．２０２５年上半年市本级其他支出２９，０６２万元，包括：资源勘探工业信息支出２４２万元，商业服务

业支出４，３４５万元，金融支出１１８万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３，０１５万元，粮油物资储备支出１２１
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２，７４０万元，债务付息及发行费用支出１８，４８１万元。

３６



附表１４

市本级２０２５年上半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 收入数
比上年同期

上年同期数 增加数 增长％

合　计 ３１２，００７ １３０，４２４ １８１，５８３ １３９．２

一、土地出让金收入 ２９６，３１９ １１２，２０８ １８４，１１１ １６４．１

二、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５，２４９ ６，５７７ －１，３２８ －２０．２

三、污水处理费收入 ５，６２６ ５，３１１ ３１５ ５．９

四、车辆通行费收入 ４，８１３ ６，３１１ －１，４９８ －２３．７

五、彩票发行机构和彩票销售机

构的业务费用
１７ －１７ －１００．０

　注：１．土地出让金收入增长１６４．１％，主要是市区安置房建设用地出让增加。
２．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下降２０．２％，主要是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对应收取的配套费收入下

降。

３．车辆通行费收入下降２３．７％，主要是 Ｇ１０４五河段道路施工，部分车辆绕行；蚌固一级公路
（Ｓ１０１）因Ｇ２０６荆涂大桥至宿州段通车，分流部分车辆。

４６



附表１５

市本级２０２５年上半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 支出数
比上年同期

上年同期数 增加数 增长％

合　计 ５３１，６４７ ３５１，７５７ １７９，８９０ ５１．１

一、土地出让金收入安排的支出 ３６０，５８８ １５８，０６７ ２０２，５２１ １２８．１

二、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

支出
５，４２７ ５，８９１ －４６４ －７．９

三、污水处理费安排的支出 ５，５７５ ５，８８３ －３０８ －５．２

四、车辆通行费安排的支出 ３，２４３ ３，７６９ －５２６ －１４．０

五、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收入

安排的支出
２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０ －７０，０００ －７７．８

六、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

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４７，５００ ５０，７００ －３，２００ －６．３

七、其他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８９，３１４ ３７，４４７ ５１，８６７ １３８．５

　注：２０２５年上半年市本级其他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８９，３１４万元，包括：债务付息支出３９，３２９万元，
彩票公益金支出１，１３２万元，彩票发行销售机构业务费安排的支出５５６万元，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
资金安排的支出１９１万元，旅游发展基金支出３２万元，民航发展基金支出１０，０００万元，超长期特别国
债安排的支出３８，０７４万元。

５６



附表１６

市本级２０２５年上半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收支情况表

单位：万元

收入项目 收入数 支出项目 支出数

一、利润收入 ５，８６３ 一、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２，０００

二、产权转让收入 ２，０００
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

出
３７

三、清算收入 ９

收入合计 ７，８７２ 支出合计 ２，０３７

６６



附表１７

市本级２０２５年上半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收支情况表

单位：万元

收入项目 收入数 支出项目 支出数

一、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２４６，７７８ 一、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４１９，６４７

其中：保费收入 ２３４，６０９

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２５，６３９ 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１４，１１６

三、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收入
１４２，２３７

三、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支出
１４１，５２８

四、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

险）基金收入
１３６，５７０

四、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

险）基金支出
９４，５７６

五、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２５０，２５７ 五、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１５０，２４１

六、失业保险基金收入 １１，２２６ 六、失业保险基金支出 １３，４１９

七、工伤保险基金收入 ５，８９７ 七、工伤保险基金支出 ６，３１８

收入合计 ８１８，６０４ 支出合计 ８３９，８４５

　注：１．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为全国统筹，工伤保险、失业保险为省级统筹，基金收入上解至省级，
基金支出由省级拨付我市列支，上解至省级的资金与省级拨付我市资金的收支差额由省级承担。

２．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均为市级统筹，市本
级收支统计口径为全市数据。

３．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为县级统筹，市本级收支统计口径包括市辖区数据，不含三县数据。

７６



附表１８

蚌埠市２０２５年上半年政府债务情况表

单位：万元

地区
债务限额 债务余额

小计 一般债务 专项债务 小计 一般债务 专项债务

一、全市合计 １０，５７１，６２５ １，９０９，５９９ ８，６６２，０２６ ９，７６４，５８１ １，８２４，２３３ ７，９４０，３４８

二、市级小计 ６，６５９，７２０ １，１９２，２３３ ５，４６７，４８７ ６，１６９，６７８ １，１５１，１０５ ５，０１８，５７３

１．市本级 ４，１８３，５２９ １，０３９，０４２ ３，１４４，４８７ ３，８１２，９６４ １，００７，２００ ２，８０５，７６４

２．区级小计 ２，４７６，１９１ １５３，１９１ ２，３２３，０００ ２，３５６，７１４ １４３，９０５ ２，２１２，８０９

龙子湖区 ３１３，４１５ ３００ ３１３，１１５ ２８３，７７３ １５８ ２８３，６１５

蚌山区 ２２２，９３６ １７，７６３ ２０５，１７３ ２１５，０２７ １７，４１８ １９７，６０９

禹会区 ５８１，５２３ ４３，００９ ５３８，５１４ ５３９，１９１ ４２，３４３ ４９６，８４８

淮上区 ４７３，４９４ ６７，７６７ ４０５，７２７ ４５３，９７４ ５９，６８７ ３９４，２８７

高新区 ２８６，３８７ ２４，３５２ ２６２，０３５ ２６６，３３４ ２４，２９９ ２４２，０３５

经开区 ５９８，４３６ ５９８，４３６ ５９８，４１５ ５９８，４１５

三、县级小计 ３，９１１，９０５ ７１７，３６６ ３，１９４，５３９ ３，５９４，９０３ ６７３，１２８ ２，９２１，７７５

怀远县 １，５６６，４２６ ３４４，３６８ １，２２２，０５８ １，４１８，６１４ ３２４，９１２ １，０９３，７０２

五河县 １，１２０，３９６ ２０１，８７４ ９１８，５２２ １，０７１，３６８ １８７，３７７ ８８３，９９１

固镇县 １，２２５，０８３ １７１，１２４ １，０５３，９５９ １，１０４，９２１ １６０，８３９ ９４４，０８２

　注：数据截至２０２５年６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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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蚌埠市２０２４年决算（草案）和２０２５年
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审查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５年８月２７日在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上

市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副主任　李建军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为做好市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２０２４年市本级决算（草案）和听取审议２０２５年上半

年预算执行情况报告的准备工作，按照《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预算

法》《安徽省预算审查监督条例》《蚌埠市市本级预算审查监督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冯中元带领部分市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

开展了调研活动，通过听取市财政局和高新区、经开区关于２０２４年决算（草案）和２０２５

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汇报，市税务局关于２０２４年度和２０２５年上半年税收完成情

况、税收结构分析的汇报，了解和掌握２０２４年市本级决算（草案）和２０２５年上半年预算

执行相关情况，现将调研情况和审查结果报告如下。

一、２０２４年决算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２０２４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１８５．１亿元，增长３％。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３９７．１

亿元，增长７．６％。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４７．３亿元，增长５％。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１２２．８亿元，增

长２１．９％。

高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１２亿元，增长０．３％；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１３．４亿元，增长

４．４％。经开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９．６亿元，增长４．６％；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１０．９亿元，

下降３５．８％。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２０２４年，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５４．４亿元，下降１８．２％，其中：土地出让金收

入５０．７亿元。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１０８．３亿元，增长１８．４％，其中：土地出让金

支出５９．４亿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２０２４年，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１．５亿元。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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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９亿元。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２０２４年，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１４３．３亿元，其中：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

入４９．２亿元。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支出１６３．７亿元，其中：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支出８１．６亿元。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１．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情况

２０２４年，省对我市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２３１．３亿元，其中：税收返还１８．７亿元，一般

性转移支付１７１．５亿元，专项转移支付４１．１亿元。

２．政府债务情况

２０２４年，省核定我市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９１６．３亿元，全市地方政府债务余额９０３．

４亿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１８３．７亿元，专项债务余额７１９．７亿元。

省核定市本级政府债务限额３６４．７亿元，市本级政府债务余额为３５７．５亿元，其中：

一般债务余额１０１．８亿元，专项债务余额２５５．７亿元。

３．预备费使用情况

２０２４年，市本级预备费预算１．２亿元，支出０．１亿元，主要用于道路应急抢修、防灾

减灾等支出。

财经委员会认为，一年来，市财政部门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各项决策部署，积极克

服财政收支矛盾等困难，进一步加强财政资源统筹，努力增收节支，全市财政运行总体较

好。争取中央和省转移支付资金同比增长１７．４％，积极争取政府债券为重点项目建设提

供资金保障。坚持“三保”在财政支出中的优先顺序，扎实兜牢“三保”底线。聚焦六大

新兴主导产业、六大产业集群，修订完善《蚌埠市产业扶持政策清单》，安排资金支持中国

（蚌埠）传感谷等产业园区建设，加快推进新兴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改造提升。统筹资金

支持现代服务业发展，支持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支持生态文明建设，推动教育卫生文化等

事业发展。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加快基金丛林建设。强化财政金融贯通融合，引导银行

业金融机构扩大信贷规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强政府债务管理，强化专项债券“借用

管还”全过程管理。稳步推进存量隐性债务化解工作，累计化解率超序时进度１１．３个百

分点。深化零基预算等财政改革，提升财政管理系统化、精细化、标准化、法治化水平。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我市财政运行和管理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１．财政收入增速缓慢。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缓慢，淮上区出现负增长。受房地产

市场持续低迷等因素影响，全市土地出让金收入持续下降，同比下降１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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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部分项目资金支出进度较慢。截至２０２４年底，市本级有３４个预算项目执行率低

于６０％，其中：市卫健委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经费２２５万元，执行率为２０％；市城管局

胜利路－解放路立交桥应急抢修项目经费５５０万元，执行率为２２．７％；市发改委新兴产

业发展引导资金５５００万元，执行率为３８．５％。

３．债务风险防范压力较大。政府性债务处于偿债高峰期，还本付息压力巨大，大多

数债务的偿还依靠向上争取的置换债券和再融资债券。部分国有企业经营性债务规模

较大，成本较高，存在一定的风险隐患。

上述问题市政府和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并切实加以解决。建议本次常委会会议同

意市财政局局长林国立受市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蚌埠市２０２４年决算（草案）的报告》，

批准市政府提出的２０２４年市本级决算。

二、２０２５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

上半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１０３．６亿元，增长３．５％。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１９８．６亿元，增长５．７％。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２８．３亿元，增长０．５％。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５１亿元，下降

０．６％。高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７．７亿元，增长９％；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１１．３亿元，增

长４８．２％。经开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６．４亿元，增长１．５％；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７亿元，

增长５．９％。

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３１．２亿元，增长１３９．２％，其中：土地出让金收入２９．６亿元。

政府性基金支出５３．２亿元，增长５１．１％。

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０．７９亿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０．２亿元。

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８１．９亿元，其中：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２４．７

亿元。社会保险基金支出８４亿元，其中：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４２亿元。

上半年，省核定我市政府债务限额１０５７．２亿元，政府债务余额９７６．５亿元。市本级

政府债务限额４１８．４亿元，政府债务余额３８１．３亿元。

今年以来，市政府和市财税部门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以及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市委决策部署，强化税费征管，完善预算管理，优化

支出结构，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财力支撑。强化财政收支管理，积极争取转

移支付资金和新增债券额度，支持重点产业发展，落实国家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强化

过紧日子制度建设，健全节约型财政保障机制。落实市级产业扶持政策，统筹安排资金

支持制造强市产业立市，支持“淮畔明珠”人才计划。统筹各类政府性资金资源，推进延

安路淮河大桥等工程实施，支持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建设。支持教育卫生等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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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财政民生支出占比进一步提升。稳步提升金融服务水平，协调金融机构扩大信贷规

模、优化信贷结构，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支持。深入实施国企改革提升行动，支持国有企

业做大做强，规范国有企业融资行为，推进经营性债务短变长、高变低、非转标，降低融资

成本。推进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进度，提高预算编制科学化、标准化、精细化水平。

上半年，全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向好，呈现平稳运行的态势，但也要看到，当前

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有效需求不足、企业经营困难等问题仍较突出，经济发展面临一

些困难和挑战，财政运行还存在以下困难和问题：

（一）财政收支矛盾日益凸显，兜牢“三保”底线压力加大。财政收入形势不容乐观，

税收收入存在不确定性，上半年卷烟收入占全市税收总量的４１％，但７月份以来烟税增

幅较上半年相比已经有所回落。全市纳税５００万元以上重点企业同比减少１８户。房地

产市场持续低迷，上半年房产税收占比同比下降３．２个百分点。市税务部门预计建筑业

税收、平台经济下半年仍呈减收态势。财政支出的压力不断增大，基层“三保”支出占比

较大，教育、科技、农林水等刚性支出不断增加，政府债务还本付息等支出压力也在继续

增大。

（二）预算编制的科学性需要进一步增强，部分投资项目质效不高，财政绩效管理理

念有待提升。少数单位收入预算编制不够科学，如：市中小学进修学校、蚌埠商贸学校未

将租金编制收入预算。一些单位政府采购工作需要加强，采购人员与验收人员职责不

清，未对物资采购进行验收出具验收报告。部分单位存在支出管理不规范、抵账资产处

理不及时等问题。部分投资项目的质效不高，如：固镇县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规划设计

选址不科学，有１７０亩耕地已经被批准为城际铁路临时用地，使用期内无法进行高标准

农田建设。部分县（区）和单位零基预算意识不强，绩效理念不够深入，存在“重投入轻

管理、重支出轻绩效”现象，如：审计报告显示，市科技局在１０家企业欠缴养老保险费用

的情况下，拨付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奖励、科技创新奖励补助４２万元。

（三）国有资产改革的深度还有待拓展，管理力度仍需持续加大。距离建立统一集

中、高效有力的管理体制仍有一定的差距。部分国有企业资产质量不高，经营性资产占

比较低。少数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管理不到位、担保管理机制不健全。部分产业投资基金

作用发挥不够，存在损失风险，如：市产业引导基金与其他５家企业合伙成立深赛（蚌埠）

智能传感器投资基金，约定出资１亿元，一直未实际运作。市育珠产业基金对安徽后青

春工业设计研究院投资５００万元，投资款未能按期收回，其中２１５万元投资款存在损失

风险。部分行政事业单位资产信息管理不规范，市自规局、市国动办、市重点工程中心等

１１家市级预算单位存在资产管理系统记录不完整、资产未及时登记入账、已报废资产未

２７



办理核销手续等问题。

（四）政府债务和国有企业经营性债务偿还压力持续加大，政府债券资金管理有待加

强。各县（区）、国有企业和部门单位偿还债务本息存在很大压力，预计２０２５年到期的政

府债务本息为１４９．７亿元、２０２６年到期债务本息为１６３亿元，受经济下行、财政收支压力

增大、房地产市场低迷、土地出让收入下降等因素影响，能够用于偿还政府债务的资金来

源有限，大多数债务的偿还依靠向上争取的置换债券和再融资债券。国有企业经营性债

务规模持续增加，部分国有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无法覆盖贷款本息。少数经营性债务利

率过高，涉众融资年利率达到７％左右。部分专项债券项目实施进度慢，资金闲置，如：

２０２４年６月，市财政部门转贷五河县 Ｓ３１３蚌埠至五河一级公路改建项目专项债券资金

１．９８亿元，截至２０２５年５月底，资金实际使用率为３６．９％；转贷淮上区社区邻里服务中

心建设项目专项债券资金０．８亿元，截至２０２５年５月底，资金支出进度为０。

上述问题市政府和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

三、意见和建议

（一）深入研究财税体制改革政策，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一要密切关注、深入研

究财税体制改革政策。及时掌握国家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进展情况，跟进研究部分品目

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下划地方等改革政策，主动对接上级财政部门，积极争取我市在

财税体制改革中实现利益最大化。二要积极争取上级资金和政府债券额度。抢抓国家

一揽子增量政策机遇，以项目为依托，组织申报国家和省各类政策试点，积极争取上级转

移支付和地方政府债券资金，进一步提高财政保障能力。三要强化财政收入管理。推动

跨部门收入统筹、资金整合，集中财力办大事。加强税收征管，强化部门间涉税信息共享

运用，加大协税挖潜力度，支持税务部门依法依规加强征管，推动税收质量有效提升。统

筹抓好非税收入管理，持续盘活国有资产资源，促进财政收入持续稳定增长。四要进一

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打破支出固化格局，继续压减一般性支出，严格落实党政机关坚

持过“紧日子”要求，加大保障改善民生力度。坚持“三保”支出优先顺序，加强“三保”动

态监控和库款保障，牢牢兜住“三保”底线。

（二）持续提高预算管理水平，提升投资项目谋划能力，着力完善预算绩效评价机制。

一要加强预算管理。把严把紧预算关口，压实部门和单位对预算完整性、规范性、真实性

以及执行结果的责任。完善支出审核机制，强化“三公”经费管理，全面推进支出标准体

系建设，建立健全项目入库评审和滚动管理机制。二要加强资金使用全过程监管。完善

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防止资金“跑冒滴漏”。定期清理收回部门结转结余资金，及时调

整执行进度缓慢的项目资金用途，避免各类资金沉淀。对实施期超过一年的重大政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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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行全周期跟踪问效，构建“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资金使用机制，切实提高资

金使用效益。三要持续提升投资项目谋划能力。加强对投资质效的研判，精准把握各类

投资项目政策要求，有效整合资源，科学做好项目包装谋划，扩大有效投资，避免无效低

效投资。四要完善预算绩效评价机制。进一步优化绩效指标体系，加快建立分行业、分

领域、分层次的绩效指标，构建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确保部门整

体绩效目标与部门主要职能和年度重点工作任务相匹配。加大绩效评价结果运用力度，

对低效项目予以取消或压缩。持续做好成本绩效管理试点工作，扩大市财政部门组织开

展的预算绩效重点评价范围。

（三）深入推进国资国企改革，继续加大国资管理工作力度。一要加强国资监管机构

建设。强化市国资委监管力量建设，完善监管架构，更好地发挥市国资委的职能作用。

二要加快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进度。围绕平台公司主责主业，明晰功能定位，全面开展

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进一步壮大资产规模和综合实力。深化激励约束，充分发挥

国有企业投资对发展的拉动作用，以积极有效投资助力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优

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高质量完成国企改革深

化提升行动。三要切实发挥政府投资基金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基金保战略、

促产业的重要作用，撬动金融和社会资本为六大新兴产业、六大产业集群发展提供资金

支持。择优遴选基金管理机构参与政府投资基金管理，更好实现基金政策目标。四要进

一步加强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力度。持续巩固资产专项整治成果，市财政部门要加强

业务指导，加大培训力度，督促部门单位做好资产盘点等基础性工作，盘活低效闲置资

产，推动资产共享共用。

（四）压实债务管理主体责任，切实做好风险防范工作。一要压实债务管理主体责

任。各县（区）政府、国有企业和相关部门单位要强化责任意识和系统观念，做到“谁举

债、谁负责”，加强对政府债务的科学谋划和管控，发挥有效举债的积极作用。二要健全

全口径地方债务监测机制。市财政部门要加强对全市债务风险动态的监测预警，及时分

析研判风险等级，做到风险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确保不发生系统性债务风险。三要

深入做好隐性债务化解工作。坚持在发展中化债、在化债中发展，落实一揽子化债方案，

用好用足隐债置换等各项政策，综合运用减支增效、债务重组、科学置换、资产盘活等方

式，积极向上争取置换债券额度，多渠道筹集化债资金，形成化债合力。四要完善政府债

券资金监管机制。市财政部门要认真履行监管职责，对政府债券实行专户管理和专款专

用，对债券资金实施穿透式监管，动态掌握债券资金使用、项目运营、专项收入、形成资产

等各方面情况，将所有债券项目纳入信息系统进行管理。督促项目主管部门和项目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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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加快实施进度，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五要加大政府债券项目绩效评价工作力度。

将绩效管理理念融入债券项目管理的“全生命周期”，切实提高政府债券资金使用效益。

对重点政府债券项目开展第三方评价，找出债券项目实施中的薄弱环节，强化结果运用，

体现正向激励和负面约束，切实发挥政府债券强基础、补短板、惠民生、扩投资的积极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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蚌埠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２０２５年
市本级预算第一次调整方案的决议
（２０２５年８月２８日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蚌埠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听取了市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２０２５

年市本级预算第一次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的报告，对２０２５年市本级预算第一次调

整方案（草案）进行了审查。会议同意市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审查报告，

决定批准２０２５年市本级预算第一次调整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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蚌埠市人民政府
关于提请审议２０２５年市本级预算
第一次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

蚌政秘〔２０２５〕６３号

市人大常委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蚌埠市市本级预算审查监督办法》等有关规定，现

将２０２５年市本级预算第一次调整方案报告如下：

一、一般公共预算调整情况

（一）支出项目追加情况

本次拟增加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１．９１亿元，主要包括：一是市本级财力安排支

出７，７８０．２万元，用于蚌埠电大原址改扩建二期、解放二路下穿蚌埠站立交工程等１２个

项目（具体见附件４）。二是一般债券安排支出１１，３６５万元，用于城市排水防涝工程、青

年街排涝站迁建等５个项目（具体见附件６）。调整后，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７４．４１

亿元（具体见附件１）。

（二）支出项目调整调剂情况

预算执行过程中因政策调整和项目实际情况发生变化，拟调整调剂部分项目支出预

算１，７７０．８万元，主要包括：一是从部门年初预算项目中调剂安排１３７．４万元，用于土地

承包经营权二轮延包、土壤污染责任认定等５个项目；二是从盘活存量资金中统筹安排

１，６３３．４万元，用于双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市光荣院新建楼群建设等５个项目（具体见

附件５）。调整调剂安排的支出，不增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量。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情况

本次拟增加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１７．４５亿元，主要包括：一是新增专项债券

支出１６．０７亿元，用于Ｇ２０６荆涂大桥至蚌埠宿州交界段一级公路、滕湖机场航站楼及其

配套设施等１３个项目；二是隐债置换债券支出１．３８亿元（加线下列支的隐债置换债券，

共计３６．４２亿元），用于市城投公司置换存量隐性债务（具体见附件６）。调整后，市本级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９２．１２亿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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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拟增加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２，４５５万元，主要包括：一是根据审计结

果，国有企业上缴利润收入增加４４６万元；二是市科技局持有的蚌埠市远大创新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国有股权转让收入２，０００万元；三是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持有的蚌埠

市中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产权清算收入９万元（具体见附件３）。

根据实际支出需要，本次拟调减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１，４００万元，主要包括：一是

年初安排市国控集团４，３００万元用于Ｇ３２９ＰＰＰ项目支出，已通过争取专项债安排，本次

调减４，３００万元；二是预算执行中追加科促创业投资基金出资２，０００万元、综合保税区

奖补资金５００万元、改制企业历史档案整理经费４００万元。按规定增加调入一般公共预

算３，８５５万元（具体见附件３）。

经过上述调整，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１．５２亿元、支出０．８２亿元。

四、争取政府债券情况

今年以来，我市争取地方政府债券１８１．０４亿元，主要包括：新增债券７３．６８亿元，全

部用于项目建设，其中：市本级１７．２１亿元、龙子湖区３．６亿元、蚌山区３．０３亿元、禹会

区５．４３亿元、淮上区０．８８亿元、市高新区２．７５亿元、市经开区２亿元、怀远县１９．６亿

元、五河县９．１６亿元、固镇县１０．０２亿元。

隐债置换债券６７．２２亿元，全部用于置换存量隐性债务，其中：市本级３６．４２亿元

（包含线上支出１．３８亿元，线下支出３５．０４亿元）、龙子湖区１．０２亿元、蚌山区１．０５亿

元、禹会区１．０１亿元、淮上区３．６５亿元、市高新区０．０３亿元、市经开区０．３８亿元、怀远

县１２．１６亿元、五河县４．６７亿元、固镇县６．８３亿元。

再融资债券４０．１４亿元，全部用于到期政府债务还本，其中：市本级２１．３７亿元、蚌

山区０．２４亿元、禹会区０．０７亿元、淮上区０．２２亿元、市高新区１．８亿元、市经开区００９

亿元、怀远县２．８２亿元、五河县３．６亿元、固镇县９．９３亿元（具体见附件７）。以上报告，

请予审议。

附件：１．２０２５年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第一次调整方案（草案）

２．２０２５年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第一次调整方案（草案）

３．２０２５年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第一次调整方案（草案）

４．２０２５年市本级第一次预算追加项目情况表

５．２０２５年市本级第一次预算调整调剂项目情况表

６．２０２５年市本级新增债券安排支出情况表

７．２０２５年全市争取政府债券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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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２０２５年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第一次调整方案
（草　　案）

单位：万元

收入项目 预算数
本　次
调整数

调整后

预算数
支出项目 预算数

本　次
调整数

调整后

预算数

一、税收收入 ２９１，２０５ ２９１，２０５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

出
９０，１９９ ６９ ９０，２６８

增值税 １２５，０１５ １２５，０１５二、国防支出 ６７５ ６７５

企业所得税 ７，７００ ７，７００ 三、公共安全支出 １１７，０６３ １１７，０６３

个人所得税 １，８００ １，８００ 四、教育支出 ７８，４３９ １２０ ７８，５５９

资源税 ６６０ ６６０ 五、科学技术支出 ６６，６０１ ６６，６０１

城市维护建设税 ８６，８８０ ８６，８８０
六、文化旅游体育与

传媒支出
１２，００２ ５９７ １２，５９９

房产税 ４，２１０ ４，２１０
七、社会保障和就业

支出
１２４，１７２ １２４，１７２

印花税 １，４００ １，４００ 八、卫生健康支出 ３５，５０８ ２２０ ３５，７２８

城镇土地使用税 １，０４０ １，０４０ 九、节能环保支出 ６，４７０ ２００ ６，６７０

土地增值税 十、城乡社区支出 １６，２６０ １４，９３５ ３１，１９５

车船税 ８０ ８０ 十一、农林水支出 ２０，４８０ ２０，４８０

契税 ６２，０００ ６２，０００十二、交通运输支出 ２６，６６３ ２，９６５ ２９，６２８

环境保护税 ４２０ ４２０
十三、资源勘探工业

信息等支出
９，４６６ ９，４６６

十四、商业服务业等

支出
４，２５５ ４，２５５

十五、金融支出 １，６９５ １，６９５

９７



收入项目 预算数
本　次
调整数

调整后

预算数
支出项目 预算数

本　次
调整数

调整后

预算数

二、非税收入 １９３，４９５ １９３，４９５
十六、自然资源海洋

气象等支出
８，７７９ ８，７７９

专项收入 ７１，１６０ ７１，１６０十七、住房保障支出 ４１，５９６ ４１，５９６

国有资源（资产）

有偿使用收入及国

有资本经营收入

１９，３００ １９，３００
十八、粮油物资储备

支出
５９ ５９

行政事业性收费

等其他非税收入
１０３，０３５ １０３，０３５

十九、灾害防治及应

急管理支出
５，８４０ ３９ ５，８７９

二十、预备费 １２，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二十一、其他支出 ８，０５６ ８，０５６

二十二、债务付息支

出
３８，７２２ ３８，７２２

收入合计 ４８４，７００ ４８４，７００ 支出合计 ７２５，０００ １９，１４５ ７４４，１４５

加：税收返还及转移

支付
３２４，７５８ ３２４，７５８加：上解上级支出 ２０７，７８３ ２０７，７８３

地方政府一般债

务转贷收入
１４６，９２４１４６，９２４

地方政府一般债务

转贷支出
２５，３２８ ２５，３２８

动用预算稳定调

节基金
１０１，２７７ ３，９２５ １０５，２１３

地方政府一般债务

还本支出
２１，０３０ １１０，２３１１３１，２６１

调入资金 ４３，０７８ ３，８５５ ４６，９２４

收入总计 ９５３，８１３１５４，７０４１，１０８，５１７ 支出总计 ９５３，８１３１５４，７０４１，１０８，５１７

　注：１．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加１９，１４５万元，为市本级财力追加安排蚌埠电大原址改扩建二期、解放
二路下穿蚌埠站立交工程等项目支出７，７８０．２万元和市本级新增一般债券支出１１，３６５万元。
２．调入资金增加３，８５５万元，主要是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一般公共预算３，８５５万元。

０８



附件２

２０２５年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第一次调整方案
（草　　案）

单位：万元

收入项目 预算数
本　次
调整数

调整后

预算数
支出项目 预算数

本　次
调整数

调整后

预算数

一、国有土地出让金

收入
７００，０００ ７００，０００

一、国有土地出让金

收入安排的支出
７００，０００ ７００，０００

二、城市基础设施配

套费收入
１５，２０８ １５，２０８

二、城市基础设施配

套费安排的支出
１５，２０８ １５，２０８

三、车辆通行费收入 １４，１００ １４，１００
三、彩票公益金安排

的支出
５，２６４ ５，２６４

四、污水处理费收入 １２，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四、土地储备专项债

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４５，３００ ４５，３００

五、彩票发行机构和

彩票销售机构业务

费

３０ ３０
五、车辆通行费安排

的支出
１３，７００ １３，７００

六、污水处理费安排

的支出
１２，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七、彩票发行销售机

构业务费安排的支

出

５５７ ５５７

八、政府收费公路专

项债券收入安排的

支出

３２，４００ ３２，４００

九、其他地方自行试

点项目收益专项债

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９６，８００ ９６，８００

收入合计 ７４１，３３８ ７４１，３３８ 支出合计 ７４６，７２９１７４，５００９２１，２２９

加：上级补助收入 ６，２６０ ６，２６０
加：地方政府专项债

务转贷支出
２４７，２４５２４７，２４５

地方政府专项债

务转贷收入
８７５，５８２８７５，５８２

地方政府专项债

务还本支出
１７，２４０ ４５３，８３７４７１，０７７

１８



收入项目 预算数
本　次
调整数

调整后

预算数
支出项目 预算数

本　次
调整数

调整后

预算数

调入资金 １７，２４０ １７，２４０ 补助下级支出 ４６９ ４６９

调出资金 ４００ ４００

收入总计 ７６４，８３８８７５，５８２１，６４０，４２０ 支出总计 ７６４，８３８８７５，５８２１，６４０，４２０

　注：１．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为Ｇ２０６荆涂大桥至蚌埠宿州交界段一级公路改造工
程３２，４００万元。
２．其他地方自行试点项目收益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９６，８００万元为蚌埠市航空服务中心转

航站楼及其配套设施工程、Ｇ３２９ＰＰＰ项目等８个项目支出８３，０００万元，及置换市城投公司存量隐性
债务１３，８００万元。

２８



附件３

２０２５年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第一次调整方案
（草　　案）

单位：万元

收入科目
年　初
预算数

本　次
调整数

调整后

预算数
支出科目

年　初
预算数

本　次
调整数

调整后

预算数

一、利润收入 １２，７２４ ４４６ １３，１７０
一、国有企业资本金

注入
５，３００ －２，３００ ３，０００

蚌埠市国有资本

运营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６，１５３ －２９０ ５，８６３
蚌埠市文化旅游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注

册资本金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蚌埠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３，０００ １，５５６ ４，５５６

蚌埠市国有资本运

营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注册资本金

４，３００ －４，３００

蚌埠市城市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３，５７１ －８２０ ２，７５１

蚌埠科促创业投资

基金项目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二、股利、股息收入
二、国有企业公益性

补贴
３，１００ ５００ ３，６００

化债支出 ３，１００ ３，１００

综合保税区奖补资

金
５００ ５００

三、国有股权、股份

转让收入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三、解决历史遗留问

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９６１ ４００ １，３６１

蚌埠市远大创新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国有企业退休人员

社会化管理
９２８ ９２８

企业改制经费 ３３ ３３

四、清算收入 ９ ９
改制企业历史档案

整理经费
４００ ４００

３８



收入科目
年　初
预算数

本　次
调整数

调整后

预算数
支出科目

年　初
预算数

本　次
调整数

调整后

预算数

蚌埠市中创新材

料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

９ ９
四、其他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支出
２１３ ２１３

外部董事专项经费 ２１３ ２１３

本年收入合计 １２，７２４ ２，４５５ １５，１７０ 本年支出合计 ９，５７４ －１，４００ ８，１７４

上级补助收入 ４４１ ４４１ 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４，０７８ ３，８５５ ７，９２４

上年结转 ４８７ ４８７ 结转下年

收入总计 １３，６５２ ２，４５５ １６，１０７ 支出总计 １３，６５２ ２，４５５ １６，１０７

　注：１．国有股权、股份转让收入为市科技局持有的蚌埠市远大创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国有股权转让
收入２，０００万元。
２．清算收入为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持有的蚌埠市中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产权清算收入

９万元。
３．年初安排市国控集团注册资本金４，３００万元用于Ｇ３２９ＰＰＰ项目支出，已通过争取专项债安排，

本次调减４，３００万元。

４８



附件４

２０２５年市本级第一次预算追加项目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单位

名称
项目名称

金　　额

小计
一般公

共预算

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

依　　据 备　　注

合计 １０，６８０．２７，７８０．２ ２，９００

１
市 城 投

公司

蚌埠电大原

址改扩建二

期

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

《关于安排蚌埠电大

原址改扩建二期建

设经费的请示》（蚌

财行〔２０２５〕３５２号）

用于蚌埠电大原址

改扩建二期工程。

２
龙 子 湖

区

解放二路下

穿蚌埠站立

交工程市级

配套资金

１，０３５ １，０３５

《关于追加解放二路

下穿蚌埠站立交工

程市级配套资金的

请 示》（蚌 财 建

〔２０２５〕３４３号）

用于解放二路下穿

蚌埠站立交工程建

设。加上一般债券、

土地出让金安排支

出，合计 ４，０００万
元。

３
市 交 通

运输局

滕湖机场前

期费用
５００ ５００

《关于追加市交通运

输局滕湖机场前期

费用的请示》（蚌财

建〔２０２５〕３５０号）

用于支付蚌埠滕湖

机场前期费用。

４
市 文 化

旅 游 体

育局

两个国家考

古遗址公园

管理处及汤

和墓古迹园

修缮等经费

３００ ３００

《关于两个国家考古

遗址公园管理处及

汤和墓古迹园修缮

等经费有关意见的

请 示》（蚌 财 教

〔２０２５〕３４８号）

用于两个国家考古

遗址公园管理处及

汤和墓古迹园修缮

等经费。

５
市 博 物

馆

馆藏文物数

字化保护项

目

２９６．９ ２９６．９

《关于市博物馆馆藏

文物数字化保护项

目经费审核意见的

请 示》（蚌 财 政

〔２０２５〕２０４号）

用于市博物馆馆藏

文物数字化保护项

目建设

５８



序

号

单位

名称
项目名称

金　　额

小计
一般公

共预算

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

依　　据 备　　注

６
浙 大 二

院 安 徽

医院

浙大二院安

徽医院项目

地方配套专

项债利息

２２０ ２２０

《安徽省财政厅　安
徽省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安徽省卫生健

康委员会关于进一

步做好专项债发行

工作支持国家区域

医疗中心建设的函》

用于支付浙大二院

安徽医院地方配套

专项债利息。

７
市 生 态

环境局

雾炮降尘车

购置经费
１２０ １２０

《关于安排市生态环

境局雾炮降尘车经

费的请示》（蚌财建

〔２０２５〕１６６号）

用于龙子湖区、淮上

区、高新区、经开区

购买雾炮降尘车。

８
市 委 组

织部

基本培训办

学经费
１２０ １２０

《关于安徽基本培训

办学经费的请示》

（蚌财行〔２０２５〕２８６
号）

用于基本培训新增

班次办学经费。

９
市 应 急

局

焊机“加芯

赋码”专项

经费

３８．９ ３８．９

《关于安排市政府驻

北京联络处预算的

请 示》（蚌 财 行

〔２０２５〕１１号）

用于补助六区企业

焊机“加芯赋码”工

作。

１０
市 政 府

驻 北 京

联络处

专项业务经

费
２５ ２５

《关于安排市政府驻

北京联络处预算的

请 示》（蚌 财 行

〔２０２５〕３２５号）

用于开展专项业务。

１１
市 数 据

资源局

市政务服务

中心维修改

造经费

２４．４ ２４．４

《关于市政务服务中

心维修改造经费安

排意见的请示》（蚌

财行〔２０２５〕２７号）

用于市政务服务中

心维修改造工作。

１２
市 信 访

局

应急处置专

项经费
２０ ２０

《关于安排市信访局

应急处置专项经费

的请示》（蚌财行

〔２０２５〕３６３号）

用于应急处置专项

经费。

１３
蚌 投 集

团

蚌埠科促创

业投资基金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关于拨付蚌埠科促

创业投资基金资金

的签报》

支持设立科促创业

投资基金。

６８



序

号

单位

名称
项目名称

金　　额

小计
一般公

共预算

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

依　　据 备　　注

１４
市 高 新

区

综合保税区

奖补资金
５００ ５００

市政府第５４次常务
会议纪要原则同意

《蚌埠综合保税区运

营管理体制和运营

公司组建方案（送审

稿）》

用于支持自贸片区、

综合保税区发展。

１５
市 工 商

改革办

历史档案整

理经费
４００ ４００

《市工商改革办遗留

事项处置专题会会

议纪要》

用于改制企业历史

档案整理。

７８



附件５

２０２５年市本级第一次预算调整调剂项目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单位

名称
项目名称

金　　额

小计
一般公

共预算

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

依　　据 备　　注

合计 １，７７０．８１，７７０．８

１
市 自 然

资 源 和

规划局

土地承包经

营权二轮延

包发证经费

３０ ３０

《关于落实集体土地

承包经营权二轮延

包发证经费的请示》

（蚌财建〔２０２５〕２００
号）

通过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年初预算“补

充监测项目”项目调

剂解决。支持加快

推进市辖区不动产

登记系统与合同备

案系统对接工作。

２
市 生 态

环境局

土壤污染责

任人认定工

作经费

４０ ４０

３
市 生 态

环境局

新能源“双

招双引”推

介活动经费

１９ １９

４
市 生 态

环境局

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工作

经费

１６ １６

《关于安排市生态环

境局土壤污染责任

人认定等经费的请

示》（蚌财建〔２０２５〕
３１８号）

通过市生态环境局

年初预算“补充监测

项目”项目调剂解

决。用于土壤污染

责任人认定、新能源

“双招双引”推介活

动、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工作经费。

５
市 卫 生

健 康 委

员会

蚌医大二附

院装修改造

补助资金

３２．４ ３２．４

《关于追加蚌医大二

附院装修改造补助

资金有关意见的请

示》（蚌财社〔２０２５〕
２１２号）

通过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年初预算“十三

五”医疗服务能力提

升项目资金”项目调

剂解决。补助蚌医

大二附院在新冠疫

情救治期间用于病

房楼改造装修费用。

６
市 文 化

旅 游 体

育局

双墩国家考

古遗址公园

项目经费

１，０９３ １，０９３

《关于双墩遗址国家

考古遗址公园项目

经费有关意见的请

示》（蚌财教〔２０２５〕
６４号）

资金来源为盘活存

量资金，用于双墩遗

址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环境整治工程、标

识系统建设等项目。

８８



序

号

单位

名称
项目名称

金　　额

小计
一般公

共预算

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

依　　据 备　　注

７
市 退 役

军 人 事

务局

市光荣院新

建楼群建设

项目

５１１．６ ５１１．６

《关于追加市光荣院

新建楼群项目建设

资金有关意见的请

示》（蚌财社〔２０２５〕
９１号）

资金来源为盘活存

量资金，用于市退役

军人事务局光荣院

新建楼群建设。

８
市 生 态

环境局

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诉讼

费

７．８ ７．８

《关于追加市生态环

境局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诉讼费的请示》

（蚌财建〔２０２５〕３１３
号）

资金来源为盘活存

量资金，用于支付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诉

讼费。

９
市 委 编

办

乡 镇 （街

道）履职事

项清单编制

工作经费

１３ １３

《关于安排市委编办

乡镇（街道）履职事

项清单编制工作经

费的请示》（蚌财行

〔２０２５〕１８７号）

资金来源为盘活存

量资金，用于乡镇

（街道）履职事项清

单编制工作。

１０
市 工 业

和 信 息

化局

新增办公用

房装修专项

经费

８ ８

《关于市工信局离退

处新增办公用房装

修专项经费相关情

况的请示》（蚌财企

〔２０２５〕１０３号）

资金来源为盘活存

量资金，用于市工信

局离退处办公用房

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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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６

２０２５年市本级新增债券安排支出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单位 项目
新增一

般债券

新增专

项债券

隐债置

换债券

合　　计 １１，３６５ １６０，７００ １３，８００

１ 市城市管理局 蚌埠市城市排水防涝一期工程 ５，０００

２ 市城市管理局 蚌埠市城市排水防涝二期工程 ２，９００

３ 市城市管理局 青年街排涝站迁建项目 １，０００

４ 龙子湖区 解放二路下穿蚌埠站立交工程 １，９６５

５ 市重点工程中心浙大二附院周边道路（Ｄ－７、Ｇ２１）项目 ５００

６ 市交投集团
Ｇ２０６荆涂大桥至蚌埠宿州交界段一级公路改造
工程

３２，４００

７ 市机场公司
蚌埠市航空服务中心转航站楼及其配套设施工

程
３０，０００

８ 市公路管理中心Ｇ３２９ＰＰＰ项目 ２４，６００

９ 市机场公司 蚌埠民用机场项目 １７，８００

１０ 市中医院 蚌埠市中医医院改扩建项目 ５，５００

１１ 市城投公司
蚌埠市新建淮北至宿州至蚌埠城际铁路蚌埠段

项目
２，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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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单位 项目
新增一

般债券

新增专

项债券

隐债置

换债券

１２ 蚌投集团
蚌埠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热电联产及配套热网

项目
２，１００

１３市重点工程中心古杏路、ＬＳ２路项目 ７００

１４市重点工程中心黄ｆｔ大道项目 ２００

１５ 市土储中心 收储中央创新区６＃地块项目 ２５，５００

１６ 市土储中心 收储淮上区双墩路南、延安北路西侧地块项目 ９，６００

１７ 市土储中心 收储延安路大桥下桥口地块项目 ５，８００

１８ 市土储中心 收储喜盈门东南角地块项目 ４，４００

１９ 市城投公司 ２０２５年隐性债务置换 １３，８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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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７

２０２５年全市争取政府债券情况表

单位：万元

地区
新增债券 隐债置换债券 再融资债券

小计 一般债务专项债务 小计 一般债务专项债务 小计 一般债务专项债务

合计 ７３６，７３５ ４４，８３５ ６９１，９００６７２，２００ － ６７２，２００４０１，４１９２２７，５６７１７３，８５２

一、市级 ３４８，９６５ １３，３６５ ３３５，６００４３５，６００ － ４３５，６００２３７，９４１１３３，５５９１０４，３８２

　市本级 １７２，０６５ １１，３６５ １６０，７００３６４，２００ ３６４，２００２１３，６６８１１０，２３１１０３，４３７

　龙子湖区 ３６，０００ ３６，０００ １０，２００ １０，２００ －

　蚌山区 ３０，３００ ３０，３００ １０，５００ １０，５００ ２，３５８ ２，３５８

　禹会区 ５４，３００ ５４，３００ １０，１００ １０，１００ ７２０ ７２０

　淮上区 ８，８００ ２，０００ ６，８００ ３６，５００ ３６，５００ ２，２５０ ２，２５０

　市高新区 ２７，５００ ２７，５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１８，０００ １８，０００

　市经开区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３，８００ ３，８００ ９４５ ９４５

二、县级 ３８７，７７０ ３１，４７０ ３５６，３００２３６，６００ － ２３６，６００１６３，４７８ ９４，００８ ６９，４７０

　怀远县 １９５，９６６ １３，７６６ １８２，２００１２１，６００ １２１，６００ ２８，１８３ ２８，１８３

　五河县 ９１，６５４ ９，５５４ ８２，１００ ４６，７００ ４６，７００ ３５，９６０ ２２，８４７ １３，１１３

　固镇县 １００，１５０ ８，１５０ ９２，０００ ６８，３００ ６８，３００ ９９，３３５ ４２，９７８ ５６，３５７

　注：市本级隐债置换债券３６．４２亿元，其中：列线上支出１．３８亿元、列线下还本３５．０４亿元。按规定
线下还本不增加线上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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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２０２５年市本级预算第一次
调整方案（草案）的审查报告

———２０２５年８月２７日在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上

市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副主任　李建军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近日，市人大财经委员会听取了市财政局关于２０２５年市本级预算第一次调整方案

（草案）的汇报，并对２０２５年市本级预算第一次调整方案（草案）进行了初步审查，现将

审查意见报告如下。

一、预算调整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调整情况

１．一般公共预算追加情况（见市政府议案附表１、附表４、附表６）

市十七届人大第四次会议批准的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合计７２．５亿元，本次增

加支出１．９１亿元，一是追加支出０．７８亿元，包括：蚌埠电大原址改扩建二期工程５０００

万元、解放二路下穿蚌埠站立交工程市级配套资金１０３５万元、滕湖机场前期费用５００万

元、市博物馆馆藏文物数字化保护项目２９７万元、浙大二院安徽医院项目地方配套专项

债利息２２０万元等１２个项目。二是新增一般债券支出１．１３亿元，包括：城市排水防涝

一期和二期工程７９００万元、解放二路下穿蚌埠站立交工程１９６５万元、青年街排涝站迁

建１０００万元、浙大二附院周边道路５００万元等５个项目。调整后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合计７４．４１亿元。

２．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项目调整和调剂情况（见市政府议案附表５）

预算执行中因政策调整和项目情况发生变化，拟调整调剂部分支出预算０．１８亿元。

一是从年初预算安排的项目中调剂１３７．４万元，用于市生态环境局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

工作经费４０万元、市自规局土地承包经营权二轮延包发证经费３０万元等５个项目。二

是从盘活存量资金中统筹安排支出１６３３万元，用于双墩国家考古遗址项目１０９３万元、

市光荣院建设项目５１２万元等５个项目。不增加今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量。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情况（见市政府议案附表２、附表６）

市十七届人大第四次会议批准的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合计７４．６７亿元。本

次增加支出１７．４５亿元，一是新增专项债券支出１６．０７亿元，包括：Ｇ２０６荆涂大桥至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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埠宿州交界段一级公路改造工程３．２４亿元、市机场公司航空服务中心转航站楼及配套

设施工程３亿元、市土储中心收购中央创新区６号地块项目２．５５亿元、市公路管理中心

Ｇ３２９道路ＰＰＰ项目２．４６亿元等１３个项目。二是隐性债务置换债券支出１．３８亿元，用

于置换市城投公司存量隐性债务。调整后支出预算合计９２．１２亿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整情况（见市政府议案附表３）

市十七届人大第四次会议批准的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合计１．２７亿元，本

次增加预算收入０．２５亿元，其中：市属企业上缴利润收入４４６万元、股权出让收入２０００

万元、产权清算收入９万元。调整后收入预算合计１．５２亿元。

批准的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支出预算合计０．９６亿元，本次减少预算支出０．１４亿

元，一是调减安排用于市国控集团Ｇ３２９道路ＰＰＰ项目０．４３亿元，已经通过争取政府专

项债券资金安排。二是增加科促创业投资基金出资、综合保税区奖补资金、改制企业历

史档案整理经费等支出０．２９亿元。调整后支出预算合计０．８２亿元。

（四）新增政府债券分配情况（见市政府议案附表７）

今年以来我市争取地方政府债券１８１．０４亿元，其中：新增债券７３．６８亿元，用于项

目建设；隐性置换债券６７．２２亿元，用于置换存量债务；再融资债券４０．１４亿元，用于偿

还到期政府债务本金。

二、审查意见

财经委员会认为，市政府及财政部门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因政策调整和项目实际情

况发生变化，对部分单位年初预算的用途及科目进行调整，从统筹盘活的存量资金中调剂

安排部分项目支出，根据相关国有企业审计结果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进行调整，符合预算

法的相关规定。２０２５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券资金的分配符合财政部关于政府债券管理的相

关要求。市政府依法编制了２０２５年市本级预算第一次调整方案（草案），方案是可行的。

财经委员会建议本次会议同意市财政局局长林国立所作的《关于２０２５年市本级预

算第一次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的报告，批准市政府提出的２０２５年市本级预算第一

次调整方案（草案）。市政府及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市人大常委会批准的预算调整方案，

硬化预算执行约束，加快支出进度，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加大财会监督力

度，推动财会监督与纪检监察、巡察、人大、审计等其他监督贯通。完善绩效评价工作机

制，加大评价结果运用力度，对低效无效项目予以取消或压缩，形成评价、整改、提升的良

性循环。健全政府债券资金监管机制，财政部门要认真履行监管职责，依托信息系统对

债券资金实施穿透式监管，督促项目主管部门和项目实施单位加快资金使用，推动项目

加快实施进度，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加大债券资金违规使用监督问责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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蚌埠市人民政府
关于２０２４审计年度审计工作的报告
———２０２５年８月２７日在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上

市审计局局长　毛大忠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受市人民政府委托，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２０２４审计年度审计工作情况，请予审议。

市政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工作部署、市人大审议意见，充分发挥

审计专司经济监督的职能作用，围绕财政资金提质增效、重大政策措施落实、国有资产管

理、重大项目建设、民生保障、领导干部经济责任等方面，２０２４审计年度共开展审计项目

４４个，审计和审计调查７８家单位，查出违规和管理不规范金额１１．４３亿元。审计促进收

回上缴４５７６万元、促进拨付使用１．８６亿元，建立完善制度９２项。

一、重大政策措施落实审计情况

聚焦风险防控、绿色转型和扩大有效投资等政策措施落实和资金使用情况，组织开

展了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绿色低碳产业政策落实和增发国债项目等专项审计调查。发

现的主要问题：

（一）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情况专项审计调查

１．商品房预售资金未按规定存入监管账户。截至２０２４年８月底，城区在建已售未

交付的商品房４７１２套，有４０，７５９万元预售资金未按规定存入监管账户，其中重点监管

资金８９６７万元。

２．超范围使用重点监管资金。２０２３年３月至６月，淮上区住建交通局将用于支付奥

莱当代城项目工程款的重点监管资金用于代房企偿还贷款和缴纳其他项目防空地下室

易地建设费，合计１４９１．１１万元。

３．违规拨付监管资金。２０２０年３月至２０２４年８月，市开发中心挤占重点监管资金

向２家房企拨付监管资金４３７７．４５万元，超进度向２家房企拨付重点监管资金１０，５１６．

１８万元，超范围向１０家房企拨付重点监管资金２１４５．９７万元。

４．监管部门对项目施工现场勘察不到位。抽查发现，２０２２年１月至４月，市开发中

心对清樾小区楼栋勘察不到位，项目建设形象进度与实际不符，涉及拨付资金３００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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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重点监管资金额度标准设定偏低。我市商品房重点监管资金额度按不同楼层标

准为１５００至２０００元／平方米，自２０１３年４月沿用至今，与２０２２年９月市建管处测算的

商品房综合造价３１２０元／平方米差距较大，监管额度明显偏低，不能满足平均建安造价

和小区内配套费用需要，“保交房”存在一定风险。

（二）绿色低碳产业发展政策落实情况专项审计调查

１．未及时出台绿色低碳发展相关专项规划。２０２３年８月，《蚌埠市绿色建筑发展专

项规划》通过专家验收，２０２３年１１月向相关单位征求了意见，但截至２０２５年４月底，仍

未正式印发。

２．“两高”项目未按规定纳入安徽省重点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系统。蚌埠能源集

团有限公司“蚌埠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热电联产项目”、怀远县南国环保热电有限公司

“热电联产项目”均属于“两高”项目，未纳入安徽省重点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系统进

行监测。

３．超范围发放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资金。一是２０名享受乘用汽车以旧换新补贴车

主使用货车、超期车和超排量车进行置换，违规享受乘用汽车以旧换新补贴２０．８万元；

二是８６处个人旧房装修超范围申报获得补贴４．３万元，９处公有旧房装修超范围申报获

得补贴４２．７７万元，３处已竣工公有旧房申报获得补贴１８．２１万元。

４．大规模设备更新项目进度缓慢。固镇县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提标改造等２

个项目使用超长期国债资金４８５０万元，计划２０２４年１０月开工，实际２０２５年２月１９日

开工，截至２０２５年５月超长期国债资金仅使用５７０．９４万元，使用率为１１．７７％。

５．个别污水处理厂建设逾期未完工。天河片区污水处理厂二期项目合同约定２０２３

年３月１日开工，２０２４年３月１日竣工。该项目实际２０２３年７月动工，截至２０２５年４月

２１日仍未完工。

（三）增发国债项目专项审计调查

１．固镇县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规划设计选址不科学。２０２４年固镇县杨庙镇北圩村

等６个行政村高标准农田建设改造提升项目中，１７０．１５亩一般耕地已于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４

日被批准为淮北至宿州至蚌埠城际铁路制梁场（四标段）临时用地，使用期至２０２６年，使

用期内该地块无法进行高标准农田建设。

２．进度管理不到位，增发国债项目进展滞后。一是截至２０２４年９月底，蚌埠市怀洪

新河灌区、固镇县基础设施提质升级２个项目仅支出国债资金５．６９亿元，占已到位国债

资金２１．７亿元的２６．２２％，进展较慢；二是安徽省地面沉降监测网建设（蚌埠市部分）项

目需在２０２４年５月底前开工，该项目实际于２０２４年７月２０日开工；三是怀远县２０２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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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芡河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和地质灾害工程治理项目合同约定的实施结束时

间分别为２０２４年９月底和１０月２２日，截至２０２４年１０月２２日２个项目均未完工。

３．未落实国库集中支付制度。２０２４年４月，增发国债资金７５７．９３万元被直接拨付

至怀远县古城镇、包集镇财政户和五河县东刘集镇三资户，用于土地征迁相关包干费用

支出，其中：古城镇１３１．４３万元，包集镇５７６．８９万元，东刘集镇４９．６１万元。

４．施工方未按合同约定购买工程保险。禹会区２０２４年度高标准农田建设等５个项

目施工方未按照合同约定购买建筑工程一切险、第三者责任险等保险。

（四）产业投资基金专项审计调查

１．对外投资存在退出风险。２０２０年１１月，天使基金对蚌埠国钛纳米材料有限公司

进行股权投资３０００万元。截至２０２４年８月审计时，投资已触发回购条款，国钛纳米尚

未建成投产，近三年无主营业务收入，投资存在退出困难风险。

２．对外投资潜存损失风险。蚌埠市育珠设计产业基金共募集资金５４１．３６万元，其

中蚌投集团出资２１４．５５万元。２０１７年７月，该基金对安徽后青春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投资５００万元，截至２０２４年３月，因投资款未能按期收回，导致该基金已到退出期，

蚌投集团投资无法退出，２１４．５５万元投资款潜存损失风险。

３．基金管理人未建立托管人遴选制度。蚌埠中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是天使基金和

五河先导基金的基金管理人，截至２０２４年９月审计时未建立私募基金托管人遴选制度。

４．子基金设立后逾期未出资、未运作。２０２３年７月，蚌埠市产业引导基金有限公司、

北京中发知行投资有限公司等５家企业合伙成立深赛（蚌埠）智能传感器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并约定２０２３年１２月３１日前实缴出资合计１０，０００万元。截至２０２４

年８月２１日，该基金一直未实际运作，各投资方均未出资。

二、民生保障领域审计情况

聚焦社会关注，结合上级审计机关统一部署，对市级物业维修资金、养老保险基金的

管理使用情况和残疾人权益保障政策落实情况进行专项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蚌埠市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专项审计调查

１．维修资金利息收益未按规定分配到户。截至２０２４年５月底，蚌埠市维修资金账

户中利息收益７９７５．７３万元未分配到户。

２．保修期内再次申请使用维修资金。２０２１年至２０２３年３４个使用维修资金的项目，

在保修期内再次申请使用维修资金，且实施内容与保修内容一致，涉及资金２３．２９万元。

３．部分维修项目施工企业无相应资质。２０２２年至２０２４年，安徽蜘蛛人环境工程有

限公司、安徽丰公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蚌埠时代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３家企业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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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维修资质的情况下，先后实施荣盛香堤荣府、万达悦府、通成紫都铭苑等３个小区内

的５０个外墙维修项目，共使用维修资金３４８．９２万元。

４．维修项目未签订工程施工合同。由瑞康物业、荣盛物业等物业公司实施的３９３个

使用维修资金的维修项目未签订工程施工合同，上述项目使用维修资金合计９２４．７７万

元。

５．信息系统建设不到位。市维修资金微信小程序存在无法查询到已缴纳维修资金

信息的情况。

（二）蚌埠市市级养老保险基金专项审计

１．职业年金预缴款账户未及时清理结算。截至２０２４年１２月底，市本级职业年金预

缴款本金账面余额６１．５９万元，未完成职业年金预缴款清理退还工作。

２．部分机关事业单位未完成养老保险准备期清算工作。截至２０２５年４月，蚌山区

环卫所、高新区城管综合执法大队２家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未完成机关事业单位养老

保险准备期清算工作，涉及３８人，欠费总额５３８．５０万元。

３．部分重点人群未参保。截至２０２５年３月底，蚌埠市低保人员、重度残疾人员等重

点人群共计５７５人未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其中：低保人员２９４人、重度残疾人员２７４人、

特困人员７人。

４．未及时清退已死亡１年以上人员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资金。截至２０２５年４月底，

蚌埠市养老保险经办机构未及时清退４４名已死亡１年以上人员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资金

１３１．３１万元。

５．向已死亡人员发放待遇。截至２０２５年３月底，蚌埠市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向１４名

已死亡人员发放养老金５．９０万元。

（三）残疾人权益保障政策措施贯彻落实情况审计

１．地方残疾人培训服务与管理办法出台不及时。截至２０２３年底，市残联未按照皖

残联〔２０２２〕２６号文的规定，制定蚌埠市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服务与管理办法。

２．未与认定的残疾儿童康复定点服务机构签订服务协议。截至２０２３年末，市残联

未按照残疾儿童定点康复机构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要求与其认定的６家市本级残疾儿

童康复定点服务机构签订协议。

３．精准康复服务不精准。截至２０２３年底，全市开展困难残疾人员精准康复服务中，

１２６５人次为非困难残疾人员，支出总金额３．６４万元。

４．无障碍改造建设和管理不规范。２０２１年至２０２３年，怀远县残联、固镇县残联、禹

会区残联以发放辅具代替无障碍改造，涉及２２户、金额２．４７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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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建设领域审计情况

聚焦工程建设领域关键环节和项目现场管理情况，组织开展工程建设招标投标领域

管理情况专项审计调查和民用机场、怀洪新河灌区、延安路大桥及接线工程等重大项目

跟踪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招投标管理方面

１．合同条款实质性内容背离招标文件。蚌埠交通综合信息楼信息智能化建设工程

等１０个项目合同或补充协议中材料价差调整方式、付款比例和现场人员管理等实质性

内容与招标文件不一致。

２．投标保证金管理不规范。蚌埠二中禹会实验学校工程跟踪审计等６６个项目超标

准收取投标保证金１３，８９８．４９万元；蚌明高速公路蚌埠北、明光东养护工区工程项目中

标方被取消中标资格后，投标保证金８万元被违规退还；６１个项目违规要求投标单位以

银行转账形式缴纳投标保证金，涉及金额４２，４７３．８０万元。

３．未按规定公开招标。蚌埠市第四人民医院新院区建设项目设计等３个项目达到

公开招标限额标准，建设单位直接与实施单位签订合同，未按规定公开招标，涉及金额合

计５３０．９５万元。

４．项目投标人涉嫌串通投标。一是１２０个项目不同投标单位使用同一ＩＰ地址上传

投标文件；二是１１个项目不同投标单位制作电子投标文件的造价锁号一致；三是２家企

业涉嫌团伙围标串标。

５．以不合理条件限制排斥投标人或潜在投标人。蚌埠高新区天河科技园农村安全

饮用水工程等３１个项目招标文件中将特定行政区域或者特定行业的业绩、奖项和指定

专利、品牌等作为加分条件，以不合理条件限制、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

（二）项目建设管理方面

１．变更、签证审批程序不及时、不完整。安徽蚌埠民用运输机场工程场道工程一标

段、二标段等４个项目共计６６项变更、签证存在手续尚未办理完成以及变更资料中缺少

现场测绘、工程量签证及造价核定等资料的问题。

２．工程保险未及时续保。截至２０２４年９月，安徽蚌埠民用运输机场工程２个标段

均未完成施工及竣工验收，但第三者责任险过期未续保。

３．未及时支付项目款。Ｇ２０６荆涂大桥至蚌埠宿州交界段一级公路改建工程等２３

个项目未按合同约定比例、节点支付设计费、工程款、监理费，涉及金额２３，１５４．２３万元。

４．提前支付项目进度款。市公共信息化平台建设及应用系统（二期）等４个项目存

在未达到合同约定进度、未履行变更审批手续情况下提前支付项目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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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施工单位未按图施工。怀洪新河灌区工程和民用机场建设项目存在未按工程设

计图纸和施工技术标准施工，导致部分项目未实施或尺寸不达标等问题。

６．未按照合同约定进行材料价差调整。蚌埠民用机场航站区航站楼及附属工程、延

安路大桥及接线工程均未对钢材、装配式构件、水泥、商品砼等主要材料价差进行统计，

并按实际施工工程量计量周期调整。

四、市本级预算执行和财政管理审计情况

聚焦积极财政政策加力提效，开展市本级预算执行情况等审计。２０２４年度，市本级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４７．２９亿元，支出１２２．８０亿元。政府性基金收入５４．４０亿元，支出

１０８．２５亿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２．１４亿元，支出０．９４亿元。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１４３．２８亿元，支出１６３．７０亿元。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部分市本级预算执行率低

截至２０２４年底，市本级３４项２０２４年度预算指标执行率低于６０％，涉及资金１２，

１４１．１４万元，实际使用和调剂５２８２．５３万元，整体使用率为４３．５１％。

（二）采购预算管理不规范

市本级５２项政府采购因当年未完成招标采购、中标金额大幅低于预算金额和未到

价款支付节点等原因，导致初始预算２６，２２６．９１万元仅使用８５０２．７４万元，１８项政府采

购预算２１０７．０１万元当年未使用。

（三）个别上级转移支付资金分解下达不及时

截至２０２４年底，市本级３项上级转移支付资金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分解下达到位，涉

及资金９２５３．３０万元。

（四）部分闲置资产未及时缴入公物仓

截至２０２５年４月１５日，蚌埠市１２１８件存量闲置资产未缴入公物仓，涉及１３３家单

位。其中，市本级３２件，涉及１５家单位；县区１１８６件，涉及１１８家单位。

（五）部分罚没物品处置程序不规范

市场监管部门在销毁部分罚没和扣押的物品时，存在审批程序不规范、未进行出库

登记、无销毁记录和清单、未落实经办人与提货人共同签名确认手续等问题。

（六）专项债项目推进缓慢导致资金长期闲置

２０２４年６月省财政转贷五河县Ｓ３１３蚌埠至五河一级公路改建工程项目专项债１９，

８００万元，截至２０２５年５月底该项目共支付施工工程款等合计７３０９．０５万元，专项债资

金实际使用率为３６．９１％；２０２４年６月市财政转贷蚌埠市淮上区社区邻里服务中心建设

项目专项债８０００万元，截至２０２５年５月底，专项债资金未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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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部门预算执行审计情况

在财政财务数据整体分析的基础上，重点审计了市文旅体局、市城管局、市科技局、

市招商中心等部门及所属单位预算执行情况。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收入预算编制不科学

２０２４年蚌埠市中小学教师进修学校、蚌埠商贸学校等２家单位未按照已存续合同约

定的租金编制收入预算，涉及预算金额２５４．８０万元。

（二）采购验收不规范

２０２４年市图书馆采购图书等３４．６９万元，未对物资采购进行验收和出具验收报告；

市博物馆采购冷却塔、文物藏品征集等４个项目，未分离采购人员与验收人员的职责权

限，采购人员参与了项目验收。

（三）个别扶持政策绩效不高

安徽艾思自动化控制系统集成有限公司等１０家企业在欠缴社会养老保险基金费用

的情况下，获得２０２４年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奖励、科技创新券奖励补助，涉及财政资金

４２．２０万元。

（四）会务服务采购管理不规范

２０２４年部分招商推介会会议场地服务采购程序不规范，会议场地、第三方会场服务

未执行询价比价程序，涉及金额５２．１０万元；部分招商推介会未与酒店、设备提供方等签

订推介会服务协议，涉及金额７２．３８万元。

（五）虚增餐厨废弃物处理财政支出

蚌埠旺能生态科技有限公司负责蚌埠市餐厨废弃物处理并予以财政补贴，抽查发

现，餐厨废弃物车辆进场称重时，将驾驶员体重计入餐厨废弃物净重，按照驾驶员体重６５

千克测算，每年多计餐厨废弃物费用约２０．１６万元。

六、财政财务收支审计

（一）单位财政财务收支审计

根据年度审计项目计划安排，对蚌埠日报社、市交警支队、蚌埠仲裁委秘书处、市勘

测设计研究院等单位的财政财务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１．超范围经营业务。２０２２年至２０２３年蚌埠日报社超出单位经营业务范围，从事商

品房销售相关业务，涉及销售收入９０．１２万元。

２．主营业务管理不规范。２０２１年至２０２３年，市勘测设计研究院５７个项目未签订经

营合同，涉及金额４８．９６万元；２０１份合同签订时间晚于开工时间，涉及金额１４５６．９９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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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支出管理不规范。蚌埠仲裁委员会秘书处等４家单位存在部分支出报销附件不

全、大额支出未经审批和审批流程倒置等问题。

４．抵账资产处理不及时。截至２０２４年３月底，蚌埠日报社拥有的新世纪购物卡、爱

心体检卡等１６种广告费抵账卡券，因商家倒闭、使用到期作废等原因已无法正常使用，

合计１８．３１万元。

５．历史扣留车辆未规范管理及处置。截至２０２５年６月１１日，市交警支队从以往年

度道路救援托运服务供应商转场的１６１台历史扣留的车辆堆放道路救援公司停车场中，

未及时清理和处置。

（二）龙子湖区财政收支审计

按照全省财政收支审计“上审下”工作部署，组织对龙子湖区财政收支情况进行了审

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１．部分财政扶持资金使用绩效不高。２０２１年至２０２２年，龙子湖区按照招商引资协

议向蚌埠市龙湖航天先进电机技术研究中心等４家单位拨付财政扶持资金合计２４５１．２０

万元。截至２０２４年７月，４家单位在龙子湖区成立的公司未按照协议要求投产，并已停

止经营，财政扶持资金未发挥效益。

２．非税收入管理不规范。一是２０２１年至２０２４年５月，龙子湖区下属６个街道对外

租赁房屋收入８１１．７４万元，未按规定上缴区财政非税收入户，直接用于街道及社区人员

经费、公用经费等。二是截至２０２４年５月，龙子湖区东升街道办事处等４家单位未收取

出租的经营性房产租金合计３８．６６万元，应收未收租金最长时限达１年。

３．未及时收回财政扶持资金。截至２０２４年７月，龙子湖区招商引资的安徽金贝生

物科技公司、玉马科技公司２家企业未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投产及达产，龙子湖区未按

照招商引资协议规定收回财政扶持资金１１２８．２８万元。

４．未严格执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截至２０２３年底，龙子湖区东风、曹山等６个街道

的公用经费、项目经费等，由区财政局采取实拨资金方式从财政零余额账户转入各街道

基本户，由各单位自行管理使用。２０２３年底，６个街道账户余额合计４８４９．３７万元，均未

上缴至区财政。

七、国有资产管理审计情况

结合预算执行审计、财政收支审计、经济责任审计等项目，对国有资产管理使用情况

进行了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审计情况

１．资产信息管理不规范。蚌山区检察院等１１家市级预算单位和龙子湖区１４家区

２０１



级预算单位分别存在资产未及时登记入账、资产管理系统记录不完整、已报废资产未办

理核销手续，存在资产账账、账实不符等问题。

２．房产长期未办理确权登记。市直机关房产管理直属中心管理的１１处办公用房权

属尚未登记在市管中心名下，涉及建筑面积６７，８６９．５３平方米。其中产权单位未办证８

处，产权单位未办理换证手续３处。

３．房屋出租未履行审批程序。截至２０２４年６月，龙子湖区６家街道办事处和住房

保障服务中心共１５７处房产对外出租，年租金收入合计３６３．５０万元，未报财政部门履行

审批手续。

（二）国有企业资产审计情况

１．区属国有企业管理制度缺失。截至２０２４年６月，龙子湖区财政局等部门未制定

区属国有企业投资监督管理办法、担保监督管理办法等制度，管理和监督缺少制度依据。

２．部分国有企业未纳入国有企业资产管理系统。截至２０２３年底，龙子湖区区属国

有独资或控股的蚌埠市乡村发展振兴有限公司等１９家企业未纳入区属国有企业资产管

理系统。

３．经营性房产被无偿使用。截至２０２４年７月，东方投资公司等２家国有企业的６

处房产被蚌埠二建建设有限公司、蚌埠市龙子湖区众诚兴业餐饮饭店等４家民营企业无

偿使用，涉及建筑面积２６６１．２６平方米。

４．对外租赁经营性房产未签合同和收取租金。２０２３年２月，东方投资公司经集体研

究将龙湖科创园３３号楼出租给民营企业沃壹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截至２０２４年

６月底，双方未签订租赁合同，也未按照评估年租金１４２．１５万元标准收取房产租金２１３．

２３万元。

八、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情况

２０２４年下半年以来，市审计局共对１８名机关事业单位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履行情况

进行了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重大政策落实方面

１．市妇幼保健院等５家单位存在限定缴纳方式、未足额收取和未及时退还保证金的

问题。

２．２０２３年开工建设的虎山东路工程建设单位未按规定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

３．截至２０２４年１０月底，蚌埠市超期未复垦临时用地项目１１个，共计１８４．３５亩。

（二）职责履行方面

１．截至２０２４年８月底，市应急局未按规定组织３９家危化品企业相关人员参加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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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培训考核，急救灾物资管理存在制度不健全、账实不符等问题。

２．２０２１年至２０２４年６月，市管中心６台新购公务车未在注册后及时安装卫星定位

系统。

３．截至２０２４年８月底，蚌山区检察院未及时制定国家司法救助资金财务管理制度，

１８件司法救助案件申请材料不全。

４．市重点工程中心作为项目责任单位负责实施的年度工程建设任务中，有７个工程

项目未按照蚌埠市投资建设计划要求时间竣工。

（三）重大经济事项管理方面

１．市水投集团全资子公司黄山市新徽投资有限公司以年利率４％出借资金２９００万

元，与市水投集团总支部委员会集体研究确定年利率７％不符，５年借款期内少计取利息

４３５万元。

２．２０２１年至２０２３年，市国动办共支出食材采购费用６１．７５万元，未按照内控制度要

求履行比价等采购程序，其中５６笔支出未附相关发票，涉及金额４９．５２万元。

３．市重点工程中心等４家单位存在未按照招标文件订立合同、提前支付项目款、合

同保障条款执行不到位等问题。

４．淮上区检察院、蚌山区检察院部分涉案款上缴财政不及时，涉及金额合计１１１３．８９

万元。

（四）内部控制管理方面

１．市应急局未及时建立公务用车管理制度，市水利局和市自规局下属单位公车未严

格实行车辆定点维修和加油制度，蚌山区检察院存在派车用于非一线执法执勤的问题。

２．蚌山区检察院等６家单位存在食堂食材采购、合同签订和大额资金支出等事项未

经集体研究的问题。

３．淮上区检察院等４家单位存在集体决策标准不明确和固定资产管理、采购审批等

内控制度缺失等问题。

４．市管中心等２家单位未按规定开展内部审计工作。

５．截至２０２４年６月，市重点工程中心、蚌山区检察院等２家单位往来资金６７７０．６９

万元长期未清理。

九、审计移送处理和初步整改情况

审计工作报告反映的具体审计情况，市审计局已依法征求了各被审计单位意见，出

具了审计报告，对违规问题依法作出了审计处理，对管理不规范的问题提出了整改意见，

对违纪违法线索移送相关部门处理。本次工作报告共反映８６个方面主要问题；发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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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处理书１８份，涉及问题金额５．９４亿元。其中：移送纪检机关１２份，涉及问题金额５．

０８亿元；移送公共资源交易局、公安局等６份，涉及问题金额８５７１．７４万元。

在市委坚强领导和市人大有力监督下，相关单位整改意识持续增强、措施精准发力、

问责动真碰硬、成效日益凸显，有效推动审计成果向治理效能高效转化。截至目前，利息

收益未按规定分配到户、未严格执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等５９个问题已完成整改；未及时

收回财政扶持资金、项目款支付不及时等２７个问题已制定整改计划，正在整改。相关部

门和被审计单位严格责任追究，以问责倒逼尽责。截至目前，１人被诫勉谈话，２人受到

党内警告处分、２人被开除公职、１人被判刑。市审计局将持续跟踪督促整改和审计移送

处理情况，全面整改情况将按规定向市人大常委会专题报告。

十、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坚持和加强党对审计工作的领导。始终把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深刻领会党中央对审计工作的

科学谋划和战略部署，做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到哪里，党委政府中心工作推进到哪里，审计

监督就跟进到哪里。始终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不断强化审计机关政治属性，自

觉接受市人大指导监督，确保审计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二）依法全面履行审计监督职责。聚焦中央及省市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和中

心工作，科学推进审计全覆盖，全力保障政令畅通、决策落地生根。坚持“提质量、强研

究”的思路，高质量推进审计项目实施，管理住现场、控制好质量、提炼好成果，按时保质

完成市委审计委员会批准的项目计划，着力揭示事关经济社会大局、事关长远发展、事关

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大问题、关键问题、典型问题，发挥审计利剑作用，为蚌埠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三）持续驱动审计数字化转型。不断迭代“蚌埠审计数字化平台”，重点强化数据

采集、清洗、分析、可视化等核心能力，探索 ＡＩ大模型在审计领域的应用，拓展场景化支

撑的广度和深度。精准推广智能分析模型，聚焦财政、社保、国资等重点领域，开发并推

广成熟审计分析模型，实现“数据找人、模型预警”的智能化应用，切实提升审计监督的穿

透力和覆盖面。加强跨部门数据共享协同，推动数据标准统一与质量提升，保障审计数

据来源可靠、运用高效，夯实大数据审计基础。

（四）不断提升审计整改效能。进一步巩固和完善全面整改、专项整改、重点督办相

结合的审计整改总体格局，定期开展审计整改工作调度，压紧压实被审计单位整改主体

责任和主管部门监督管理责任，处理好查问题和促整改、治当下和管长远的关系。以深

化审计成果运用为导向，深入推进审计监督与其他各类监督的贯通协同，持续完善“多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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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动”监督体系，注重与主管部门在重点整改事项的衔接契合，形成整改合力与刚性约

束。

（五）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扎实开展审计工作“科学规范提升年”行动，深入推进

研究型审计，加强审计质量全流程管控，压实审计质量分级管控责任，不断提升审计质

效。系统实施精准化专业能力培训，持续提升审计干部专业素质和研究能力。培养精通

审计业务、熟悉宏观政策、掌握信息技术的复合型审计人才队伍。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进一步严明纪律规矩，树立正确政绩观，坚持廉洁从审，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

素质专业化审计铁军。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我们将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审计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自觉接受市人大监督，认真

落实本次会议审议意见，依法严格履行审计监督职责，为蚌埠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审计

保障！

附件：审计发现问题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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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审计发现问题清单

项目

类型
问题类型

序

号
审计工作报告问题简述

涉及

单位

整改

情况
整改明细

整改

时限

一

重
大
政
策
措
施
落
实
审
计
情
况

︵
一
︶
商
品
房
预
售
资
金
监
管
情
况
专
项
审
计
调
查

１

商
品
房
预
售
资
金
未
按
规
定
存
入
监
管
账
户

１

截至 ２０２４年 ８月底，
我市城区在建已售未

交付的商品房 ４７１２
套，有 ４０，７５９万元预
售资金未按规定存入

监管账户，其中重点监

管资金８９６７万元。

市
住
建
局

完
成
整
改

１．采取措施加强监管。一是
２０２４年８月开发监管账户专
用 ＰＯＳ机，实现购房人缴纳
首付款直接存入监管账户；二

是市开发中心加大检查监管

账户专用 ＰＯＳ机使用情况监
督力度，并对结果进行通报；

三是市住建局增设客户按揭

贷款资金超时入账预警功能，

从源头杜绝按揭贷款资金账

外循环。

２．加大违规行为惩处力度，
２０２４年７月以来，已对３个已
售逾期难交付项目开展侦查，

积极推进资金追逃，截至

２０２４年底，追回抽逃资金
５３５０万元。同时，依规对上
述房地产项目建设单位采取

信用扣分处理，对 １５家商业
银行支行，采取暂停监管账户

业务一个季度惩处措施。

３．市住建局对市开发中心时
任副主任杨建军调离原单位，

并给予诫勉处理，原副主任吴

斌给予批评教育。建行蚌埠

分行对时任相关责任人进行

通报批评；徽商银行蚌埠分行

对相关责任人给予警告和记

过处分，并核减绩效。

已
到
期

７０１



项目

类型
问题类型

序

号
审计工作报告问题简述

涉及

单位

整改

情况
整改明细

整改

时限

一

重
大
政
策
措
施
落
实
审
计
情
况

︵
一
︶
商
品
房
预
售
资
金
监
管
情
况
专
项
审
计
调
查

２

超
范
围
使
用
重
点
监
管
资
金

２

２０２３年３月至６月，淮
上区住建交通局将用

于支付奥莱当代城项

目工程款的重点监管

资金用于代房企偿还

贷款和缴纳其他项目

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

费，合计 １４９１．１１万
元。

淮
上
区

完
成
整
改

１．淮上区住建交通局对经办
人房哲进行批评教育，徽商银

行蚌埠分行对淮上支行客户

经理陈宇警告处分，核减３个
月绩效处理；对原淮上支行行

长孙健记过处分，核减６个月
绩效处理；

２．２０２５年１月以来市住建局
定期对各县区工作专班预售

资金监管情况开展监督检查，

重点检查审批流程规范性及

申报资料完整性，对发现的问

题，予以通报并督促整改。

已
到
期

３

违
规
拨
付
监
管
资
金

３

２０２０年３月至２０２４年
８月，市开发中心在奥
园公司等 ２家房企未
按规定比例留存重点

监管资金的情况下，同

意向其拨付一般监管

资金４３７７．４５万元；在
蚌埠市璧拓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２家房企
未达到工程建设节点

情况下，超进度拨付重

点监管资金１０，５１６．１８
万元；在蚌埠润博置业

有限公司等１０家房企
申报使用范围不符合

规定的情况下，超范围

拨付重点监管资金

２１４５．９７万元。

市
住
建
局

完
成
整
改

１．截至 ２０２５年 ３月底，已追
回２个已售逾期难交付项目
监管资金３８６８万元。
２．市开发中心成立审核小组，
加大对企业申报材料的审核

力度，坚决杜绝超范围、超进

度拨付资金等问题发生。

３．市住建局调整重点监管资
金提取模式，确保重点监管资

金足额预留。

４．市住建局对经办人李彦辉、
柳叶新予以批评教育并责令

书面检查处理。

已
到
期

８０１



项目

类型
问题类型

序

号
审计工作报告问题简述

涉及

单位

整改

情况
整改明细

整改

时限

一

重
大
政
策
措
施
落
实
审
计
情
况

︵
一
︶
商
品
房
预
售
资
金
监
管
情
况
专
项
审
计
调
查

４

监
管
部
门
对
项
目
施
工
现
场
勘
察
不
到
位


４

抽查发现，２０２２年１月
至４月，市开发中心对
清樾小区楼栋勘察不

到位，项目建设形象进

度与实际不符，涉及拨

付资金３００万元。

市
住
建
局

完
成
整
改

１．规范勘察程序，市开发中心
成立商品房预售资金审核小

组，对施工现场勘察，并全程

录像，当日勘查情况剪辑存

档。

２．市住建局对市开发中心经
办人李彦辉、穆薇采取批评教

育并责令书面检查处理。

已
到
期

５

重
点
监
管
资
金
额
度
标
准
设
定
偏
低


５

我市商品房重点监管

资金额度标准按楼层

为 １５００至 ２０００元／平
方米，自 ２０１３年 ４月
沿用至今，与２０２２年９
月市建管处测算的商

品房综合造价 ３１２０
元／平方米差距较大，
监管额度明显偏低，不

能满足平均建安造价

和小区内配套费用需

要，“保交房”存在一定

风险。

市
住
建
局

完
成
整
改

２０２４年１０月１７日市住建局
召开房地产开发项目联审联

动会议，确定提高重点监管资

金监管标准为 ３１２０元／平方
米，２０２５年１月１日已开始施
行。

已
到
期

９０１



项目

类型
问题类型

序

号
审计工作报告问题简述

涉及

单位

整改

情况
整改明细

整改

时限

一

重
大
政
策
措
施
落
实
审
计
情
况

︵
二
︶
蚌
埠
市
绿
色
低
碳
产
业
发
展
政
策
落
实
情
况
专
项
审
计
调
查

１

未
及
时
出
台
绿
色
低
碳
发
展
相
关
专
项
规
划

６

２０２３年 ８月，《蚌埠市
绿色建筑发展专项规

划》通过专家验收，

２０２３年 １１月，向相关
单位征求了意见，但截

至２０２５年 ４月底，市
住建局仍未正式印发

并发布该规划。

市
住
建
局

完
成
整
改

２０２５年６月１８日，市住建局
已印发《蚌埠市绿色建筑发展

专项规划》。

未
到
期

２

﹃
两
高
﹄
项
目
未
按
规
定
纳
入
安
徽
省
重
点

用
能
单
位
能
耗
在
线
监
测
系
统

７

蚌埠能源集团有限公

司“蚌埠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热电联产项

目”、怀远县南国环保

热电有限公司“热电联

产项目”均属于“两高”

项目，未纳入安徽省重

点用能单位能耗在线

监测系统进行监测。

市
发
改
委

正
在
整
改

市发改委进一步加强项目监

管，预计９月底将２个项目纳
入安徽省重点用能单位能耗

在线监测系统进行监测。

未
到
期

０１１



项目

类型
问题类型

序

号
审计工作报告问题简述

涉及

单位

整改

情况
整改明细

整改

时限

一

重
大
政
策
措
施
落
实
审
计
情
况

︵
二
︶
蚌
埠
市
绿
色
低
碳
产
业
发
展
政
策
落
实
情
况
专
项
审
计
调
查

３

超
范
围
发
放
消
费
品
以
旧
换
新
补
贴
资
金

８

一是２０名不符合条件
车主享受乘用汽车以

旧换新补贴 ２０．８万
元。其中：１８名车主置
换旧车为轻型货车，涉

及补贴金额 １７．８万
元；１名车主车辆注册
登记时间早于２０１３年
６月３０日，涉及补贴金
额１．５万元；１名车主
新购车辆排量大于政

策规定的２．０升，涉及
补贴金额 １．５万元。
二是超范围申报获得

旧房装修补贴 ９８处
６５．２８万元。其中 ８６
处个人旧房装修超范

围申报获得补贴 ４．３
万元，９处公有旧房装
修超范围申报获得补

贴４２．７７万元，３处已
竣工公有旧房申报获

得补贴１８．２１万元。

市
商
务
外
事
局

市
住
建
局

正
在
整
改

市商务外事局、市住建局正在

追回多发放的补贴资金，并加

强申报资料的审核把关力度、

优化审批流程，杜绝此类问题

再次发生。

未
到
期

４

大
规
模
设
备
更
新
项
目
进
度
缓
慢

９

固镇县生活垃圾分类

和处理设施提标改造

等２个项目使用超长
期国债资金 ４８５０万
元，计划２０２４年１０月
开工，实际 ２０２５年 ２
月 １９日开工，截至
２０２５年 ５月超长期国
债资金仅使用 ５７０．９４
万元，使用率为 １１．
７７％。

固
镇
县

正
在
整
改

固镇县积极协调施工、监理等

单位，加大项目推进力度，截

至２０２５年 ７月底，已完成投
资２１６６万元。

未
到
期

１１１



项目

类型
问题类型

序

号
审计工作报告问题简述

涉及

单位

整改

情况
整改明细

整改

时限

一

重
大
政
策
措
施
落
实
审
计
情
况

︵
二
︶
蚌
埠
市
绿
色
低
碳
产
业
发
展
政
策
落
实
情
况
专
项
审
计
调
查

５

个
别
污
水
处
理
厂
建
设
逾
期
未
完
工

１０

天河片区污水处理厂

二期项目合同约定

２０２３年３月１日开工，
２０２４年３月１日竣工。
该项目实际 ２０２３年 ７
月动工，截至２０２５年４
月２１日仍未完工。

高
新
区

正
在
整
改

高新区天河科技园督促相关

企业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目

前，主体工程已竣工，预计１１
月份完成验收工作。

未
到
期

︵
三
︶
增
发
国
债
项
目
专
项
审
计
调
查

１

固
镇
县
高
标
准
农
田
项
目
建
设
规
划
设
计
选
址
不
科
学

１１

２０２４年固镇县杨庙镇
北圩村等 ６个行政村
高标准农田建设改造

提升项目中，有１７０．１５
亩一般耕地已于 ２０２２
年１１月４日被批准为
淮北至宿州至蚌埠城

际铁路制梁场（四标

段）临时用地，使用期

为２０２２年至２０２６年，
使用期内该地块无法

进行高标准农田建设。

固
镇
县

完
成
整
改

已对上述地块进行置换，２０２４
年实际完成高标农田３．０５万
亩，当年任务数为 ３万亩，任
务已完成。

未
到
期

２１１



项目

类型
问题类型

序

号
审计工作报告问题简述

涉及

单位

整改

情况
整改明细

整改

时限

一

重
大
政
策
措
施
落
实
审
计
情
况

︵
三
︶
增
发
国
债
项
目
专
项
审
计
调
查

２

进
度
管
理
不
到
位

增
发
国
债
项
目
进
展
滞
后

１２

一是截至２０２４年９月
底，蚌埠市怀洪新河灌

区、固镇县基础设施提

质升级 ２个项目仅支
出国债资金 ５．６９亿
元，占已到位国债资金

２１．７亿元的２６．２２％，
总体进展较慢；

二是安徽省地面沉降

监测网建设（蚌埠市部

分）项目需在２０２４年５
月底前开工，该项目实

际于 ２０２４年 ７月 ２０
日开工；

三是怀远县２０２４年度
芡河灌区续建配套与

节水改造项目和地质

灾害工程治理项目合

同约定的实施结束时

间分别为２０２４年９月
底和 １０月 ２２日。截
至２０２４年１０月２２日，
上述 ２个项目均未完
工。

怀
远
县

固
镇
县

市
水
利
局

市
自
规
局

完
成
整
改

三县和市水利局、市应急局加

强项目建设进度和资金拨付

的调动力度，截至 ２０２５年 ３
月底，增发国债资金和项目建

设均已达到要求进度。

已
到
期

３

未
落
实
国
库
集
中
支
付
制
度

１３

２０２４年４月，增发国债
资金７５７．９３万元直接
拨付至怀远县古城镇、

包集镇财政户和五河

县东刘集镇三资户，用

于土地征迁相关包干

费用支出，其中：古城

镇 １３１．４３万元，包集
镇 ５７６．８９万元，东刘
集镇４９．６１万元。

市
水
利
局

完
成
整
改

市水利局已按照国库集中支

付管理办法的规定，通过建立

资金专户，将 ７５７．９３万元全
部拨付至最终收款人。

已
到
期

３１１



项目

类型
问题类型

序

号
审计工作报告问题简述

涉及

单位

整改

情况
整改明细

整改

时限

一

重
大
政
策
措
施
落
实
审
计
情
况

︵
三
︶
增
发
国
债
项
目
专
项
审
计
调
查

４

施
工
方
未
按
合
同
约
定
购
买
工
程
保
险

１４

禹会区２０２４年度高标
准农田建设等 ５个项
目施工方未按照合同

约定购买建筑工程一

切险、第三者责任险等

保险。

怀
远
县

固
镇
县

禹
会
区

市
城
管
局

完
成
整
改

项目施工方均按照约定购买

建筑工程一切险、第三者责任

险等保险。

已
到
期

︵
四
︶
产
业
投
资
基
金
专
项
审
计
调
查

１

对
外
投
资
存
在
退
出
风
险

１５

２０２０年 １１月，天使基
金对蚌埠国钛纳米材

料有限公司进行股权

投资３０００万元。截至
２０２４年８月底，天使基
金对国钛纳米３０００万
元投资款已触发回购

条款，国钛纳米公司尚

未建成投产，近三年无

主营业务收入，投资存

在退出困难风险。

蚌
投
集
团

正
在
整
改

蚌投集团密切关注国钛纳米

生产运营情况，待国钛纳米全

面投产后，根据项目发展情况

择机退出，寻求项目与基金共

赢的解决方案。

未
到
期

２

对
外
投
资
潜
存
损
失
风
险

１６

蚌埠市育珠设计产业

基金共募集资金 ５４１．
３６万元，其中蚌投集团
出 资 ２１４．５５万 元。
２０１７年７月，该基金对
安徽后青春工业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投资

５００万元，截至２０２４年
３月，因投资款未能按
期收回，导致该基金已

到退出期，蚌投集团投

资无法退出，２１４．５５万
元投资款潜存损失风

险。

蚌
投
集
团

正
在
整
改

蚌投集团正积极推进育珠基

金清算退出工作，经与基金管

理公司沟通，由基金管理公司

推荐一名意向受让方受让该

公司所持有的育珠基金份额。

目前育珠基金转让方案已制

定，转让事项及方案已经蚌投

集团董事审议同意，正在有序

推动该项工作。

未
到
期

４１１



项目

类型
问题类型

序

号
审计工作报告问题简述

涉及

单位

整改

情况
整改明细

整改

时限

一

重
大
政
策
措
施
落
实
审
计
情
况

︵
四
︶
产
业
投
资
基
金
专
项
审
计
调
查

３

基
金
管
理
人
未
建
立
托
管
人
遴
选
制
度

１７

蚌埠中城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是天使基金和

五河先导基金的基金

管理人，截至２０２４年９
月审计时，蚌埠中城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未建

立私募基金托管人遴

选制度。

蚌
投
集
团

完
成
整
改

中城创投已制定《蚌埠中城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

遴选办法》并于２０２４年１２月
经公司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

已
到
期

４

子
基
金
设
立
后
逾
期
未
出
资

未
运
作

１８

２０２３年７月，蚌埠市产
业引导基金有限公司、

北京中发知行投资有

限公司等 ５家企业合
伙成立深赛（蚌埠）智

能传感器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并

约定 ２０２３年 １２月 ３１
日前实缴出资合计１０，
０００万元。截至 ２０２４
年 ８月 ２１日，该基金
一直未实际运作，各投

资方均未出资。

蚌
投
集
团

正
在
整
改

蚌投集团已与蚌埠恒运投资

管理公司就基金清算退出事

项达成一致，目前正在与基金

管理公司持续沟通，推动基金

清退工作，该工作正在有序推

进中。

未
到
期

５１１



项目

类型
问题类型

序

号
审计工作报告问题简述

涉及

单位

整改

情况
整改明细

整改

时限

二

民
生
保
障
领
域
审
计
情
况

︵
一
︶
蚌
埠
市
物
业
专
项
维
修
资
金
专
项
审
计
调
查

１

维
修
资
金
利
息
收
益
未
按
规
定
分
配
到
户

１９

截至 ２０２４年 ５月底，
蚌埠市维修资金账户

中利息收益 ７９７５．７３
万元未分配到户。

市住宅

共用部

分共用

设施设

备维修

基金管

理中心

完
成
整
改

市住宅共用部分共用设施设

备维修基金管理中心已按规

定将已产生的利息收益分配

到户。

已
到
期

２

保
修
期
内
再
次
申
请
使
用
维
修
资
金

２０

２０２１年至 ２０２３年 ３４
个使用维修资金的项

目，在保修期内再次申

请使用维修资金，且实

施内容与保修内容一

致，涉及资金２３．２９万
元。

市住宅

共用部

分共用

设施设

备维修

基金管

理中心

完
成
整
改

市住宅共用部分共用设施设

备维修基金管理中心已建立

实行维修资金使用保修期核

查制度，要求在受理审核时应

核查维修项目以前年度是否

已维修及保修情况，确保保修

期内的维修责任由原建设单

位或施工单位承担，杜绝出现

保修期内使用维修资金的情

况。

已
到
期

３

部
分
维
修
项
目
施
工
企
业
无
相
应
资
质

２１

２０２２年至 ２０２４年，安
徽蜘蛛人环境工程有

限公司、安徽丰公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蚌埠

时代建筑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３家企业在无
相应维修资质的情况

下，先后实施荣盛香堤

荣府、万达悦府、通成

紫都铭苑等 ３个小区
内的５０个外墙维修项
目，共使用维修资金

３４８．９２万元。

市住宅

共用部

分共用

设施设

备维修

基金管

理中心

完
成
整
改

市住宅共用部分共用设施设

备维修基金管理中心已制定

并实施相关管理制度，明确单

项维修工程在５万元（含）以
上的，应选择具备相应施工资

质的施工单位；单项维修工程

在５万元以下的，可由申请人
根据维修工程的难易程度、行

业规范等实际情况自行确定，

并在施工合同中予以约定和

说明。

已
到
期

６１１



项目

类型
问题类型

序

号
审计工作报告问题简述

涉及

单位

整改

情况
整改明细

整改

时限

二

民
生
保
障
领
域
审
计
情
况

︵
一
︶
蚌
埠
市
物
业
专
项
维
修
资
金
专
项
审
计
调
查

︵
二
︶
蚌
埠
市
市
级
养
老
保
险
基
金
专
项
审
计

４

维
修
项
目
未
签
订
工
程
施
工
合
同

２２

由瑞康物业、荣盛物业

等物业公司实施的３９３
个使用维修资金的维

修项目未签订工程施

工合同，上述项目使用

维修资金合计 ９２４．７７
万元。

市住宅

共用部

分共用

设施设

备维修

基金管

理中心

完
成
整
改

市住宅共用部分共用设施设

备维修基金管理中心已制定

了维修资金使用项目管理制

度，要求各区物业行政管理部

门在受理审核维修资金相关

资料时，进一步核查项目工程

施工合同的签订情况，并对施

工合同内容加以规范和指导，

确保符合维修资金使用项目

管理的相关规定。

已
到
期

５

信
息
系
统
建
设
不
到
位

２３

市维修资金微信小程

序存在无法查询到已

缴纳维修资金信息的

情况。

市住宅

共用部

分共用

设施设

备维修

基金管

理中心

完
成
整
改

市住宅共用部分共用设施设

备维修基金管理中心已对接

软件开发单位，对信息系统数

据进行梳理和整合，完善系统

业主信息。

未
到
期

１

职
业
年
金
预
缴
款
账
户
未
及
时
清
理
结
算

２４

截至 ２０２４年底，市本
级职业年金预缴款本

金账面余额 ６１．５９万
元，未完成职业年金预

缴款清理退还工作。

市财

政局

正
在
整
改

市财政局正在制定清理方案，

对职业年金预缴款账户进行

清理结算。

未
到
期

７１１



项目

类型
问题类型

序

号
审计工作报告问题简述

涉及

单位

整改

情况
整改明细

整改

时限

二

民
生
保
障
领
域
审
计
情
况

︵
二
︶
蚌
埠
市
市
级
养
老
保
险
基
金
专
项
审
计

２．部分
机关事

业单位

未完成

养老保

险准备

期清算

工作

２５

截至 ２０２５年 ４月底，
蚌山区环卫所、高新区

城管综合执法大队 ２
家财政全额拨款事业

单位未完成机关事业

单位养老保险准备期

清算工作，涉及３８人，
欠费总额 ５３８．５０万
元。

蚌
山
区

高
新
区

正
在
整
改

高新区已完成养老保险准备

清算工作，蚌山区正在协调处

理清算工作中的问题和困难，

尽快完成机关事业单位养老

保险准备清算工作。

未
到
期

３．部分
重点人

群未参

保

２６

截至 ２０２５年 ３月底，
蚌埠市低保人员、重度

残疾人员等重点人群

共计 ５７５人未参加基
本养老保险，其中：低

保人员２９４人、重度残
疾人员２７４人、特困人
员７人。

市
人
社
局

正
在
整
改

已有１４７名重度残疾人参加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养

老保险经办机构正在采取有

效措施，为符合条件的重点人

群办理参保手续，切实做到应

保尽保。

未
到
期

４．未及
时清退

已死亡

１年以
上人员

养老保

险个人

账户资

金

２７

截至 ２０２５年 ４月底，
蚌埠市养老保险经办

机构未及时清退４４名
已死亡 １年以上人员
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资

金１３１．３１万元。

市
人
社
局

正
在
整
改

养老保险经办机构正在与死

亡人员亲属联系，尽早完成账

户结算并清退资金。

未
到
期

５．向已
死亡人

员发放

待遇

２８

截至 ２０２５年 ３月底，
蚌埠市养老保险经办

机构向１４名已死亡人
员发放养老金５．９０万
元。

市
人
社
局

正
在
整
改

养老保险经办机构正在积极

与死亡人员亲属联系，尽早完

成账户清算，扣回多发的养老

金。

未
到
期

８１１



项目

类型
问题类型

序

号
审计工作报告问题简述

涉及

单位

整改

情况
整改明细

整改

时限

二

民
生
保
障
领
域
审
计
情
况

︵
三
︶
残
疾
人
权
益
保
障
政
策
措
施
贯
彻
落
实
情
况
审
计

１．地方
残疾人

培训服

务与管

理办法

出台不

及时

２９

截至 ２００３年底，市残
联 未 按 照 皖 残 联

〔２０２２〕２６号文的规
定，制定蚌埠市残疾人

职业技能培训服务与

管理办法。

市
残
联

完
成
整
改

市残联已印发了《蚌埠市残疾

人职业培训服务与管理规范》

（蚌残联〔２０２４〕２６号），并指
导县区开展各类培训。

已
到
期

２．未与
认定的

残疾儿

童康复

定点服

务机构

签订服

务协议

３０

截至 ２０２３年末，市残
联未按照残疾儿童定

点康复机构属地管理、

分级负责的要求与其

直接认定的 ６家市本
级残疾儿童康复定点

服务机构签订协议。

市
残
联

完
成
整
改

截至２０２４年１０月底，市残联
已与市６家公立定点康复机
构签订了康复服务协议，并协

调市卫健委等相关部门加强

机构日常监管。

已
到
期

３．精准
康复服

务不精

准

３１

截至 ２０２３年底，全市
开展困难残疾人员精

准康复服务中，１２６５人
次为非困难残疾人员，

支出总金额３．６４万元

市
残
联

完
成
整
改

２０２４年１０月，相关县区残联
组织残疾人专职委员进行了

业务培训，认真分析问题产生

的原因，对精准康复对象条件

作了严格要求。市残联对

２０２４年的数据进行了抽查，
２０２４年各项残疾人康复工作
上报数据均符合标准要求。

已
到
期

４．无障
碍改造

建设和

管理不

规范

３２

２０２１年至 ２０２３年，怀
远县残联、固镇县残

联、禹会区残联以发放

辅具代替无障碍改造，

涉及２２户、金额 ２．４７
万元。

怀
远
县

固
镇
县

禹
会
区

完
成
整
改

相关县区已完成２２户残疾人
家庭的无障碍改造，派驻纪检

组对相关人员进行了集体警

示谈话提醒。

已
到
期

９１１



项目

类型
问题类型

序

号
审计工作报告问题简述

涉及

单位

整改

情况
整改明细

整改

时限

三

工
程
建
设
领
域
审
计
情
况

︵
一
︶
招
投
标
管
理
方
面

１．合同
条款实

质性内

容背离

招标文

件

３３

蚌埠交通综合信息楼

信息智能化建设工程

等１０个项目合同或补
充协议中材料价差调

整方式、付款比例和现

场人员管理等实质性

内容与招标文件不一

致。

市数据

资 源

局、蚌

埠机场

公 司、

市交通

资产经

营管理

有限公

司、蚌

埠国钛

纳米材

料有限

公司

完
成
整
改

相关单位已对相关责任人进

行批评教育，并对尚在实施项

目重新签订协议。同时，加大

对合同主体、合同内容、合同

专用条款等方面的审查力度，

确保合同签订合规合法。

已
到
期

２．投标
保证金

管理不

规范

３４

蚌埠二中禹会实验学

校工程跟踪审计等 ６６
个项目超标准收取投

标保证金 １３，８９８．４９
万元；蚌明高速公路蚌

埠北、明光东养护工区

工程项目中标方被取

消中标资格后，投标保

证金 ８万元被违规退
还；６１个项目违规要求
投标单位以银行转账

形式缴纳投标保证金，

涉及金额 ４２，４７３．８０
万元。

市公共

资源交

易 局、

市交控

集团

完
成
整
改

１．２０２４年 ８月，施工单位已
将投标保证金８万元退至业
主单位，２０２４年 ９月市交控
集团已给予直接责任人魏杰

诫勉谈话处分。

２．市公共资源交易局将保证
金相关规定和要求纳入招标

文件检查范围加强监督检查，

通过招标单位“自查”、监管

部门“抽查”、代理机构“互

查”、交易系统“技查”等方

法，确保保证金的规范管理。

已
到
期

３．未按
规定公

开招标

３５

蚌埠市第四人民医院

新院区建设项目设计

等３个项目达到公开
招标限额标准，建设单

位直接与实施单位签

订合同，未按规定公开

招标，涉及金额合计

５３０．９５万元。

市重点

工程中

心、市

四 院、

蚌埠城

建公司

完
成
整
改

市重点工程中心、市四院等单

位已重新制订和完善内部招

标管理办法，对招标采购流程

做到全过程监督。同时组织

开展人员业务培训，严格落实

招采相关制度，做到“应招尽

招”。

已
到
期

０２１



项目

类型
问题类型

序

号
审计工作报告问题简述

涉及

单位

整改

情况
整改明细

整改

时限

三

工
程
建
设
领
域
审
计
情
况

︵
一
︶
招
投
标
管
理
方
面

４．项目
投标人

涉嫌串

通投标

３６

一是 １２０个项目不同
投标单位使用同一 ＩＰ
地址上传投标文件；二

是１１个项目不同投标
单位制作电子投标文

件的造价锁号一致；三

是２家企业涉嫌团伙
围标串标。

市公共

资源交

易局

完
成
整
改

该问题已移送市公共资源交

易局调查处理。１．同一 ＩＰ地
址问题，１１５个项目问题线索
已超行政处罚追诉期；剩余５
个已查实，涉及投标企业 ２
家。已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

１０份。２．造价锁号一致问
题，９个项目问题线索已超行
政处罚追诉期。剩余 ２个项
目均已查实并做出行政处罚，

罚款已缴纳到位。３．市公共
资源交易局已将围标串标问

题线索转交公安机关和行业

主管部门处理。固镇县公安

局已立案并侦破 ２件。市公
共资源局对工程建设项目招

投标情况进行了全面排查，对

违规单位共处罚金２２８．５４万
元。

已
到
期

５．以不
合理条

件限制

排斥投

标人或

潜在投

标人

３７

蚌埠高新区天河科技

园农村安全饮用水工

程等３１个项目招标文
件中将特定行政区域

或者特定行业的业绩、

奖项和指定专利、品牌

等作为加分条件，以不

合理条件限制、排斥潜

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

市自规

局、市

重点工

程 中

心、市

教 育

局、市

交投集

团 等

１７ 家

单位

完
成
整
改

高新区、市文旅投等单位已出

台相关招标采购制度，加强对

招标文件和评标办法的审核，

避免出现招标文件设置限制

或排斥潜在投标人条款的问

题。高新区天河科技园纪委

监察办对责任人陈鹏进行了

提醒谈话；市交通投资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对直接责任人朱

亚光、责任人张勇进行了批评

教育；市公路管理服务中心对

养护科科长周军进行了批评

教育；市自规局约谈相关项目

的负责人。

已
到
期

１２１



项目

类型
问题类型

序

号
审计工作报告问题简述

涉及

单位

整改

情况
整改明细

整改

时限

三

工
程
建
设
领
域
审
计
情
况

︵
二
︶
项
目
建
设
管
理
方
面

１． 变

更、签

证审批

程序不

及 时、

不完整

３８

安徽蚌埠民用运输机

场工程场道工程一标

段、二标段等４个项目
共计 ６６项变更、签证
存在手续尚未办理完

成、变更资料中缺少现

场测绘、工程量签证及

造价核定等资料的问

题。

蚌埠机

场公司

正
在
整
改

已完成１８项变更签证的联系
单签证审批手续等，其余变更

签证正在督促完善相关手续。

未
到
期

２．工程
保险未

及时续

保

３９

截至 ２０２４年 ９月，安
徽蚌埠民用运输机场

工程 ２个标段均未完
成施工及竣工验收，但

第三者责任险过期未

续保。

蚌埠机

场公司

完
成
整
改

场道一标已与中国人民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续保，场道

二标已与中国大地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续保。

已
到
期

３．未及
时支付

项目款

４０

Ｇ２０６荆涂大桥至蚌埠
宿州交界段一级公路

改建工程等２３个项目
存在未按合同约定比

例、节点支付设计费、

工程款、监理费的问

题，涉及金额 ２３，１５４．
２３万元。

重点工

程 中

心、市

中 医

院、市

水投集

团、高

投 集

团、市

二零六

一级公

路 公

司、市

城开公

司、市

汽运集

团

正
在
整
改

相关单位已支付工程款１．０６
亿元，其中：市汽运集团已支

付拖欠的工程款 １６６．１５万
元；市水投集团已支付拖欠的

设备采购款 １５４．１０万元；市
二零六一级公路公司已支付

拖欠的工程款２９６３．３６万元；
市重点工程中心、市城开公司

已支付工程款４０５４．９３万元；
蚌埠高新投已支付 ３２５８．１１
万元。

未
到
期

２２１



项目

类型
问题类型

序

号
审计工作报告问题简述

涉及

单位

整改

情况
整改明细

整改

时限

三

工
程
建
设
领
域
审
计
情
况

︵
二
︶
项
目
建
设
管
理
方
面

４．提前
支付项

目进度

款

４１

市公共信息化平台建

设及应用系统（二期）

等４个项目存在未达
到合同约定进度、未履

行变更审批手续情况

下提前支付项目款的

问题。

市数据

资 源

局、蚌

埠机场

公 司、

市水投

集团

完
成
整
改

市数据资源管理局已对项目

负责人唐广平进行了批评教

育。相关单位已全面梳理现

有的工程进度款支付流程，完

善支付手续，严格按照合同约

定和工程实际进度进行支付

审核。

已
到
期

５．施工
单位未

按图施

工

４２

怀洪新河灌区工程和

民用机场建设项目存

在未按工程设计图纸

和施工技术标准施工，

导致部分项目未实施

或尺寸不达标等问题。

市水投

集 团、

蚌埠机

场公司

完
成
整
改

相关施工单位已按图纸要求

的施工工艺进行重新施工，市

水投集团、蚌埠机场公司进一

步加强施工现场的管理，确保

施工单位严格按图施工。

已
到
期

６．未按
照合同

约定进

行材料

价差调

整

４３

蚌埠民用机场航站区

航站楼及附属工程、延

安路大桥及接线工程

均未对钢材、装配式构

件、水泥、商品砼等主

要材料价差进行统计，

并按实际施工工程量

计量周期调整。

市重点

工程中

心、蚌

埠机场

公司

完
成
整
改

市重点工程中心、蚌埠机场公

司已按合同要求对工程材料

价差进行了调整。

已
到
期

３２１



项目

类型
问题类型

序

号
审计工作报告问题简述

涉及

单位

整改

情况
整改明细

整改

时限

四

市
级
预
算
执
行
和
财
政
管
理
审
计
情
况

（一）部分市

本级预算执

行率低

４４

截至 ２０２４年底，市本
级有３４项年度预算指
标执行率低于６０％，涉
及资金 １２，１４１．１４万
元，实际使用和调剂

５２８２．５３万元，整体使
用率为４３．５１％。

市财政

局及相

关单位

完
成
整
改

截至２０２５年 ６月底，市财政
局已收回 ３１１５．４０万元统筹
使用，剩余资金各单位均已使

用完毕。

未
到
期

（二）采购预

算管理不规

范

４５

市本级５２项政府采购
因当年未完成招标采

购、中标金额大幅低于

预算金额和未到价款

支付节点等原因，导致

初始预算 ２６，２２６．９１
万元仅使用 ８５０２．７４
万元，１８项政府采购预
算 ２１０７．０１万元当年
未使用。

市财政

局及相

关单位

正
在
整
改

截至２０２５年 ６月底，市财政
局已收回３６２５．９万元统筹使
用，各单位已支出 ８９４２．５万
元。剩余未执行的指标将根

据盘活存量相关规定收回预

算统筹使用。

未
到
期

（三）个别上

级转移支付

资金分解下

达不及时

４６

截至 ２０２４年底，市本
级有 ３项上级转移支
付资金未能在规定时

间内分解下达到位，涉

及资金９２５３．３０万元。

市财政

局及相

关单位

正
在
整
改

市财政局已加大与相关部门

沟通协调，及时拟定资金分配

方案，确保资金按时分配使

用。

未
到
期

（四）部分闲

置资产未及

时缴入公物

仓

４７

截至 ２０２５年 ４月 １５
日，蚌埠市 １２１８件存
量闲置资产未入公物

仓，涉及 １３３家单位。
其中，市本级３２件，涉
及 １５家单位；县区
１１８６件，涉及１１８家单
位。

市财政

局及相

关单位

完
成
整
改

截至２０２５年 ６月底，市本级
１５家单位闲置资产，已盘活
使用 ２６件、入仓 ６件；县区
１１８家单位闲置资产已盘活
１０４４件、处置 ６３件、入仓 ７９
件。

未
到
期

４２１



项目

类型
问题类型

序

号
审计工作报告问题简述

涉及

单位

整改

情况
整改明细

整改

时限

四

市
级
预
算
执
行
和
财
政
管
理
审
计
情
况

（五）部分单

位罚没物品

处置程序不

规范

４８

市场监管部门在销毁

部分罚没物品时，存在

审批流程不规范、出入

库台账未及时填写和

销毁记录不规范等问

题。

市市场

局及各

相关县

区市场

局

完
成
整
改

市场监管部门已加强罚没物

品的管理力度，建立完善了出

入库和销毁审批管理制度。

未
到
期

（六）专项债

项目推进缓

慢，导致资金

长期闲置

４９

２０２４年 ６月省财政转
贷五河县 Ｓ３１３蚌埠至
五河一级公路改建工

程项目专项债 １９，８００
万元，截至 ２０２５年 ５
月底该项目共支付施

工工程款等合计７３０９．
０５万元，专项债资金实
际使用率为 ３６．９１％；
２０２４年 ６月市财政转
贷蚌埠市淮上区社区

邻里服务中心建设项

目专项债 ８０００万元，
截至 ２０２５年 ５月底，
专项债资金使用进度

为０。

五 河

县、淮

上区

正
在
整
改

市财政局已督促五河县、淮上

区采取有效措施，加快专项债

券支出进度，尽快形成实物工

作量。五河县Ｓ３１３一级公路
项目专项债资金已使用完毕。

未
到
期

五

部
门
预
算
执
行
审
计
情
况

（一）收入预

算编制不科

学

５０

２０２４年蚌埠市中小学
教师进修学校、蚌埠商

贸学校等 ２家单位未
按照已存续合同约定

的租金编制收入预算，

涉及预算金额 ２５４．８０
万元。

市中小

学教师

进修学

校、蚌

埠商贸

学校

完
成
整
改

２家单位已对全部收入进行
统计汇总，并加强收入预算编

制的管理，确保各项收入均纳

入预算管理。

未
到
期

（二）采购验

收不规范
５１

２０２４年市图书馆采购
图书等３４．６９万元，未
对物资采购进行验收

和出具验收报告；市博

物馆采购冷却塔、文物

藏品征集等４个项目，
未分离采购人员与验

收人员的职责权限，采

购人员参与了项目验

收。

市文旅

体局

完
成
整
改

市文旅体局下属单位已补充

完善了相关项目验收手续，出

台相关制度文件，进一步加强

采购验收管理，确保制度落到

实处。

未
到
期

５２１



项目

类型
问题类型

序

号
审计工作报告问题简述

涉及

单位

整改

情况
整改明细

整改

时限

五

部
门
预
算
执
行
审
计
情
况

（三）个别扶

持政策绩效

不高

５２

安徽艾思自动化控制

系统集成有限公司等

１０家企业在欠缴社会
养老保险基金费用的

情况下，获得 ２０２４年
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奖励、科技创新券奖励

补助，涉及财政资金

４２．２万元。

市科技

局

正
在
整
改

市科技局进一步优化企业信

用查询流程，及时发现企业异

常情况，提高财政扶持资金使

用绩效。

未
到
期

（四）会务服

务采购管理

不规范

５３

２０２４年１１场招商推介
会会议场地服务采购

程序不规范，会议场

地、第三方会场服务未

执行询价比价程序，涉

及金额５２．１０万元；部
分招商推介会未与酒

店、设备提供方等签订

推介会服务协议，涉及

金额７２．３８万元。

市招商

中心

完
成
整
改

市招商中心进一步规范会议

场地服务采购流程，所有推介

会酒店、会务等服务均进行询

价比价，并规范签订合作协

议，明确双方权利义务。

未
到
期

（五）虚增餐

厨废弃物处

理财政支出

５４

蚌埠旺能生态科技有

限公司负责蚌埠市餐

厨废弃物处理并予以

财政补贴，抽查发现，

餐厨废弃物车辆进场

称重时，采取驾驶员随

车称取车辆毛重，不随

车称取车辆皮重的方

式，将驾驶员体重计入

餐厨废弃物净重多计

处理费用，按照餐厨废

弃物平均每天进场车

次及驾驶员体重６５千
克测算，每年多计餐厨

废弃物费用约 ２０．１６
万元。

市城管

局

正
在
整
改

市城管局已将相关问题交由

下属单位市园林处机关纪委

进行查处。

未
到
期

６２１



项目

类型
问题类型

序

号
审计工作报告问题简述

涉及

单位

整改

情况
整改明细

整改

时限

六

财
政
财
务
收
支
审
计
情
况

︵
一
︶
单
位
财
政
财
务
收
支
审
计

１

超
范
围
经
营

５５

２０２２至２０２３年蚌埠日
报社超出单位经营业

务范围，从事商品房销

售相关业务，累计收到

安徽新威房地产有限

公司、蚌埠瑞泰置业集

团有限公司购房客户

缴纳的团购服务费合

计 ６１５．１６万元，并按
照客户交纳的团购服

务费开具了销售发票，

扣除向商品房销售经

纪公司（经纪人）销售

费用及商品房推广费

合计 ５２５．０４万元，蚌
埠日报社实际确认的

销售收入为 ９０．１２万
元。

蚌
埠
日
报
社

完
成
整
改

审计期间，蚌埠日报社已取消

了该销售业务，不再与两家房

地产开发企业合作销售商品

房住宅。

已
到
期

２

主
营
业
务
管
理
不
规
范

５６

２０２１年至 ２０２３年，市
勘测设计院受托开展

的新能源材料产业园

等 ５７个项目，存在未
与委托单位签订勘察、

测绘等经营合同，涉及

金额４８．９６万元；实施
的蚌埠高新区秦集镇

彭巷村地勘工程等项

目，存在先开工后签订

合同情况，涉及合同

２０１份，最长时限间隔
５９９天，金额 １４５６．９９
万元。

市
勘
测
设
计
院

完
成
整
改

１．对未完工的２个项目已补
签合同；

２．对项目负责人姜如波进行
谈话提醒；

３．制定了《蚌埠市勘测设计院
“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制

度》《蚌埠市勘测设计院经营

合同管理制度（试行）》等规

章制度。

已
到
期

７２１



项目

类型
问题类型

序

号
审计工作报告问题简述

涉及

单位

整改

情况
整改明细

整改

时限

六

财
政
财
务
收
支
审
计
情
况

︵
一
︶
单
位
财
政
财
务
收
支
审
计

３

支
出
管
理
不
规
范

５７

蚌埠仲裁委员会秘书

处等 ４家单位存在部
分支出报销附件不全、

大额支出未经审批和

审批流程倒置等问题。

蚌埠仲

裁委员

会秘书

处、市

财 政

局、市

交警支

队、市

勘测设

计院

完
成
整
改

相关单位均已补齐相关手续，

修订完善财务报销管理制度，

并加强报销资料审核，杜绝类

似情况再次发生。

已
到
期

４

抵
账
资
产
处
理
不
及
时

５８

截至 ２０２４年 ３月底，
蚌埠日报社拥有的新

世纪购物卡、爱心体检

卡等１６种广告费抵账
卡券，因商家倒闭、使

用到期作废等原因已

无法正常使用，合计

１８．３１万元。

蚌埠日

报社

完
成
整
改

２０２４年１１月１１日，经蚌埠日
报社党委会研究决定，对作废

卡券进行了核销处理。同时

加强对抵账资产的管理，确保

国有资产安全。

已
到
期

５

历
史
扣
留
车
辆
未
规
范
管
理
及
处
置

５９

截至 ２０２５年 ６月 １１
日，市交警支队从以往

年度道路救援托运服

务供应商转场的 １６１
台历史扣留的车辆堆

放道路救援公司停车

场中，未及时清理和处

置。

市交警

支队

正
在
整
改

市交警支队正组织对堆放在

道路救援公司停车场中 １６１
台历史扣留的车辆进行梳理，

查明扣留原因，逐一通知车主

限期处理。

未
到
期

８２１



项目

类型
问题类型

序

号
审计工作报告问题简述

涉及

单位

整改

情况
整改明细

整改

时限

六

财
政
财
务
收
支
审
计
情
况

︵
二
︶
县
区
财
政
财
务
收
支
审
计

１

部
分
财
政
扶
持
资
金
使
用
绩
效
不
高

６０

２０２１至 ２０２２年，龙子
湖区按照招商引资协

议向蚌埠市龙湖航天

先进电机技术研究中

心等 ４家单位拨付财
政扶持资金合计２４５１．
２万元。截至 ２０２４年
７月，４家单位在龙子
湖区成立的公司未按

照协议要求投产，并已

停止经营，财政扶持资

金未发挥效益。

龙
子
湖
区

正
在
整
改

已停止４家相关企业的后续
扶持资金拨付，并与赛癉公司

和工业信息中心解除协议。

截至２０２４年１２月，已收回三
一零所扶持资金 １５２．３８万
元，赛癉公司扶持资金５７．８４
万元，工业信息中心扶持资金

２７．３万元。

已
到
期

２

非
税
收
入
管
理
不
规
范

６１

一是２０２１至２０２４年５
月，龙子湖区下属６个
街道对外租赁房屋收

入 ８１１．７４万元，未按
规定上缴区财政非税

收入户，直接用于街道

及社区人员经费、公用

经费等。

二是截至 ２０２４年 ５
月，龙子湖区东升街道

办事处等 ４家单位未
收取出租的经营性房

产租金合计 ３８．６６万
元，应收未收租金最长

时限达１年。

龙
子
湖
区

完
成
整
改

１．截至 ２０２４年底，６个街道
已将账户全部余额上交区财

政。２０２４年 ９月份以来，已
将新收租金２９．８万元上缴区
财政非税收入专户。

２．经营性房产租金收入 ３８．
６６万元已全部追回，并对相
关责任人进行批评教育。

已
到
期

３

未
及
时
收
回
财
政
扶
持
资
金

６２

截至 ２０２４年 ７月，龙
子湖区招商引资的安

徽金贝生物科技公司、

玉马科技公司 ２家企
业未按照合同约定的

时间投产及达产，龙子

湖区未按照招商引资

协议规定收回财政扶

持资金１１２８．２８万元。

龙
子
湖
区

正
在
整
改

截至２０２４年１２月，已收回金
贝生物公司占用的两栋厂房；

已收回玉马科技公司占用的

厂房，并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

玉马科技公司资产，目前已保

全资产２４万元。

未
到
期

９２１



项目

类型
问题类型

序

号
审计工作报告问题简述

涉及

单位

整改

情况
整改明细

整改

时限

六

财
政
财
务
收
支
审
计
情
况

︵
二
︶
县
区
财
政
财
务
收
支
审
计

４

未
严
格
执
行
国
库
集
中
收
付
制
度

６３

截至 ２０２３年底，龙子
湖区东风、曹山等６个
街道的公用经费、项目

经费等，由区财政局采

取实拨资金方式从财

政零余额账户转入各

街道基本户，由各单位

自行管理使用。２０２３
年底，６个街道账户余
额合计４８４９．３７万元，
均未上缴至区财政账

户。

龙
子
湖
区

完
成
整
改

龙子湖区６个街道已撤销１６
个基本账户，撤销账户资金已

经全部上缴区财政。

已
到
期

七

国
有
资
产
管
理
审
计
情
况

︵
一
︶
行
政
事
业
单
位
资
产
审
计
情
况

１

资
产
信
息
管
理
不
规
范

６４

蚌山区检察院等１１家
市级预算单位和龙子

湖区１４家区级预算单
位分别存在资产管理

系统记录不完整，资产

未及时登记入账，已报

废资产未办理核销手

续，存在资产账账、账

实不符等问题。

市广播

电 视

台、市

勘测设

计 院、

蚌埠仲

裁委员

会秘书

处、市

应 急

局、市

自 规

局、市

国 动

办、市

管 中

心、市

重点工

程 中

心、市

妇幼保

健 院、

蚌山区

检 察

院、淮

上区检

察 院、

龙子湖

区

完
成
整
改

相关单位已对资产进行重新

盘点，并根据盘点情况对资产

进行登记和核销，同时完成资

产管理系统和资产管理台账

的更新完善，确保资产账账相

符、账实相符。

已
到
期

０３１



项目

类型
问题类型

序

号
审计工作报告问题简述

涉及

单位

整改

情况
整改明细

整改

时限

七

国
有
资
产
管
理
审
计
情
况

︵
一
︶
行
政
事
业
单
位
资
产
审
计
情
况

︵
二
︶
国
有
企
业
资
产
审
计
情
况

２．房产
长期未

办理确

权登记

６５

市直机关房产管理直

属中心管理的１１处办
公用房权属尚未登记

在市管中心名下，涉及

建筑面积 ６７，８６９．５３
平方米。其中产权单

位未办证８处，产权单
位未办理换证手续 ３
处。

市
管
中
心

正
在
整
改

市管中心已制定工作方案，明

确各房产登记工作完成时限，

会同市财政局、市自规局和市

住建局共同推进产权登记工

作。目前，２处房产已完成产
权登记，３处房产正在办理划
转手续，６处房产正在推进划
转。

未
到
期

３．房屋
出租未

履行审

批程序

６６

截至 ２０２４年 ６月，龙
子湖区 ６家街道办事
处和住房保障服务中

心共 １５７处房产对外
出租，年租金收入合计

３６３．５０万元，未报财政
部门履行审批手续。

龙
子
湖
区

完
成
整
改

截至２０２４年１１月底，已完成
６家街道及区住房保障中心
的１５７处经营性房产的对外
出租备案手续。

已
到
期

１．区属
国有企

业管理

制度缺

失

６７

截至 ２０２４年 ６月，龙
子湖区财政局等部门

未制定区属国有企业

投资监督管理办法、担

保监督管理办法等制

度，管理和监督缺少制

度依据。

龙
子
湖
区

完
成
整
改

龙子湖区出台《龙子湖区区属

国有企业投资监督管理办法》

《龙子湖区区属企业担保监督

管理办法》《龙子湖区企业国

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等

国有企业管理制度，切实履行

出资人职责。

已
到
期

２．部分
国有企

业未纳

入国有

企业资

产管理

系统

６８

截至 ２０２３年底，龙子
湖区区属国有独资或

控股的蚌埠市乡村发

展振兴有限公司等 １９
家企业未纳入龙子湖

区区属国有企业资产

管理系统。

龙
子
湖
区

正
在
整
改

１９家企业中，１家企业智高科
技公司已经完成注销，剩余

１８家正在梳理排查，尽快推
进纳入企业资产管理系统。

未
到
期

１３１



项目

类型
问题类型

序

号
审计工作报告问题简述

涉及

单位

整改

情况
整改明细

整改

时限

七

国
有
资
产
管
理
审
计
情
况

︵
二
︶
国
有
企
业
资
产
审
计
情
况

３．经营
性房产

被无偿

使用

６９

截至 ２０２４年 ７月，东
方投资公司等 ２家国
有企业的 ６处房产被
蚌埠二建建设有限公

司、蚌埠市龙子湖区众

诚兴业餐饮饭店等 ４
家民营企业无偿使用，

涉及建筑面积２６６１．２６
平方米。

龙
子
湖
区

完
成
整
改

截至２０２４年１２月，龙子湖区
相关企业已与蚌埠二建建设

有限公司、深圳市味至嘉餐饮

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租赁合同，

其余被占用房屋已被清空，并

通过物业公司加强对空置厂

房的日常巡逻及监管。

已
到
期

４．对外
租赁经

营性房

产未签

合同和

收取租

金

７０

２０２３年２月，东方投资
公司经集体研究将龙

湖科创园３３号楼出租
给民营企业沃壹健康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

用，截至 ２０２４年 ６月
底，双方未签订租赁合

同，也未按照评估年租

金１４２．１５万元标准收
取房产租金２１３．２３万
元。

龙
子
湖
区

完
成
整
改

１．２０２４年９月２３日，已与沃
壹健康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

同，并足额收取第一期租金及

履约保证金合计４３．３１万元。
２．截至 ２０２４年底，沃壹健康
公司已足额完成与区政府签

订招商引资协议中 ２０２３至
２０２４年年度经济贡献值，满
足房租租金扶持政策，按协议

免除房租。

已
到
期

八

领
导
干
部
经
济
责
任
审
计
情
况

︵
一
︶
重
大
政
策
落
实
不
到
位

７１

１．保证金管理不规范。
市妇幼保健院等 ５家
单位存在限定缴纳方

式、未足额收取和未及

时退还保证金的问题。

市自规

局、市

重点工

程 中

心、市

管 中

心、蚌

山区检

察 院、

市妇幼

保健院

完
成
整
改

１．相关单位已组织学习政府
采购相关文件并对具体经办

人员进行重点工作提示提醒。

２．相关单位已修订完善单位
内部政府采购管理办法，明确

保证金的缴存和管理要求并

认真执行。

３．举一反三组织开展自查，确
保不再出现保证金管理不规

范问题。

已
到
期

７２

２．个别项目未缴纳水
土保持补偿费。２０２３
年开工建设的虎山东

路工程建设单位未按

规定缴纳水土保持补

偿费。

市重点

工程中

心

正
在
整
改

虎山东路水土保持方案已上

报水利局，待水利局审批后缴

纳水土保持补偿费；举一反三

加强对其余项目缴费监督，后

续项目如黄山大道（老山路－
凤阳界）、滨河南路（胜利西

路 －纬四路）、盛安路双墩路
－淮上大道等已按规定缴纳
水土保持费。

未
到
期

２３１



项目

类型
问题类型

序

号
审计工作报告问题简述

涉及

单位

整改

情况
整改明细

整改

时限

八

领
导
干
部
经
济
责
任
审
计
情
况

（一）重大政

策落实不到

位

︵
二
︶
职
责
履
行
方
面

７３

３．临时用地超期未复
垦。截至 ２０２４年 １０
月底，蚌埠市超期未复

垦临时用地项目 １１
个，共计１８４．３５亩。

市自规

局

正
在
整
改

市自规局已完成 ８９．１５亩未
复垦临时用地销号工作。

未
到
期

７４

１．安全培训监督和应
急物资管理不到位。

市应急局未按规定组

织３９家危化品企业相
关人员参加安全生产

培训考核，未建立应急

救灾物资出入库管理

制度，应急救灾物资存

在账实不符问题，市应

急救灾物资仓储管理

信息系统中 ＰＤＡ扫码
出入库功能未启用。

市应急

局

完
成
整
改

１．截至２０２４年１１月底，３８家
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现负责

人均已通过培训取得合格证

书，对于不立即整改的拓美禹

珠新能源材料科技（安徽）有

限公司已吊销许可证。

２．截至２０２４年１２月底，市应
急局对救灾仓库所有物资进

行全面复查，做到账目清楚，

账物相符，并启用扫码出入库

功能；印发《蚌埠市应急局救

灾仓库物资管理办法 （试

行）》，明确了物资调动工作

流程、审批权限、定期盘点等

内容；对救灾中心负责人行警

示谈话。

已
到
期

７５

２．公务用车信息化管
理不规范。２０２１年至
２０２４年 ６月市管中心
６台新购公务车未在注
册后及时安装卫星定

位系统。

市管中

心

完
成
整
改

市管中心修订完善《蚌埠市市

直机关公务用车管理规定》，

新建《蚌埠市公务用车更新配

备管理规定》，缩短新购车辆

前期准备工作周期，正式投入

使用前尽早安装北斗定位系

统。

已
到
期

７６

３．国家司法救助金管
理不规范。截至 ２０２４
年８月，蚌山区检察院
未及时制定国家司法

救助资金财务管理制

度，１８件司法救助案件
申请材料不全。

蚌山区

检察院

完
成
整
改

截至２０２４年底，蚌山区检察
院先后制定《蚌山区人民检察

院国家司法救助资金财务管

理制度》《蚌山区人民检察院

申请国家司法救助提交材料

清单》，规范司法救助资金和

司法救助案件的管理，同时对

相关人员进行工作提醒。

已
到
期

３３１



项目

类型
问题类型

序

号
审计工作报告问题简述

涉及

单位

整改

情况
整改明细

整改

时限

八

领
导
干
部
经
济
责
任
审
计
情
况

︵
二
︶
职
责
履
行
方
面

︵
三
︶
重
大
经
济
事
项
管
理
方
面

７７

４．部分投资建设项目
未按期完工。２０２０年
至２０２３年市重点工程
中心作为项目责任单

位负责实施的年度工

程建设任务中，有７个
工程项目未按照蚌埠

市投资建设计划要求

时间竣工。

市重点

工程中

心

正
在
整
改

市重点工程中心积极采取措

施推进相关项目进度，７个项
目中蚌埠市委党校改建工程、

市第四人民医院新院区建设

项目、虎山东路３个工程目前
已交付投用，上河路等４条路
（盛世路、盛安路、上河路、正

街）中盛世路已建成通车，盛

安路已竣工验收，上河路除绿

化外基本完工，正街项目受前

期土地、征迁等因素制约预计

２０２６年 ６月底前完工，市重
点工程中心持续加强现场施

工进度管控。

未
到
期

７８

１．少计出借资金利息。
２０２３年 １１月至 ２０２４
年１月，市水投集团全
资子公司黄山市新徽

投资有限公司向黄山

豪杰兄弟文化旅游发

展有限公司出借资金

总计２９００万元，期限５
年。市水投集团总支

部委员会集体研究该

笔借款年利率 ７％，实
际借款年利率为 ４％，
借款期内少计取利息

４３５万元。

市水投

集团

完
成
整
改

２０２４年１２月１６日，市水投集
团重新签订补充协议，执行

７％利率标准，并按期催缴借
款利息，确保资金保值增值。

已
到
期

７９

２．食堂食材采购不规
范。２０２１年 至 ２０２３
年，市国动办共支出食

材采购费用 ６１．７５万
元，未按照内控制度要

求履行比价等采购程

序，其中 ５６笔支出未
附相关发票，涉及金额

４９．５２万元。

市国动

办

完
成
整
改

市国动办已对未履行比价手

续的食材停止采购，重新对食

堂进行采购招标。对未开具

发票的食材费用不予报销。

已
到
期

４３１



项目

类型
问题类型

序

号
审计工作报告问题简述

涉及

单位

整改

情况
整改明细

整改

时限

八

领
导
干
部
经
济
责
任
审
计
情
况

︵
三
︶
重
大
经
济
事
项
管
理
方
面

︵
四
︶
内
部
控
制
管
理
不
完
善

８０

３．合同管理不规范。
市重点工程中心等 ４
家单位存在未按照招

标文件订立合同、提前

支付项目款、合同保障

条款执行不到位等问

题。

市应急

局、市

重点工

程 中

心、市

水 利

局、市

管中心

完
成
整
改

一是相关单位已分别对相关

科室负责人进行了诫勉谈话

和约谈。

二是已按照招标文件要求重

新签订协议，并确保双方严格

履行权利义务。

已
到
期

８１

４．涉案款管理不规范。
淮上区检察院、蚌山区

检察院部分涉案款上

缴财政不及时，涉及金

额合计１１１３．８９万元，
其中：淮上区检察院

２７５．５３万元，蚌山区
８３８．３６万元。

淮上区

检 察

院、蚌

山区检

察院

完
成
整
改

相关单位已查找问题产生原

因，加强涉案款物管理规定的

学习。对具体经办人员进行

批评教育和谈话提醒。

已
到
期

８２

１．公务用车管理不规
范。应急局未及时建

立公务用车管理制度；

市水利局和市自规局

下属单位公车未严格

实行车辆定点维修和

加油制度；蚌山区检察

院 ２０２１至 ２０２２年
２１５４次派车记录中有
４６６次派车用于非一线
执法执勤。

市应急

局、市

水 利

局、市

自 规

局、蚌

山区检

察院

完
成
整
改

市应急局、蚌山区检察院已制

定公车运用管理相关制度，严

格审批流程，确保公车规范使

用；市水利局和市自规局下属

单位已落实定点加油和维修

的规定，

已
到
期

８３

２．集体决策制度落实
不到位。淮上区检察

院等 ６家单位存在食
堂食材采购、合同签订

和大额资金支出等事

项未经集体研究的情

况。

市水利

局、淮

上区检

察 院、

蚌山区

检 察

院、市

国 动

办、蚌

埠市管

中 心、

市妇幼

保健院

完
成
整
改

相关单位已修订完善财务管

理相关制度，进一步明晰重大

经济事项范围和标准，并组织

开展集中学习。同时加大审

核把关力度，确保重大经济事

项必须经过集体讨论决定。

已
到
期

５３１



项目

类型
问题类型

序

号
审计工作报告问题简述

涉及

单位

整改

情况
整改明细

整改

时限

八

领
导
干
部
经
济
责
任
审
计
情
况

︵
四
︶
内
部
控
制
管
理
不
完
善

８４

３．内部控制制度不健
全、更新不及时。淮上

区检察院、蚌山区检察

院等 ４家单位存在集
体决策标准不明确和

固定资产管理、采购审

批等内控制度缺失等

问题。

淮上区

检 察

院、蚌

山区检

察 院、

市管中

心、市

自规局

完
成
整
改

各相关单位已修订完善局

（院）长办公会和党组会议制

度，明确上会事项和金额，同

时进一步结合实际修订完善

资产和采购管理等内控制度。

已
到
期

８５

４．内部审计监督开展
不到位。市管中心等２
家单位未按规定开展

内部审计工作。

市管中

心、市

自规局

完
成
整
改

市管中心、市自规局已分别修

订完善内部审计工作制度、成

立领导小组，并组织开展下属

单位内部审计工作。

已
到
期

８６

５．往来账长期未清理。
截至 ２０２４年 ６月，市
重点工程中心、蚌山区

检察院等 ２家单位往
来资金 ６７７０．６９万元
长期未清理。

市重点

工程中

心、蚌

山区检

察院

完
成
整
改

市重点工程中心、蚌山区检察

院对往来款项进行摸底，查明

原因，按程序报批后，已核销

６１１１．６１万元，其余资金已根
据实际情况完善手续并进行

账务处理。

未
到
期

６３１



关于蚌埠市２０２４审计年度审计工作的调研报告
———２０２５年８月２７日在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上

市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李建军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为做好市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２０２４审计年度审计工作报告的准备工

作，根据《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安徽省预算审查监督条例》《蚌埠市市

本级预算审查监督办法》等相关规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冯中元带领部分市人大常委

会委员、财经委委员和预算工委对２０２４审计年度审计工作情况进行了调研，现将调研情

况报告如下：

一、２０２４审计年度审计工作情况

一年来，市审计局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聚焦服务发展大局，依法履行审计监督

职责，科学推进审计全覆盖，持续深化审计监督与各类监督贯通协同，拓展建立与组织、

网信、国资、生态环境、自然资源、营商环境、数据等部门工作协作机制，构建“多审联动”

蚌埠模式；在已有三本预警提示单的基础上，印发财会领域、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涉农领

域管理风险预警提示单，进一步健全预警体系；建立内部审计工作指导员制度，形成网格

化对口指导监督模式，助推市直部门内审工作提质增效；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审计整改

销号工作的通知》，完善审计整改销号审批流程和跟踪督促长效机制，加大对符合移送条

件的问题线索的移送力度，推动审计整改见事见人，审计工作成效进一步提升。市审计

局局长毛大忠受市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２０２４审计年度审计工作的报告》内容全面细

致，精准揭示了预算执行、财政管理、国有资产管理、重大政策落实、民生保障及工程建设

领域、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审计意见和建议，

为加强和改进相关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审计结果表明，市本级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良好，完成了市人大批准的预算目标任务。

支出结构持续优化，国资国企改革取得新进展，财政改革发展各项工作不断深化。市政

府及各部门克服经济下行等不利因素的影响，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

防风险、保稳定等各项工作，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大局和谐稳定。重大政策措施

得到有效落实，重点项目建设加快推进，民生投入持续增加，权力运行更加规范。

二、存在的问题

７３１



（一）部分审计工作距离科学规范的要求还有差距。部分审计项目现场管理不严、程

序执行不够规范，实施不够深入。有的审计思路的科学精准性还有提升空间，提出的审

计建议高度不足，成果利用不充分，审计全流程质量管控还需持续加强。

（二）督促审计整改工作力度需进一步加大。大多数问题整改有力，未完成整改的问

题正采取措施积极推进，但个别问题仍存在见事不见人或责任追究不到位的情况。市审

计局对审计整改的持续跟踪和指导还需加强，对部门协作中仍存在的信息共享不到位、

配合衔接不够紧密、更多依赖审计部门单向对接等堵点还需进一步研究畅通。

（三）审计结果运用还不够充分。对审计发现的普遍性、倾向性问题，从体制机制上

深入分析查找原因，提出改革体制完善机制的审计建议还不够。部分单位对问题背后反

映出的相关制度漏洞未能及时有效修订完善，且审计结果的运用同财政资金分配、干部

考核管理等联动挂钩有限。

三、工作建议

（一）提高政治站位，不断推动审计工作科学规范开展。深刻认识审计质量是审计工

作的生命线，深入开展“科学规范提升年”行动。以审计项目全流程质量控制和深入推进

研究型审计为抓手，严格落实审计质量管理分级负责制，扎实推进全员全流程业务质量

多维管控。聚焦短板弱项，加强审计现场管理，靶向解决审计立项、实施、成果利用、督促

整改等关键环节存在的问题，做到审计立项科学精准、实施规范深入、成果深度挖掘、建

议有高度、移送有质量、整改从严从实，杜绝“走过场”式审计。持续深化作风能力建设，

促进提升审计队伍能力素质，做到依法审计廉洁审计。积极发挥数字化平台赋能作用，

系统提升审计工作科学化、规范化水平。

（二）加大督促整改力度，提升整改治理效能。市审计局要加强对审计查出问题整改

工作的跟踪指导和督促检查，实行整改全流程动态管理，明确整改要求，严格把住销号关

口，压实被审计单位整改主体责任及主管部门监督管理责任，切实推动查出问题真改实

改。要举一反三抓整改，高质量推进审计整改见事见人，坚决防止只见一点不及其余的

倾向。对短期不能完成整改的事项，要加强研判、分类指导、持续跟踪，确保精准施策、整

改到位。落实审计整改约谈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进一步加强审计机关与纪检监察、公

安司法等有关机关的协作以及与主管部门的协调，丰富和拓展协作范围和方式，促进各

类监督在审计整改上同向发力、良性互动。

（三）不断完善体制机制，进一步提高审计结果运用水平。市政府要将审计结果及整

改情况作为健全制度体系、创新管理机制、加强预算管理等方面工作的重要参考，并作为

干部考核、任免、奖惩的重要依据，纳入干部档案。市审计局要持续加强风险预警提示单

８３１



的宣传工作并适时动态更新完善，为全市领导干部依法规范履职、各领域规范管理提供

依据和参考。积极指导被审计单位针对问题背后的制度缺陷、管理漏洞建章立制，推动

风险防控向事前预防转变，避免屡审屡犯。被审计单位要积极采纳审计建议，将审计结

果运用到内部审计和举一反三自查中，筑牢第一道防线，从源头上加强管理，推动标本兼

治。市财政局要将审计结果充分运用到年度预算编制安排和预算管理中，不断提高依法

理财、依规办事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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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市住宅物业管理提升情况的报告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孙如斌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根据会议安排，受市政府委托，现将全市住宅物业服务提升工作开展情况报告如下。

２０２４年４月，市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我市住宅物

业管理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对此，市政府高度重视，立即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

就审议意见和专题询问中提出的问题、建议进行认真研究，进一步明确目标任务和具体

措施，并督促抓好整改完善工作，确保我市住宅物业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实现城市居住环

境和群众满意度“双提升”。期间，市人大领导和代表多次深入小区实地调研物业管理工

作，积极建言献策，为我市破解物业管理难题“诊脉开方”。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总体概况

在市委、市政府的科学部署及市人大常委会的监督指导下，我市以推进“皖美红色物

业”为抓手，以提升群众满意度为指标，在全市开展住宅物业管理“大排查、大整治、大提

升”行动、住宅物业管理服务巩固提升行动、“整治物业服务履约不到位、侵占业主公共收

益等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全市住宅小区物业服务、业主委员会（含物业管理委员会）、

小区党组织已实现全覆盖，其中业主委员会单独组建率达到８７．３％，居全省前列。物业

信访投诉量大幅下降，２０２５年１２３４５热线同比下降４７．６３％。全省物业管理服务提升工

作现场会于去年１２月在我市召开，推广我市物业管理工作经验。

二、主要做法

（一）高位协调推动。今年以来，持续落实市—县区—乡街三级联席会议制度，不断

完善小区党支部、党群议事会、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四方议事会”机制。市委、市

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不定期深入问题物业小区调研指导，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专题调度

物业专项整治工作进展。上半年，市政府分管领导召开两次“皖美红色物业”建设暨住宅

物业管理服务巩固提升工作联席会，市住建局、市场监管、自规、城市管理、消防救援等部

门参加，及时研究解决专项整治过程中重大问题。市人大、市政协组织“两代表一委员”

深度参与物业专项整治指导监督工作，查找物业服务合同履约问题。市住建局及派驻纪

检组联合市人大城建工委、市委组织部、市委社会工作部、市委督查考核办等单位，多次

深入小区开展宣贯、督查、指导并压实属地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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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完善体制机制。今年以来，先后印发多个政策文件，不断完善工作机制。印发

《蚌埠市住宅物业服务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将物业企业信用评价、“红黑榜”结果纳

入招投标评分细则，进一步强化物业服务企业“红黑榜”评定结果运用，规范住宅物业招

投标活动。制定《蚌埠市行政执法进小区工作流程》《住宅小区常见行政执法事项清单

（２０２５版）》，明确执法事项、主体与流程，形成工作闭环。出台《关于建立住房城乡建设

领域行政执法与检察公益诉讼协作机制的意见》，探索运用检察建议书监督危害小区公

共安全、侵占业主权益及公职人员不作为行为。实施《关于建立市级部门联系帮扶街道

社区住宅物业管理工作机制的实施方案》，建立市直部门对口帮扶小区和基层单位机制，

切实协调解决实际困难。在广泛征求意见建议的基础上，以市物业行业协会名义出台了

《蚌埠市住宅物业服务合同（范本）》《蚌埠市住宅小区物业服务标准》，明确了不同等级

物业服务“人员配置、保修保洁频次和响应时限”等内容。

（三）加强行业监管。一是已连续６个季度持续开展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质量考评和

物业服务企业“红黑榜”评选，邀请市人大、市政协以及物业管理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共同

参与，考评和评选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布，倒逼物业服务企业提高服务质量，现有“红榜”企

业２５家、“黑榜”企业２２家；已约谈问题企业９３家，清退８家，移交查处了天地花园、绿

地国际花都等一批违规侵占物业服务用房、业主公共收益案件。二是开展承接查验核

查，组织人员对２０２１—２０２４年交付的１２５个住宅小区物业承接查验情况进行核查，简单

问题立行立改，短时间内难以解决的，由县区下达整改通知书，限期整改。三是开展住宅

物业“业主开放日”和“项目经理接待日”活动，倾听业主声音，展示物业服务工作，让业

主近距离了解小区消防、电梯、监控等设施设备运行管理情况，市人大、市政协以及市委

组织部、市委社会工作部、市市场监管局、市城市管理局分组下沉小区予以指导。

（四）化解矛盾纠纷。市住建局、市中院、市司法局共同组建蚌埠市房地产领域（物

业）矛盾纠纷调解委员会，下设调解中心，由市财政拨专款予以支持。今年公开选聘３６

名兼职人民调解员，建立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执业律师、社区工作者及住建领域专家

共同组成的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力量。截至目前，共受理案件１２３件，成功调解１０２

件，成功率８３％，调解成功率较去年提高２６．９个百分点。成功化解了多起历史遗留信访

积案，初步构建起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调联动”工作体系，为维护社会和谐

稳定、优化房地产领域营商环境贡献了积极力量。此外，我市法院共审理物业服务合同

纠纷案件７２８件，调解案件６１３件。

（五）补齐小区短板。聚焦住宅小区电梯运行故障、电动自行车管理难以及屋面外墙

渗漏脱落等重难点问题开展专项整治并纳入民生实事统筹实施。一是推进老旧住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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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更新，２０２４年和２０２５年，共计争取国债资金１２１９５万元用于支持住宅老旧电梯更新，

涉及电梯８１３台，争取资金量和电梯数量均居全省第三。截至目前，２０２４年的４８３台电

梯已全部完工，２０２５年的３３０台已完成招标，正在组织施工前期工作。二是推进电动自

行车充电端口建设，去年以来共计新增电动自行车充电端口６万余个，极大缓解了电动

自行车充电难问题。三是推动屋面外墙渗漏脱落，去年以来，共计维修屋面和外墙１８万

余平方米，惠及居民１．８５万户。

（六）开展专项整治。今年３月底开始，在全市开展“整治物业服务履约不到位、侵

占业主公共收益等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对全市住宅小区开展为期两年的集中整治。市

委、市政府有关领导多次调度和听取报告，及时研究解决重难点问题，市人大、市政协以

及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深度参与，县区、乡街充分发挥联席会议和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四

方议事”机制作用，全市上下齐抓共管共同推进专项整治工作落到实处。市级成立三支

由人大代表、职能部门、物业专家、退休党员等群体组成的联合督导组，开展市级联动督

查，帮助指导物业服务企业和基层一线高效开展整治。截至目前，全市９５８个小区已规

范公示公共收益小区９３６个、规范资金１５１７万元，惠及业主６８万户；新设立公共收益资

金共管账户７２７个，较４月初的１５８个新增５６９个，组建率由１６％提升至７６％；划入资金

４７８万元，较４月初２１９万元新增２５９万元；同时，有关县区已将１６个重点小区的公共收

益情况纳入专项审计范围，兰庭书苑等多个小区利用公共收益改造地下管网、路灯、监

控、景观，小区环境明显改善，业主满意度显著提升。

（七）联合执法检查。今年以来，城市管理部门依法查处住宅小区内违法建设１３５处

３２３１平方米，责令停止侵占走廊、连廊等共用部位８６起，整治毁绿种菜２８５处，清理占用

公共空间堆放杂物２５７０处、违规晾晒６８３处、小广告５８６６处；联合公安部门开展犬类管

理执法行动，劝导不文明养犬行为９５４起；联合消防救援等部门开展飞线充电、占用消防

通道等整治行动，消除小区安全隐患，整治飞线及楼道充电３７５９处、占用消防通道１７４

处；联合社区清理非机动车乱停放行为８２４６辆，规范车辆停放秩序。市市场监管局会同

综合执法支队加大电梯安全检查执法力度，全市共出动执法人员８１２人次，检查使用、维

保单位３９６家，消除隐患１６１处，下达监察指令书４７份，立案１４件，处罚金额１８．４万余

元；全市共查办消防产品案件４件，涉案货值１２．９４万元，罚没款２１．７万元；检查充电设

施经营者１４５家次，物业服务公司１６２家次，责令整改２３件，开展物业乱收费检查，共计

立案查处６件，罚没款２２．３万元。消防救援部门对９４个住宅小区开展了监督执法抽

查，以举报投诉和联合执法进小区为主要手段，依法对８９家（次）小区物业服务企业进行

了立案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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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提升服务能力。今年以来，举办３次物业项目经理培训，培训人员８８０余人。

先后组织对各县区物业管理主管部门、乡街干部、社区书记、物业项目经理等共计９００余

人，开展《蚌埠市住宅物业管理条例》宣贯、物业招投标实操、“珠城物业”系统等专题培

训。各县区物业管理主管部门围绕防汛抗洪、电梯安全、应急救护、消防救援培训、绿化

养护等业务重点，也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物业服务行业专业技能培训。经统计，全市物业

领域各类培训累计达３０００余人次。

（九）加大宣传力度。为全面宣传并解读《蚌埠市住宅物业管理条例》，我市开展了

为期一个月的“《蚌埠市住宅物业管理条例》宣贯暨物业服务质量宣传月”系列活动。通

过开展群众喜闻乐见、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进一步提高基层乡街、社区、物业服务企业

和广大业主对物业管理政策法规的知晓度、认知度。宣传活动开展以来，共计开展各类

宣传６１１场；组织各物业企业积极开展健康医疗、理发服务、维修服务、垃圾分类、反诈宣

传、慰老慰困等丰富多样的便民利民服务活动，累计开展便民服务活动６８５次，惠及居民

４４．８６万余人。市、县区、乡街、社区共开展培训（含座谈）２２５场，２３１０余人次参加，物业

企业组织物业服务企业从业人员培训２６６场，３１８０余人次参加。

（十）建设智慧平台。开发“珠城物业”智慧管理服务平台，集投诉办理、信用管理、

质量考评等８项功能于一体，不仅方便群众办事，还提高了基层工作效率。共享不动产

登记中心数据资源，将业主产权信息精准“植入”物业管理信息系统，实行业主事项“线

上表决”，大大减少“线下跑票”不公平现象。再造投诉工作流程，实行“自下而上办理群

众投诉”模式，有效将群众问题解决在了物业第一线，群众满意度显著提高。全市９５８个

小区、３８个街道、２４５个社区、３７６家物业服务企业信息接入，可以覆盖全市约８０万户业

主。

（十一）关于“荣盛系”问题。荣盛地产公司２００１年进入蚌埠市场，目前，已累计开

发交付１３个住宅小区，近３．６３万户。近年来涉足“荣盛系”物业热点、难点群众投诉较

多。８月１４日，市住建局会同辖区政府召开“荣盛系”问题整改联合约谈会，通报了荣盛

公司在蚌项目房产开发、工程质量、物业管理等方面的突出问题，要求按照“一小区一方

案”的标准明确整改标准和时限，明确了整改措施、时限及承诺。８月２１日，按照会议要

求，荣盛房地产和荣万家服务公司已分别报来整改方案，对项目涉及其他问题，我们将依

法依规查处，市住建局正在会同有关辖区和部门督促整改。

三、存在的问题

我市物业管理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仍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物业领域投诉量较大。根据 １２３４５热线统计数据，今年上半年案件总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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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８１１件，同比下降４７．６３％，但是总量依然较大，问题主要体现在电梯投诉、物业管理服

务、物业费缴纳等方面。

（二）物业服务水平有待提升。当前，我市物业服务行业仍存在企业规模偏小、分布

分散，从业人员年龄结构老化、整体文化程度不高、工资待遇偏低等问题。部分物业企业

服务意识淡薄，服务行为不规范，对业主反映的问题和投诉未能进行有效沟通与及时响

应，导致一些小问题累积升级，甚至转化为信访矛盾。

（三）安置房建设标准较低，物业服务矛盾突出。今年７月，省委第一综合督查组在

我市暗访督查时指出，我市安置房存在“规划设计标准不高、设施损坏现象普遍、安全隐

患突出、物业管理服务不到位、管理责任未严格落实、居民安全意识较为淡薄”等六大类

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我市已研究制定《蚌埠市回迁安置小区隐患问题整改工作方案》，

计划利用两年时间系统推进整改。

（四）基层治理与业主自治能力有待加强。部分乡街、社区干部对物业法规及业主自

治程序掌握不精准，指导监督不到位，甚至存在不担当、不作为现象，导致矛盾上交、问题

久拖不决；业主委员会履职不到位、行为不规范、决策信息不公开不透明等现象较为普

遍，甚至存在业委会成员与物业公司暗箱操作、权力寻租等问题，对业主诉求敷衍了事。

（五）专项整治深层次问题破解不足。问题排查深度不够，对侵占公共收益、套取维

修资金等深层次问题发现不足，线索移交（仅６件）和案件查处滞后。公共收益治理基础

薄弱，资产底数不清、资金入账率低、管理制度不健全。仍有２２．４９％小区（２１１个）未设

共管账户，仅１７．１６％（１６１个）有资金入账。

（六）综合执法进小区制度的落实仍存在差距。尽管今年上半年，市住建局联合市委

社会工作部、市司法局出台了《蚌埠市行政执法进小区工作流程》和《住宅小区常见行政

执法事项清单（２０２５版）》，明确了执法清单与工作流程，但制度真正落地见效仍显不足，

占用消防通道、飞线充电、违章搭建等现象依然存在。

（七）珠城物业信息平台应用推广力度尚显不足。因平台上线时间较短，目前仍存在

功能需进一步优化完善、住宅小区等信息录入不及时不准确、推广使用覆盖面不够等问

题。

四、下一步工作重点

我们将坚持问题导向，重点抓好以下工作：

（一）源头治理，推动信访量双下降。对省信访件、市长热线投诉开展“回头看”，找

准症结，集中化解。主动对接信访、热线部门，争取理解支持，健全长效工作机制。

（二）强基固本，提升机构队伍能力。强化县区物业工作力量，配齐配强乡街、社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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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力量。深化《蚌埠市住宅物业管理条例》等法规培训，提升乡街社区干部专业能力、矛

盾化解能力和担当意识，指导提升业委会履职能力。

（三）全力攻坚，抓好回迁安置小区整改。认真落实省、市领导批示，按照印发的《蚌

埠市回迁安置小区隐患问题整改工作方案》，成立市级工作专班（张铭副市长任组长），

组建５个下沉指导组（由相关部门牵头），用２年时间系统解决规划设计、设施安全、物业

服务、责任落实等六大类问题，切实保障回迁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四）深化整治，聚焦深层次问题攻坚。定期通报各县区专项整治工作开展情况，对

排查发现侵占业主公共收益拒不整改等问题坚决移交查处；打好“侵占公共收益突击

战”，加大深层次问题排查和线索移交查处力度，力争“查处一批、清退一批、移交一批”。

强力推进公共收益治理，力争１０月底共管账户组建率达８０％，年底基本全覆盖；推广示

范合同文本，指导重签到期、超期合同。

（五）完善制度，提升监管精细化水平。修订完善物业服务质量考评及“红黑榜”办

法，推动多元参与考评机制。贯彻落实好《蚌埠市住宅物业招投标管理办法》，将考评及

“红黑榜”结果应用于物业招投标。制定《蚌埠市住宅物业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细化执

法进小区、承接查验、业主大会等流程。

（六）强化执法，提升综合治理效能。加快实施《行政执法进小区工作流程》及《事项

清单》。结合条例宣贯，牵头组织常态化综合执法进小区活动，集中整治占用消防通道、

飞线充电、违章搭建等突出问题。

（七）完善系统，加大平台推广力度。一是迭代优化“珠城物业综合管理服务平台”

功能，紧密对接用户反馈，快速推进高频问题模块的升级与体验优化，确保平台好用、实

用。二是开展数据质量攻坚，联动街道、社区及物业企业，对住宅小区等基础信息进行集

中核查与动态更新，确保录入及时、准确、完整。三是持续做好推广覆盖，着力提升物业

企业、业委会及业主的知晓率与使用率，推动平台真正用起来、见实效。

我们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在市人大的持续监督支持下，以更大决心、更实举措，不

断提升我市物业服务管理水平，努力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汇报完毕，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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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市住宅物业管理提升情况的调研报告
———２０２５年８月２７日在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上

市人大常委会城建环资工作委员会主任　况素琴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为持续推动优化住宅物业服务，提升市民满意度，去年４月，市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

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我市住宅物业管理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１２

月，市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就市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和物业管理专题询问所提意

见建议办理情况听取了市政府专题报告。今年，城建环资工委在常言龙副主任带领下对

全市住宅物业管理提升情况进行了持续跟踪督办。７月以来，工委通过赴县区实地了解

情况，分别召开政府相关部门、物业服务企业，街道社区座谈会，对全市住宅物业管理提

升情况开展了集中调研，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总体情况

一年来，市政府及相关部门围绕强监管优服务，积极抓好市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和

专题询问所提意见建议的办理落实，扎实推进物业服务整改提升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

全省物业管理服务提升工作现场会在我市召开。

（一）物业管理领导协调机制不断完善

市、县区每季度、乡街每月、社区每两周定期召开物业管理联席会议，通报情况，研究

解决物业管理难题。全市多数住宅小区实现了物业服务、业主委员会（含物管会）、小区

党组织的组建，业主委员会单独组建率达８７．５％，位居全省前列。政府组织、部门协同、

属地管理、居（村）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等共同参与的物业管理机制不断得到

深化落实。法规政策体系持续完善，《蚌埠市住宅物业管理条例》于今年７月１日施行，

《蚌埠市住宅物业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起草工作正在积极推进。同时，市政府和相关部门

先后出台了《蚌埠市整治侵占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突击战实施方案》《关于建立住房城乡

建设领域行政执法与检察公益诉讼协作机制的意见》《蚌埠市住宅物业服务招标投标管

理暂行办法》《蚌埠市行政执法进小区工作流程》《蚌埠市住宅小区常见行政执法事项清

单（２０２５版）》等系列文件。为帮助小区切实解决物业管理协调难问题，还发动市直部门

开展了对口帮扶活动。

（二）小区物业管理服务渐趋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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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开展物业服务质量季度考评、“红黑榜”评选等活动，倒逼企业提升服务质量，规

范物业服务。２０２５年上半年共评出“红榜”企业２５家、“黑榜”企业２２家，约谈问题企业

９３家，依法清退企业８家。围绕《蚌埠市住宅物业管理条例》宣传和实施，市、县区、乡街

和市物业协会多次组织开展专题培训，涵盖物业管理法规学习、物业招投标实操、“珠城

物业”系统使用、电梯安全、应急救护、消防救援、绿化养护等内容，物业管理从业人员依

法服务意识和能力稳步提升。市物业协会出台了《蚌埠市住宅物业服务合同范本》《蚌

埠市住宅小区物业服务标准》等行业规范性文件，促进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走向规范。怀

远县碧桂园小区通过开展“贴心、聚心、知心、暖心、乐心”等五心物业活动，评选“物业先

锋人物”、“五星文明户”，积极营造小区和谐氛围，业主满意率、物业费交费率处于较高

水平。全市物业信访量持续下降，２０２５年上半年１２３４５热线投诉量同比下降４７．５％。

（三）专项整治工作扎实推进

开展小区电梯故障、消防无水、电动自行车充电难、外墙脱落专项整治。８００余台老

旧电梯陆续得到更新，喜迎门等一批无水小区得到整治，新增电动自行车充电端口６万

余个，维修屋面外墙１８万平方米，惠及居民１．８５万户。开展小区公共收益专项整治，戴

湖翠微园、百合公馆等小区利用公共收益改造公共设施，受到业主欢迎。

（四）矛盾纠纷化解初显成效

建立市、县区、乡街房地产领域矛盾纠纷调解委员会，组建专业调解员库，人民调解、

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调联动”机制建设取得进一步发展。２０２５年上半年市本级受理

案件８８件，成功调解７１件，成功率达８０．６％，较去年提升２４．５个百分点。主要做法在

今年省人大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一法两条例执法检查中受到省人大执法

检查组充分肯定。

二、存在的不足

尽管我市物业管理提升成效显著，但对照高品质服务和高质量发展要求，仍存在诸

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依法监管仍需持续深化。一是相关制度规范不够细化明晰。部分社区人员、业

主对物业企业服务边界不够清楚，对物业管理服务提出无限要求，如屋顶漏水、外墙脱落

等亦要求物业企业免费履行维修义务；政府文明城市创建期间制定的老旧小区和集中建

设的安置小区物业补贴政策是否存续不够明晰，影响了部分小区物业服务收费标准的协

商确定，物业服务合同迟迟不能签订；乡街、社区在物业管理工作中的职责要求比较笼

统，基层操作存在偏差。小区物业服务企业的选聘，依法应由业主大会决定，调研发现有

的小区物业服务直接由乡街与物业服务企业签订了合同；有的社区居委会直接行使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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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向物业企业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二是综合执法进小区制度落实差距大，小区私

搭乱建、电动车飞线充电、犬只扰民、高空抛物、侵占公共空间等问题仍较常见。三是物

业企业信用评价结果与招投标、市场准入管理等的联动机制尚未完全建立，“红黑榜”市

场导向作用未能有效发挥，部分业委会仍存在选聘“黑榜”企业的现象；“红黑榜”评选标

准和评选办法也不尽科学合理，少数红榜企业社会认可度不高。四是小区公共收益治理

比较粗放。不少小区虽然建立起公共收益三方共管帐户，但物业企业未能将资金及时转

入共管帐户。目前，全市已有７２７个小区建立共管账户，但实际转入资金的仅１６１个。

有的超过千户的大型小区，物业企业负责经营的公共收益三年仅移交４０００元。少数小

区物业企业未经业主同意，擅自出租小区公共设施。五是物业服务企业履约不到位现象

依然存在。荣万家物业将小区保洁、保安服务等基础业务外包且疏于管理，造成服务人

员失管、服务标准降低，公共部位公共设施维护不及时、绿化养护不到位，引起多数业主

不满；有的小区电梯、消防维保企业维保不规范，存在安全隐患。部分小区物业服务信息

公开不规范不到位，个别小区仅公示了物业服务人员照片，既无姓名、亦无联系电话。一

些小区依法应予公示的物业服务事项、服务质量、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公共收益收支情

况等内容也未予全部公示。有的虽然公示但不明晰，仅在物业服务公示栏一角张贴，字

小且不清晰。

（二）基层基础建设仍比较薄弱。物业监管队伍不稳定短板突出。市、县区住建部门

虽设有“物业管理专班”或者“物业办”，但都属于临时机构，人员均从其他单位借调，存

在流动性大、专业能力建设不足等问题，对基层物业管理指导监管难以做到精准有力。

乡街、社区居委会从事物业管理人员多为兼职，管理事务繁杂，长期疲于应付。基层物业

联席会议解决突出问题的效力不足，少数小区业主委员会组建难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

决；部分业委会不能正确履职行权，在小区公共设施改造、经营管理等方面出现未经业主

大会授权擅自作主现象。有的在审核物业服务合同、监管维修资金、使用公共收益时不

能正确有效履职，甚至出现以权谋私现象。有的决策信息不公开不透明，引发业主投诉。

（三）物业管理矛盾纠纷化解任重道远。据１２３４５热线统计，今年上半年物业管理类

案件总量为１３８１１件，虽然同比有所下降但是总量依然较大。荣盛公司多个小区工程质

量保修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业主意见大。部分乡街社区围绕处理信访投诉消极应

付，物业管理多方议事协调机制不顺，一些热点难点问题未能得到及时有效解决，导致业

主反复投诉，物业服务交费率逐年下降。

（四）智慧物业平台应用场景简单。今年７月重新上线的“珠城物业服务平台”尚不

具备物业费交纳、满意度评价、公共收益查询等基本功能，物业服务相关信息公示流程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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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也不够便捷，社区应用场景仅限于信息公开、业主投诉处理，各方使用者均感到功能

少、不简便，使用积极性不高。

三、意见和建议

（一）以贯彻实施条例为抓手，深化制度建设，严格执法监管。加快制定《蚌埠市住

宅物业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持续深化条例宣传贯彻实施，分类开展学习培训，大力营造

依法监管、依法服务、依法维权的良好氛围；修订完善“红黑榜”评选标准、评选方法，严格

物业服务质量考评。加强结果应用，强化导向作用；启动政府指导价物业服务费标准评

估，充分考虑服务事项、维保要求、人员工资等新变化适时调整收费内容、收费标准，优化

空置房收费办法；尽快明晰老旧小区和集中建设的安置小区物业补贴政策时效，优化扶

持政策；扎实推进综合执法进小区，对小区内乱停车占用消防通道、违章搭建、毁绿占绿

等乱象及时加强执法管理；加强部门行业监管，规范电梯、消防维护保养，消除安全隐患。

细化小区公共收益管理，对违法侵占业主公共收益严格依法处罚，切实维护业主合法利

益；加强住宅物业工程质量全过程监管，落实物业综合查验、承接查验，完善可追溯、可问

责制度，从前端消除物业管理矛盾隐患；持续开展物业管理专项整治，对群众反映强烈、

投诉量居高不下的“荣盛系”等重点企业、重点小区，要重点关注，举一反三，加强整改，保

证业主合法利益。

（二）强化基层基础建设，落实属地管理责任。研究制定乡街、社区物业管理工作导

则，明晰权责边界，规范基层治理。完善考核奖惩激励机制，压实属地责任；加强市对县

区、县区对乡街社区培训指导，提升履职能力，推动乡街履职清单工作落实；总结推广优

秀乡街、社区工作经验，大力培树和宣扬先进典型；稳定各级监管队伍，提升监管能力。

借鉴江浙等地经验，通过优化现有编制体制，在市和县区探索设立物业管理服务保障中

心，落实乡街和社区物业管理专兼职人员，确保各级物业监管队伍稳定；持续规范业主委

员会建设，严格业委会人选的推荐和审核把关，加强业委会成员培训，提升履职能力。研

究制定《蚌埠市业主委员会成员履职指南》，规范履职行为。探索建立“负面清单”制度，

对以权谋私的成员实行“一票否决”；加强教育引导，鼓励业主依法履行义务。

（三）持续深化物业管理矛盾纠纷化解机制。进一步强化主动作为，纠正重视信访化

解、忽略服务提升的导向偏差；认真总结物业领域矛盾纠纷调解委员会经验做法，加强人

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及仲裁、诉讼相互衔接的多元化解模式，巩固“府院联动”、物

业“微法庭”等创新成效；对物业服务交费率较低的小区要重点关注，加强协调，指导企业

加强管理提升服务，引导业主正确区分物业管理责任，依法维权依合同付费，培育健康市

场环境；开展优秀物业企业创建活动，总结宣扬优秀物业企业经验做法，鼓励将企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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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区文化建设有机融合，积极推进和谐社区、和谐小区创建。

（四）持续完善“珠城物业服务平台”。丰富应用场景，完善使用功能，优化使用流

程，为扩大业主参与、提升物业服务、强化政府监管创造更加便利条件。聚焦扩大业主参

与，进一步完善在线报修、费用缴纳、信息查询、投诉反馈、服务评价、业主大会及业委会

的成立运行等功能；聚焦智慧物业管理，进一步完善物业服务信息公示、工单自动化派

发、设施设备智能监控、台账数字化管理等功能；聚焦政府监管和基层治理，进一步完善

服务质量考评、投诉处理跟踪、数据统计分析等功能；聚焦数据共享，探索“珠城物业服务

平台”与社区治理、街道政务平台对接，形成“物业服务＋社区治理”联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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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市监察委员会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
腐败问题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

———２０２５年８月２７日在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上

市人大常委会监察和司法工作委员会主任　邹传明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为做好市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市监委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

作情况的报告，市人大常委会成立以徐伟红副主任为组长的专题调研组，实地调研蚌埠

市第二人民医院、固镇县王庄镇、禹会区长青乡宗洼村、龙子湖区祥和老年公寓；召开座

谈会，征求部分市级行政机关、县（区）政府、监委、乡镇、村居对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

腐败问题工作的意见建议。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近年来，市监委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在省

监委和市委坚强领导下，在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支持下，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

职责，一以贯之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２０２４年４月份以来，按照国家监委

和省监委部署，在全市开展集中整治，以超常规举措凝聚工作合力，以强有力办案严惩

“蝇贪蚁腐”，以项目化整治破解顽瘴痼疾，全市监察机关共立案查处群众身边不正之风

和腐败问题２９０７人，处分２２０５人，移送检察机关１０６人，有效纠治了重点领域突出问

题。我市整治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工作得到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督导组充分肯

定；整治殡葬领域腐败有关做法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首页刊登。市监委获评２０２４

年度全省集中整治先进单位。

（一）加强组织领导，推动整治工作深入开展

成立市监委主要负责同志为组长的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制定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各

级监察机关全员参战，相关职能部门立足职责、积极行动，构建了“党委政府主责、监委牵

头抓总、部门协同推动”的整治工作体系。市级各相关部门按照统一部署和要求，强化组

织领导和责任分工，通过党组会或专题会议，动员部署、调度推进整治工作。各县区制定

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构筑上下联动、条块结合、齐抓共管

的整治工作格局。在“校园餐”、医保、养老、医疗等领域整治工作中，实行多部门协调配

合，强化信息贯通、执法联动、案件移送和查处全链条协作，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工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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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有力推动了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深入开展。

（二）聚焦基层治理，监督保障乡村振兴工作

市监委把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作为乡村振兴领域腐败问题的整治重点，查处贪污侵

占集体资金、违规处置集体资产、资源监管流于形式等问题７６２个，立案３６６人，处理处

分９１０人。会同农业农村部门扎实开展村组资金清底、村级合同清理、村级债务清算、乡

村小微工程清查等“四清”行动，清理低价合同、超期合同、“人情合同”等６４８５份、收回

集体资金１４９４．６６万元，化解村级债务３８２２．６万元。把整治违规侵占耕地突出问题作

为政治监督重点，针对省委巡视反馈的禹会区将林地、坑塘水面虚报为耕地或基本农田

问题，开展问责调查，严肃查处７人；对省监委交办的高新区天河社区行政事务管理中心

非法批地问题，提级查办，立案调查４人。针对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突出问题，开展专项

整治，查处问题１０９个，立案５９人，处理处分１１６人。

（三）深化标本兼治，倾力解决民生急难愁盼

市监委始终把维护群众切身利益作为整治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维护公平正

义，增进民生福祉。强力整治“校园餐”管理突出问题，立案查处２０８人，留置１８人，处理

处分２８９人。坚决整治殡葬领域腐败乱象，立案２７５人，留置１３人，处理处分３８６人。深

入整治医药领域腐败问题，立案查处１６２件，留置２３人，处理处分１１６人，移送检察机关

１２人。开展养老服务、就业补助资金和社保基金管理专项整治，立案２６７人，处理处分

５２８人。大力纠治安置房分配问题，推动住建部门清退违规侵占安置房２６９套，追回资金

１０９３．０６万元。常态整治黑恶势力“保护伞”“关系网”，深挖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

问题１０７件，处理处分１７４人。对属地管理、行业监管责任缺失问题开展问责调查，严肃

处理１１人，有力压实地方党委、政府“正一方风气、护一方安定”的政治责任。

（四）构建长效机制，推动整治工作常态化

在整治重点领域突出问题的同时，注重推动相关领域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如推动教

育、市场监管等部门建立协作联动机制，在全市２９４所供餐学校建立校园膳食监督家长

委员会和“五长”陪餐制，加强常态化监管；推动农业主管部门制定《蚌埠市高标准农田

质量管理指引》，着力从源头上加强防范管理；推动市民政、公安、自规、市场监管等部门

建立殡葬领域综合监管执法机制，强化信息共享和联合监管，取消殡葬收费１３项、降低

收费１３３项，减免４项。保持纠风治乱的高压态势，不断推进整治工作常态化：如常态化

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５７５起，处理处分７７９人；部署开展“四乱一欠”专项监督，

对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立案２９人；开通并常态化运行“９６３８８”营商环境监督专线，深

入开展“三访三查”专项行动，深挖彻查为政不公、为政不勤问题２９人；聚焦本地区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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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强烈问题，开展政务服务窗口领域、拖欠民营企业账款和农民工工资突出问题等整

治工作，推动解决了一大批具体民生实事。

二、存在问题

（一）整治主体责任落实不够到位

整治工作中还存在着整治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压力传导层层递减的情况，全面从

严治党向基层延伸还有差距，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依然量多、面广。有的地方

党委、政府从政治上把握整治工作不够，履行主体责任不主动。有的单位不敢动真碰硬，

对本领域突出问题整改整治顾虑较多，问题排查浮于表面，缺乏深挖细究的决心和勇气；

有的单位存在观望心态或过关思想，市里盯什么才干什么，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导

致欠账多、积弊深。如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安置房领域等问题，存量尚未清底，增量还

在持续；养老、殡葬、医疗等服务领域以及医保基金、就业补助和社保基金等监管领域，尚

未完全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在“校园餐”领域，个别单位合同签订不规范、履约监督跟

不上、检查纠正不到位等情况依然突出。

（二）整治工作合力尚未完全形成

整治工作协同配合机制还不够健全，整体性、统筹性、协同性略显不足。有的部门与

监察、审计、财政等部门的协调配合不够积极主动，落实情况通报、定期会商、线索移交等

制度还不够到位。有的领域缺乏跨部门综合监管制度，相关部门之间缺乏实时有效的执

法联动、案件移送和查处工作的全链条协作，监管合力还没有有效形成。各部门信息共

享机制还没有完全打通，大数据监督平台缺乏数据支撑，跨部门线索排查效率不高。监

察监督与群众监督的贯通融合还不够深入，群众参与监督积极性不高，作用发挥不够充

分。

（三）监督工作质效有待进一步提升

基层监察工作事务性多、工作量大，少数基层监察工作人员还存在着“重办案轻监

督”的思想。个别监察工作人员业务水平不高，主动挖掘问题线索的能力欠缺，履行职责

和执法办案水平有待提升。基层“熟人社会”监督难、同级监督难、执纪执法偏松偏软问

题还未完全解决，不敢监督、不愿监督、不善监督问题仍不同程度存在。监督工作全覆盖

还没有有效实现，农业保险、养老服务、“校园餐”等少数领域监督的力度、深度、广度还需

持续用力。有的单位对不作为、假作为、乱作为问题，整治工作力度不大、刚性不足、效果

不佳，群众和市场主体获得感不强。有的单位重问题查处，轻建章立制，以案促改促治促

建不够到位，少数重点领域监督监管的长效机制仍然没有建立健全。

三、几点建议

３５１



（一）提高思想认识，不断推动主体责任落实

坚决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以贯之

的要求。要深刻把握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的重大意义，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向基层延伸，做到压力传导到位、责任落实到位。要持续加大整治力度，对养老服

务、医保基金监管、就业补助和社保基金管理领域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对农村集体

“三资”管理、安置房领域问题，继续深挖细查，促进存量问题尽快清底，并有效减少增量

发生；对“校园餐”领域进行一次全面摸底，加强指导监督，充分保障学生和家长权益。各

部门要紧绷整治工作一根弦，强化思想再动员，对整治工作要有常态化认识，消除观望心

态或过关心理；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要拿出切实有效的纠治措施，以责任担当和推动问

题真解决获得群众满意和社会好评。

（二）突出贯通融合，切实凝聚整治工作合力

要加强统筹谋划，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全面压实主体责任、监督责任、监管责任，形

成齐抓共管的整治工作格局。要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推动监察监督与审计监督、财会监

督、民主监督以及各类监督贯通融合。各部门要主动加强与监察机关、审计、财政等部门

的协调配合，积极落实信息通报、定期会商、问题线索移交等制度，推动本部门专项整治

工作深入开展。要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行业领域，开展联合执法，联动查处，确保监督监

管同向发力、形成合力。要逐步打破部门间数据壁垒，探索实时信息、数据共享的有效途

径，以信息化推进整治工作高效化。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持敞开大门抓整治，持续加

大小微权力“监督一点通”、信访举报平台、“９６３８８”营商环境监督专线宣传力度，深入动

员群众参与监督，及时解决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和急难愁盼问题。

（三）夯实基层基础，持续提升监督工作质效

切实提高基层监察工作人员监督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增强监督的主动性，发挥监督

“发现、预警、提醒、教育”等功能，抓早抓小，治病救人，把监督工作融入到基层治理的全

过程、各角落。加大监察队伍培训力度，通过专题培训、实战练兵、跟班锻炼等方式，打造

政治素质高、专业能力强、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监察干部队伍，为维护群众利

益提供坚实保障。健全下沉督导、明察暗访机制，完善公开接访、带案下访制度，深化运

用领导包案、领办督办、直查直办等方式，不断破解基层监督难题。持续深化基层监督体

制机制改革，深化乡镇（街道）纪检监察协作区和村（居）纪检委员协作组建设，不断健全

完善基层监督体系，推进监督工作全覆盖。切实压紧压实属地责任和主管部门责任，督

促各地区、各部门有效纠治不作为、假作为、乱作为等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建立健全各

个领域监督监管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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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
关于全市法院执行工作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５年８月２７日在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上

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高仁宝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根据市人大常委会工作安排，我代表市中级人民法院，向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

十四次会议报告全市法院执行工作情况，请予审议。

一、执行工作主要情况

近年来，全市法院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上级法院的正确指

导下，在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有力监督，市政府、市政协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紧紧

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目标，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

赋予的强制执行职责，聚焦执行规范化建设，着力提升执行质效和人民群众司法获得感，

向“切实解决执行难”目标迈出坚实步伐。

２０２２－２０２４年，全市法院执结案件９．４万件，执行到位１２３．９亿元，执行工作稳中向

好。一是申请执行案件逐年下降，年均下降１０．９％，推动执源治理取得初步成效。二是

执行到位金额逐年上升，从２０２２年的３６．５８亿元增长到２０２４年的４５．０６亿元，２０２４年

执行到位金额相当于同年全市ＧＤＰ的１．９４％，当事人胜诉权益得到有力保障。三是财

产保全案件逐年递增，从２０２２年的１５５２３件上升至２２１３９件，生效案件自动履行率提升

了２０．５９个百分点，“以保促执”成效明显。四是涉执行信访数量降幅明显，２０２４年全市

法院执行信访总量较２０２２年下降１５％，执行规范化水平不断提升。

（一）强化执行联动，健全综合治理执行难大格局

紧紧依靠党委领导。始终把坚持党的领导作为根本政治保障，争取广泛支持帮助，

综合治理执行难。主动向市委及市委政法委汇报执行工作，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出

台《关于加强综合治理从源头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实施意见》，成立由全市１２家职能

部门组成的切实解决执行难工作领导小组，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将解决执行难纳入平安

建设考评项目，初步形成并不断完善“党委领导、政法委协调、人大监督、政府支持、法院

主办、部门配合、社会参与”的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格局。全力争取党委政府支持，在市

扫黑办统筹调度下，与公安、检察等部门密切协作，成立财物处置工作专班，推动“４０２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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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等一批涉黑恶财产顺利处置，执行到位“黑财”共３９８１．３１万元，到位率９０．６３％。

健全执行联动机制。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与１３家市级部门建立执行联动机制，

最大程度汇聚解决执行难工作合力。联合市公安局、市数据资源局、市通信办、市交通

局、市邮政局等部门建立信息协查机制，实现被执行人户籍、车辆、出入境证件、养老社

保、手机通信等信息实时查询，打通信息孤岛。针对当事人“失联”问题，向四大通信运营

商及时发送案件信息协查通知４６２件次，市中院在中国移动蚌埠分公司协助下，精准查

找恶意逃避执行被执行人住所信息，成功将其拘传到案，有力推进案件执结。对接市公

积金中心开通线上查询窗口，实现公积金查询、冻结、划扣、解冻等线上一键办理。会同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司法局出台不动产“带封过户”方案，破解执行案件不动产处置

难题。联合公安、检察机关发布惩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等违法犯罪行为通告，对５８名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的被执行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推动联合信用惩戒。联合市发改委、市商务外事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开展

失信治理，强化失信信息共享，累计发布失信被执行人信息２１５４３例，在行业准入、生活

消费、公共出行、融资信贷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让失信被

执行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７５９８名失信被执行人迫于压力主动联系法院自动履行。

协助筛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工商联代表、授予荣誉称号等人员执行信息２０００余人次，

限制失信人员的任职资格。推行执行悬赏机制，发布悬赏公告信息６２８人次，调动社会

各方力量提供财产线索。持续加大失信被执行人曝光力度，在微信公众号开设“失信曝

光台”，公布失信被执行人信息，让“老赖”在网上集中“亮相”、无处遁形。

协同发力终本清仓。深入贯彻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工作部署，深化执行难综合

治理、源头治理，扎实开展“清仓终本案件 优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全市法院推动出清

终本案件３１５７８件，出清率５２．１％。聚焦终本案件控增量、清底数、去存量，推动建立

“县、区委书记抓总、乡镇（街道）党委书记领办、村委（社区）书记具体办”工作机制，实施

“七个一批”工作举措，着力推动终本积案实质化解，积极探索“失能”案件依法退出。固

镇县法院探索小标的案件属地排查机制，按被执行人户籍地分至各乡镇，发挥村居委会、

基层网格人熟、地熟、事熟优势，协助摸排被执行人财产线索，出清终本积案９１５件，有效

化解小标的案件执行难题。市中院、固镇县法院获评全省该项专项行动优秀集体，５名

干警获评优秀个人。

（二）发挥执行职能，服务法治蚌埠诚信蚌埠建设

探索推进执源治理。主动对接基层治理单位，建成覆盖全市村居的微法庭１１３６家，

联合市妇联、市侨联等单位特设微法庭２１家，汇聚多元解纷力量，推动矛盾纠纷前端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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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就地化解。加强立审执协调配合，怀远、固镇县法院探索人民法庭立审执一体化改

革，在立案、审判环节注重调解引导、风险告知、督促履行，推动矛盾纠纷在执行程序前化

解。２０２４年，全市法院民事裁判申请执行率较２０２２年下降２２．７１个百分点。发挥司法

建议功能，深入分析涉执行案件的阶段性、类型化特点，提出针对性意见建议，以司法建

议促社会综合治理。２０２４年，市中院、蚌山区法院就防范金融风险推进执源治理制发司

法建议，推动建立“预查废”证明制度，引导金融机构及时核销不良资产１９８７．８７万元，全

市涉金融执行案件同比下降１３．２％。该司法建议获最高法院推介，入选全省法院十大优

秀司法建议。

深入推进执行攻坚。常态化开展“江淮风暴”“徽动执行”集中执行行动３１２次，坚

持用好凌晨出击、深夜突袭、假日蹲守等特殊时段攻坚举措，保持执行攻坚强大声势，执

结案件２．９２万件，执行到位１０．７４亿元。依法用足用好查封、冻结、拘传、拘留等强制措

施，突出执行威慑，尽最大可能为胜诉当事人兑现真金白银。２０２２－２０２４年，全市法院共

拘留、拘传被执行人４７３７人次，罚款２１０．８万元，搜查３１５次，让不守信用、抱有侥幸心

理的被执行人“知痛喊疼”。完善执行备勤制度，设立“执行１１０”电话专线，执行法官与

司法警察组成快速反应团队，实行警务化管理，全天候精准打击逃避执行行为，共接听电

话２８４６４次，出警执行９４２０次。

助力优化营商环境。坚持善意文明执行，灵活运用执行措施，充分平衡各方当事人

合法权益。开展金融案件专项执行活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市场秩序。针对

怀远农商行系列案件，实行挂图作战、统一调度，执行到位１．１亿元，助力怀远农商行顺

利出列高风险。探索推行“预惩戒”机制，给予企业履行义务合理的宽限期，为企业重组

资产、筹措资金、恢复生产赢得缓冲时间。２０２２－２０２４年，向被执行企业发出“预惩戒”

通知书８２６份，促成６０１件案件当事人达成和解。加快推进执破融合，对扭亏无望、资不

抵债的４４８家民营企业，及时启动“执转破”程序，让“失能”企业破产还债，有序退出。

落实失信被执行人信用承诺与信用修复制度，屏蔽失信被执行企业７０２０例，为“诚信而

不幸”的企业家提供重头再来的机会。建立企业司法需求快速响应机制，梳理涉诉规模

以上民营企业名录，开展“执行干警访百企”活动，走访调研企业２５９家，提供专业化“法

治体检”４８３次，获省委政法委推介。

积极回应民生期盼。持续优化执行服务举措，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执行需求。全市法

院改造升级执行服务中心，实现立案登记、网络查控、来访接待等执行事务“一站式”办

理。发布通告敦促小标的案件被执行人主动履行义务，加大涉民生案件执行力度，开展

“根治欠薪”冬季行动，执结涉农民工工资、劳动争议等欠薪案１０４７件，为１２６１名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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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回拖欠工资５３５１万元。针对涉民生案件，审慎使用执行强制措施，在海吉星案件执行

中，市中院先后组织开展１４轮沟通会商、９次拍卖变卖，历时两年半执行到位１．１２余亿

元，为“菜篮子”民生工程保驾护航。加大执行救助力度，对６９４名生活条件困难的申请

执行人提供司法救助１４６８万元，让困难群众切实感受司法温暖。

（三）狠抓执行规范，确保执行权依法高效运行

抓实执行监督规范化。市中院于２０２１年７月先行探索审判权与执行权分离改革，

将执行立案、执行实施、执行裁决、执行保全等案件分部门办理，执行部门专门负责执行

实施案件，集中优势力量强化执行攻坚。改革以来，执行权运行得到有效监督制约，错误

及瑕疵执行行为能够及时纠正补正，执行裁决类案件办理更加专业高效，执行规范化水

平稳步提升，执行信访数量连续下降，执行到位率居全省法院前列。省高院主要领导予

以肯定。常态化开展案件评查，组织开展执行案件互查，建立终本案件定期抽查评定制

度，联合督察部门启动“一案双查”，２０２３年评定终本不合格案件３件，问责承办法官３

人。２０２４年全省法院执行案件检查中，未发现不合格案件。

抓实执行行为规范化。持续开展“执行规范年”活动，先后出台执行案款管理办法、

执行工作指引等１３个规范性文件，全面整治执行“失范”行为。规范运用“总对总”“点

对点”“互联网＋司法拍卖”等平台，提升财产查控效率和覆盖面。严格规范执行财产处

置，与淘宝、京东等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借助“６．１８”“１１．１１”网络司法拍卖节，引入“智

槌”拍辅系统，有效提升网拍成交率和溢价率，源头上杜绝串通压价、恶意竞买、权力寻租

等现象。２０２２－２０２４年，网络拍卖成交１５９６件，成交金额２４．０７亿元，标的物成交率５０．

５９％。推深做实交叉执行，综合运用指定执行、提级执行、协同执行、集中执行等手段，集

中解决消极执行、选择性执行等执行不规范问题。２０２３年１１月以来，全市法院交叉执行

案件１２３１件，执行到位６．２５亿元。今年上半年，市中院将全市涉行政机关事业单位、乡

镇政府、村委会９０件执行案件全部提级执行，执行到位１１４３．７６万元。王某与张某民间

借贷纠纷交叉执行案，入选最高法院典型案例，２篇案例入选全省交叉执行典型案例。

抓实执行管理规范化。强化办案节点管控和期限管理，案件立案后７个工作日完成

线上线下查控，对３个月未结实施案件实行警示督办。改进条线指导方式，建立对口联

络制度，市中院指定专人定点联系基层法院，一体提升全市法院执行规范化水平。严格

落实终本案件提级审批制度，２０２４年市中院对不符合终本条件的３７件案件不予终本，严

把终本案件入口关，防止“带财终本”“随意终本”。做实执行案款管理，全市法院均设立

案款专员，建立“一案一账号”管理制度，全程监管执行案款的确认、审批、发放等流程，

２０２２－２０２４年，全市法院案款期限内发放率保持９８％以上。扎实开展执行案款年度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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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发布执行案款工作提示，抓实执行案款审计反馈问题整改。２０２４年市中院开展执行

案款收发、认领分配情况专项督查，发布督查工作报告，推动基层法院落实案款对账制

度，实现不明款动态清零。

抓实执行信访办理规范化。认真贯彻信访工作条例，坚持法治化办理，用心用情做

好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严格落实“接访即办”“有信必复”要求，深化司法释明中心建

设，对信访事项甄别诉求分流办理，执行信访期限内办结率１００％。市中院坚持院领导及

审委会委员直接办理进京访等疑难复杂执行信访，通过立案复查、带案下访、释法说理、

纠错补瑕、帮扶救助等推动执行信访实质化解，２０２２－２０２４年，共办结涉执行信访３６２

件。推行执行案件承办人轮班接待制度，发布全市法院执行法官联系方式，解决群众反

映强烈的执行法官“人难找、面难见”问题，该做法被省高院在全省法院推介。建立每日

访情通报制度，实行日交办、周反馈、月督办，提升信访工作管理效能。２０２４年涉执行信

访同比下降３６％，涉执行信访在信访总量中的比重下降２个百分点。沪商李某民系列股

权纠纷案、王某发催讨工程欠款案、爱美生物腾退厂房案等一批执行信访得到实质化解，

先后入选全省法院典型案例。２０２２年市中院获评全省信访工作先进集体。

（四）建强执行队伍，全面提升执行干警能力素质

强化政治引领。旗帜鲜明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扎实开展“两个确立”主题教育、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党纪学习教育，建立政治理论“六

学”机制，健全“第一议题”“首要议题”制度，教育引导执行干警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

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确保执行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深入推进党建标准化建

设，坚持“支部建在执行上、党徽亮在岗位上”，打造“执行干警访百企”特色党建品牌，党

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进一步增强。２０２２－２０２４年，全市法院执行条线

２６个集体和个人获得省级以上表彰表扬。

强化业务能力。深入推进队伍职业化建设，发挥“关键少数”作用，推行法官助理导

师制，提升法官助理业务能力，１９名法官助理入额补充执行一线办案力量。连续组织召

开基层法院执行局长述职工作会，邀请１８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到场见证，针对执行工

作弱项当场提问、当场回答、当场亮分，推动解决两级法院执行工作发展不平衡问题。依

托人民法院大讲堂、“双治”讲堂平台，围绕执行法律法规、实务疑难问题、信息化操作等

开展精准化培训，全面提升执行干警执行业务、法律适用、信息化应用和做群众工作的能

力。执行干警撰写的两篇论文荣获全国法院三等奖，一篇案例入选全国法院年度案例。

强化纪律作风。坚持严管就是厚爱，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严格落实“三

个规定”“十个严禁”等铁规禁令，将强化监督、标本兼治贯穿执行工作全过程。深入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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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作风建设提升年行动、司法作风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执行作风教育整顿专项活动，“刀

刃向内”整治消极执行、选择性执行、乱执行等问题。坚持执行局周例会制度，对执行工

作做到常点评、常提醒，加强廉政风险防控。严肃查处执行中的违纪违法行为，７名执行

干警因违法违纪行为被追究党政纪责任，坚决清除执行队伍中的害群之马，以零容忍态

度确保案清人洁。

近年来，全市法院始终把接受监督作为加强全市法院工作的强大动力和重要保障。

自觉接受人大监督，认真办理人大代表意见建议，完善落实统一交办、分级负责，跟踪督

办、反馈落实，转化成果、推动工作等机制，不断提高代表满意率。２０２２－２０２４年，全市法

院办复涉执行工作代表意见建议１２３件，及时将代表真知灼见转化为执行工作的务实举

措。完善代表委员“菜单式”联络工作机制，创设“代表委员会客厅”联络平台，坚持请进

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常态化邀请代表委员参加视察调研、见证执行等１２６人次。主动向

代表委员通报执行工作，２７名执行法官接受述职评议。依法接受检察监督，与市检察院

建立常态化工作会商机制，办结执行检察建议１３６件。广泛接受社会监督，加强与新闻

媒体互动，全媒体发布执行工作信息１９０２条，积极回应社会关切。主动接受监察、审计

监督，真抓实干整改问题。

全市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执行工作高度重视，给予有力监督、大力支持。２０１９年，

市人大常委会对全市法院解决“执行难”工作情况进行专题调研，今年又对全市法院执行

工作情况进行全面调研，专题听取和审议全市法院关于执行工作情况的报告，促进全市

法院执行工作高质量发展。在此，我代表全市法院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当前，我们在解决执行难上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清醒地认识到，执

行工作还存在不少问题和困难。

一是解决执行难工作依旧任重道远。从内部看，查人找物难、财产变现难、清理历史

欠账难等问题依然存在，执行质效与人民群众期待还有一定差距。从外部看，社会诚信

还有缺失，尚未形成尊重服从并主动履行法院生效裁判的社会氛围。２０２２－２０２４年，民

事裁判生效后，全市申请强制执行案件的占比为４５．９５％。进入执行程序后，通过开展执

前调解、督促履行等工作，被执行人自动履行案件仅占执行案件总数的２０．７３％。社会公

众对执行工作的认识存在一定偏差，把“执行不能”与“执行不力”同等对待，理解执行、

支持执行、协助执行的社会氛围还不够浓厚。

二是联动机制常态化运行不够有力。市级层面建立了多项联动工作机制，但有的落

实还不到位，特别在查人找物、财产变现、惩治规避执行等方面，亟需有关联动单位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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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配合，联而未动、惩戒乏力、威慑不足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执行联动机制的作用

实效，仍需进一步加大力度，推进各项执行联动机制落地落实。

三是执行规范化建设还需持续深化。执行实施过程具有相对分散、节点多等特点，

对执行行为的全流程监管仍存在薄弱环节，执行行为不规范的问题仍然存在，执行机制

改革还需巩固深化。个别执行干警作风不正、违法违纪问题时有发生，执行队伍建设还

需持之以恒抓实抓细。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全市法院将紧紧依靠党委领导和人大监督，锚定“全省领先、全国有位”发展目标，充

分发挥执行职能，着力改革攻坚，从严抓好队伍建设，深入推进执行规范化建设，努力提

升司法公信力和群众满意度，推动执行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现代化幸福蚌埠贡

献司法力量。

一是推动完善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格局。进一步推深做实执行联动工作，主动对接

成员单位，争取在网络执行查控、查找被执行人、失信联合惩戒、打击拒执罪等方面取得

新突破。建立健全“终本清仓”常态化、长效化工作机制，逐步实现终本案件“清仓见

底”。加强与公安、通信管理、交通等部门协同，破解查人找物难题。加大信用联合惩戒

力度，推动更多部门和单位将失信名单、惩戒措施嵌入业务流程。完善“执行不能”案件

退出和救济机制，多渠道、多形式开展宣传引导，增进人民群众对“执行不能”的理解，努

力营造理解执行、支持执行、协助执行的社会氛围。

二是保持执行攻坚力度不减。常态化开展“徽动执行”等集中执行、专项执行行动，

切实提高新收执行案件办理效率，加大旧存案件清理力度，使胜诉当事人的权益及时得

到实现。坚持把强制执行与善意文明执行结合起来，既对规避执行、干预执行、抗拒执行

行为零容忍，又灵活运用执行措施，依法保护产权，推动营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

治化营商环境。严格落实执行接待制度，加强执行信访长效机制建设，加大执行救助力

度，以实实在在的成效赢得人民群众认可。

三是持续深化执行规范化建设。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审判权和执行

权分离改革要求，深入推进执行机制改革，不断加强对执行工作的监督，构建“大执行”工

作格局。积极推进基层人民法庭“立审执”一体化改革，对内畅通财产保全、判后答疑、执

前督促和执行案件的衔接，提高自动履行率，推动矛盾纠纷一次性就地解决。持续推进

执行规范化建设，扎实有序开展执行工作规范提升三年行动，加强执行管理，强化执行监

督，用“制度铁笼”“数据铁笼”约束执行行为，有效避免各类消极执行、选择性执行、乱执

行问题。创新执行工作方式，通过交叉执行、提级执行、指令执行等方式，加强监督管理，

１６１



提升执行质效。

四是全面锻造过硬执行队伍。以最严格的标准加强执行队伍教育培训和监督管理，

完善执行权监督制约和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确保执行队伍不触碰党纪国法红线底线，不

断提升执行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水平。加强执行队伍司法能力建设，加大教育培

训力度，优化知识结构，提高执行队伍整体素质和执行工作水平。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

设责任制，加大对执行领域违纪违法行为查处力度，加强与派驻纪检监察协调配合，推进

“一案双查”案件线索常态化交办，力争早发现问题、早介入、早处理，确保干警清正、队伍

清廉、司法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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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部分用语说明

１．４０２案件：２０２２年４月２日，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李学虎、李学龙等１５人涉黑案件。

该团伙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在本市原郊区李楼乡多次实施非法采矿、强迫交易、聚众斗

殴、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活动。判决生效后，于２０２４年６月２１日立案执行。市委政法

委牵头成立工作专班，经公检法会商对涉案财产性质及权属作出认定，于１２月３０日执

行完毕，执行到位金额２４１８余万元。

２．不动产“带封过户”：经法院同意，被执行人可自行处置查封不动产，在查封状态下

完成交易及转移登记，所得款项优先清偿债务。该模式旨在预防购房风险，化解司法拍

卖中腾让难、交付难等问题，通过优化处置流程、引入公证机构协同，实现资产处置提效、

财产流转加速，减少当事人诉讼成本，推动“司法 ＋不动产登记”深度融合。相比常规法

院拍卖方式，该模式充分尊重各方当事人对被执行财产的处置意愿，更加及时、足额兑现

胜诉当事人权益，有效保障了财产价值，公证机构与银行合作，促成不动产买受方贷款买

房，满足购房者融资需求，实现了债权利益、财产利益和融资利益的最大化。

３．终本出清：对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案件，法院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结案处理。

“终本出清”是指在案件“终本”后通过网络查控等方式查明被执行人有新的可供执行财

产，法院对案件再次启动执行程序，有序化解执行积案。

４．七个一批：针对查找被执行人困难和未实际扣押查封车辆案件，精准查控一批；针

对小标的和涉民生案件，督促救助一批；针对金融借款纠纷和信用卡纠纷案件，核销和解

一批；针对暂时陷入困境但具有发展潜力的中小微企业，帮扶纾困一批；针对资不抵债被

执行企业，出清救治一批；针对财产处置存在阻碍的案件，盘活变现一批；针对抗拒执行、

逃避执行、规避执行、妨碍执行，打击拒执一批。

５．立审执一体化改革：分别在立案、审理、判后上诉期间、自动履行期间四个阶段，加

大与执行工作衔接，充分发挥各阶段的优势，分阶段化解可能出现的执行案件，从源头上

调控，减少案件进入执行阶段的比率，或者充分采用诉前、诉讼保全、先予执行等措施，确

保案件成为有财产可供执行案件，提升执行到位率，从而建立立、审、执互相衔接的工作

方法，将“化解执行难”难题工作前移，形成一体化的办案机制。

６．“预查废”证明制度：在金融案件处理过程中，法院在诉讼、执行立案阶段对涉案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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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人的财产状况进行预先审查，如发现债务人因他案无财产可供执行已被终本，法院依

法出具预查废证明，作为诉讼时效中断、已经申请强制执行的依据，引导金融机构将此类

纠纷向不良金融资产核销程序分流的制度。

７．怀远农商行系列案件：为帮助怀远农商行快速处置涉案财产，提高变现率，蚌埠中

院牵头开展金融案件专项执行活动。蚌埠中院院党组高度重视，多次召开现场调度会，

对涉及的系列案件认真分析研判，挂图作战，通过集中时间、集中力量，统一调度、强化力

度、灵活措施等多种方式，共执行到位现金７０００万元，抵债资产近４０００万元，共计执行

到位１．１亿元，助力怀远农商行顺利出列高风险。

８．预惩戒：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具体体现，是以预留空间的方式，以法律文书的形式

向相关责任的被执行人、协助义务人发出“惩戒预警”，是一种善意的提醒，相关责任人在

法院指定的时间内配合执行则不会受到真正的处罚，否则将进行实质处罚。

９．执转破：对于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若干问题的指导意

见》第二条规定条件的执行案件，执行法院经申请执行人之一或者被执行人同意，将执行

案件移送破产管辖法院进行破产审查的法律制度，该制度旨在化解执行积案、健全市场

主体退出机制。

１０．信用承诺：出台实施办法，明确被执行人符合“如实报告财产收入并主动配合执

行”等６种信用承诺情形之一的，可给予１至３个月宽限期，对其暂缓适用信用惩戒。

１１．信用修复：对于失信被执行人能够积极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并同时符

合“严格遵守限制消费令”等４种信用修复情形的，可暂停对其适用信用惩戒。对于企业

被执行人、法定代表人及其家庭成员，区分情形给予其信用修复途径，努力营造诚实守信

营商环境。

１２．海吉星案件：海吉星公司是蚌埠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其建设并经营的海吉星农

产品贸易批发市场是皖北地区最大的“菜篮子”。２０２１年９月，海吉星公司因欠付工程

款被申请强制执行。该案执行过程中，市中院组织当事人多次会商，促成当事人达成继

续繁荣海吉星农贸市场、维持海吉星公司正常运营的共识。海吉星公司克服困难积极履

行，主动将案款履行完毕。该案经验做法被省高院向全省法院推介。

１３．“总对总”网络查控：最高人民法院于２０１４年开始建立“总对总”网络查控系统，

通过与公安部、民政部、自然资源部、交通运输部、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等１６家单位和３９００多家银行业金融机构联网，可查询被执行人全国范围内的不动

产、存款、金融理财产品、船舶、车辆、证券、网络资金等１６类２５项信息，基本实现对被执

行人主要财产形式和相关信息的有效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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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点对点”网络查控：各省高级人民法院在辖区内建设三级联网的网络查控系统，

实现对本省辖区被执行人身份和财产信息的在线查控，对“总对总”网络查控系统进行有

效补充。

１５．交叉执行：人民法院针对执行难问题，依法探索出的创新工作方法。通过督促执

行、指令执行、提级执行、集中执行、协同执行等方式，发挥“鲶鱼效应”作用，防止权力、关

系、人情干扰，强化执行监督管理，确保严格依法有力推进执行工作。

１６．王某与张某民间借贷纠纷交叉执行案：２０２３年１２月，省高院将王某与张某民间

借贷纠纷执行案作为第一批交叉执行案件，指定由固镇县法院执行。执行中，固镇县法

院充分利用张某处于社区矫正契机，积极与社区矫正机构联系，促成张某主动履行法定

义务。

１７．一案一账号：指人民法院利用金融服务平台，为人民法院执行案款专款账户建立

若干虚拟子账户，系统生成“主账号＋分账号”为账户名的虚拟子账户，案款到账后，从此

专户上将执行款转给申请执行人。实行“一案一账号”，使每一个案件都建立专属执行案

款账户，使转款账目更加清晰明了，直接对应承办法官和案号，使财务信息和执行部门信

息收支及时对接，案款管理更加科学规范，更好地保障了申请执行人合法权益及时兑现，

杜绝了执行案款不作为、乱作为现象的发生。同时实现执行案款收支规范化，以适应信

息化对执行工作的要求，提升法院执行信息化水平。

１８．沪商李某民系列股权纠纷案：信访人李某民、张某归夫妇是招商引资来的投资

商，因股权纠纷先后诉讼近十年，是３件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申请执行金额２０００余

万元；也是３件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被强制执行金额３０００余万元。因其未履行生效判

决确定的义务，法院拟拍卖信访人名下位于上海的一处房产。信访人多次信访要求停止

拍卖。市中院坚持系统观念，提级办理，统筹处理信访人所涉６件案件，促成当事人握手

言和。

１９．王某发催讨工程欠款案：信访人王某发、陈某营是二马路商业广场实际施工人，

安徽中恒控股有限公司在开发上述项目时资金断裂，项目烂尾，拖欠信访人工程款未付，

后申请破产清算。王某发、陈某营在安徽创优营商环境为企服务平台、国家信访局平台

多次留言，要求破产管理人尽快支付工程欠款。该案涉近３００名农民工切身利益，市中

院成立工作专班，搭建“法院＋管理人 ＋政府”协调机制，促成６５０万元工程款直接发给

农民工，最终化解矛盾。

２０．爱美生物腾退厂房案：信访人爱美生物是执行案件申请执行人，市中院裁定将被

执行人某面业公司２８００余平方米厂房交付爱美生物抵偿债务。五河县法院在执行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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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中查封了该厂房内的机械设备。爱美生物虽拥有厂房所有权，但因被查封机器设备

占据厂房，无法正常使用。市中院接到信访后，及时启动执行监督程序，反复研究解决思

路，用时半月将厂房腾退完毕。该案被写入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２４年工作报告。

２１．政治理论“六学”机制：党组领导带头学、中心组引领示范学、党支部集中深入学、

青年理论学习小组创新学、党员教育基地实践学、网络平台自主学。

２２．执行不能：执行不能是指进入执行程序后，由于被执行人完全没有可供执行财产

或者仅有部分可供执行财产，在人民法院依法采取执行措施和执行手段后，申请执行人

的债权全部或者部分不能实现的状况。执行不能在结果上表现为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权利未能全部兑现，其本质上是债务人缺乏履行能力。实际上，执行不能是市场风险和

社会风险的结果，应当由债权人自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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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市中级人民法院案件执行工作情况的
调研报告

———２０２５年８月２７日在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上

市人大常委会监察和司法工作委员会主任　邹传明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为做好市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案件执行工作情况的报告，市

人大常委会成立以徐伟红副主任为组长的专题调研组，深入到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实地

调研，听取工作情况汇报；召开各县区法院执行局（庭）长座谈会，征求意见建议。现将调

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近年来，全市法院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

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目标，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强制执行职责，聚焦执行规

范化建设，着力提升执行质效和人民群众司法获得感，向“切实解决执行难”目标迈出坚

实步伐。２０２２－２０２４年，全市法院执结案件９．４万件，执行到位１２３．９亿元，执行工作稳

中向好，执行规范化水平不断提升。

（一）加强组织协调，凝聚执行合力

始终把坚持党的领导作为根本政治保障，按照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关于加强

综合治理从源头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实施意见》，成立由全市１２家职能部门组成的切

实解决执行难工作领导小组，建立联席会议制度。与１３家市级部门建立执行联动机制，

如机动车线上查控机制，养老社保、公积金、手机通信等信息协查机制，不动产“带封过

户”机制，“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多部门联合信用惩戒机制，最大程度汇聚执行合力。

深化执源治理，推动执行工作从“末端执”到“前端治”。主动对接基层治理单位，建成覆

盖全市村居的微法庭１１３６家，联合市妇联、市侨联等单位特设微法庭２１家，推动矛盾纠

纷前端预防、就地化解，源头减少矛盾纠纷进入执行程序。

（二）坚持司法为民，维护胜诉权益

常态化开展“江淮风暴”“徽动执行”集中执行行动３１２次，执结案件２．９２万件，执

行到位１０．７４亿元；开展“根治欠薪”冬季行动，执结涉农民工工资、劳动争议等欠薪案

１０４７件，为１２６１名劳动者追回拖欠工资５３５１万元；扎实开展“终本清仓”专项行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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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有序推动３１５７８件终本案件出清，出清率５２．１％。设立“执行１１０”，出警执行９４２０

次，拘留、拘传被执行人４７３７人次，对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的立案审查，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强化失信信息共享，累计发布失信被执行人信息２１５４３人次。坚持刚柔并济，探

索推行“预惩戒”机制，向被执行企业发出“预惩戒”通知书８２６份，促成６０１件案件达成

和解。对长期亏损、扭亏无望，资不抵债的４４８家民营企业，及时启动“执转破”。加大执

行救助力度，对６９４名生活困难的申请执行人提供司法救助金１４６８万元。

（三）持续深化改革，完善监管机制

市中院于２０２１年７月探索审判权与执行权分离改革，强化对执行权的监督制约，构

建立、审、执、访相对分离和有序衔接的执行工作格局。持续开展“执行规范年”活动，先

后出台执行案款管理办法、执行工作指引等１３个规范性文件，全面整治执行“失范”行

为。强化执行管理规范，实行办案节点管控和期限管理，规定所有执行案件在立案后７

个工作日完成线上线下查控，对３个月未结案件进行警示督办。建立“一案一账户”案款

管理制度，全程监管执行案款的确认、审批、发放等流程。建立执行联络制度，指定专人

定点联系基层法院，“点对点”指导基层法院开展执行工作，整体提升全市法院执行规范

化水平。

（四）强化素质建设，打造过硬队伍

扎实开展各类主题教育，教育引导执行干警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严格落实“三

个规定”，切实增强执行干警宗旨意识，着力提升政治素养。常态化开展政治理论、法律

知识、案例剖析等培训工作，全面提升执行干警业务工作能力、群众沟通能力和信访接待

能力。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强化作风建设。注重加强警示教育，筛选

反面典型案例，以案示警，将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严抓队伍管理，加强监督执

纪问责，严肃查处执行中的违纪违法行为，７名执行干警因违纪违法行为被追究党政纪

责任，坚决清除执行队伍中的害群之马，以零容忍态度确保案清人洁。

（五）自觉接受监督，优化执行环境

始终把接受监督作为加强全市法院工作的强大动力和公正司法的重要保障。自觉

接受人大监督，办结与执行工作有关的代表建议１２３件，邀请人大代表参加视察调研、见

证执行等活动１２６人次，２７名执行法官向人大述职并接受评议。依法接受检察监督，与

市检察院建立常态化工作会商机制，办结执行检察建议１３６件。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

“人难找、面难见”问题，制定《全市法院执行案件承办人接待办法》，实现执行事务“一站

式”办理，全流程、透明化接受社会监督；深化执行信息公开，加强“智慧执行”建设，探索

“执行流程节点短信推送”试点，努力让当事人感受到司法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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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存在问题

（一）执行工作质效还需持续提升

执行完毕率、平均结案用时等指标还不够优化，执行工作质效与社会公众期盼还有

不小差距。立、审、执环节衔接不够顺畅，法律文书生效后督促履行制度不健全，导致生

效裁判自动履行率较低，申请执行量增长过快。２０２２年以来，被执行人自动履行案件只

占案件总数的２０．７３％。部分裁判就事论事，机械套用法律条款，没有充分考虑执行的可

能性，给后续执行工作增加了难度。执行工作中依靠传统手段居多，利用信息系统和线

上协作机制不够充分，导致查控时间长、成本高、有效执行难。有的执行标的物评估不够

严谨，资产处置效率低；有的法拍物品宣传范围小、受众有限，竞买意愿不强；有的因执行

周期过长，给被执行人转移隐匿财产、稀释债务带来可乘之机。部分基层法院终本案件

库存量大，后续恢复执行机制不完善，清理难度较大。

（二）执行队伍建设存在薄弱环节

面对执行难的社会大环境，个别执行干警存在畏难情绪，责任意识、担当精神不足，

消极执行、拖延执行等现象依然存在。有的执行干警业务能力弱化，工作方法简单，不善

执行、不会执行，遇有涉及复杂财产关系的执行案件，办法不多、手段乏力，不能有效维护

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有的执行干警把找人查物的任务直接交给申请执行人。极个

别执行干警知法犯法，以身试法，走上犯罪道路。五河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原副局长程 Ｘ

挪用案件执行款、案件调解费，因涉嫌挪用公款罪被移送起诉。执行力量不足与案件数

量激增，也是执行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

（三）执行联动机制作用发挥不够充分

一是执行联动的合力还不够有效。部分协助执行单位出于自身利益考量，往往会采

取选择性配合，在找人查物、财产变现、打击惩治等方面，不同程度存在工作不积极、信息

不全面、反馈不及时等问题。二是信息壁垒还没有完全打通。受数据安全、技术标准、隐

私保护等因素影响，部分参与联动单位的数据信息难以实现实质性共享。三是社会广泛

参与的局面未能有效形成。申请执行人和社会公众提供的有效线索较少，基层组织协助

法院执行的能力有限，群众举报的积极性不高。四是联合惩戒的力度不够有力。对拒执

罪证据收集移送不够全面及时，对转移、隐匿财产等恶意拒绝执行的“老赖”，联合惩戒的

措施不足，依法打击力度不够；社会征信系统集成度不高，联合惩戒未实现完全覆盖。

三、几点建议

（一）规范执行管理，不断提高执行工作质效

持续开展“执行工作规范提升三年行动”，全力整治执行领域顽瘴痼疾，集中化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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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疑难复杂案件，努力提高执行完毕率，缩减平均结案用时，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关切。

注重立、审、执协调配合，加强案件全流程管控和动态跟踪，加大前端预防，健全法律文书

生效后履行制度，强化履行监督，实现审判与执行有效衔接，提高生效案件的自动履行

率。要综合分析研判案件的具体情况，在依法判决的同时，充分考虑执行的可行性，确保

判决能够得到有效落实，维护司法权威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要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

线上线下查控并举，缩短执行周期，降低执行成本，提高执行质效。要加强执行标的物评

估的合法性、科学性、合理性，规范资产处置流程，提高资产处置效率；要进一步明确执行

履行期限，有效防止被执行人采取不当手段转移财物、稀释债务。持续开展“终本清仓”

专项行动，努力实现“控增量、清底数、去库存”工作目标。

（二）加强队伍建设，全面提高执行工作能力

要进一步强化执行干警思想政治教育，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提高工

作标准和责任担当。要引导执行干警克服畏难情绪和避责心态，坚决杜绝消极执行、拖

延执行等问题。加强执行工作业务学习培训，建立常态化培训机制，注重实战案例分析

和研讨交流，提升执行干警业务水平和执行能力。要积极采取措施，通过各种手段查找

被执行人及其财产线索，确保执行行为规范，执行服务优化，执行质效提升。坚持不懈加

强作风建设，巩固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强化执行工作监督，严肃查处违纪违

法行为。不断充实执行力量，优化人员结构，化解案多人少的矛盾。

（三）完善联动机制，形成执行工作整体合力

健全完善解决执行难的长效机制，充分发挥和利用各单位资源优势，推动形成联动

综合治理大格局，切实形成工作合力。要在法律法规和政策允许的框架内，建立互通便

捷、及时全面的信息共享平台，实现数据自动、安全、高效流转，为执行工作提供必要的技

术支撑。要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鼓励引导基层村居、行业组织和社会公众积极提供

被执行人及其财产线索，化解“人难找”“财难寻”的困境。下大力气整合信息资源，强化

集成程度，实现联合信用惩戒全覆盖。严格制裁失信行为，积极收集拒执罪线索证据，依

法及时移送，严厉打击转移财产、稀释债务等拒绝执行行为，让“老赖”无处遁形，让失信

者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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蚌埠市人民检察院
关于聚焦执法办案加强法律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５年８月２７日在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上

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张瑞华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根据市人大常委会工作安排，下面，我代表市人民检察院，向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

三十四次会议报告全市检察机关２０２２－２０２４年度聚焦执法办案、加强法律监督工作情

况，请予以审议。

一、法律监督工作开展情况

三年来，全市检察机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

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和省委《实施意见》，忠实

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持续深化法律监督工作，共办理各类案件３９６２８件，其中刑事

检察案件３１８９４件、民事检察监督案件３４０６件、行政检察监督案件２１６８件、公益诉讼检

察案件２１６０件。７５件案例、检察建议、法律文书获评最高检、省检典型或优秀。

（一）开展刑事检察全流程监督

坚持客观公正理念，完善事前审查、事中监督、事后纠正等工作机制，加强对刑事立

案、侦查、审判和刑罚执行活动的全流程监督。

１．强化侦查活动监督。与公安机关建立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共同分析研判

重大疑难复杂和新类型案件的证据收集、法律适用，提前介入侦查６５６件，纠正主体不适

格、取证程序不规范等侦查活动违法４３６７件。严格把握立案标准，共监督立案４５３件、

监督撤案６４５件，监督立案率、撤案率均达９０％以上。常态化监督刑事“挂案”清理，督

促公安机关清理“立而不侦、侦而不结”案件２４１件，促进规范执法、维护当事人合法权

益。

２．注重审判活动监督。建立裁判文书两级院同步审查机制，通过日常要点提示、抗

前请示汇报、支持抗诉前研究、抗中跟踪补证、抗后分析研究等“五点式”工作法，提出刑

事抗诉、再审检察建议１２９件，确保抗诉线索不流失、监督精准性有提升。市院指令固镇

县院通过再审检察建议监督张某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案，法院依法改判，被评为全国优

秀再审检察建议。坚持实体监督与程序监督并重，综合运用纠正意见、检察建议等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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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程序不规范、超期作出决定等审判程序违法５５６件。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办理

刑事申诉类案件３７０件，决定复查２９件，法院再审２件，以跟进监督、接续监督的韧性增

强监督实效。

３．完善刑事执行监督。以“派驻＋巡回＋科技”促进理念、手段、机制深度融合，发挥

派驻检察室阵地作用，监督纠正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不当１０３人；发挥巡回检察“利

剑”作用，统筹运用常规、专门、机动、交叉等方式，实现对全市监狱、看守所、社区矫正机

构巡回检察全覆盖；依靠科技赋能监督，应用智能分析场景深入分析违法违规问题类案

特性，提升监督质效。强化刑事执行日常监督，纠正社区矫正对象脱管２１４人、漏管２７６

人，对暂予监外执行情形消失的３４名罪犯监督收监执行。积极开展“双收押”监督工作，

与市中院、市公安局等单位会签交付执行长效机制，对判处实刑未交付执行刑罚罪犯清

理率达９９．５％。

４．突出权利保障监督。坚持将人权保障贯穿刑事诉讼全过程，制定全市检察机关非

法证据排除工作指引，对检测资质不足、鉴定程序违法等非法证据排除８１６份，对事实不

清、证据不足的案件自行补充侦查３７１９件，确保指控犯罪准确、有力。常态开展羁押必

要性审查，决定或建议变更强制措施３５人。加强律师执业权利保障监督，积极落实审查

起诉阶段律师辩护全覆盖，纠正阻碍律师依法行使诉权２０３件。

（二）开展民事检察深层次监督

充分发挥民事检察贴近群众、服务民生、反映民意的作用，持续增强监督的主动性、

精准度和实效性，实现有效监督。

１．精准实施诉讼活动监督。加强对民事生效裁判的监督，综合运用询问、调阅、查询

等调查核实手段，重点审查民间借贷、劳动争议等领域案件，深入摸排“套路贷”“职业放

贷人”等案件线索，加大虚假司法确认、虚假仲裁等领域案件办理力度，对符合条件的线

索依法启动监督程序，共提请抗诉１１１件、提出抗诉６９件、再审检察建议１３３件。针对

超期办案、文书送达不规范等审判程序违法问题提出检察建议７６９件，采纳率９９．６％。

２．常态开展执行活动监督。围绕追索劳动报酬、人身损害赔偿等民生领域开展监

督，针对法院裁定终本前未穷尽财产调查、未及时依法处置财产等违法情形，特别是只

“调”不“查”行为开展重点监督，共发出检察建议７８１件，采纳率９９．７％。紧盯执行活动

深层次违法问题，针对某基层法院执行法官滥用职权、挪用执行款违法犯罪线索，市院组

织专案组，对其近年来办理的执行案件逐案审查，对执行活动违法情形及时提出检察建

议予以纠正，并对该法官立案追究刑事责任。

３．稳步推进虚假诉讼监督。加强同其他政法机关协同配合，聚焦民间借贷、劳动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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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工程建设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虚假诉讼专项监督行动，落实“一案三查”，在办

理民事生效裁判监督案件中同步审查程序和执行活动违法情形，共办理虚假诉讼监督案

件１３６件，提出抗诉２７件、再审检察建议１０９件。同步开展对“事”监督和对“人”监督，

在办理王某某等人“套路贷”虚假诉讼监督案时，通过民、刑部门融合监督，推动法院改判

４件民事案件，同时将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依法惩处以王某某为首的恶势

力犯罪团伙。

（三）开展行政检察实质性监督

发挥行政检察“一手托两家”作用，既监督公正司法又促进依法行政，既推进社会治

理又维护群众利益，努力实现“案结事了政通人和”。

１．深化行政诉讼监督。加大行政生效裁判监督力度，对法院办理的重点行政案件进

行排查，对当事人提起的诉讼监督申请加强审查，深入开展调查核实，共提请抗诉４件，

获省检支持２件；提出抗诉４件、再审检察建议３件，均获法院采纳。市院在办理看火工

周某申请行政裁判监督案时依法认定行政机关不当加重劳动者举证责任，推动法院再审

改判，周某顺利办理提前退休，获评全省“工会＋检察”典型案例。加强对法院立案不当、

违法采取保全措施等影响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突出程序问题的监督，提出检察建议２６８

件。针对立案超期、追加执行主体错误等执行活动违法提出检察建议３７０件，采纳率均

为１００％。

２．实化行政违法监督。坚持依法规范监督、监督与支持并重等原则，有序开展行政

违法行为监督。针对履职过程中发现的行政机关违反法律规定、可能影响人民法院公正

审理和执行的行为，提出检察建议５９９件，采纳率９２．８％。怀远县院通过个案办理加强

类案监督，纠正数起冒名顶替、弄虚作假婚姻登记案件，获评最高检典型案例。持续推进

公共政策兑现和政府履约践诺监督，出台相关线索处置管理办法，督促行政机关向企业

兑现知识产权、人才引育等奖补资金３４００余万元。

３．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将矛盾化解、司法温情贯穿

行政检察办案全过程，积极为行政机关和当事人搭建沟通平台，通过邀请代表委员和人

民监督员等参加公开听证、座谈磋商等多元化解方式，推动案涉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３９５

件。对不符合监督条件，拟不支持监督申请的案件，认真做好释法说理、心理疏导等工

作，有针对性地把法律讲清、把道理说透，促使当事人服判息诉。

（四）推进公益诉讼高质效办案

坚持把诉前实现维护公益目的作为最佳司法状态，推进检察建议与提起诉讼相衔

接，以“可诉性”标准提升公益诉讼的精准性、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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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精准高效办理法定领域案件。推行“生态环保 ＋检察”模式，开展“淮河船舶污

染”、全市重点河湖治理等专项活动，制发检察建议５５７件，提起公益诉讼３３件，追偿环

境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费用２６００余万元。落实食药领域“四个最严”要求，通过大数据

法律监督模型应用、内部线索移送等拓展案件来源，制发检察建议１０１件，提起公益诉讼

６１件，诉请惩罚性赔偿金１９７０万元。深化“检审协作”机制，通过审查审计监督移送问

题线索，制发检察建议８３件，提起公益诉讼３件，督促保护、收回国有财产１．６亿元，获

市改革创新奖。

２．依法稳妥办理新领域案件。创新“消防安全＋检察”协作机制，推动全市１６０余个

小区整治飞线充电、消防栓无水等安全隐患，督促排查整改农村灌溉水井安全隐患的相

关做法获省委主要领导批示肯定。建立“文物保护＋检察公益诉讼”新模式，制发检察建

议１８件，提起公益诉讼４件，在全市２１处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设立“检察公益诉讼文

物保护站”，成功办理全省首例损害文物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联合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开

展烈士纪念设施和革命文物保护专项活动，督促规范整修烈士纪念设施、迁移散葬烈士

墓等２４０余处。

３．有效发挥公益诉讼治理效能。坚持“办理一案、治理一片”，形成“个案办理—类

案监督—系统治理”实践路径。在全国首推“市级检察长兼职市级河湖长”工作机制，针

对跨区域生态治理难题，牵头建立淮河、怀洪新河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协作机制，协同

办理的天井湖湿地系列公益诉讼案获评最高检典型案例。深化“林长 ＋检察长”工作机

制，在三汊河国家湿地公园建设检察公益林，在平阿山国有林场设立全省首个检察公益

固碳基地，让受损生态得以恢复。联合市场、卫健、教育等部门开展“检察蓝”守护饮用

水、“公益诉讼护航残疾儿童入学梦”等专项监督，推动解决现制现售饮水机安全隐患、残

疾儿童入学难等问题。

（五）完善法律监督衔接机制

健全检察机关与行政执法、司法、监察机关信息共享、案情通报、案件移送等制度，实

现行刑双向衔接、监检顺畅衔接、公检法司高效协作配合。

１．深化府检联动机制。在全省率先实现市县两级“府检联动”机制全覆盖，市级层面

召开“府检”联席会议４次，联合相关行政部门建立协作机制２７项，实施２１个联动项目。

出台《关于加强全市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数据共享工作的意见》，强化信息共享、线索移

送、工作会商和协同执法，实现依法行政与检察监督良性互动。与市司法局联合出台涉

企社区矫正对象赴外地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管理办法，依法保障涉企社区矫正对象外出经

营１２００余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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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强化行刑衔接机制。落实最高检《关于推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规定》，

就案件定性、取证方向、鉴定检验等问题与行政机关加强会商研判，实现案件质量关口前

移。把握立案标准加强正向衔接，建议行政机关移送刑事案件线索２６３件，公安机关立

案２５２件，立案率９５．８％；把握“可处罚性”原则深化反向衔接，对作出不起诉决定后需

要给予行政处罚的案件，依法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意见３９２件，行政机关已采纳２２９件，

推动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无缝、双向、有效”衔接。

３．健全监检衔接机制。与市监委、市中院联合出台《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工作衔

接办法》，推动刑事司法与监察调查的办案程序、证据标准衔接，共批捕监委移送的职务

犯罪案件１２２人、起诉２１１人，其中提前介入６０件、退回补充调查７件、自行补充侦查５２

件。市院增设检察侦查部门，专门办理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共立案侦查１７

人，有罪判决率１００％；与监委建立队伍联合、党建共建、资源共享、同步推进的监检联合

办案工作机制，加强衔接协调、线索移送和办案协作，成功“双立案”４件６人。

（六）提升法律监督效能

坚持检察履职内在统一于法律监督宪法定位，通过科学管理、队伍建设和数字赋能，

持续提升法律监督的质量、效率和效果。

１．一体抓实“三个管理”。积极适应“一取消三不再”新形势，持续优化检察管理，构

建检察“大管理”格局。抓实业务管理，常态化开展办案质效分析研判会商，制定院领导

审核案件工作规定、业务部门负责人监管职责规定等，加强对重要办案事项、决定性法律

文书的审核把关；优化完善事前预防、事中控制、事后纠正的业务数据质量监管机制，数

据质量有效提升。抓好案件管理，健全落实备案审查、请示报告、抗前指导、案件统一把

关机制，形成全市信息共享、案情通报、线索移送监督合力；推行反向审视工作办法，对国

家赔偿、刑事申诉等案件开展全面审视分析，查找影响案件质效的不合法不合规情形和

倾向性苗头性问题，及时补正瑕疵、纠正错误和改进工作。抓紧质量管理，完善案件质量

评查工作机制，坚持常规抽查、重点评查、专项评查“三查一体”，共评查案件１５０７４件；建

立案件质量档案管理办法，记载检察官办案及流程监控、数据质量、案件评查等情况，作

为考核奖惩、任用晋级的重要依据。强化案件办理全过程跟踪、预警和监控，流程监控整

改落实率１００％。

２．着力提升队伍素能。牢牢把握政治建设的引领作用，巩固深化党史学习教育成

果，认真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和党纪学习教育，

有效提升检察履职的政治素质。持续开展岗位练兵、比武竞赛等活动，着力提升检察人

员业务素质。探索培养“全科检察官”，完善检察官助理“选育管用”机制，逐步培养“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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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精通、横向多能”检察官和高阶段检察官助理。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规范高效运

行检委会、检察官联席会等，强化检察权运行监督。加强纪律作风建设，常态化开展警示

教育，以零容忍态度严肃查处检察人员违纪违法案件，狠抓“三个规定”及重大事项记录

报告制度落实。

３．深入落实数字战略。发挥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收集线索、类案研判、智能分析的

作用，在检察办案重点领域、专项行动中积极应用模型，探索依职权启动监督的切入口和

突破口，由个案办理推广到类案监督，由单一监督领域治理扩展到刑事、民事、行政及公

益诉讼等多个领域共同监督。利用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共发现监督线索１８２５１条，开展

规模化、智能化办案２０９０件，全市自主研发的３个模型得到最高检推广应用，８７个模型

在省检平台上架，６件在全省竞赛中获奖。

二、法律监督工作存在的问题

与人民群众的期待相比，全市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仍有一定差距，主要表现在：

一是法律监督理念有待进一步优化。部分检察人员对新时代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

性认识不足，“重配合、轻监督”“重实体、轻程序”的思维惯性仍有影响。“在办案中监

督、在监督中办案”理念树得不够牢，存在不敢监督、不愿监督、不善监督的现象。“两个

回归”理念需深化，“一取消三不再”背景下，监督履职的主动性、精准性有待加强。

二是法律监督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监督领域发展不平衡，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

察的监督能力相对薄弱，监督精准性不足，部分监督意见质量不高、说理性不强，抗诉、检

察建议的采纳率有待提升。部分检察人员专业素能有差距，在疑难复杂案件办理、深层

次违法监督等方面存在短板，办理金融、知识产权等新领域新业态案件，专业知识储备、

法律政策理解能力、证据审查判断能力尚需加强。

三是外部协作配合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信息壁垒依然存在，与公安、法院、司法行

政、行政执法等部门的信息共享滞后，影响监督线索发现和全面掌握案情。法律监督刚

性有待增强，监督意见的落实反馈机制不够健全，部分被监督单位对检察建议、纠正意见

等重视不够、整改不力，监督效果打折扣。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全市检察机关将坚持问题导向和效果导向，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法治自觉、检察自

觉，不断提升法律监督能力和水平，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持续更新法律监督理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

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以及省委《实施意见》，深刻领悟党中央对检察工

作的新要求，确保法律监督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严格遵守宪法法律，深刻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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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强化责任担当，坚决维护国家法治统一、尊

严、权威。深化“在办案中监督、在监督中办案”理念，敢于监督、善于监督，依法监督、规

范监督，实现办案与监督深度融合、相互促进。准确把握“一取消三不再”和“两个回归”

的关系，加大办案力度，稳定办案规模，做到“有数量的质量”和“有质量的数量”有机统

一。

二是持续突出法律监督重点。刑事检察监督方面要强化立案监督和侦查活动监督，

重点监督有案不立、压案不查、违法取证等问题；提升审判监督精准性，重点监督定罪量

刑明显不当、审判程序严重违法等情形；加强刑事执行和监管执法监督，维护法律权威和

在押人员合法权益。民事检察监督方面要以精准监督为导向，加大对生效裁判、调解书

的监督力度，重点监督虚假诉讼、恶意诉讼、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强化

对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的监督；深化支持起诉工作，维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行政诉讼监

督方面要聚焦行政生效裁判监督，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深化行政违法行为监督，推

动规范行政执法；加强行政非诉执行监督，保障行政决定有效执行。公益诉讼检察方面

要在法定领域持续发力；积极稳妥拓展安全生产、个人信息保护、文物文化遗产保护等新

领域；突出“诉”的精准性和必要性，注重诉前程序效果，推动系统治理、源头治理。

三是持续提升法律监督质效。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坚持“谁办案谁负责、谁决

定谁负责”，严格执行办案职权清单，进一步明确检委会、检察长、副检察长、部门负责人、

检察官的权力边界，确保检察官在职权范围内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并对案件质量

终身负责。加强检委会、检察长、副检察长、部门负责人的审核把关，确保检察权公正规

范高效廉洁运行。实质性开展司法责任追责惩戒，促推依法履职、公正司法。深化“三个

管理”协同发力，提升监督规范化精细化水平。业务管理突出宏观统筹与均衡发展，强化

检察业务运行态势的宏观分析研判，以数据分析引领业务发展方向，着力破解发展不平

衡问题。案件管理突出流程监控与规范运行，依托统一业务应用系统，对案件从受理到

归档实行全流程监控。加强对案卡信息填录规范性、完整性和及时性的监督核查，最大

限度减少瑕疵，确保源头数据真实、准确、可靠，为科学决策和精准管理奠定坚实基础。

质量管理突出实质性检查评查全覆盖，做到每案必检、重点案件实质化评查，强化结果运

用与督促整改，倒逼办案质效提升。强化检察干警专业素能，落实“三个善于”要求，开展

能力提升年活动，着力提升４项通用能力和１５项核心业务能力。

四是持续优化法律监督环境。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完善向党委、党委政

法委请示报告重大事项、重大案件的机制。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坚持向同级人大及其常

委会报告工作制度，及时向人大报告法律监督的重点难点，在人大监督支持下提升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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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刚性；认真办理人大代表议案、建议和批评意见，主动邀请代表见证司法活动，不断

拓展代表参与和监督检察工作渠道。积极争取各方支持，深化外部协作，主动向政府、政

协通报法律监督工作情况，加强与纪检监察机关的衔接配合，健全与公安机关的侦查监

督与协作配合机制，完善与审判机关的工作会商、联席会议等机制，加强与司法行政机关

在社区矫正、律师执业权利保障等方面的协作。畅通信息共享渠道，积极推动建立跨部

门大数据协同办案平台，实现执法司法信息的依法、有序、高效共享。完善“两法衔接”信

息共享平台功能，强化案件线索移送、反馈和监督落实。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市人大常委会专门听取和审议法律监督工作情况报

告，充分体现了对检察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有力监督，是对我们依法履职的极大支持和鞭

策。全市检察机关将以此次人大常委会审议法律监督工作为契机，更加自觉地接受人大

及其常委会的监督，认真落实本次会议审议意见，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更优作风，全面

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为奋力谱写现代化幸福蚌埠建设新篇章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

附件：１．相关法律名词解释

２．法律监督主要依据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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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相关法律名词解释

“一取消三不再”：指最高检决定取消一切对各级检察机关特别是基层检察机关的不

必要、不恰当、不合理考核，不再执行检察业务评价指标体系，不再设置各类通报值等评

价指标，不再对各地业务数据进行排名通报。

“两个回归”：指最高检党组提出的检察履职要回归到办案基本职责上、回归到具体

案件办理上。

“三个管理”：指检察业务管理、案件管理、质量管理。

“三个善于”：指善于从纷繁复杂的法律事实中准确把握实质法律关系，善于从具体

法律条文中深刻领悟法治精神，善于在法理情的有机统一中实现公平正义。

虚假诉讼：指行为人单独或者双方恶意串通，采取伪造变造证据、虚假陈述等手段捏

造事实，提起民事诉讼，企图使人民法院作出错误裁判、调解或者执行法律文书。

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指对于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活动中，与行政相对人及利害关

系人之间产生的争议，检察机关通过履行行政检察监督职能，针对行政争议产生的基础

事实和申请人在诉讼中的实质诉求，综合运用多种途径，促进行政争议案结事了政和。

公益诉讼法定领域：目前共包含“４＋１１”项，“４”是指生态资源和环境保护、食品药

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４项传统领域；“１１”是指英雄烈士保护、未

成年人保护、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安全生产、个人信息保护、无障碍环境建设、反垄断、

反电信网络诈骗、农产品质量安全、妇女权益保障、文物保护１１项新增法定领域。

府检联动：指政府和检察机关发挥各自职能优势，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共

享共商行政执法信息和检察监督信息资源，共同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共同推进法治政府

建设，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检察机关公正司法。

大数据法律监督：指借助大数据技术，对涉及检察监督的相关海量数据进行分析，研

判新的监督线索，开展实体办案，达到“发现一类问题，办成一批案件，促进一域治理”的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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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法律监督主要依据条款

《宪法》第一百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宪法》第一百三十六条，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

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一、刑事检察领域

《刑事诉讼法》第八条，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１．刑事侦查活动违法监督：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工作中，如果发现公安机关的

侦查活动有违法情况，应当通知公安机关予以纠正，公安机关应当将纠正情况通知人民

检察院。

第一百一十三条，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

的，或者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

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

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

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

２．刑事审判活动监督：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八条，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认为本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

决、裁定确有错误的时候，应当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第二百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

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

误，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第二百零九条，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有权

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

３．刑事执行活动监督：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六条，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实

行监督。如果发现有违法的情况，应当通知执行机关纠正。

４．行刑双向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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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将案件移送司

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对被不起诉人需要给予行政处罚、处分或者需要没

收其违法所得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提出检察意见，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有关主管机

关应当将处理结果及时通知人民检察院。

二、民事检察领域

《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１．民事审判活动监督：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

本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或者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

应当提出抗诉。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

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或者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

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并报上级人民检察院备案；也可以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

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审判监督程序以外的其他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有权

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

２．民事执行活动监督：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六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

三、行政检察领域

《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１．行政审判活动监督：

《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三条，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

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

第九十一条规定情形之一，或者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提出抗

诉。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

第九十一条规定情形之一，或者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向同级

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并报上级人民检察院备案；也可以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向同级

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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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审判监督程序以外的其他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有权

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

２．行政执行活动监督：

《行政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关于期间、送达、财产保全、开

庭审理、调解、中止诉讼、终结诉讼、简易程序、执行等，以及人民检察院对行政案件受理、

审理、裁判、执行的监督，本法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

定。

四、公益诉讼领域

１．行政公益诉讼：

《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款，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生态环境和资源保

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

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应当向行

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职责。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的，人民检察院

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２．民事公益诉讼：

《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破坏生态环境和资

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在没

有前款规定的机关和组织或者前款规定的机关和组织不提起诉讼的情况下，可以向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前款规定的机关或者组织提起诉讼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支持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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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市人民检察院聚焦执法办案
加强法律监督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
———２０２５年８月２７日在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上

市人大常委会监察和司法工作委员会主任　邹传明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为做好市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检察院关于聚焦执法办案加强法律监督工

作情况的报告，市人大常委会成立以徐伟红副主任为组长的专题调研组，深入到市检察

院进行实地调研，召开座谈会听取县区检察院意见建议。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是保障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司法机关，是

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２０２２年 －２０２４年，市人民检察院认真贯彻党中央和省

委、市委决策部署，聚集执法办案，依法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为促进全市经济社会发

展作出了积极贡献。７５件案例、检察建议、法律文书获评最高检、省检典型或优秀，２３项

法律监督工作得到省检和市委主要领导批示肯定。

（一）以“四大检察”为重心，推动法律监督工作全面覆盖

一是刑事检察监督方面。对侦查活动、权利保障、审判活动、刑事执行开展全链条监

督，共提前介入侦查６５６件，纠正侦查活动违法４３６７件，监督立案４５３件，监督撤案６４５

件，监督立案率、监督撤案率均达９０％以上。严格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共排除非法证

据８１６份；常态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专项活动，决定或建议变更强制措施３５人。强化审

判活动监督，共向审判机关提出刑事抗诉、再审检察建议１２９件，纠正审判程序违法５５６

件。落实“派驻＋巡回＋科技”监督机制，监督纠正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不当等１０３

人，纠正社区脱管、漏管４９０人。

二是民事检察监督方面。深入开展民事检察监督质效“攻坚年”“回头看”等活动，

针对民事诉讼活动、执行活动、虚假诉讼违法等行为，精准开展民事检察监督工作，持续

增强监督工作的主动性、精准性和实效性。在诉讼活动监督过程中，共对生效裁判提请

抗诉１１１件、提出抗诉６９件、提出再审检察建议１３３件，依法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合法权益。加大民事执行活动监督力度，聚焦执行难突出问题，制发检察建议７８１件，采

纳率９９．７％。持续开展虚假诉讼违法行为专项监督，共办理虚假诉讼监督案件１３６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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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抗诉２７件，再审检察建议１０９件，有力打击了虚假诉讼违法行为。

三是行政检察监督方面。发挥行政检察既监督公正司法又促进依法行政积极作用，

对行政诉讼活动全面开展监督，共提请抗诉４件获省检支持２件；提出抗诉４件、再审检

察建议３件，均获法院采纳。对行政审判程序违法、执行活动违法提出检察建议共６３８

件，采纳率１００％。积极开展行政违法行为监督，提出行政违法监督检察建议５９９件，采

纳率９２．８％。着力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通过公开听证、座谈磋商等多元化解方式，

推动案涉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３９５件，真正实现“案结事了”。

四是公益诉讼检察方面。建立健全公益诉讼检察与行政机关执法信息共享机制，聚

焦生态环保、食品药品安全、审计监督和文物保护、安全生产等领域案件，共制发公益诉

讼检察建议１４７５件，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２８３件、行政公益诉讼５６件，均获审判机关

判决、调解支持。积极参与社会综合治理，共提出完善制度机制、堵塞风险漏洞的社会治

理检察建议５９５件，回复、采纳率均为１００％。

（二）以“三大机制”为桥梁，搭建法律监督工作协同平台

一是做实府检联动机制。在全省率先实现市县两级“府检联动”机制全覆盖，联合相

关行政部门建立２７项协作机制，实施２１个联动项目。出台《关于加强全市检察机关与

行政机关数据共享工作的意见》，强化信息共享、线索移送、工作会商和协同执法，实现依

法行政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良性互动，“检审协作”、“生态环保＋检察”、“消防安全＋检

察”等一批检察监督新模式取得良好社会效果。

二是优化行刑衔接机制。推动法律监督关口前移，加强正向衔接，建议行政机关移

送刑事案件线索２６３件，公安机关立案２５２件，立案率９５．８％；深化反向衔接，对作出不

起诉决定后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案件，依法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意见３９２件，有效堵塞

“不刑不罚”漏洞。

三是完善监检衔接机制。联合市监委、市中院出台《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工作衔

接办法》，加强线索移送、统一司法尺度，推动刑事司法与监察调查的办案程序、证据标准

衔接。对于监委移送的职务犯罪共批捕１２２人、起诉２１１人。市检察院增设检察侦查部

门，办理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立案侦查１７人，有罪判决率１００％。与监委建立联

合办案工作机制，成功“双立案”４件６人。

（三）以“三个管理”为支点，保障法律监督工作向优发展

一是发挥业务管理“分析研判”职能。完善检察业务数据研判会商机制，建立“月分

析＋季会商”工作法，强化会商意见跟踪、督促落实。优化完善事前预防、事中控制、事后

补救的业务数据质量监管机制，加强案管部门同业务部门间的协同管理，一体履行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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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职责。加强对业务数据质量定期检查通报、监测提醒，２０２４年因数据质量问题被省

检通报数明显减少。

二是强化案件管理“统一把关”效能。在刑事方面：完善刑事检察工作指导小组运行

机制，实行“１＋３＋１”工作法开展刑事案件线上单轨制办理。在民事方面：强化执行监督

一体化办案机制，形成两级院刑民衔接、信息共享、案情通报、线索移送监督合力。在行

政方面：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坚持靠前指导，确保案件实体监督方向准确。在公益诉讼

方面：建立健全市级院统一备案管理、集中讨论制度，坚决防止“有案不立”“立而不办”。

三是激活质量管理“纠偏纠错”功能。完善案件质量评查工作机制，成立评查工作领导小

组，建立评查人才库、制定年度评查计划，坚持常规抽查、重点评查、专项评查“三查一体”。健

全办案全流程管理机制，对案件办理全过程跟踪、预警和监控，流程监控整改落实率１００％。

二、存在问题

（一）法律监督理念认识不够到位

最高检“一取消三不再”工作部署后，个别检察人员未能及时领悟“两个回归”的重

要意义，对“减负”和“增效”关系认识不清，自觉监督、主动监督积极性不强，全市各类主

动履职的监督案件有所下降。部分检察人员对法律监督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在办案中

监督、在监督中办案”理念树立不牢，“重办案、轻监督”的思想依然不同程度存在；在具

体法律监督过程中，存在重程序监督轻实体监督、重裁判监督轻执行监督思想，影响法律

监督工作向纵深开展。

（二）法律监督质效依然存在不足

“四大检察”法律监督不同程度存在短板，如刑事审判监督覆盖范围不够全面，多集

中在程序合法性监督，对实体判决监督纠正较少；侦监协作平台实质化运行不足，作用发

挥不够充分。民事生效判决监督中的调查核实权未充分发挥，影响生效民事裁决监督质

效。行政检察监督中，个别检察建议针对性不强、质量不高。公益诉讼检察大多局限在

传统领域，范围不够广泛，重点不够突出，效果不够明显。法律监督跟踪问效机制不完

善，对发出的纠正违法通知书、检察建议书等法律监督文书，缺乏有效的跟踪问效，导致

部分监督工作刚性不足、落实不力。

（三）法律监督能力水平仍有差距

与行政执法机关、公安机关、审判机关信息渠道不够畅通，主动发现监督线索较少，

法律监督线索来源单一，大多依靠群众举报、控告申诉等传统渠道。部分检察人员法律

监督能力不强，在办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和金融、网络、知识产权等新型专业领域案件

时，难以满足工作需要，影响监督工作的精准性、实效性。个别检察人员满足于就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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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对案件背后可能存在的违法线索、类案问题、社会治理漏洞等敏锐性不足，不愿监督、

不善监督的现象仍然存在。运用数字检察赋能法律监督工作的能力还需进一步提升。

三、几点建议

（一）深刻理解法律监督理念，激活监督内驱动力

全市检察机关要深刻认识、全面理解把握最高检“一取消三不再”、“两个回归”工作

部署精神内涵和原则要求，引导广大检察人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聚焦法律

监督主责主业，进一步回归履职办案本职本源，把注意力和主要精力聚焦到高质效办好

每一个案件上来，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要切实提高法

律监督认识，真正将法律监督融入检察办案中，一体化提升办案与监督的质效，真正做到

“在办案中监督、在监督中办案”。要准确把握全过程参与、全流程监督的职能定位，在规

范开展程序性监督、裁判监督的同时，加强对实体监督、执行监督的工作力度，切实增强

监督履职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二）全面提升法律监督质效，坚决维护司法公正

全市检察机关要坚持问题导向，全面查找“四大检察”法律监督存在的短板和薄弱环

节，以“三个管理”为核心支点，闭环、贯通业务管理、案件管理、质量管理各流程，强化结

果运用，推动法律监督工作向优发展。要强化监督意见书的制发质量，提高监督意见书

的精准性、专业性、指导性和权威性。健全法律监督意见落实反馈和问责机制，完善检察

建议、纠违通知书的宣告送达、跟踪回访、效果评估机制，适时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人民监督员等开展法律监督意见办理情况“回头看”专项活动，切实提升法律监督意见的

刚性力度和落实效果。

（三）强化法律监督能力建设，推动工作持续向好

全市检察机关要进一步发挥好“府检联动”、“行刑衔接”、“监检衔接”机制作用，健

全完善信息共享平台和协作机制，扩大法律监督线索来源。要进一步优化人员结构，选

优选强专业知识、业务素质过硬的检察人员优先配备到办案一线，保证办案力量的整体

素能。要通过业务培训、专家授课、案件研讨、师徒结对等多种形式，精准培养检察人员

调查核实、大数据应用、沟通协作能力等多方面技能，切实提升检察人员对疑难复杂案件

和新业态新领域案件的法律监督水平。深入推进法律监督案件化办理，规范线索发现、

评估、移送、办理、反馈的闭环管理。完善法律监督工作考核评价、使用、奖惩等各项机

制，激励检察人员敢于监督、善于监督。要坚持从监督办案中来、到监督办案中去，用好

用活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推动由被动监督向主动监督转变、由个案监督到类案监督转

变，确保数字检察赋能法律监督工作走深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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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蚌埠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辞职暂行办法
（修订草案）》的说明

———２０２５年８月２７日在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上

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研究室主任　聂全昌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５月２９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通过了学习宣传贯彻实施代表法工作方案，其中

要求对现行市人大代表工作相关制度进行梳理，确保与新修改的代表法一致。近期，市

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会同研究室、法工委对《蚌埠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辞职暂行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进行了修改，现就修订草案作以下说明：

一、修改的必要性

《蚌埠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辞职暂行办法》经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２７日市十五届人大常委

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后实施，对于加强市人大代表履职监督，促进代表更好发挥

作用，提供了制度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人大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要求。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

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有关工作的通知》（中发〔２０１６〕３号）明确要求，要着力解决人大代

表产生和管理工作中存在的“能力素质不高、品行不端，管理监督和退出机制不健全”等

突出问题，建立健全代表退出机制，强化对代表履职的管理监督。今年３月，十四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对代表法进行了修改，在完善代表履职管理监督方面增加了一

些新规定。为与中央要求和修改后的代表法保持一致，有必要对《办法》进行修改完善。

二、修改的过程

为做好本次修改工作，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会同研究室、法工委，认真学习研究了

地方组织法、代表法等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规定，参照借鉴了全国人大、省人大的有关做

法，结合我市实际进行修改工作，形成《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６月中旬以来，先

后征求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和市委组织部、市纪委监委、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

察院、市公安局、各县区人大、市人大机关各工委室的意见，累计收到各方面意见、建议３０

余条。８月２１日，在市人大代表专题培训班上又书面征求了与会市人大代表的意见。代

表工委会同研究室、法工委对收集到的意见、建议认真研究讨论，对合理建议予以采纳。

８月２２日，《办法（修订草案））》提请市人大常委会第１０７次主任会议审议。会后，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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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会议意见再次进行了修改完善。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提请本次常委会审议的《办法

（修订草案）》。

三、修订草案的主要内容

本次修改在保持原有框架基本不变的基础上，对部分内容进行修改完善，有关条款

顺序予以调整，个别文字进行精炼。主要修改内容如下：

（一）《办法（修订草案）》第一条，增加了“强化对市人大代表履职的管理和监督，完

善代表退出机制”的表述，对制定本《办法》的目的，界定更加完整准确。

（二）《办法（修订草案）》第三条，增加了“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坚持完、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表述。是为了强调人大机关首

先是政治机关，作为人民代表大会主体的人大代表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定政治立场，全面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

（三）《办法（修订草案）》第四条，是本次修订的重点。一是将“市人大代表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应当辞去或者劝其辞去代表职务”，修改为“市人大代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

令或者建议其辞去代表职务”，是根据代表法第六十二条第（二）项规定“辞职或者责令

辞职被接受的”，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编著的地方组织法释义中将辞职情形分为

“责令辞职、建议辞职、自愿辞职”，作出的相应修改。二是对原有的人大代表１０种辞职

情形，新增２项，变为１２种情形。新增“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政治责任不到

位，严重损害人大政治机关形象的”表述，是为了贯彻党中央的决策部署，突出对代表履

职的政治要求。新增“利用执行代表职务干预具体执法、司法案件，插手招标投标等经济

活动或者变相从事商业活动牟取个人利益，情节较重的”表述，是对代表法第五十九条的

具体落实。原有“因违反社会公德，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的”一项中，增加“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述，是对人大代表应带头认

真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具体要求。实践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因涉嫌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和廉洁纪律问题”的个别全国人大代表，采取责令辞职的方式，按程序终止其

代表资格，可作参照。将“社会公德”修改为“社会道德”，是参考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

改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有关工作的通知》所作的修改，社会道德包含社会公德、职业道

德、家庭美德等，更符合对人大代表遵守社会道德的全面要求。

（四）《办法（修订草案）》第五条，主要是按照中央文件要求，对责令辞职、建议辞职

“由谁来提、谁决定”的责任主体进一步明晰。发现代表存在责令辞职、建议辞职情形的

相关单位，要与党委组织部门会商，由党委组织部门报请市委研究同意后，提出责令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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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建议辞职的处理意见，以体现党对代表工作的领导，确保代表辞职工作在党的领导下

依法有序进行。

（五）《办法（修订草案）》第十条，将责令辞职、建议辞职而拒不辞职，需要启动罢免

程序的情形分开表述，是为了体现对人大代表履职监督的精准性。

（六）参照罢免代表的法定程序，《办法（修订草案）》新增第十一条，“市人大代表被

责令或者建议辞职的，有权向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或者党委组织部门，提出申辩意见”，充

分保障代表的合法权利。

（七）关于条款顺序和具体文字修改。《办法（修订草案）》第四条的１２种辞职情形，

按照“责令辞职、建议辞职、自愿辞职”的逻辑重新排序，条理更加清晰。为与第四条前后

对应，第五条各项顺序相应调整。此外，为了表述更加严谨、规范、简洁，对个别文字进行

了修改，不再一一说明。

以上说明连同《办法（修订草案）》，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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蚌埠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辞职办法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２８日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２０２５年８月２７

日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强化对市人大代表履职的管理和监督，完善代表退出机制，促进代表

依法履职，更好地发挥代表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市人大代表辞职，是指市人大代表在任职期间辞去代表职务，依法终止代

表资格的行为。

第三条　实行市人大代表辞职制度，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和保障代表权利的原则，坚持好、完善

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第四条　市人大代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或者建议其辞去代表职务：

（一）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政治责任不到位，严重损害人大政治机关形象

的；

（二）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违反社会道

德，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的；

（三）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立案审查调查的；

（四）因违法犯罪受到法律追究的，但依法暂时停止执行代表职务的除外；

（五）利用执行代表职务干预具体执法、司法案件，插手招标投标等经济活动或者变

相从事商业活动牟取个人利益，情节较重的；

（六）不积极执行代表职务，一年内无正当理由两次不参加闭会期间代表活动，代表

工作机构约谈后仍无明显改进的；

（七）在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不发言且不参与提出议案、建议，代表工作机构约谈

后仍无明显改进的；

（八）向原选举单位述职，测评不满意率达到５０％以上的；

（九）因身体健康等原因不能继续执行代表职务的；

（十）因工作需要安排为本级政府工作部门、机构负责人的，或者其他工作岗位不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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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担任代表职务的；

（十一）本人不愿意继续担任代表职务的；

（十二）因其他情形需辞去代表职务的。

第五条　市人大代表辞职，依照下列方式进行：

（一）属于本办法第四条第一至四项情形的，纪检监察机关、司法机关根据查办案件

情况，及时与党委组织部门会商，提出处理意见，同时向市人大常委会党组通报。由市委

组织部报市委研究同意后，责令其辞去代表职务；

（二）属于本办法第四条第五至九项情形的，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安排调查核实后，与

市委组织部会商，提出处理意见。由市委组织部报市委研究同意后，责令或者建议其辞

去代表职务；

（三）属于本办法第四条第十项情形的，由市委组织部与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会商，提

出处理意见，报市委研究同意后，建议其辞去代表职务；

（四）属于本办法第四条第十一项情形的，由代表本人提出辞职请求。

第六条　市人大代表辞去代表职务，应当由本人以书面形式向原选举单位提出辞职

请求，写明辞职理由和请求事项，签署姓名和日期。

第七条　原选举单位接到市人大代表的辞职请求后，应及时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

并按法定程序办理。

如果代表辞职请求直接向市人大常委会提出的，常委会代表工作机构应及时转交该

代表所在的选举单位按法定程序办理。

第八条　是否接受市人大代表辞职，由原选举单位依法决定。

第九条　市人大代表辞职请求被接受的，其代表资格终止。原选举单位接受市人大

代表辞职的决议，须报送市人大常委会备案，经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依法

审查后，由市人大常委会确认并向社会公告。

第十条　对责令辞职而拒不辞去代表职务的，由原选举单位依法启动罢免程序；对

建议辞职而拒不辞去代表职务的，由原选举单位视情启动罢免程序。

第十一条　市人大代表被责令或者建议辞职的，有权向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或者党委

组织部门，提出申辩意见。

第十二条　县、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辞职可以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通过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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蚌埠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

审查报告
（２０２５年８月２７日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８月１９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常言龙主持召开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

委员会会议，依法对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进行了审查。现报告如下：

由固镇县选出的市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市人大常委会原秘书长朱琳因涉嫌严

重违纪违法，请求辞去代表职务。由固镇县选出的市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固镇县

恒欣恒瑞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希涵因涉嫌严重违法，请求辞去代表职务。２０２５年

７月２９日，固镇县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定接受朱琳、李希涵辞去市人

大代表职务的请求。依照代表法的有关规定，朱琳、李希涵的代表资格终止。

现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予以公告。

本次市人民代表大会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变动后，市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

３４８名。

以上报告，请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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蚌埠市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２３审计年度审计查出问题
整改情况审议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

市人大常委会：

２０２５年４月２８日至２９日，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政

府《关于２０２３审计年度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并提出审议意见。市政府高度

重视，逐一梳理对照，安排部署审议意见办理工作。现将办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关于“进一步加大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力度”的办理情况

（一）高位统筹全面整改。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通过召开

市委常委会会议、市委审计委员会会议、市长办公会会议等，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审计整改工作。市政府以省对市党

政主要负责同志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及自然资源资产审计查出问题整改为抓手，成立审计

整改工作专班，由２位副市长分别担任组长，统筹协调推进全市审计整改工作，推动相关

部门完善制度、制定规划、出台方案３９项，盘活存量资金３１７４．０３万元，追责问责１１人。

市政府创新“带着问题走访”机制，将审计发现的个别企业亩均投资强度较弱、“僵尸企

业”用地未及时清理等重难点问题纳入市领导访企入村活动，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带队

实地督办，调研查看项目推进情况，与企业负责人、职能部门座谈，深入分析症结，协调解

决审计整改中项目推进方面存在的难点、堵点。

（二）协同推进专项整改。充分发挥审计委员会成员单位工作协调会议和经济责任

审计工作联席会议作用，联合印发《经济责任审计结果反馈方案》，通过联合反馈经济责

任审计结果并提出整改要求，强化整改刚性约束。将审计发现的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及时

移送相关单位查处，２０２４年下半年以来，向市纪委监委、检察院、公共资源交易局、公安局

等部门发送移送处理书１８份３９条线索，涉及问题金额５．９４亿元，通过查处责任人员和

单位，推进专项整改。审计机关先后与市财政局、国资委、生态环境局、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营商环境局、市委网信办等行业主管部门建立协作机制，将发挥各自职能优势联动督

促整改、完善行业监督管理作为重要协作内容。目前已向协作部门推送财政资金使用、

国资管理、网络安全、生态环保等领域５８个方面问题，结合医药领域、殡葬领域、养老服

务领域等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开展专项清理活动１０余项，出台或完善制度规定４０

项，有力推动行业领域专项治理和整改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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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强力开展重点督办。组织开展审计整改“回头看”，市审计局全面梳理２０２１年

以来审计发现问题整改情况，通过查阅资料、现场核查、座谈交流等方式，逐项核实整改

情况，对未整改到位的重点督办提出针对性审计整改意见和建议，切实“一盯到底”，所有

问题整改销号均经审计业务会议集体审议，形成闭环；对中长期未解决的突出问题，由市

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等方式协调推进解决，上半年市政府对１９家被审计单位及主管部门

进行“一事一策”督导推进，推动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及时清理、国有资产长期无偿占用

等历史遗留问题整改取得实质性进展。对未在规定时限内整改且无充分原因等情形，适

时启动审计整改约谈程序。今年上半年市委审计办、市审计局联合市纪委监委、市委组

织部对７家被审计单位及有关主管部门进行集中约谈，对１家单位进行“一对一”重点约

谈，强力督促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到位、处理到位、问责到位。审计促进追回法拍资产分配

款１９２．５４万元，推动建立农村寄递物流服务网点１１２个，全面清理３００户长期停业未经

营企业。

二、关于“多措并举坚决遏制屡审屡犯现象”的办理情况

（一）人大监督权威充分彰显。依托市人大常委会对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监督机

制，强化审计整改的权威性，今年上半年以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审计发现问题整改情况

为契机，在市人大常委会调研指导下，市审计局与市人大预算工委等联合赴被审计单位

和问题项目现场，实地核查部分重大问题整改情况和佐证材料，并在整改报告审议中对

部分突出问题整改情况进行专题询问，通过系列举措切实增强督促整改的力度和震慑作

用。２０２４年以来市人大常委会连续针对审计查出的多发频发的国资管理、非税收入征

缴、农民工工资保障及违规挂证等问题向４个部门下发监督意见书，市财政局、市人社

局、市水利局等认真落实市人大监督和审议意见，组织开展专项整治遏制屡审屡犯问题。

截至目前，审议意见提出的７个需进一步核实销号问题已全部完成整改，１３家单位对１４

名相关责任人员进行追责问责；审计整改报告中的１６个持续整改问题已完成４个，已征

收垃圾处理费３７９．０８万元，已收取水土保持补偿费６０２．３２万元，闲置的５块商服和住

宅用地已签订租赁合同，其余１２个问题正按照审计整改方案序时推动。

（二）强化内部监督首道防线。充分发挥内部审计“促管理、控风险、强监督”作用，

持续加强对市直各单位内部审计工作和内审人员的常态化指导监督和培训，全方位提高

内审机构履职能力，努力从源头遏制“屡审屡犯”问题发生。积极探索多元化内部审计监

督指导方式，找准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上半年市审计局研究出台《内部审计工作指导

员制度》，建立以审计机关业务科室为基本单元的对口指导监督机制，打造内部审计指导

工作网格化管理模式，提升内审指导监督的专业性、精准性。聚焦内部审计工作质效，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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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制定市管内管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工作方案、编发年度内部审计工作要点、开展内部审

计工作评价、组织职业技能竞赛等方式，促进内审工作质量提升。２０２４年以来，市城投公

司、蚌投集团、怀远县卫健委等单位建立完善３０余项内部审计相关制度，全市共设置内

部审计机构８５个，内审人员４７１人，实施内部审计项目１２８５个，发现问题金额１９．０３亿

元，完成整改金额１２．６５亿元，促进健全完善制度２８７项，追责问责１４人，守好内部管理

“第一道防线”。

（三）开展违规风险预警提示。在已有的领导干部经济责任、自然资源资产和生态环

保责任、投资领域管理３个领域预警提示单基础上，上半年市委审计办、市审计局联合市

纪委监委、市委组织部、市国资委、市农业农村局等又编制印发了国资、国企、涉农３个领

域风险预警提示单，６个领域的预警提示单涵盖２４８种问题类型、１３０１种问题表现形式，

突出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风险隐患，提出针对性预防措施，并结合实际，通过审计进

点、专业授课、座谈交流等方式目前已向相关单位发放５００余份，指导相关单位避免压黄

线、踩底线、越红线，推动从“事后被动整改”向“事前主动规范”转型。提示单以审计查

出问题为切入点，深入分析审计问题背后的机制缺陷、制度漏洞和工作短板，提出合理化

意见建议，帮助被审计单位建立健全内控制度，实现“整改一个问题、完善一套制度、规范

一个领域”的目标。２０２４年以来被审计单位及主管部门采纳审计建议，健全完善相关制

度１３８项，有效破解屡审屡犯的难题。

三、关于“强化审计整改结果应用”的办理情况

（一）服务中心大局，提升审计结果应用高度。审计整改是提升治理效能的核心环

节，审计机关对审计查出的矛盾突出、亟待解决及倾向性普遍性的问题，进行分析研判、

提炼总结，以审计专报、审计结果报告的形式提出可批示、能落实的审计整改建议，注重

将审计成果转化为治理效能。上半年市审计局报送的审计专报及审计结果报告被市领

导批示４３篇次，被审计署及省、市等载体采用审计信息６３篇次，积极发挥审计建设性和

参谋助手作用。市委审计委员会办公室、市审计局联合市委组织部印发《关于建立组织

部门干部监督与审计监督协作联动的实施意见》，明确信息共享、过程共联、整改共督、成

果共用等５项机制１２项具体措施，加强审计监督与干部监督的贯通协同，对干部管理形

成“查事、评人、促改”的监督闭环。市纪委监委按照管理权限，将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

分发至各县、区纪检监察机关及派驻各单位纪检组，督促整改落实，促进各单位工作科学

规范开展。

（二）注重指导培训，延伸审计结果应用深度。市财政局将审计监督中发现问题较多

的领域优先纳入财务人员年度培训计划，针对预算编制、执行不规范等多发问题，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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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线下”培训、“财学堂”“财政大讲堂”专题讲座，为县区财政和预算单位提供政策

解读、业务培训，提升县区财政和预算单位业务能力。针对审计发现的资产配置使用等

高频问题，举办资产管理新政策专场培训２场，宣讲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办法及资

产配置、使用、处置实施细则，参训４００余人次，推进政策有效贯彻执行。市审计局结合

落实审计普法责任，通过审计项目实施，审计进点见面会、审计征求意见等，向被审计单

位广泛宣传审计法律法规尤其是做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的要求，促进将审计结果运

用融入单位日常管理。持续开展“以审代训”，２０２４年以来市审计局共抽调６０余名内审

人员参与审计机关各类型审计项目，通过参与审计揭示问题过程，起到案例警示教育作

用，不断提高各单位内审人员的专业能力的同时，强化依法履职、规范管理意识。

（三）聚焦举一反三，拓宽审计结果应用广度。坚持显性与隐性一起改、当前与长远

一齐抓。市财政局根据审计结果开展“事前绩效评估＋预算评审”，将审计发现问题较多

的８个项目优先纳入预算评审范围，核减支出预算４１６８万元，并组织开展财政支付中心

代管市直预算单位资金清理，上半年盘活收回资金５３８．６万元。市文旅体局针对提前支

付工程款等问题，建立合同履约践诺机制、标准化处置机制，实现对合同签订、执行等环

节的全过程监督管理，推动整改从“治标”向“治本”深化。市工信局针对项目申报审核

内容和标准不完善等问题，修订了《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领域项目申报管理暂行办法》，

对审核内容和标准进行细化固化，规范高效服务企业发展。相关行业主管部门针对审计

推送的普遍性、倾向性、苗头性问题开展集中整治，１２家单位对２４名相关责任人问责处

理，７家单位制定完善制度１２项，对７家投标企业给予行政处罚、４名评标专家予以信用

扣分处理，促进支付３家企业工程欠款１１９９．５９万元，追缴８７个项目水土保持补偿费

８３５．９万元，真正做到以整改促提升，以结果运用推动源头治理。

附件：１．７个需进一步核实销号问题整改情况

２．１６个需持续整改问题整改情况

３．３个移送问题线索办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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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１

７个需进一步核实销号问题整改情况
序

号

报告

序号
问题摘要

责任

单位
整改举措

需进一步

核实问题
核实情况

已落实整改问题７个

１ ３

２０２１年至２０２４年４
月，市教育局、蚌埠

职教园协调管理办

公室收取职教园区

房屋租金３３３．３７万
元分别缴入市教育

局、蚌埠商贸学校财

政代管资金户。截

至 ２０２４年 ５月底，
上述房屋租金仍滞

留在财政代管资金

户。

市
教
育
局

蚌
埠
职
教
园

２０２４年 ７月，市教
育局、蚌埠商贸学校

已将滞留在财政代

管资金户的房租收

入３３３．３７万元上缴
财政。

收取的租金长期滞

留财政代管资金户，

租金虽已上缴财政，

但对工作人员履职

不到位的行为未进

行处理。

２０２５年 ５月职教园
区协调办对承办人

员孟丽进行通报批

评。

２ ５

部分科技创新专用

券兑付审核把关不

严。２０２３年，安徽
超锂低矮科技有限

公司、蚌埠市万方水

泥制品有限公司等

企业在申请兑付科

技创新专用券时，未

按照要求提供高新

技术企业代理服务

合同、审计报告合

同、发票和支付凭

证，科技部门仍向其

兑付补助资金。

市
科
技
局

市科技局督促蚌埠

市金盾电子有限公

司、安徽森林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等企业

已补齐发票等材料，

自 ２０２４年起，市科
技局在相关资金拨

付审核时对于规定

中要求的所有材料

均加强审核，对于材

料不完善的资金申

请均不予拨付。

审核把关不严是相

关人员工作履职不

到位，未对该行为进

行处理。

２０２５年 ５月，市科
技局对高新技术科

科长葛长松给予全

市科技系统内通报

批评。

７９１



序

号

报告

序号
问题摘要

责任

单位
整改举措

需进一步

核实问题
核实情况

３１５

２０２３年 ６月底固镇
中环水务有限公司

代 收 污 水 处 理 费

１８４．２万元，截至
２０２３年１１月初尚有
１４０．１６万元未上缴
县国库。

固
镇
县

２０２４年 １月，固镇
中环水务有限公司

已将污水处理费

１４０．１６万元上缴县
财政。

代收的污水处理费

未按时上缴，工作中

履职尽责不到位，未

予以处理。

１．２０２４年 １月 １５
日，固镇中环水务公

司对财务部负责人

张乾坤通报批评。

２．２０２５年 ５月 １５
日，县水利局党委委

员、副局长赵子伯对

固镇中环水务公司

总经理王景进行约

谈。

４４５

二是县级供销社从

“新网工程”项目企

业违规获取收益。

２０１６年至２０２２年怀
远、五河、固镇县供

销系统将市级“新网

工程”财政补助资金

以投资的形式拨付

至项目企业，并按照

固定比例收取收益。

２０１６年至２０２２年违
规获取收益 ９２．２９
万元。

市
供
销
社

１．市供销社已对三
县供销社下发问题

督办函，督促三县供

销社严格落实相关

法律法规，对“新网

工程”项目资金不再

收取收益；

２．三县供销社已组
织业务人员和相关

财务人员进行业务

培训；

３．对怀远县供销社
原理事会主任程茂

友给予警告处分、五

河县供销社原理事

会主任姚兰祥责令

检查、固镇县供销社

原理事会主任张宝

刚已被立案审查。

三县供销社都同时

出现同类问题，市供

销社管理责任不到

位未予处理。

２０２５年 ６月市供销
社对业务科科长孙

树平给予通报批评。

８９１



序

号

报告

序号
问题摘要

责任

单位
整改举措

需进一步

核实问题
核实情况

５４７

四是美丽乡村建设

工程督查不到位。

固镇县 ３个美丽乡
村建设工程存在部

分项目未严格按图

纸和清单要求施工；

部分绿化工程存在

质量问题，绿化树木

死亡问题突出等问

题。

市
农
业
农
村
局

固
镇
县

１．固镇县对建设单
位未按图纸和清单

施工问题，在 ２０２３
年１２月工程价款结
算时审减 ３０．２２万
元工程款项，并加强

市级验收，确保美丽

乡村建设工程质量；

２．固镇县已责令工
程施工方对存在质

量问题的绿化树苗

进行了更换。

进一步核实市、县两

级主管部门在美丽

乡村建设工程验收

中的责任。

１．经进一步核实，市
农业农村局对县和

美乡村建设职责是

落实既定目标任务，

做好指标划定、任务

分解工作，加强监督

管理，形成问题清

单，督促问题整改，

工程验收由各县负

责。

２．２０２５年 ５月固镇
县农业农村局农村

乡村建设促进股股

长苗宁杰在局党委

会上进行深刻检讨；

杨庙镇党委副书记

黄邱虎、庙新村村书

记张光成、张庄村村

书记崔忠海因监管

不到位在镇党政联

席会议上进行深刻

检讨；仲兴镇镇包村

干部张凤功、陈圩村

村书记陈小曼因监

管不到位在镇党政

联席会议做出深刻

检讨。

９９１



序

号

报告

序号
问题摘要

责任

单位
整改举措

需进一步

核实问题
核实情况

６５０

违规发放续贷过桥

资金存在损失风险。

２０１９年，在无银行
续贷承诺的情况下，

固镇县中小企业续

贷过桥资金协调管

理小组办公室发放

固镇县殷玉鹏家庭

农场、安徽东癉木业

股份有限公司过桥

资金４００万元，已收
回 １７５万元，尚有
２２５万元无法收回。

固镇县

１．固镇县政府分别
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３月
对安徽东癉木业股

份有限公司、固镇县

殷玉鹏家庭农场向

县法院提起诉讼，县

法院判决两家企业

偿还所欠本金及利

息。申请执行后无

可执行的财产，县法

院分别于 ２０２１年 ７
月２７日对东癉木和
殷玉鹏家庭农场出

具了终本裁定；

２．２０２４年 １１月固
镇县工信局对负责

办理续贷过桥资金

的部门过桥办给予

通报批评，对现在的

过桥办分管领导周

军和工作人员胡淑

仪进行谈话提醒。

违规发放续贷过桥

资金仅对现任相关

人员进行问责，时任

违规决策执行的相

关人员未予以问责

处理。

１．２０２５年５月１９日
固镇县工信局召开

局党委会议，研究决

定对时任过桥办负

责人张勇给予批评

教育，并责令作出书

面检查。

２．２０２５年 ５月 ２３
日，固镇县纪委监委

驻县财政局纪检监

察组对当时参与续

贷过桥资金协调小

组会议研究的县财

政局王晓东、县经济

开发区管委会严亮

两位同志进行集中

约谈。

００２



序

号

报告

序号
问题摘要

责任

单位
整改举措

需进一步

核实问题
核实情况

７７５

医保基金兑付过程

中，存在冒用已死亡

人员信息违规享受

医疗保险待遇、定点

医疗机构超标准收

费、重复收费、超范

围支付医保费用、分

解住院和过度医疗

等问题，造成医保基

金多支付１１８．８２万
元。

市
医
保
局

１．市医保局通过专项整治、交
叉互查、智能监管、“回头看”

检查等方式，先后开展５项专
项整治，共追回违规使用医保

基金及违约金４０１．６４万元；
２．市医保局与市数据资源局
对接，每月１０日交换数据，实
现死亡人员个人账户常态化

排查。同时，向市数据资源局

数据平台申请并通过了道路

交通事故认定复核，由市数据

资源局和省公安厅对接，将交

通事故认定情况反馈市监管

中心；

３．２０２３年７月７日，市医保局
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基层医疗

机构“挂床住院”专项整治，

对我市 １３０家定点基层医疗
机构开展全覆盖检查，现场核

查住院患者 ２２９０人次、抽检
在院及出院患者病案 １９３９
份，经初步核查，涉嫌违规病

案３５４份，涉及金额 １７余万
元，依法实施协议处理及行政

处罚；

４．市医保局主要领导对局分
管领导刘占海进行谈话提醒，

局分管领导对局监督科科长

崔磊、市监管中心主任王玮进

行警示谈话。市医保中心分

管领导对科室负责人黄建平、

刘歌声进行谈话提醒。市医

保局分管领导对本级执法人

员进行集体谈话。

冒用已死亡人

员信息来享受

医保待遇，就是

骗保，针对骗保

人员的处理应

该移送公安机

关予以处理。

经核查，１８名
冒用已死亡人

员信息违规享

受医保基金涉

及 医 疗 费 用

８１６９元，平均
冒用金额 ４５３．
８３元／人，最高
冒 用 金 额

１５３１．２６ 元。

因涉及人员多，

金额相对较小，

社会危害性较

小，尚未达到公

安机关立案标

准，遂对冒用人

员批评教育责

令退回违规费

用。

１０２



附件１－２

１６个需持续整改问题整改情况表
序

号

审计工作

报告问题摘要

涉及

单位

审计整改报告中

整改举措
截至目前整改进展情况

已完成整改问题４个

１

２０１９年 ８月 至
２０２３年６月，固镇
县少征收安徽尚

达信置业有限公

司等２３家次企业
城镇垃圾处理费

３８２．９３万元。

固镇县

截至 ２０２５年 ２月，已征
收１２家次的企业城镇垃
圾处理费 １８２．８２万元。
另有１１家次企业已通过
申请县政府安置房票欠

款代扣、积极催缴等方式

进行催缴。

１．依据《蚌埠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基本建
设项目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分

类别标准表的通知》（蚌政〔２０１２〕８７号）
规定免征固镇华地融达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建设的幼儿园及地下人防工程城市

建筑垃圾处理费３．８５万元；
２．截至 ２０２５年 ５月 １３日，少征收的
３７９０８万元垃圾处理费已全部追缴到
位；

３．固镇县城管局２０２５年８月印发了《关
于建立城市建筑垃圾处理费征收信息共

享机制强化征收管理工作的通知》和《关

于转发〈关于进一步明确城市建筑垃圾处

置费征收范围和方式的通知〉的通知》，

进一步明确城市建筑垃圾处理费征收范

围和程序，加强征收管理，确保应征尽征；

４．固镇县纪委监委就应征未征、涉嫌不作
为问题开展调查，２０２５年６月２６日，经县
纪委主要负责人批准：责令原渣土办主任

王勇作出检查；对李二彭同志的函询说明

予以采信。

２

２０１５年２月，市福
彩中心支付安徽

兴光置业有限公

司款项 ６６８．１５万
元，购置尚庭花园

门面房，截至２０２４
年４月底，该门面
房尚未办理房产

确权登记。

市福彩

中心

由于开发商原因造成不

能办理产权证，市福彩中

心已于 ２０２４年 ６月 １３
日委托法律顾问按照程

序向禹会区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２０２４年１１月２７
日禹会区人民法院判决

开发商支付市福彩中心

违约金７５．５万元。

截至２０２５年７月，市福彩中心已办理尚
庭花园门面房房产证，房产证号：皖

（２０２５）蚌埠市不动产权第 ００４３８５１号、
００４３８９８号。

２０２



序

号

审计工作

报告问题摘要

涉及

单位

审计整改报告中

整改举措
截至目前整改进展情况

３

抽查发现，２０２０年
至２０２２年固镇县
水利局应收未收

６０个已开工项目
水土保持补偿费

合计 ５４５．４２万
元。

固镇县

固镇县水利局已征收５４
个项目水土保持补偿费

５００．２７万元，剩余 ６个
项目因企业经营困难资

金紧张等原因，已通过分

期缴纳等方式进行追缴。

截至２０２５年７月，已全额征收６０个项目
水土保持补偿费６０２．３２万元。

４

２０１２至 ２０１９年，
固镇县城市建设

投资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等 ３家国
有企业取得商服

和住宅及工业用

地７块，面积 ２９．
７０万平方米，截至
２０２３年 １０月底，
一直处于闲置状

态。

固镇县

１．固镇新型城镇化建设
投资有限公司的 １块工
业用地已用于浍河码头

建设，由于该建设项目仍

在报批状态，２０２４年 １０
月已与固镇县汉茂实业

有限公司签订临时土地

租赁合同；

２．固镇县重点工程建设
投资公司的 １块商服和
住宅用地２０２４年４月已
与自然人签订土地租赁

合同；

３．固镇县城关镇五里井
村老固灵路东侧等 ５块
商服和住宅用地涉及融

资抵押，尚在抵押期。

截至２０２５年４月底，固镇县城市建设投
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５块商服和住宅用
地已与固镇县全顺交通施救有限公司等

３家单位签订租赁合同。

正在持续推进整改问题１２个

１

审计延伸发现，

２０２０年、２０２２年，
固镇县向已被列

为失信被执行人

的玉鹏蔬菜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发

放农业发展奖补

资金３２．０６万元、
产业化奖补资金５
万元、市级知识产

权奖补资金 ７．５５
万元，合计 ４４．６１
万元。

固镇县

１．２０２４年１１月，固镇县
农业农村局向固镇县玉

鹏蔬菜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送达《固镇县农业农村

局关于追回农业产业发

展、产业化２笔奖补资金
的决定》，责令其在１０日
内将２笔资金退回；
２．固镇县政府责令县市
场局在国家企业信用公

示系统、信用中国（安

徽）平台认真查询奖补对

象在奖补期间有无失信

记录，避免类似事情再次

发生；

３．２０２４年１月固镇县农
业农村局约谈固镇县玉

鹏蔬菜开发有限公司董

事长殷玉鹏。

１．固镇县农业农村局多次约谈固镇县玉
鹏蔬菜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殷玉鹏，

并启动了法律程序进行追缴。２０２５年５
月２２日已向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针对向失信被执行人发放农业发展、产业

化奖补资金，２０２５年８月１８日县法院出
具执行裁定书，终结执行程序；

２．２０２５年７月固镇县市场监管局党委责
令分管领导王文莉和股室负责人张同殊

在局党委会上作出书面检查，县农业农村

局党委对股市负责人单坡进行严肃批评

教育，责令向党委作出书面检查；

３．２０２５年固镇县政府出台《固镇县促进
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资助奖励实施意见》

及《固镇县农业产业发展、产业化资金管

理办法》，明确规定失信被执行人不得享

受奖补政策。

３０２



序

号

审计工作

报告问题摘要

涉及

单位

审计整改报告中

整改举措
截至目前整改进展情况

２

审计抽查发现，禹

会区王岗二期棚

户区改造建设项

目、固镇县园艺二

场棚户区四期改

造项目等 ５个专
项债项目 ２０２３年
共获得专项债资

金７．５亿元，因前
期谋划不充分、项

目用地未落实、征

地拆迁未完成等

原因，导致截至

２０２４年 ５月底仅
支出 ７５８０．０８万
元，资金使用率为

１０．１１％。

固镇县

五河县

蚌山区

禹会区

１．固镇县园艺二场棚户
区四期改造项目、蚌山区

学前教育能力提升工程

项目等 ３个专项债项目
已基本完工，目前固镇

县、蚌山区已完成专项债

资金的使用；

２．禹会区王岗二期棚户
区改造建设项目已完成

施工图设计、临时围挡及

场地临时道路施工等工

作；

３．五河县殡仪馆及五河
县城市公益性公墓建设

项目已完成土地征用、图

纸完善、项目部建设与火

化楼基础开挖工作；

４．截至 ２０２５年 ４月 １６
日，５个专项债项目合计
使用专项债资金 ４．７亿
元，资金使用率达 ６３．
６％。

截至２０２５年６月底，５个专项债项目合计
使用专项债资金５．６亿元，资金使用率达
７４．６６％。其中：固镇县园艺二场棚户区
四期改造项目２．８亿元、蚌山区学前教育
能力提升工程０．５亿元和大洪山侧柏产
学研中心暨配套附属设施建设项目 ０．２
亿元均支付完毕；禹会区王岗二期棚户区

改造项目２亿元，已支付１．４亿元，使用
率７０％；五河县殡仪馆及五河县城市公
益性公墓建设项目２亿元，已支付０．７亿
元，使用率３５％。

３

截至２０２４年６月
底，蚌埠市卓越中

小企业融资担保

有限责任公司逾

期未收回 ４家企
业借款 ３７８２．８８
万元，其中：本金

３０１４．８９万元，利
息７６７．９９万元。

蚌
埠
市
卓
越
中
小
企
业
融
资
担
保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１．蚌埠市卓越中小企业
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通过诉讼追偿等方式已
收回安徽天洋新世纪购
物中心（集团）有限公
司、安徽天洋集团蚌埠市
天洋交电有限公司借款
资金 ３９２．５４万元，对剩
余借款本金及利息，蚌埠
市卓越中小企业融资担
保有限责任公司已通过
诉讼、申报债权、申请法
院强制执行等方式对借
款进行追偿；
２．蚌山区财政局（国资
办）党组书记、局长，蚌埠
市中欣国有控股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对蚌
埠市卓越中小企业融资
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副总
经理张开飞进行约谈；
３．蚌埠市中欣国有控股
有限公司建立《蚌埠市中
欣国有控股有限公司债
务管理办法（试行）》等２
项制度，加强企业债务管
理。

１．蚌埠市卓越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
任公司通过诉讼追偿等方式已收回安徽

天洋新世纪购物中心（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天洋集团蚌埠市天洋交电有限公司

借款资金４０５．４３万元，对剩余借款本金
及利息，蚌埠市卓越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

限责任公司已通过诉讼、申报债权、申请

法院强制执行等方式对借款进行追偿；

２．蚌山区财政局（国资办）党组书记、局
长，蚌埠市中欣国有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对蚌埠市卓越中小企业融资担

保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张开飞进行约

谈；

３．蚌埠市中欣国有控股有限公司建立《蚌
埠市中欣国有控股有限公司债务管理办

法（试行）》等２项制度，加强企业债务管
理。

４０２



序

号

审计工作

报告问题摘要

涉及

单位

审计整改报告中

整改举措
截至目前整改进展情况

４

截至 ２０２３年底，
蚌埠市中欣投资

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对 ３家企业的
股权投资５１９９．０９
万元，存在损失风

险。其中已注销

吊销 ２家，投资
４９９９．０９万元；限
制高消费１家，投
资２００万元。

蚌埠市

中欣投

资发展

有限责

任公司

１．蚌埠市中欣国有控股
有限公司２０２４年９月向
蚌山区人民法院起诉，要

求西马及深圳色镁支付

退还投资款本金 ２００万
元与利息，待判决生效履

行期满向蚌山区人民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

２．蚌埠市中欣国有控股
有限公司对蚌埠市九龙

国际大酒店股权投资

１２９９．０９万元属 ２００９年
参股的蚌山区招商引资

投资项目，由于市场及经

营管理等原因，投资项目

失败；蚌埠蚌山城镇化一

号基金的股权投资３７００
万元，实际上是徽商银行

推出的通过基金融资的

一种融资方式，由借款

人、基金劣后投资人蚌埠

市中欣投资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付清基金本息后，

通过基金清算将投资款

退回蚌埠市中欣投资发

展有限责任公司，由于蚌

埠市中欣投资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未能按时归还

基金，基金到期后经协

商，基金管理人按实际到

账资金进行清算，导致蚌

埠市中欣国有控股有限

公司无法收回投资款；

３．蚌埠市中欣国有控股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对投资部负责人汤炎

进行约谈；

４．蚌山区、蚌埠市中欣国
有控股有限公司出台《蚌

山区区属企业投资监督

管理办法》《蚌埠市中欣

国有控股有限公司对外

投资管理办法（试行）》

等３项制度，规范投资业
务流程，加强风险把控。

１．蚌埠市中欣国有控股有限公司２０２４年
９月向蚌山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西马及
深圳色镁支付退还投资款本金２００万元
与利息，待判决生效履行期满向蚌山区人

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２．蚌埠市中欣国有控股有限公司对蚌埠
市九龙国际大酒店股权投资１２９９．０９万
元属２００９年参股的蚌山区招商引资投资
项目，由于市场及经营管理等原因，投资

项目失败；蚌埠蚌山城镇化一号基金的股

权投资３７００万元，实际上是徽商银行推
出的通过基金融资的一种融资方式，由借

款人、基金劣后投资人蚌埠市中欣投资发

展有限责任公司付清基金本息后，通过基

金清算将投资款退回蚌埠市中欣投资发

展有限责任公司，由于蚌埠市中欣投资发

展有限责任公司未能按时归还基金，基金

到期后经协商，基金管理人按实际到账资

金进行清算，导致蚌埠市中欣国有控股有

限公司无法收回投资款；

３．蚌埠市中欣国有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对投资部负责人汤炎进行约

谈；

４．蚌山区、蚌埠市中欣国有控股有限公司
出台《蚌山区区属企业投资监督管理办

法》《蚌埠市中欣国有控股有限公司对外

投资管理办法（试行）》等３项制度，规范
投资业务流程，加强风险把控。

５０２



序

号

审计工作

报告问题摘要

涉及

单位

审计整改报告中

整改举措
截至目前整改进展情况

５

截至２０２４年４月
底，蚌埠市中欣国

有控股有限公司

有 ３处经营性房
产未办理房屋产

权登记，面积１．２５
万平方米。

蚌
埠
市
中
欣
国
有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１．根据《关于采取出让方
式提供安置房用地的通

知》（蚌房调组〔２０２４〕４
号）文件要求，办理产权

登记需将原以划拨方式

取得的安置房建设用地

转为出让方式。蚌山区

政府于 ２０２４年 ９月 １８
日向市自规局递交申请，

市自规局已同意将 ３处
划拨土地商业房产转为

出让用地，目前正在办理

房屋产权登记；

２．蚌埠市中欣国有控股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约谈市场管理部（资产

运营办）分管领导阎基

东。

１．根据《关于采取出让方式提供安置房用
地的通知》（蚌房调组〔２０２４〕４号）文件
要求，办理产权登记需将原以划拨方式取

得的安置房建设用地转为出让方式。蚌

山区政府于２０２４年９月１８日向市自规
局递交申请，市自规局已同意将３处划拨
土地商业房产转为出让用地，目前正在办

理房屋产权登记；

２．蚌埠市中欣国有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约谈市场管理部（资产运营

办）分管领导阎基东。

６０２



序

号

审计工作

报告问题摘要

涉及

单位

审计整改报告中

整改举措
截至目前整改进展情况

６

４家企业通过多申
报软件和固定资

产投入 ３２５．３１万
元，多获奖补资金

８０．５７万元。

市工信局

１．市工信局已督促安徽
海华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蚌埠国显科技有限公司

等３家企业已将０．９７万
元奖补资金退回蚌山区

财政；

２．市工信局已督促安徽
宝馨智能制造有限公司

将３０万元奖补资金退回
区财政，尚余 ４９．６万元
奖补资金未收回。该企

业账户已于 ２０２４年 １１
月被冻结，２０２５年２月，
蚌山区政府向区仲裁委

申请仲裁。

１．市工信局已督促安徽海华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蚌埠国显科技有限公司等３家企
业将 ０．９７万元奖补资金退回蚌山区财
政；

２．市工信局已督促安徽宝馨智能制造有
限公司将３０万元奖补资金退回区财政，
尚余４９．６万元奖补资金未收回。该企业
账户已于２０２４年１１月被冻结，２０２５年２
月，蚌山区政府向区仲裁委申请仲裁，根

据市仲裁委安排，计划于８月开庭；
３．２０２５年 ４月，蚌山区向区公安局经侦
支队申请立案调查。２０２５年 ６月，蚌山
区公安局调查后认为不涉及刑事犯罪，属

于民事纠纷范畴，不予立案；

４．市工信局分管负责同志协调对接相关
部门，赴蚌山区科信局和安徽宝馨公司进

行专题督办；

５．市工信局强化对第三方审计机构的约
束，在２０２４年度合同中明确要求：“审计
结束后，甲方随机抽取部分项目复核，发

现１例重大错误扣除１０％审计费用，发现
２例扣除２０％，发现３例及以上不予拨付
费用。”；

６．２０２５年７月市工信局修订完善２０２５年
蚌埠市产业扶持政策清单实施细则，细化

软硬件区分、软件正常运行等要求，提升

政策规范性和可操作性，政策细则修订意

见已通过局党组会审议；

７．２０２４年１１月１９日，市工信局副局长李
飞对电子信息科副科长霍帅进行警示谈

心谈话。

７０２



序

号

审计工作

报告问题摘要

涉及

单位

审计整改报告中

整改举措
截至目前整改进展情况

７

固镇县漏征汉兴

学校报告厅、汇金

国际清华苑东区

等 ５个项目人防
易地建设费１４２７．
１１万元。

固镇县

５个项目单位均承诺对
人防易地建设实施分期

建设，后期统一建设人防

工程，其中安徽省固镇佳

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汇金国际、清华苑东区等

２个项目已在汇金府邸
项目中补建人防工程面

积２８６７．６３ｍ２，蚌埠市汉
旺教育设施开发有限公

司和固镇县启山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等 ２家公
司 ３个项目均承诺在
２０２６年 １２月底前补建
完成。

１．安徽省固镇佳联房地产公司的２个项
目已补建２８６７．６３

"

人防工程，已缴纳剩

余未建面积４３１３．１ｍ２的人防易地建设费
７００余万元；
２．蚌埠市汉旺教育设施开发有限公司的
２个项目承诺 ２０２６年 ３月份补建完成
１３９２．４８ｍ２人防工程，现已缴纳人防易地
建设费２２７万元；
３．固镇县启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 １
个项目需配建５１７．８１ｍ２人防工程，因未
完成配建，固镇县已会同法律顾问对８８．
０３万元的人防易地建设费启动依法追缴
程序；

４．２０２５年固镇县已将重大人防事项纳入
县发改委党委会议研究，会议定期听取人

防工程相关情况；

５．２０２５年对全县人防工程建设和易地建
设费的征收情况开展一次大排查大体检，

对应建未建的坚决补建面积、追缴易地建

设费；

６．２０２５年 ６月，固镇县纪委对县发改委
党委委员刘晓成诫勉处理，对县发改委原

工作人员王波、县住建局原工作人员赵川

批评教育并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县发

改委原分管负责人张晓剑作出书面检查。

８０２



序

号

审计工作

报告问题摘要

涉及

单位

审计整改报告中

整改举措
截至目前整改进展情况

８

一是续贷过桥资

金 周 转 率 低。

２０１９至２０２１年固
镇县投入续贷过

桥周转资金 ２４００
万元，每年续贷过

桥资金周转率均

不高于４次，低于
年度资金周转率

１２次以上的规定。
二是政策性担保

机构放大倍数偏

低。２０２０年、２０２１
年固镇县大美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

担保放大倍数分

别为２．５倍、２．７８
倍，均低于县级政

策性融资担保机

构放大倍数达到５
倍的规定。

固镇县

１．固镇县中小企业续贷
过桥资金协调管理小组

办公室持续加大对续贷

过桥资金政策的宣传，积

极为申请的企业使用续

贷过桥资金，提高资金周

转率。截至 ２０２５年 １
月，已为固镇县江泰塑业

股份有限公司等 ７家公
司使用续贷过桥资金合

计３７５０万元；
２．针对政策性担保机构
放大倍数偏低的问题，固

镇县大美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严格控制风险，保证

合规经营，截至２０２５年１
月底，大美担保公司在保

余额 ９６２４８．０４万元，担
保放大倍数５．８倍，已达
到县级政策性融资担保

机构放大倍数的 ５倍的
规定。

１．固镇县各级包保企业干部靠前服务，坚
持定期走访企业，全面了解企业续贷过桥

资金要求，过桥办对搜集的需求每月进行

一次汇总并统筹安排，确保符合条件的企

业能用尽用；

２．结合企业实际需求，合理设置续贷过桥
资金规模，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２０２２年至２０２５年５月，已为２５家企业提
供续贷过桥资金１．１８亿元，确保符合条
件的企业能用尽用；

３．针对政策性担保机构放大倍数偏低的
问题，固镇县大美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严格

控制风险，保证合规经营，截至２０２５年１
月底，大美担保公司在保余额 ９６２４８．０４
万元，担保放大倍数５．８倍，已达到县级
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放大倍数的５倍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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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审计工作

报告问题摘要

涉及

单位

审计整改报告中

整改举措
截至目前整改进展情况

９

固镇县安徽省楚

汉食品有限公司

等１５家用地企业
处于停产状态，涉

及供地 ３１宗、土
地面积 ８４．０７万
平方米。

固镇县

１．安徽绿朋环保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安徽翔宇玻

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１２家企业 ２５宗土地面
积７５．３９万平方米的土
地已通过恢复生产、出

让、出租、收储等方式清

理处置；

２．安徽省楚汉食品有限
公司等３家公司因涉诉，
案件尚在处理中。

１．安徽绿朋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徽
翔宇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１３家企业
２９宗土地面积８０．７２万平方米的土地已
通过恢复生产、出让、出租、收储等方式清

理处置；

２．安徽省楚汉食品有限公司等２家公司
因涉诉，案件尚在处理中；

３．固镇县经济开发区完善双停企业台账，
定期对产值和税收异常的企业进行摸底

排查，一旦出现停产停工情况，列入重点

监管对象，督促指导企业及时进行清理处

置或盘活。

１０

市人社局、市三院

等 ８家单位往来
资金 １７６４０．３７万
元长期未及时清

理，其中：应收账

款９９４４．９４万元，
应付账款７６９５．４３
万元。

市人社局

市农业

农村局

市教育局

市中医院

市五院

市四院

市三院

蚌埠二中

１．市人社局、市农业农村
局、市三院、市五院 ４家
单位完成了对往来资金

１３５７４．５万元的清理处
理；市教育局、市中医院、

市四院、市二中对往来资

金４４１．３５万元进行了清
理处理；

２．市五院修订《蚌埠市第
五人民医院财务会计内

部控制规定》，加强财务

管理工作。

１．市人社局、市农业农村局、市三院、市五
院、市教育局５家单位完成了对往来资金
１３６７６．７万元的清理处理；市中医院、市
四院、市二中已对往来资金７３５．３０万元
进行了清理处理；

２．市五院修订《蚌埠市第五人民医院财务
会计内部控制规定》，加强财务管理工作；

３．市中医院委托安徽启承会计师事务所
对医院往来科目进行审计，２０２５年 ３月
财务科已将初步报告向院办公会和院党

委会进行专题汇报，会议上讨论并通过了

账务调整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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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审计工作

报告问题摘要

涉及

单位

审计整改报告中

整改举措
截至目前整改进展情况

１１

截至 ２０２３年 １０
月底，市公共资源

局对华建利安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

等 ２家企业行政
处罚 １２２５．８６万
元收缴不到位；蚌

埠二中未按合同

约定收取超市、食

堂设备折旧费及

管理费合计７４．３１
万元。

市公共

资源局

蚌埠二中

１．蚌埠二中已收回超市、
食堂设备折旧费及管理

费７４．３１万元；
２．因华建利安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等 ２家单位涉
刑事案件，市公共资源局

已通过司法程序跟踪追

缴罚款。

１．蚌埠二中已收回超市、食堂设备折旧费
及管理费７４．３１万元；
２．２０２５年 ３月，市公共资源局对华建利
安公司重新作出行政处罚，截至目前市公

共资源局暂未收到华建利安公司申请诉

求，正在按照行政处罚流程追缴罚金。

２０２５年 ７月，市公共资源局对西北建设
公司申请强制执行程序。

１２

一是 ３家医院未
按合同约定及时

支付项目款和保

证金 １９１４．０８万
元；二是市四院

２０２２年 ８月在该
项目设备未验收

合格情况下支付

供 应 商 采 购 款

３１２．０６万元；三是
２０２２年１１月市四
院在部分指标未

达标的情况下，仍

按原合同价款支

付供应商剩余采

购款 １３３．７４万
元。

市四院

市五院

市中医院

１．市四院、市五院已支付
拖欠企业账款及清退保

证金合计１００１．１４万元；
市中医院支付拖欠企业

账款及清退保证金合计

２８３．４７万元，因市中医
院项目存在纠纷、资金紧

张，正在按计划逐步支付

拖欠款项，市中医院对门

诊楼墙面粉刷工程项目

负责人进行通报批评；

２．对设备未验收提前支
付工程款、部分指标未达

标仍按原合同支付采购

款等问题，市四院重新修

订《医院财务工作管理制

度》，规定严格按照实际

合同执行情况支付款项，

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１．市四院、市五院已支付拖欠企业账款及
清退保证金合计１００１．１４万元；市中医院
支付拖欠企业账款及清退保证金合计

４９２．４８万元，因市中医院项目存在纠纷、
资金紧张，正在按计划逐步支付拖欠款

项，市中医院对门诊楼墙面粉刷工程项目

负责人进行通报批评；

２．对设备未验收提前支付工程款、部分指
标未达标仍按原合同支付采购款等问题，

市四院重新修订《医院财务工作管理制

度》，规定严格按照实际合同执行情况支

付款项，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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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３

３件移送问题线索办理情况
序

号
主要移送事项 移送单位 处理情况

办理

情况

备

注

已办结３件

１

蚌埠市审计局关于怀远、固镇、五河

县供销社参股“新网工程”项目企业

后履行股东权利职责不到位并违规

获取收益问题的审计移送处理书

市纪委监委

１．２０２４年６月４日，怀远县供销社原
理事会主任程茂友党内警告处分；

２．２０２４年６月６日，五河县供销社原
理事会主任姚兰祥责令检查；

３．２０２５年４月２２日，固镇县供销社
原理事会主任张宝刚立案审查。

已办结

２
蚌埠市审计局关于蚌埠市第四人民

医院信息化设备、耗材采购涉嫌弄虚

作假审计事项移送处理书

市纪委监委
２０２５年３月７日，第四人民医院副院
长付昌满责令检查。

已办结

３
蚌埠市审计局关于五河县建筑活动

综合技术服务中心职工程诗凡违规

“挂证”问题的审计移送处理书

市纪委监委

２０２４年９月２５日立案，２０２５年２月
２５日，五河县纪委监委给予程诗凡政
务警告处分。

已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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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２０２３审计年度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报告
审议意见办理情况的审查意见
市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李建军

２０２５年８月２７日

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

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２０２３审计年度审

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并印发了审议意见。根据《蚌埠市人大常委会决议、决定

及审议意见办理办法》，预算工委对审议意见办理情况进行了跟踪督办。

预算工委认为，市政府及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审议意见办理工作，围绕审议意见提出

的问题和各项建议逐一梳理对照，采取各项有力措施推动审议意见落实。持续完善审计

整改工作协调机制，加大移送处理力度，强化审计整改审核，促进制定完善管理制度，推

进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制度化、长效化。

目前，审议意见提出的三个方面意见建议已经得到较好的落实，７个需进一步核实

销号的问题已全部落实整改（见审议意见办理情况报告附表１）。１６个需持续整改的问

题已完成整改４个，其余１２个问题整改期限均为３年尚未到期，正严格按照序时进度持

续加快推进（见审议意见办理情况报告附表２）。

１８件未调查处理完毕的移送纪检监察机关或相关单位的问题线索已办结３件，相关

责任人受到警告等处分。（见审议意见办理情况报告附表３）

针对未整改到位的问题，预算工委将持续跟踪，督促市政府及相关县区坚持问题导

向，按照整改计划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按时高效完成整改工作。

经向主任会议报告后，现将《蚌埠市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２３审计年度审计查出问题整改

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连同对办理情况的审查意见印发本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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蚌埠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２０２５〕第６号

由固镇县选出的市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朱琳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请求辞去代

表职务；由固镇县选出的市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李希涵因涉嫌严重违法，请求辞去

代表职务。固镇县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朱琳、李希涵的辞职请求。依照代表法的有关规

定，朱琳、李希涵的代表资格终止。

截至目前，市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３４８名。

特此公告。

蚌埠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５年８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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蚌埠市人大常委会
关于接受李建军辞职请求的决定

（２０２５年８月２８日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根据组织安排，李建军请求辞去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市十七届人大常

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定：接受李建军辞去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的请求，报市

人民代表大会备案。

蚌埠市人大常委会免职名单
（２０２５年８月２８日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免去：

许锦标的市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

员会主任职务；

李建军的市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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蚌埠市人大常委会免职名单
（２０２５年８月２８日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免去：

朱超的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洪增余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副庭长职务；

卞新春的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蚌埠市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
（２０２５年８月２８日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一、任命

葛军为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付世亮为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王强为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二、免去

毛志平的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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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倪建胜

各位委员、同志们：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本次会议的各项议程已进行完毕。此次常委会议程较多，涉

及计划、预算执行、财政决算及审计等内容，这些都是地方人大常委会每年的固定议题。

会议还审议了１部法规案，听取和审议了４项报告，并对有关专项工作报告和审议意见

办理情况进行了满意度测评。此外，根据中央的有关要求和《代表法》的新规定，本次会

议对市人大代表辞职办法进行了修订，以进一步加强对人大代表履职的监督和管理，促

进代表更好发挥作用。会议还审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

围绕会议审议的议题，会前，市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和常委会有关工委开展了深入

调研，努力找准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会上，各位组成人员从全市发展大局出

发，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常委会有关工委要认真梳理，在此基础上整理形成

常委会审议意见稿，提请主任会议审定后，印发相关单位研究办理。

会议对《蚌埠市促进传感产业发展条例（草案）》进行了一审。这部《条例》是全国首

部促进传感产业发展的条例，也是我市产业发展方面的第一部地方法规，可以说是市人

大常委会用立法来保障和促进产业发展的一次积极实践。目的在于进一步凝聚全市共

识，突出发展重点、疏解产业痛点，推动智能传感这一蚌埠独具优势和基础的产业能抢抓

风口，乘势快上，努力打造具有在全国乃至全球有重点影响力的产业集群，助力蚌埠更好

更快发展。在６月底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的我市智能传感产业发展推进情况专题询问会

上，各位委员和人大代表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也为此次立法工作提供了有益参考。

在法规草案起草过程中，继续采取“双组长”制，注重“小快灵”。鉴于前期扎实的工作，

总体上看，提请会议审议的条例草案质量是比较好的。法工委要根据大家提出的意见和

市人大相关专门委员会的审查意见，认真整理吸纳，立足有效管用，保证质量、加快进度，

进一步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抓紧修改完善，努力把抓产业的方向、路径和举措科学明晰，

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保障和促进我市传感产业发展壮大。

会议听取审议了计划、预算执行和调整、财政决算及审计等工作情况报告。这实质

上是按照法律规定对全市经济的一次“年中盘点”。今年以来，全市主要经济指标持续向

好，位次前移，在客观环境严峻的情况下，呈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成绩来之不易。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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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市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仍不稳固，主要经济指标没有实现时间过半、

任务过半，投资增长特别是有效投资后劲不足、招商引资质效不高、部分市场主体生产经

营困难、实体经济发展面临困境、财政收支压力持续加大等等，要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艰巨

而繁重。前不久召开的全市二季度工作点评会议，马军同志对我市发展现状进行了全面

深入的分析，明确了工作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迎难而上，坚定加快发展的信心和决

心，按照市委部署要求，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盯紧

“招商引资、对上争取、助力本地企业做大做强”三大主渠道，狠抓“优质项目＋实物工作

量”，聚焦产业特别是工业、制造业用力突破，埋头苦干、扎实攻坚。要透过经济指标的差

距找准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和原因，坚持底线思维，用好发展机遇、潜力和优势，持

续优化营商环境，巩固拓展经济回升向好势头。要深化改革开放、创新思路打法，在宏观

形势严峻、市场主体投资意愿普遍不高的背景下，因应新形势新要求，研究推进招商引资

的方法和驱动方式，善于用合规化、市场化手段牵引项目落地。特别是要重视深化财政

体制改革和国有资产监管，加快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充分发挥国有平台、国有企业投资

公司和产业基金的引导作用，持续做大产业投资类基金，更好发挥国有资本的引领带动

作用。要聚焦全年目标任务，紧盯签约项目落地开工、投产达效、入规等关键节点和难点

堵点，优化要素服务保障，切实加快项目建设进度；聚焦新兴产业、主导产业，强化“风口”

意识，集中科技创新资源，聚力延链补链强链，推动更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在蚌埠聚集。

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在千方百计持续加大产业投资的同时，在国家严控地方政府债务，事

实上地方融资负债已有明确“天花板”的新形势下，对基础设施以及公共事业类项目要抓

紧建立健全项目预审研判科学论证机制，分别轻重缓急，坚决防止非急需非必要的基础

设施和公共事业类项目因盲目争取上级补助或其他融资而上马的低效无效投资，努力避

免因此增加市县区国资负债及其挤出效应所带来的的急需、必要的投资而“缺米下锅”，

甚至造成投资“拮据”。全市各级人大要始终聚焦全市发展大局，立足人大职责定位，充

分发挥自身优势和职能作用，除法律规定的固定议题外，每年要选取几个重点，高度关注

全市工业、制造业发展，加大招引力度，积极推动工业强市战略实施。

会议听取审议了我市住宅物业管理提升情况的报告。物业管理问题作为社会关注

度最高、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之一，市人大一直高度关注，通过立法、监督

“双管齐下”，推动解决老百姓的“身边事”“烦心事”得到妥善解决。去年制定《蚌埠市住

宅物业管理条例》并于今年７月１日正式实施。市政府及相关部门认真落实人大常委会

审议意见，围绕强监管优服务，领导协调机制不断完善，专项整治工作扎实推进，物业管

理服务逐步规范，矛盾纠纷化解取得成效。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加强物业管理远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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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一夕之功，这项工作我们的基础还比较薄弱，可以说永远在路上。对照高品质服务和

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当前我市物业管理工作仍存在不少痛点、堵点和难点，特别是体制机

制理顺还需一个过程，智慧物业信息平台建设运营还比较滞后，属地责任特别是乡街、社

区责任压的不实，综合执法进小区落实严重不到位，物业监管队伍不稳定，物业服务企业

红黑榜导向还不够鲜明，业委会履职不规范、作用发挥不充分等等，针对这些问题，市政

府及相关部门要切实扛起责任，在下一步工作中逐项加以解决。要狠抓《条例》落地落

实，加大宣传力度，进一步细化、具体化配套实施政策，切实把这部法规落实好，以法正

行，发挥好法治规范引领作用；要进一步厘清执法主体与各管理主体的职责边界及高效

衔接机制，防止因“最后一公尺、一厘米”的扯皮而致使管理落空；要落细做实并常态化开

展综合执法进小区活动，对已赋权乡街行政执法权的事项，加强跟踪监管，强化物业服务

民声、民怨、民意问题反映考核结果运用；要充分发挥智慧物业平台作用，下决心建好用

好联通互动便捷、覆盖市域各小区、小区各业主的智慧物业移动互联平台；要依法规范业

主既享受权利又必须履行付费义务，通过对欠缴、拒缴物业管理费行为采取的依法处置，

避免落入“驴不走磨不转”的怪圈，持续提升物业管理服务水平。

会议听取审议了市监委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情况的报告。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损害群众切身利益，危害党的执政根基。习近平总书记

在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强调“各级党委特别是市县党委要把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

风和腐败问题作为重要任务常态化地抓，让老百姓可感可及。”多年来，市纪委监委坚持

把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作为重要任务，特别是去年以来，按照中央纪委国

家监委部署，在全市开展集中整治工作，深入整治中小学校园食品安全和膳食经费管理、

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殡葬服务管理等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严肃查处了一大批“蝇贪

蚁腐”，督促解决了一大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具有顽固性、反复性，治理涉及部门多、战线长，整治工作合力还需进一步加强；个别领域

监督的深度、广度还需拓展，如公益性公墓监管、农村“三资”管理等。

全市各级监察机关要切实扛牢政治责任，保持战略定力和高压态势，力度不减、尺度

不松、标准不降、久久为功，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正风肃纪反腐就在身边、公平正义就

在身边。要坚持问题导向，紧盯惠农补贴、民生资金、征地拆迁、教育医疗、殡葬改革等群

众反映强烈的领域，精准监督、靶向施治，用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回应群众关切。要强化

系统观念，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推动监察监督与人大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

等各类监督贯通融合，实现整治工作对象上全覆盖、责任上全链条、制度上全贯通，堵塞

制度漏洞，规范权力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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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听取审议了市法院案件执行和市检察院执法办案、加强法律监督工作情况的报

告。法院执行工作是实现公平正义、维护法律权威和尊严的最后一道防线，关系到当事

人合法权益的最终实现。近年来，全市各级法院紧盯群众期盼，采取务实有效举措，不断

提升执行工作质效，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执行难”一直是人民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当前还存在部分执

行行为不规范、监督管理不到位、执行效率效果不够好等问题，需要持续用力加以解决。

要深化思想认识，按照最高院“切实解决执行难”的部署要求，不断完善工作机制，着力提

高办案质效，推动“纸上判决”变为“真金白银”，维护司法公信力与社会公平正义，实现

政治效果、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要完善联动机制，加强沟通合作，及时分享信

息，联合开展行动，推动构建综合治理“执行难”的大格局，以机制创新破解执行工作中源

头性、综合性和全局性的问题。

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专门机关，其执法办案质效与法律监督能力，直接关系国家法

律统一正确实施，关系法治蚌埠建设的整体成效。近年来，市检察院聚焦执法办案，全面

加强法律监督，为促进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同时也还存在一些监督重点

不够突出、刚性不足，案件监督质效不高等问题。要持续深入贯彻高检院关于“两个回

归”“一取消三不再”和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的要求，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回归履

职办案本职本源，紧紧围绕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执法司法突出问题，敢于监督、依法监

督、规范监督，切实维护执法司法公正。要进一步提升法律监督质效，推动检察管理向重

点案件分析、重要业务研判、案件质量把控转变，找准影响办案质效的“症结”，不断增强

监督的精准性、针对性与有效性。要深化与纪检监察、公安、法院、行政执法等机关的协

作配合，持续推进政法跨部门协同办案平台建设及应用，努力破解联通壁垒，促进双向衔

接，提高监督效率效果。

各位委员、同志们，今年时间即将过去三分之二，全市面临的各方面工作任务十分繁

重。我们要认清发展形势，扬优势、查不足、补短板，始终保持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对照年

初市人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以“铁锤砸铁钉”的严实作风，不折不扣抓好各项任务落实。

各级人大要进一步向中心聚焦、为大局出力，勇于担当、善作善为，为推动蚌埠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力量。

本次会议议程进行完毕，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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